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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封面及封底以〈清同治年間澳門港口圖〉（盧嘉諾供圖）為主

要元素，封面綴以雙頭鷹瓷磚畫圖案（詳見顧楊文章）；封底揉合辛壽

康所撰對聯（同善堂歷史檔案陳列館供圖）、非難地伯爵雕像（黃文輝

供圖）和〈漢書河源圖〉元素（詳見譚世寶等人撰文）創作而成。本期

文章透過金石、輿圖等材料，探析陸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關隘、海上絲綢

之路的雙頭鷹圖像流變，以及十九世紀澳門社會人文等方面的史料。

    於1987年創刊，是一份研究歷史文化的學術期刊，亦為切磋學

問的自由論壇。本刊以推動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為重點，兼論中華傳統文

化的深刻影響，探討澳門獨特的個性及中外文化互補的歷史，藉以推動

東西方文化交往。

本刊以促進學術交流為宗旨，所載文章只求學術價值，不拘思想見

解。作者文責自負，版權自理，其理論和觀點並不代表本刊立場。

本刊分為中文版和外文版，內容上各有側重，我們向各位讀者、學

者和收藏家們推薦，選購兩種文本會有更大的參考與收藏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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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銘刻的大清國土與中華慈善傳統
——澳門同善堂早期金石文獻解讀

林玉鳳 *

* 林玉鳳，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主任，傳播系副教授。

摘   要 1892年正式成立的澳門同善堂，是澳門歷史最悠久的華人慈善組織之
一，而且是鮮有從建立開始從未中斷歷史並延續至今的同類型組織，對
研究中華慈善史及慈善文化有重要意義。本文根據同善堂保存的早期石
碑、牌匾和對聯，以及《鏡海叢報》關於同善堂的報導，分析這些文物
與文本所顯示的國家主權象徵，以及同善堂如何透過創設沿門勸捐，維
持其成立初期贈醫施藥的善行，同時分析同善堂如何被清末的地方官員
視為中華慈善文化在國家邊陲的代表機構。

關鍵詞 中華慈善文化；同善堂；沿門勸捐；國家象徵

前言

中 國 自 明 末 開 始 有 善 會 善 堂 一 類 民 間 組 織
在江南地區活動，清代至民初均有所繼承， 1 而
且大規模地在全國各地出現，2 僅廣東就有愛育
善堂等九大善堂，地方志多有記載。3

西 方 自 十 八 世 紀 開 始 留 意 中 國 的 善 會 善 堂
組 織。 清 初 耶 穌 會 傳 教 士 殷 弘 緒（François 
Xavier d 'Entrecol les）對“非基督教徒”會
“向 鄰 人 施 予 援 手”表 示 震 驚，曾 在 書 信 中 介
紹 育 嬰 堂 等 機 構，又 翻 譯 了 康 熙 年 間 刻 印 的 黃
六 鴻 的 官 箴 作 品《福 惠 全 書》的 部 分 章 節。他
向 西 方 世 界 請 求 支 援 耶 穌 會 在 華 傳 教 活 動 的 同
時，也 向 歐 洲 介 紹“在 基 督 教 世 界 之 外 也 存 在
着具有優秀文化和實行良好政治的世界”。4 此
後 一 直 到 十 九 世 紀 中 後 期，歐 美 傳 教 士 及 英 語
報 刊 有 不 少 關 於 中 國 善 會 善 堂 活 動 的 記 錄，當
中 不 再 只 有 驚 異 與 讚 賞，也 出 現 了 對 個 別 善 會
善 堂 腐 化 問 題 的 批 評 和 質 疑。據 研 究 中 國 善 會
善堂史的權威——日本學者夫馬進分析，這些來
自 歐 美 的 早 期 記 載 和 評 論，更 多 是 出 於 基 督 教
對 非 教 徒 慈 善 事 業 的 好 奇，希 望 了 解 中 國 善 會

善堂的社會救濟與基督教世界有何不同。5

華 人 學 者 朱 友 漁 被 公 認 為 最 早 研 究 中 國 慈
善活動和思想源流的學者。他在 1912 年用英語
出版的《中國慈善博愛精神》（The Spir i t  of 
Chinese Phi lanthropy ），提出孔子和孟子主
張的“仁”（Benevolence）是中國慈善和博
愛精神的根源，他認為早在周朝和漢朝，帝王已
經有照顧孤兒的措施，至宋代開始出現官方主導
的 撫 養 孤 兒 的 慈 善 機 構——養 濟 院（bui ldings 
for the cast-away chi ldren）。6 朱 友 漁
將 這 些 早 期 的 官 方 救 濟，連 同 元 朝 政 府 對 鰥 寡
孤 獨 者 的 各 種 救 濟 方 式， 結 合 明 清 兩 朝 普 遍
出 現 的 由 宗 族（clan organization）、 鄉 會
（provincial and distr ict clubs） 和 行 會
（trade and craft gui lds）等 組 織 的 善 會 善
堂，以 及 後 來 出 現 的 超 越 宗 族 與 鄉 會 的 善 會 善
堂 作 系 統 性 的 梳 理，既 與 中 國 傳 統 的 慈 善 文 化
連 結，又 借 用 市 民 社 會 和 公 共 性 等 概 念，將 善
會 善 堂 的 活 動 聯 繫 到 近 代 以 來 中 國 地 方 自 治 的
萌芽與發展。7

進 入 二 十 世 紀 中 期，內 地 的 善 會 善 堂 事 業
曾 經 長 時 間 中 斷，相 關 研 究 也 一 度 停 頓。自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起，夫 馬 進 及 梁 其 姿 等 學 者 分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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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表 了〈同 善 會 小 史——明 末 清 初 在 中 國 社 會
福利史上的位置〉8 和〈明末清初民間慈善活動
的興起——以江浙地區為例〉 9 等重要研究，內
地 學 者 的 相 關 研 究 也 再 度 興 起，並 逐 步 開 展 了
三 大 類 型 的 研 究——善 會 善 堂 的 專 題 研 究、類
型 及 個 案 研 究，以 及 善 會 善 堂 的 區 域 性 組 織 研
究。 10

創 立 於 1892 年 的 澳 門 同 善 堂，在 歷 史 上
從 未 中 斷 運 作， 有 學 者 認 為 它“ 既 是 近 代 中
國 善 堂 的 縮 影， 也 是 澳 門 地 區‘ 善 堂 的 博 物
館’”。11 然而，以往出版的研究卻較少從同善
堂 與 中 華 慈 善 文 化 的 聯 繫 的 角 度 進 行 分 析。本
文 主 要 利 用 同 善 堂 保 存 的〈倡 建 蠔 鏡 同 善 堂 碑
序〉等 早 期 金 石 文 獻，以 及《鏡 海 叢 報》的 有
關 資 料，通 過 解 讀 這 些 文 獻 背 後 的 意 義，嘗 試
分 析 同 善 堂 早 期 活 動 與 中 國 的 慈 善 傳 統 以 及 中
華慈善文化之間的關係。

一、《鏡海叢報》中的沿門勸捐

《鏡海叢報》於 1893 年 7 月 18 日創刊，
為 雙 語 周 刊， 中 文 版 於 1895 年 12 月 25 日
終 刊， 共 出 版 125 號， 是 十 九 世 紀 末 澳 門 最
重 要 的 報 章 之 一。它 在 出 版 期 間 記 錄 了 澳 門 社
會 的 大 量 事 件，一 直 被 視 為 重 要 的 史 料 來 源。
澳 門 同 善 堂 成 立 前 後，《鏡 海 叢 報》中 文 版 是
澳 門 唯 一 的 中 文 報 刊，因 此 其 刊 載 的 內 容 對 了
解 當 時 同 善 堂 的 社 會 活 動 有 重 要 意 義。本 文 利
用“瀚 堂 近 代 報 刊”數 據 庫 及 澳 門 基 金 會 與 上
海 社 會 科 學 院 出 版 社 聯 合 出 版 的《鏡 海 叢 報》
中 文 版 合 訂 本， 一 共 搜 得 15 篇 包 含 了“ 同 善
堂”一 詞 的 報 導，這 些 報 導 均 屬 同 善 堂 早 期 活
動 資 料。 同 時，《 鏡 海 叢 報 》 葡 文 版（Ehco 
Macaense ）上也有關於同善堂的零星報導。
本 節 將 利 用 這 些 報 導 內 容，嘗 試 整 理 同 善 堂 在
1893 至 1895 年，亦即創辦首三年的活動梗概。

《鏡 海 叢 報》中 文 版 最 早 關 於 同 善 堂 的 一
則報導，在光緒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1893 年
12 月 19 日）刊出。該報導以“神乎其技”為題，
描述“同善堂醫生黎蓮峰”醫術高明：

瞽者區連，其妻羅氏夙染心痛之疾，

七年於茲矣。每次發動，痛若刀刺。區

雖貧苦，竭力延醫，終不見效。本月初

二日，敬延同善堂醫生黎蓮峰先生往診。

據稱內有惡蟲，非用藥以吐出之，勢不可

愈。乃按症開方而去。初四日申刻，果見

胸腹作痛，喉中格格作痰響，俄而吐出

怪蟲一條，長約八寸，赤其首而碧其身，

滿身皆爪，如百足蟲。立投於火而斃之。

其苦遂脫。黎之技術，可謂神乎其神。12

其 後 在 1894 和 1895 年，《 鏡 海 叢 報 》 刊 出
另 外 兩 則 關 於 同 善 堂 醫 館 及 其 醫 生 黎 蓮 峰 的 報
導，這 些 都 是 目 前 可 考 的 同 善 堂 最 早 的 醫 館 活
動 記 錄。此 外，該 報 於 1894 年 10 月 10 日 刊
出 一 篇〈 佛 手 仙 心 〉， 主 要 介 紹 來 自 香 山 飛
來 寺 的 住 持 仁 履 因 習 得 醫 術，來 澳 開 辦 行 濟 醫
局：

香山崖口平山鄉有飛來寺焉，其地得

山林之秀。近有住持僧人禮韶大師者，法

名仁履，自幼出家，精習岐黃……仍以醫

術托錫澳門，賃一廛而懸壺，名曰行濟醫

局。到未數月，每日登門求診之眾，計約

百數十人，幾與鏡湖、同善兩處相衡，誠

利濟於群生，不愧行濟之名矣。某等與佛

有因，與佛有緣，月素知平日醫理精明，

佛戒純凈，特泐數言登報，以彰師之功德

焉。局在仁慈堂旁巷。13

報 導 稱 該 醫 局 受 到 居 民 歡 迎，每 日 登 門 百 數 十
人，“幾 與 鏡 湖、同 善 兩 處 相 衡”。這 從 側 面
說 明 同 善 堂 醫 館 在 正 式 創 堂 兩 年 後，已 與 鏡 湖
醫院齊名，每日有“百數十人”登門。1895 年
3 月 13 日，《鏡海叢報》又刊有〈平安告慰〉，
記 原 於 同 善 堂 供 職 的 黎 蓮 峰 醫 生 改 到 鏡 湖 醫 院
任 職，稱“黎 醫 品 學 俱 優，聲 名 夙 著，醫 院 得
此，可為增色”。 14

《鏡海叢報》葡文版在 1893 年 12 月 19 日
也 曾 登 載 一 篇 評 論，提 及 同 善 堂 早 期 的 主 要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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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沿街簽助〉，《鏡海叢報》（中文版），1894 年 11 月 7 日，頁 5。（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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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等曾目睹議事亭前地隆重

開張一新慈善機構――同善堂（Tum-

sin-tong）……其主旨為登門或在慈

善機構樓內救治貧病，施醫（dando 

consultas medicas）贈藥（distribuindo 

gratuitamente medicamentos）。15

從 這 個 評 論 可 見，同 善 堂 創 辦 之 初，其 功 能 側
重於辦醫館救治貧病。

另 一 組《鏡 海 叢 報》的 報 導，相 信 與 同 善
堂的一項募捐傳統——“沿門勸捐”相關。沿門
勸 捐 起 源 於 何 時 以 及 緣 何 開 始，同 善 堂 內 部 因
為 早 期 文 獻 散 佚 而 無 法 確 認。1894 年 11 月 7
日（光 緒 二 十 年 十 月 初 十 日）的《鏡 海 叢 報》
刊登了一篇題為“沿街簽助”的報導（圖 1），
描述：

前兩日，澳中各街道見有鏡湖醫院值

董多名，分隊分途，手持簽助藥劑緣部，

無論是何店舖，沿門直進。先用美言甘

諛，再三勸捐。16

其 後 文 讚 許 了“此 院 之 善 董，不 避 怨 謗，不 惜
身 名……今 而 知 集 財 行 善，事 雖 細 微，殆 有 法
也”，然後在文末突然補上：

向例澳中同善堂，則由六月開簽藥

劑。鏡湖醫院，則由十月。各以其期取求

於眾。17

也 就 是 說，同 善 堂 向 來 是 在 六 月 開 簽 藥 劑，鏡
湖 醫 院 則 由 十 月 開 始。根 據 文 中 提 及 的“簽 助
藥 劑 緣 部”推 斷，當 時 的“沿 門 勸 捐”就 是 沿
門 勸 捐“藥 劑”之 意；報 導 是 以 發 現 新 事 物 的
行 文 方 式 進 行 記 錄，即 鏡 湖 醫 院 很 大 可 能 就 是
從 1894 年 農 曆 十 月 開 始 這 種 募 捐 方 式，而 同
善堂則可能是在此前的農曆六月開簽藥劑。“向
例 ” 二 字， 又 說 明 有 可 能 是 更 早 的 年 份， 如
1893 年的農曆六月，即同善堂成立後的首個農
曆六月開始。

此外，《鏡海叢報》自 1894 年 10 月 3 日
（光 緒 二 十 年 九 月 初 五 日）起，一 共 刊 登 了 五
則〈來稿照登〉，18 列出當年曾向同善堂捐助藥
劑的商號，如：

來稿照登

（光緒二十年九月初五日）

南北行捐助藥劑芳名列左：義和行

一百壹十劑；聚和隆、聯昌行、兆源行、

東七行、三茂行、興泰行、志興昌行、

鉅益行、南順源行、南記行、廣祥泰行、

廣安泰行、益泰行、協昌行，每壹百劑；

永豐行拾弍劑；廣聚源、行安行、隆記
行、廣甡行，每伍拾劑；新益棧、永同

茂每叁拾劑；宜豐行、元貞吉、廣興號、
以成號每弍拾劑；謙益拾劑。

同善堂謹啟 19

這 五 則〈來 稿 照 登〉都 是 用 農 曆 記 述 日 期，且
均 列 明 捐 助 藥 劑 的 商 戶 類 別 和 名 稱，上 述 引 文
所記即為當時向同善堂捐助藥劑之南北行商號。
這五則來稿一共刊出了 220 個商號，共題捐了
4,389 劑 藥 劑（見 表 一）。其 中，刊 登 店 名 最
多的一則是“光緒二十年十月初十日”20 的〈來
稿照登〉，一共列出了 102 個商號，且在文末
註明“以上係甲午年捐助同善堂藥劑芳名並列”
（ 圖 2）。21 查 該 甲 午 年 是 1894 年， 即 光 緒
二 十 年。另 外 有 註 明 是 甲 午 年 捐 助 同 善 堂 藥 劑
的，還 有“光 緒 二 十 年 九 月 十 二 日”以 及“光
緒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刊出的〈來稿照登〉。

值得一提的是，鏡湖醫院此前曾在 1893 年
11 月 14 日 的 葡 文 版《鏡 海 叢 報》刊 登 廣 告，
鳴 謝 捐 助 西 醫 局 的 一 眾 前 山 和 檀 香 山 商 戶，但
在 上 引 報 導 所 載 的 1894 年 沿 門 勸 捐 後，卻 未
如同善堂一樣在報章刊登善長芳名以示感謝。22

這 顯 示 當 時 登 報 鳴 謝 捐 款 人，仍 然 不 是 華 人 社
團的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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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來稿照登〉，《鏡海叢報》（中文版），1894 年 11 月 7 日，頁 6。（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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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894年《鏡海叢報》刊登的同善堂題捐藥劑情況

刊登日期 開簽藥劑商戶數（行業） 獲捐贈藥劑數
光緒二十年九月初五日（1894 年 10 月 3 日） 27（南北行） 1,872
光緒二十年九月十二日（1894 年 10 月 10 日） 13（善信及公白行） 470
光緒二十年九月廿六日（1894 年 10 月 24 日） 27（綢緞行） 895
光緒二十年十月初十日（1894 年 11 月 7 日） 102（永義堂行） 671
光緒二十年十月十七日（1894 年 11 月 14 日） 51（洋貨軍裝行） 481
合計 220 4,389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瀚堂近代報刊”數據庫，以及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編：《鏡海叢報》（中文版合訂本），上海：上
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 年。

同 善 堂 保 存 的 光 緒 二 十 三 年（1897 年 ）
〈倡 捐 施 藥 劑 善 會 小 引〉碑 記 亦 可 佐 證《鏡 海
叢報》所載之題捐曾經發生：

本堂創自壬辰［筆者按：1892年］，
成於癸巳［筆者按：1893年］，萃一堂
而診治贈醫，經數載而遙集百草之精英，

施藥亦隨時而應。念堂基之鞏固，悉賴仁

人義士之資，奈施濟之彙繁，終有杯水車

薪之患。歷蒙善友之題捐，得備貧民之救

治久矣！ 23

此 小 引 說 明，1893 年 同 善 堂 位 於 議 事 亭 前 地
14 號 的 舊 址 建 成 後， 曾 在 堂 內 為 居 民 診 治 贈
醫。此 間，堂 方 用 於 贈 醫 施 藥 的 資 費 乃“歷 蒙
善 友 之 題 捐”，即 前 述《鏡 海 叢 報》所 載 的 題
捐“藥 劑”是 協 助 同 善 堂 的 贈 醫 善 行。其 後 堂
方 因 考 慮 到“ 施 濟 之 彙 繁， 終 有 杯 水 車 薪 之
患”，故 於 1897 年 倡 議 成 立“施 藥 劑 善 會”
以確保捐款穩定。

 
按同善堂在 1892 年 12 月 1 日通過章程成

立， 該 章 程 在 1893 年 2 月 25 日 刊 憲， 在 其
時 人 群 聚 集 仍 要 申 請“人 情 紙”的 情 況 下，24

應 該 不 可 能 在 1892 年 農 曆 六 月 即 進 行 沿 門 勸
捐藥劑，故可能是該堂章程獲澳葡當局批出刊憲
之後的第一個農曆六月，即 1893 年農曆六月進
行活動。但目前有確切記錄的，是這一組註明是
甲午年捐助同善堂藥劑的文字材料，可證澳中商
號曾於 1894 年向同善堂捐助藥劑。

圖 2.　〈來稿照登〉，《鏡海叢報》（中文版），1894 年 11 月 7 日，頁 6。（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從 上 引 報 導 可 見，同 善 堂 創 立 不 久 即 與 當
時 的 鏡 湖 醫 院 齊 名，成 為 受 歡 迎 的 醫 療 機 構。
其在創堂初期就在議事亭前地 14 號舊址為居民
診 治 贈 醫，其 醫 師 也 會 到 居 民 家 中 出 診，功 能
形 同 醫 館。 對 比 由 賈 尼 勞 主 教（D. Belchior 
Carneiro） 成 立 的 西 式 慈 善 機 構 —— 澳 門 仁
慈 堂，既 有 政 府 及 個 人 資 助 經 費，政 府 也 允 許
其 通 過 發 行 彩 票 籌 集 資 金；同 善 堂 在 創 堂 初 期
並 無 獲 得 澳 葡 資 助，其 經 費 籌 集 方 式 與 內 地 善
會 善 堂 一 脈 相 承，除 了 依 賴 值 事（今 稱 值 理）
和 個 人 捐 資 以 外， 也 借 鑑 了 中 國 傳 統 的“ 業
捐”25——請商號題捐米糧、木材等物資，以及
簽 助 藥 劑。同 善 堂 在 開 簽 藥 劑 的 基 礎 上，同 時
創立了沿門勸捐——值事沿街逐一走進商號，勸
請 題 捐 藥 劑 若 干 劑。這 項 沿 門 勸 捐 的 傳 統，被
同善堂沿用至今。

二、金石銘刻的中華慈善文化與主權意涵

澳 門 同 善 堂 現 存 的 金 石 匾 聯 類 文 物 包 括：
石碑 21 通、牌匾 15 款、對聯 12 副、銅像 3 座、
像贊 9 篇、紀念碑 7 通。26 它們均來自兩個時期：
一 是 1892 至 1898 年，即 其 在 議 事 亭 前 地 14
號舊址創辦初年；二是 1923 至 2011 年，即其
遷至庇山耶街現址以後的階段。前者現存 10 通
石 碑、6 款 牌 匾 和 2 副 對 聯，是 該 堂 在 創 辦 早
年 的 重 要 文 物，經 常 被 引 用，但 一 直 缺 乏 系 統
研 究。 下 文 將 以 1892 至 1898 年 的 石 碑、 牌
匾 和 對 聯 為 文 本，解 析 書 寫 者 與 被 書 寫 者 的 權
力結構，分析其中的文化與主權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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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人 社 會 素 有 送 贈 牌 匾 致 賀 及 邀 請 官 員 或
地 方 鄉 紳 題 字 助 慶 的 傳 統。澳 門 同 善 堂 的 早 期
文 物 中，有 六 款 牌 匾 都 是 這 種 傳 統 的 體 現（見
表二）。按這些牌匾的上款分析，第一款的“光
緒十九年歲次癸巳孟冬穀旦”，意即 1893 年農

曆十月良辰，因為此時接近同善堂成立一周年，
相 信 是 為 周 年 誌 慶。第 二 至 第 六 款 內 容 則 言 明
分別是為慶賀 1895 年保產會、施棺木抬工善會
“落成”，以及 1898 年贈予“施藥劑善會”“樂
助周卹善會”和“樂助中元水陸超幽會”所題。

表二.　同善堂藏1892至1898年牌匾

序號 上款 牌匾內容 下款

1 光緒十九年歲次癸巳孟冬穀旦 善與人同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崖州知州署香山縣事包永昌

2 光 緒 二 十 一 年 歲 次 乙 未 孟 秋 穀 旦
贈為保產會落成 大德曰生 賜進士出身知府銜香山縣知縣史繼澤題

3 光 緒 二 十 一 年 歲 次 乙 未 孟 秋 穀 旦
贈為施棺木抬工善會落成 義推仁孝 欽加知府銜特授前山海防軍民府李榮富

4 光 緒 二 十 四 年 歲 次 戊 戌 仲 春 穀 旦
贈施藥劑善會善士雅鑒 大地春回 廣東水師提督里人何長清

5 光 緒 二 十 四 年 歲 次 戊 戌 仲 春 穀 旦
贈樂助周卹善會善士雅鑒 惠我蒼生 欽命頭品頂戴廣東巡撫部院許振禕題

6 光 緒 二 十 四 年 歲 次 戊 戌 仲 春 穀 旦
贈樂助中元水陸超幽會善士雅鑒 慰及幽冥 署崖州協兼理瓊軍營務處瓊州鎮副總府里人鮑爍題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林發欽、王熹主編：《同善堂金石碑刻匾聯集》，澳門：同善堂，2017 年。

牌 匾 的 下 款 說 明，這 些 對 同 善 堂 慈 善 事 業
的 認 可 來 源 有 二：其 一 是 管 理 香 山 或 前 山 的 地
方 官 員，如 香 山 縣 事 包 永 昌、香 山 縣 知 縣 史 繼
澤、前 山 海 防 軍 民 府 李 榮 富，以 及 廣 東 巡 撫 部
院 許 振 禕；其 二 是 在 其 他 地 方 出 任 官 員 的 香 山
“里 人”（相 當 於“同 鄉 人”或“鄉 里”），
包 括 廣 東 水 師 提 督 里 人 何 長 清 及 瓊 州 鎮 副 總 府
里人鮑爍。

同 善 堂 現 存 兩 副 早 期 對 聯，一 是“光 緒 歲
次癸巳季冬中浣穀旦”（約 1894 年 1 月 17 日
至 1 月 26 日）署名“後學順德辛壽康”所撰的
“啟 文 教 於 同 堂，明 齊 日 月；注 科 名 於 善 籍，
光 燦 斗 牛”（圖 3），主 要 讚 頌 同 善 堂 在“啟
文 教”（教 育 事 業）方 面 的 貢 獻。辛 壽 康 其 人
目 前 未 可 考，無 法 作 進 一 步 分 析。另 一 副 在 同
善堂庇山耶街現址展示的光緒二十一年臘月（約
1896 年 1 月 15 日 至 2 月 12 日）的 木 刻 金 漆
對聯則相當重要（圖 4）：

拯疾苦於窮檐，飢贈粥，寒贈衣，病

贈藥，亡贈棺，薑丸安胎產，燄口慰幽

魂，如斯事事周全，圖報自應啣結眾；

曉愚頑以炳鑑，父言慈，子言孝，兄

言友，弟言恭，敬信接朋儕，和順諧夫

婦，藉此般般提醒，嚮風那禁澨陬來。

撫滇使者里人黃槐森謹識并書

這 副 對 聯 的 上 聯 主 要 是 概 括 同 善 堂 當 時 的 社 會
救 濟 服 務，包 括 贈 粥、贈 衣、贈 藥、贈 棺 以 及
送 孕 婦 薑 丸 安 胎，讚 賞 其“事 事 周 全”，救 濟
貧 困 疾 苦；下 聯 的“曉 愚 頑 以 炳 鑑”是 指 同 善
堂進行宣講聖諭等的社會教化活動，令“愚頑”
父 慈 子 孝，兄 友 弟 恭，朋 儕 敬 信，夫 婦 和 順。
上下聯均以同善堂的名聲作結：上聯結尾為“圖
報自應啣結眾”——這裡的“啣結”，又作“銜
結”，來自成語“結草銜環”，即“生當銜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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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順德辛壽康撰寫之對聯（圖片來源：同善堂歷史檔案
陳列館供圖）

圖 4.　撫滇使者里人黃槐森撰寫之對聯（圖片來源：同善堂歷史檔
案陳列館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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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當結草”，是中國古代重要的報恩典故，“啣
結 眾”意 指 報 恩 者 眾 多；下 聯 的“嚮 風 那 禁 澨
陬來”，意指即使在天涯海角也有人慕名而來。

對聯的下款署名為“撫滇使者里人黃槐森”。
據《清季職官表附人物錄》載，自稱為“里人”
的黃槐森（1838—1902）是清朝官員，進士出
身，廣東香山人。他在光緒十六年（1890 年）
出任貴州按察使，光緒十八年（1892 年）任廣
西布政使。光緒二十一年（1895 年），即他寫
就 贈 予 同 善 堂 的 對 聯 的 那 一 年，獲 派 出 任 雲 南
巡撫，27 是從二品官員，相當於在雲南的封彊大
吏。雲 南 簡 稱“滇”，故“撫 滇 使 者 里 人 黃 槐
森”是時任雲南巡撫、香山鄉里黃槐森的意思。
也 就 是 說，同 善 堂 創 辦 僅 三 年，就 得 到 原 廣 西
布 政 使、新 任 雲 南 巡 撫 的 香 山 進 士 黃 槐 森 盛 讚
其 救 濟 與 教 化 工 作。黃 槐 森 在 下 款 以 非 正 式 官
銜“撫 滇 使 者”及 香 山 鄉 里 自 居，說 明 他 不 是

以 清 政 府 的 官 方 身 份 送 贈 牌 匾，而 是 將 澳 門 視
同香山的一部分，對同善堂的成就與有榮焉。

不 足 一 年 之 後， 時 任 兩 廣 總 督 譚 鍾 麟 在
1896 年 農 曆 七 月 的 一 個 良 辰 吉 日（原 文 為 光
緒 二 十 二 年 歲 次 丙 申 孟 秋 穀 旦），為 澳 門 同 善
堂 撰 寫 了〈倡 建 蠔 鏡 同 善 堂 碑 序〉。當 時 澳 門
還 有 其 他 慈 善 機 構，譚 鍾 麟 為 何 只 為 同 善 堂 撰
寫 碑 文？曾 有 學 者 提 出 疑 問，並 認 為 此 碑 文 具
有 獨 特 的 文 獻 價 值，28 但 未 對 碑 文 的 內 容 作 具
體考證。而且，在同善堂現存的 1892 至 1898
年間的 10 通石碑中（見表三），多數只刻有捐
助 者 芳 名，29 僅 3 通 記 載 了 撰 碑 因 由，包 括：
1894 年〈樂助施棺木抬工善會芳名碑〉（甲）、
1896 年〈倡建蠔鏡同善堂碑序〉，以及 1897
年〈倡捐施藥劑善會小引〉。譚鍾麟撰寫的〈倡
建 蠔 鏡 同 善 堂 碑 序〉是 唯 一 記 有 撰 碑 人 名 字 的
碑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表三.　同善堂藏1892至1898年石碑內容簡介

年份 碑題 內容 捐銀記錄

1892 年
善 信 樂 助 倡 建 本 堂
經費芳名臚列（甲）

本 碑 記 載 倡 建 同 善 堂 時，為 之 捐 款 的 海 內 外
華商有 489 人，華商公司商鋪商號及堂號等
有 245 家之多。

共捐銀 10,228.6 元

1892 年
善 信 樂 助 倡 建 本 堂
經費芳名臚列（乙）

本碑記載捐款的各界善長有 563 人，港澳及
內地商號及堂號等有 333 家，當中有著名華
商及普通善長，又有為數可觀的家庭婦女。

共捐銀 2,639.5 元

1892 年
善 信 樂 助 倡 建 本 堂
經費芳名臚列（丙）

本 碑 記 載 捐 款 的 各 界 善 長 有 619 人，港 澳、
內地與海外的商號與堂號等 223 家。當中既
有華商善長，也有許多家庭婦女。

共捐銀 842 元

1894 年
善 信 樂 助 施 棺 木 抬
工善會芳名碑（甲）

本 碑 記 載 三 項 內 容：一 是 明 確 記 載 該 會 創 辦
的 緣 起、宗 旨、勸 捐 方 式 及 施 棺 原 則；二 是
詳列海內外倡捐值事 87 人的芳名及其構成情
況；三是捐款善助的澳門及內地各界善長 71
人，澳 門 及 檀 埠 的 公 司、銀 行、商 鋪 商 號 與
堂號共 55 家。

共捐銀 7,372 元

1894 年
善 信 樂 助 施 棺 木 抬
工善會芳名碑（乙）

本碑記載捐款的海內外善長有 73 人，踴躍捐
款的海內外公司、商鋪商號及堂號達 390 家。 共捐銀 5,805.65 元

1894 年
善 信 樂 助 施 棺 木 抬
工善會芳名碑（丙）

本碑記載捐款的海內外善長有 596 人，海內
外商鋪商號及堂號等有 172 家。 共捐銀 1,29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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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 年 倡建蠔鏡同善堂碑序
本 碑 前 半 部 分 為 兩 廣 總 督 譚 鍾 麟 所 撰 碑 序，
後半部分鐫刻倡建同善堂的 276 位善長的芳
名及 65 家省港澳公司、商鋪的商號。

∕

1897 年 倡捐施藥劑善會小引

本 碑 說 明 由 162 名 善 長 及 18 家 公 司 與 商 鋪
商 號 倡 議 成 立“捐 施 藥 劑 善 會”，旨 在“繼
軌 前 徽，彙 集 千 狐 之 腋，勉 成 後 勁，冀 成 萬
丈之裘”。

∕

1897 年
施藥劑會各善士捐款
芳名

本 碑 記 載 倡 建 該 會 時，為 其 捐 款 的 港 澳 及 內
地 善 長 有 613 人，公 司 商 鋪 商 號 及 堂 號 等 有
231 家之多，還有諸多善長以住宅名義捐款。

共捐銀 7,605.25 元

1898 年 樂助保產善會芳名碑
本 碑 記 載 1898 年 為 該 會 捐 款 之 善 長 有 244
人，港 澳 及 內 地 公 司、商 鋪 商 號 及 堂 號 等 有
104 家。

共捐銀 2,406.15 元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林發欽、王熹主編：《同善堂金石碑刻匾聯集》，澳門：同善堂，2017 年。

譚 鍾 麟（1822—1905）， 字 雲 覲， 湖 南
人，咸豐進士，光緒十八年（1892 年）五月就
任福建總督，光緒二十年（1894 年）十月調任
四川總督，光緒二十一年（1895 年）三月調任
兩 廣 總 督。30 這 通 保 存 在 同 善 堂 歷 史 檔 案 陳 列
館 內 的 石 碑（圖 5），是 譚 鍾 麟 以 兩 廣 總 督 的
名 義 對 同 善 堂 的 嘉 許，結 合 前 引 雲 南 巡 撫 黃 槐
森贈予同善堂的對聯，可知同善堂在創辦初期，
已 經 得 到 社 會 上 下 的 認 同，甚 至 清 朝 地 方 官 員
的高度認可。碑文如下：

自來風俗之盛衰，雖曰天時，豈非人

事哉？國家當承平之日，士食舊德，農服

先疇，鰥寡孤獨廢疾皆有所養，禽獸魚鱉

草木各遂其天。休哉，盛矣！夫德教不域

於方隅，而漸被或遺於陬澨，顛連疾苦，

何地無之。非得善氣以為維持，曷由使復

性遂生，民康物阜。上以見聖朝仁惠之

廣被，下以佐有司撫字之未遑。乙未春，

奉命督粵，觀風問俗，見夫名城都會，倡

善事，創義舉，類不乏人。若僻在海隅，

中外雜處而能體天心，宣聖教，惠群生，

愛物仁民，情意懇摯，如蠔鏡同善堂者，

猶有袁士之遺風。綜厥梗概，可得而言

焉。其慮疾病之無恤也，醫藥以贈之。其

憐死亡之莫殮也，棺槨以殯之。繼復贈一

領之衣，歡同挾纊，施半瓢之飲，慰甚分

甘，民咸安矣。而所施不第此也，產育不

保，子母堪虞，薑醋殷儲給矣。理義弗

明，聵聾誰振，條訓切提撕矣。厚民生，

正民德，先王仁育義正之意，猶見於今。

況夫解網縱禽，矜全微物，掩骼埋胔，澤

及枯骸也。諸善士之為是舉，予甚嘉焉。

使能於養老、義學次第舉行，將見里有仁

風，萬眾咸登康樂，戶成善俗，四境並迓

祥和。為善之樂且無窮，尚其勖之，以副

予期望之意哉！爰綴數言，俾鐫於石。

光緒二十二年歲次丙申孟秋穀旦

賜進士出身　太子少保頭品頂戴兵

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廣等處

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翰林院編修雲覲　

譚鍾麟拜撰

譚 鍾 麟 撰 碑 的 具 體 緣 由 缺 乏 文 字 記 載，下
文 將 考 據 碑 文 中 的 典 故，並 結 合 撰 碑 人 的 身 份
及當時的局勢進行分析。首先，與黃槐森不同，
譚 鍾 麟 碑 序 的 下 款 是 他 考 獲 進 士 出 身 以 來 的 官
銜 的 列 舉：太 子 少 保、兵 部 尚 書、都 察 院 右 都
御 史、兩 廣 總 督 以 及 翰 林 院 編 修。譚 鍾 麟 不 是
以 香 山 鄉 里 或 地 方 鄉 紳 名 義 書 寫 此 序，他 當 時
是 官 至 一 品 的 在 任 官 員，是 以 兩 廣 總 督 的 官 方
代 表 身 份 撰 寫 碑 記，肯 定 同 善 堂 的 慈 善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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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在 當 時 港 澳 的 華 人 社 團 中 絕 無 僅 有。而 且，
碑 記 中 清 楚 說 明 譚 鍾 麟 是 在 1895 年 春 天（乙
未 春）“奉 命 督 粵，觀 風 問 俗”時，發 現“名
城 都 會，倡 善 事，創 義 舉，類 不 乏 人”，他 沒
想 到 澳 門 雖 然“僻 在 海 隅，中 外 雜 處”，卻 出
現 同 善 堂 這 樣“體 天 心，宣 聖 教，惠 群 生，愛
物 仁 民，情 意 懇 摯”的 慈 善 組 織。譚 鍾 麟 在 此
處 自 稱 是“奉 命 督 粵，觀 風 問 俗”時 發 現 同 善
堂 的，所 謂“觀 風 問 俗”即 查 訪 民 情 風 俗，意
味着他可能曾經到訪。

重 要 的 是， 在 葡 萄 牙 人 居 澳 之 初， 中 葡
曾 經 長 時 間 分 治， 葡 萄 牙 人 及 土 生 葡 人 歸 澳
葡 當 局 管 理， 華 人 歸 明 清 時 期 的 地 方 政 府 管
理。31 然而，自 1846 年亞馬留（José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 出 任 澳 門 總 督 以 後，
澳 葡 以 武 力 擴 張 地 界、強 迫 華 人 納 稅 等 方 式 破
壞 清 朝 官 府 對 澳 門 的 管 轄 權，葡 萄 牙 人 事 實 上
已 經 開 始 單 方 面 無 條 約 管 治 澳 門，並 逐 步 將 華
人居住的地區納入管理。32 1887 年 12 月《中
葡 和 好 通 商 條 約》簽 訂 以 後，葡 萄 牙 即 按“海
外 領 地”對 澳 門 進 行 殖 民 管 治，33 又 在 未 與 清
廷 商 定 地 界 的 背 景 下，以 不 同 借 口 嘗 試 擴 張 管
轄範圍。34 1892 年 4 月 6 日，澳葡當局在《澳
門憲報》（第 13 號附報）刊令宣示對澳門及其
屬地的管轄權：

澳門及所屬地方，乃是大西洋管理，

無論本國及外國人，一到本澳地方居住，

必須遵守大西洋國律例。35

然 而，清 廷 並 未 對 澳 葡 當 局 的 做 法 全 盤 接
受，特 別 是 在 光 緒 年 間。據《香 山 縣 志 續 編》
記 載，光 緒 十 五 年，署 前 山 同 知 蔡 國 楨 派 兵 收
回 關 閘 至 北 山 嶺 一 帶 在 道 光 二 十 九 年 被 葡 兵 侵
入 的“陸 路 約 四 五 里”；翌 年，蔡 國 楨 又 派 兵
收 回 塔 石 炮 台。36 而 且，就 在 譚 鍾 麟 為 同 善 堂
撰寫碑記的同一年（光緒二十二年，1896 年），
葡 人 在 大 小 橫 琴 設 兵 房，“總 督 譚 鍾 麟 嚴 拒，
償 建 築 費 拆 去”。37 由 此 可 見，在 譚 鍾 麟 任 兩
廣 總 督 之 初，清 廷 處 處 拒 絕 澳 葡 擴 張 地 界；譚
氏作為兩廣總督，仍將“僻在海隅，中外雜處”

的 澳 門 視 為 自 己 的 管 轄 之 地，故 其 上 任 後“觀
風問俗”，澳門依然在列。

其 次，譚 鍾 麟 在〈倡 建 蠔 鏡 同 善 堂 碑 序〉
中，有 三 處 對 同 善 堂 的 讚 揚 引 用 了 明 清 時 期 善
政、善行的重要典籍和典故，列舉如下：

若僻在海隅，中外雜處而能體天心，

宣聖教，惠群生，愛物仁民，情意懇摯，

如蠔鏡同善堂者，猶有袁士之遺風。

這裡的“聖教”和“有袁士之遺風”都是典故。
“聖教”指的是雍正二年（1724 年）二月頒行
天下的《聖諭廣訓》，即雍正在康熙頒佈的“上
諭十六條”的基礎上，“尋繹其義，推衍其文”
寫 成 的“綱 常 名 教”，提 醒 百 姓 要 謹 身 節 用，
盡 除 浮 薄，使 風 俗 醇 厚，室 家 和 平。38 清 代 善
堂 多 有 對 民 眾 宣 講“聖 諭”的 社 會 教 化 活 動，
香 港 學 者 丁 新 豹 認 為“這 是 內 地 所 有 慈 善 機 構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項”，又 指 出“同 樣 開 設 於 殖 民
地的東華醫院及鏡湖醫院均沒有此需要”。39 而
同 善 堂 早 在 正 式 成 立 之 前 的 數 月，即 1892 年
8、9 月左右，已經在其“板樟堂街 27 號”之
舊堂址宣講。40

文 中“有 袁 士 之 遺 風”中 的“袁 士”，指
的是晚明思想家、政治家袁黃。袁黃（1533—
1606），字坤儀，號了凡，浙江嘉善人，著有
《了 凡 四 訓》。該 書 是 一 部 具 有 勸 善 書 性 質 的
家 訓 著 作，袁 黃 以 自 身 經 歷 為 例 子，教 育 兒 子
認 識 命 運 真 理、明 辨 善 惡，勸 說 行 善 積 德 可 以
改 變 命 運。41《了 凡 四 訓》曾 經 被 大 量 刊 刻，
是 明 清 時 期 極 具 社 會 影 響 力 的 民 間 善 書。42 袁
黃 與 同 為 浙 江 嘉 善 人 的 陳 于 王 是 同 科 進 士，陳
氏為嘉善的名門大族，有為善施予的美名，《嘉
善 縣 志》記 載 了 其 祖 父 陳 卿 的 善 舉。陳 于 王 的
女 兒 嫁 給 了 袁 黃 的 兒 子 袁 儼，陳 于 王 的 兒 子 陳
龍 正 自 幼 受 袁 黃 賞 識，其 後 與 浙 江 嘉 善 另 一 著
名 善 士 丁 賓 的 孫 女 成 婚。受 家 族 及 姻 親 等 因 素
影 響，陳 正 龍 後 來 成 為 明 末 著 名 的 理 學 家，也
是 重 要 的 慈 善 家，是 明 末 民 間 慈 善 工 作 的 典 型
代 表 人 物，他 創 立 的 同 善 會 和 同 善 會 館，是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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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古 代 最 早 期 的 民 間 慈 善 組 織 之 一，曾 經 施 行
大量慈善及教化工作。43

此 外，碑 記 中 的“厚 民 生，正 民 德，先 王
仁 育 義 正 之 意，猶 見 於 今”，是 另 一 個 重 要 的
典 故。當 中 的“仁 育 義 正”，出 自 乾 隆 五 年 仲
冬既望御筆之〈御製大清律例序〉：

我列祖受天明命，撫綏萬邦，頒行大

清律例，仁育義正，各得其宜。44

《大清律例》在乾隆五年（1740 年）完成編篡，
並在乾隆八年（1743 年）正式頒行。45 譚鍾麟
將 同 善 堂 的 善 行 及 宣 講“聖 諭”善 書 的 社 會 教
化功能，與“先王”希望通過頒行《大清律例》
達 致“仁 育 義 正”的 願 景 掛 鉤，相 當 於 視 同 善
堂 為 實 踐 清 室 在 澳 管 治 的 載 體。而 且，碑 記 後
半部分也在和應雍正帝在登基次年（雍正二年，
1724 年）嘉獎順天府（今北京）善堂善行的聖
諭：

上諭順天府府尹：

京師廣寧門外，向有普濟堂，凡老疾

無依之人，每棲息於此。司其事者，樂善

不倦，殊為可嘉。聖祖仁皇帝曾賜額立

碑，以旌好義。爾等均有地方之責，宜時

加獎勸，以鼓舞之。但年力尚壯及游手好

閒之人，不得借名混入其中，以長浮惰

而生事端。又聞廣渠門內有育嬰堂一區，

凡孩穉之不能養育者，收留於此。數十年
來，成立者頗眾。夫養少存孤，載於〈月

令〉，與扶衰恤老同一善舉，為世俗之所

難，朕心嘉悅，特頒匾額，并賜白金，爾

等其宣示朕懷，使之益加鼓勵。再行文各

省督撫，轉飭有司，勸募好善之人，於通

都大邑人煙稠集之處，照京師例，推而行

之。其於字弱恤孤之道，似有裨益，而凡

人怵惕惻隱之心，亦可感發而興起也。46

雍 正 的 這 道 聖 諭 在 嘉 獎 民 間 善 堂 的 同 時，表 達
了 他 希 望 透 過 聖 諭 的 傳 播“勸 募 好 善 之 人”，

在“通 都 大 邑 人 煙 稠 集 之 處”，“照 京 師 例，
推 而 行 之”；他 又 舉 例“聖 祖 仁 皇 帝 曾 賜 額 立
碑，以 旌 好 義”，故“爾 等 均 有 地 方 之 責，宜
時 加 獎 勸，以 鼓 舞 之”，強 調 地 方 有 責 任 鼓 勵
興 辦 普 濟 堂 及 育 嬰 堂 一 類 的 慈 善 機 構。根 據 梁
其 姿 分 析，早 在 康 熙 年 間 黃 六 鴻 就 在《福 惠 全
書》中 提 倡 由 地 方 官 捐 俸 倡 辦 育 嬰 堂 一 類 的 慈
善 機 構，而 雍 正 的 聖 諭“除 了 鼓 勵 地 方 官 設 立
善 堂 外，另 一 方 面 也 是 承 認 地 方 福 利 事 業 為 地
方人所辦此一既存事質”。47

對 照 雍 正 聖 諭 中 的“ 朕 心 嘉 悅， 特 頒 匾
額”，與 譚 鍾 麟 在〈倡 建 蠔 鏡 同 善 堂 碑 序〉中
的“諸善士之為是舉，予甚嘉焉……尚其勖之，
以 副 予 期 望 之 意 哉！爰 綴 數 言，俾 鐫 於 石”，
可 見 譚 鍾 麟 以 地 方 官 的 身 份 撰 序 嘉 許 同 善 堂
時，就 如 同 雍 正 希 望 透 過 聖 諭 的 傳 播“勸 募 好
善 之 人”一 樣，希 望 同 善 堂 能 成 為 楷 模 讓 國 人
學 習，“使 能 於 養 老、義 學 次 第 舉 行，將 見 里
有 仁 風，萬 眾 咸 登 康 樂，戶 成 善 俗，四 境 並 迓
祥和”。這也呼應了碑記開首的一段：

國家當承平之日……鰥寡孤獨廢疾皆

有所養……夫德教不域於方隅，而漸被或

遺於陬澨……非得善氣以為維持……上

以見聖朝仁惠之廣被，下以佐有司撫字之

未遑。

這是嘉許同善堂“下以佐有司撫字之未遑”——
協 助 朝 廷 完 成 未 能 及 時 做 到 的 社 會 教 化 或 救 濟
事 務，令 鰥 寡 孤 獨 廢 疾 皆 有 所 養，聖 朝 仁 惠 得
以廣被。

值 得 指 出 的 是，譚 鍾 麟 的 碑 序 內 容，應 該
與 其 個 人 的 政 治 信 仰 有 關。譚 鍾 麟 曾 任 陝 西、
浙 江 等 地 的 巡 撫 等 要 職，“在 各 地 任 職 期 間，
其 積 極 清 查 土 地，更 定 厘 稅，治 浚 河 道，鼓 勵
商 運，修 築 炮 台，辦 賑 有 力，促 進 了 各 地 經 濟
文 化 的 發 展”，48 還 在 多 地 大 興 學 校，推 祟 經
學，重 視 教 育，有 良 好 的 政 聲；在 任 兩 廣 總 督
的四年內，“他依照朝廷急需，根據粵省現狀，
採 取 裁 減 駐 防 兵 勇，整 頓 厘 金、鹽 稅 及 核 查 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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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稅 等，對 籌 銀 工 作 做 出 了 積 極 貢 獻。為 了 匡
正 社 會 風 氣，他 先 後 奏 請 禁 賭 館、懲 闈 商、重
頒 報 效 銀 等，取 得 了 明 顯 成 效”。49 然 而，他
反 對 洋 務 及 西 學，加 上 在 1895 年 調 任 兩 廣 總
督 後 鎮 壓 廣 州 起 義，因 此 被 視 為 保 守 派。譚 鍾
麟 有 濃 厚 的 忠 君 愛 國 思 想，對 殖 民 主 義 深 惡 痛
絕，“ 堅 持‘ 非 條 約 明 許， 不 肯 絲 毫 遷 就，
雖 恫 嚇 無 所 讓’的 原 則，竭 力 維 護 民 族 利 權。
1897 年 11 月 14 日， 德 國 侵 佔 膠 州 灣， 強 迫
清 廷 簽 訂 中 德《膠 澳 租 界 條 約》，譚 鍾 麟 電 奏
清廷‘宜力爭，不可許，許即無以為國’”。50 
1899 年，他曾上奏反對法國藉租借理由擴大侵
佔 廣 州 灣（今 湛 江 港），“積 極 支 持 僚 屬 備 戰
抗 法，主 張 重 新 勘 劃 界 址。在 外 交 談 判 上，他
採 取 強 硬 態 度 和 手 段，表 現 了 注 重 民 族 氣 節、
捍衛國家利益的一面”。51 因此，他對葡萄牙以
及 其 他 西 方 列 強 擴 張 的 堅 決 反 對、對 中 華 文 明
的 推 崇，以 及 對 大 清 管 治 的 擁 護，相 信 是 他 撰
寫碑記的重要原因。

結語

本 文 主 要 透 過 同 善 堂 早 期 的 金 石 匾 聯 文 物
以 及《鏡 海 叢 報》所 載 資 料，分 析 同 善 堂 早 期
活 動 的 中 華 慈 善 文 化 內 涵。1892 年 12 月 1 日
正式成立的同善堂，在議事亭前地 14 號的舊堂
址 啟 用 後，52 其 贈 醫 施 藥 的 醫 館 功 能 在 短 時 間
內 已 被 視 為 可 與 當 時 已 成 立 逾 二 十 載 的 鏡 湖 醫
院 齊 名，每 日 上 門 求 診 者 達“百 數 十 人”。據
本 文 表 三 整 理 的 早 期 碑 記 資 料，同 善 堂 創 辦 時
一 共 有 276 位 善 長 及 65 家 港 澳 及 省 城 商 號 參
與倡建；1892 年〈善信樂助倡建本堂經費芳名
臚列〉（甲、乙、丙）碑記顯示，一共有 1,671
名善長及 801 個商號，合共捐助了 13,710.1 元
作為同善堂創辦經費。這些善款，相信有相當部
分被用於其早期的贈醫施藥服務。結合《鏡海叢
報》的有關報導，同善堂可能最早在 1893 年、
最 遲 在 1894 年 農 曆 六 月 創 設 了“沿 門 勸 捐”
的 籌 募 方 式。“沿 門 勸 捐”與 富 人 主 動 捐 贈 不
同，體 現 了 華 人 社 會 的 協 作 性，是 同 善 堂 繼 承
並發展了中國的題捐及業捐傳統的體現。1894
年《鏡海叢報》的一組〈來稿照登〉資料顯示，

同 善 堂 曾 在 當 年 向 商 號 募 捐 藥 劑，並 在 這 一 年
五 次 登 報 鳴 謝 共 題 捐 了 4,389 劑 藥 劑 的 220
個商號。1897 年，由於贈醫施藥需求殷切，同
善 堂 成 立 了 施 藥 劑 善 會。根 據〈倡 捐 施 藥 劑 善
會小引〉記載：該會倡捐值事包括 162 名善長
及 18 家商號，希望“繼軌前徽，彙集千狐之腋，
勉 成 後 勁，冀 成 萬 丈 之 裘”；參 與 捐 款 的 港 澳
及內地的善長有 613 人，商號及堂號等有 231
家，共 籌 得 善 款 7,605.25 元。此 時 距 離 該 堂
創 堂 僅 五 年，以 當 年 澳 門 人 口 僅 有 約 七 萬 人 53

來 看，這 些 都 是 相 當 驚 人 的 數 字。此 後，沿 門
勸 捐 與 題 簽 藥 劑 的 關 係 如 何，本 文 未 能 確 認，
但 可 以 肯 定 的 是，沿 門 勸 捐 成 為 同 善 堂 的 標 誌
性 籌 募 經 費 活 動，說 明 它 從 創 立 開 始 即 體 現 了
華人社會的協作好善，而且一直綿延至今。

從 書 寫 者 和 被 書 寫 者 的 關 係 分 析 同 善 堂 早
期 的 碑 記、對 聯 和 牌 匾，可 以 發 現 當 中 有“廣
東 水 師 提 督 里 人 何 長 清”“瓊 州 鎮 副 總 府 里 人
鮑 爍”及“撫 滇 使 者 里 人 黃 槐 森”等“里 人”
落 款，這 些 來 自 香 山 但 在 其 他 地 方 任 官 者，一
直 將 澳 門 視 同 香 山 的 一 部 分；另 一 方 面，管 理
香 山 或 前 山 的 地 方 官 員（如 香 山 縣 事 包 永 昌、
香 山 縣 知 縣 史 繼 澤、前 山 海 防 軍 民 府 李 榮 富、
廣東巡撫部院許振禕），甚至兩廣總督譚鍾麟，
都 會 以 地 方 官 的 身 份 撰 寫 碑 聯 匾 額，肯 定 同 善
堂 的 慈 善 事 業。其 中，尤 以 譚 鍾 麟 所 書 的〈倡
建 蠔 鏡 同 善 堂 碑 序〉最 為 重 要。譚 氏 以 其 大 清
重 臣 的 身 份，在 認 可 同 善 堂 並 要 求 四 方 仿 效 的
同 時，也 將 同 善 堂 的 善 行 公 開 宣 告 為 繼 承 明 代
袁 氏、清 朝 先 王 仁 育 義 正 的 正 統，是 協 助 大 清
朝 廷 施 行 社 會 教 化 和 救 濟 事 務 的 組 織。譚 鍾 麟
碑 文 中 的“戶 成 善 俗，四 境 並 迓 祥 和”（家 家
戶戶都有行善的習慣，國境內逐步迎來祥和），
也 在 其“奉 命 督 粵，觀 風 問 俗”的 基 礎 上，進
一 步 強 調 澳 門 即 使“僻 在 海 隅，中 外 雜 處”，
卻 仍 然 是 大 清國土。此外，該碑記全文無一字提
及葡萄牙、葡人、澳葡的管治或政令，也沒提及早
在 1569 年由天主教澳門主教賈尼勞創辦的同樣
具 有 社 會 救 濟 功 能 的 仁 慈 堂。54 因 此，在 澳 門
其 時 已 被 澳 葡 實 質 管 治 的 背 景 下，這 個 宣 告 其
實 充 滿 了 政 治 涵 意：該 碑 記 既 是 清 朝 的 國 家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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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奧斯定會遺跡
——從聖母雪地殿聖堂的皇冠雙頭鷹談起

顧楊 *

* 顧楊，北京大學歷史學學士學位；諾丁頓大學建築學碩士學位；
現為諾丁頓大學建築學博士候選人。

摘   要 聖母雪地殿聖堂座落在東望洋山上，是澳門標誌性建築物之一。在聖母
雪地殿聖堂的東北角有一附屬祭衣間，在祭衣間西南牆上有一壁龕，壁
龕的壁畫中有一個殘缺的、戴有皇冠的雙頭鷹圖像。在現有的研究中，
這一圖像並沒有得到合理或完整的解讀。本文將通過雙頭鷹圖像的流變
研究、相關圖像的紋章學分析和對壁畫等圖像載體的探討，說明聖母雪
地殿聖堂的雙頭鷹圖像與西班牙奧斯定會的關係。

關鍵詞 聖母雪地殿聖堂；雙頭鷹；奧斯定會；紋章學；海上絲綢之路

引言

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 作 為 澳 門 標 誌 性 建 築 之
一，與 之 相 關 的 文 字 或 影 像 記 載 少 之 又 少，以
致 於 有 很 多 元 素 至 今 仍 值 得 討 論。例 如，其 外
文名稱為“Capela de Nossa Senhora da 
Guia”，澳門世界遺產網站將當中的“Nossa 
Senhora da Guia”（指引聖母）括註為聖堂
祀奉的雪地聖母， 1 實際上“Nossa Senhora 
da Guia”是 來 自 於 葡 語 的 命 名，金 國 平 和 吳
志 良 此 前 已 在〈澳 山、東 西 望 洋 考〉一 文 中，
對 這 兩 個 名 稱 作 出 了 相 關 闡 釋。2 除 了 名 稱 之
外，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 還 有 不 少 謎 團，如 聖 堂 的
建 造 年 份 等，其 中 之 一 就 與 教 堂 內 的 雙 頭 鷹 圖
像有關。

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 的 東 北 角 有 一 間 附 屬 祭 衣
間，在 祭 衣 間 牆 上 的 壁 畫 中 保 存 着 一 個 雙 頭 鷹
圖 像（圖 1）。在 當 今 的 文 化 中，雙 頭 鷹 常 常
被 用 作 東 正 教 或 斯 拉 夫 民 族 國 家 的 象 徵，為 何
它 會 出 現 在 澳 門 的 一 座 天 主 教 小 教 堂 裡？學 界
至 今 還 沒 有 一 個 令 人 滿 意 的 答 案。有 學 者 認 為
這個雙頭鷹圖像應是某個國家的象徵，3 但又缺

乏 證 據，而 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 的 壁 畫 也 不 是 澳 門
唯一帶有此類圖像的物件。

一、澳門的雙頭鷹圖像

（一）澳門現存的雙頭鷹圖像器物

在 澳 門，最 為 人 熟 知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器 物 是
兩 個 石 質 浮 雕（圖 2），它 們 被 鑲 嵌 在 市 政 署
大 樓 的 門 廳 牆 面 上。這 兩 個 浮 雕 除 了 尺 寸 大 小
和 少 量 細 節 元 素 有 差 異 之 外，基 本 形 式 都 是 相
同 的，應 該 是 同 出 一 系，或 是 在 同 一 個 場 所 使
用 過。這 兩 個 浮 雕 圖 像 屬 於 西 方 紋 章 形 制，代
表 了 某 個 組 織。從 雙 頭 鷹 頭 部 上 方 的 教 皇 三 重
冕 以 及 鷹 嘴 銜 的 牧 杖 來 看，這 個 組 織 應 與 宗 教
有 關；紋 章 盾 內 的 圖 像 最 上 方 描 繪 的 是 一 個 被
兩 枝 羽 箭 交 叉 穿 過 的 心 臟，最 下 方 是 一 本 書，
中 間 的 是 聖 杯 或 燭 台 之 類 的 形 象，這 樣 的 圖 像
內 容 被 普 遍 認 為 是 奧 斯 定 會 的 標 誌。雖 然 石 雕
的 圖 像 與 現 在 奧 斯 定 會 的 牧 徽 不 同，但 仍 能 找
出 一 些 相 似 的 元 素：書 本、被 穿 刺 的 聖 心。這
兩個浮雕的圖像並不符合宗教牧徽的規範，4 相
較 而 言，它 們 更 接 近 傳 統 的 西 方 世 俗 紋 章。它
們 現 時 保 存 相 對 完 好，能 作 為 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
的 殘 存 雙 頭 鷹 圖 像 的 重 要 參 考。可 惜 現 在 幾 乎
沒有關於這兩個石質浮雕的文獻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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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聖母雪地殿聖堂祭衣間壁畫中的雙頭鷹圖像（圖片來源：編輯部攝製提供）

圖 2.　澳門市政署大樓門廳牆上的兩個石質浮雕（圖片來源：編輯部攝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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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 個 具 有 參 考 價 值 的 器 物 來 自 澳 門 聖
奧 斯 定 教 堂（圖 3）。該 物 件 懸 掛 於 教 堂 前 殿
頂 部，面 向 正 門。它 與 澳 門 市 政 署 大 樓 的 石 雕
有 不 少 相 似 之 處，包 括 同 樣 的 牧 杖 元 素，且 在
正 中 有 羽 箭 穿 入 聖 心 的 圖 像。有 所 不 同 的 是：
1.  這並非一個西方傳統紋章，沒有盾面內容；
2. 雙頭鷹上方不是教皇的三重冕，而是一個主
教冠；3. 雙頭鷹的雙爪中沒有任何元素。此雙
頭 鷹 裝 飾 物 所 在 的 聖 奧 斯 定 教 堂 由 奧 斯 定 會 建
立，結 合 相 似 的 圖 案 元 素 和 形 制，不 難 看 出 它
與 奧 斯 定 會 有 直 接 聯 繫。這 一 裝 飾 品 在 文 書 方
面亦無準確的出處和斷代的信息。

此 外，筆 者 留 意 到 還 有 兩 件 與 雙 頭 鷹 圖 像
相關的器物被保存在澳門博物館中：一件是“中
國 描 金 漆 屏 風”（複 製 品，圖 4），一 件 是 教
會的燭台（無名，沒有任何解說或標識，圖 5）。
在“中 國 描 金 漆 屏 風”上 部 的 描 金 木 雕 花 紋 中
有 雙 頭 鷹 的 形 象，但 並 無 相 關 的 器 物 或 圖 像 信
息。另 一 燭 台 藏 品 能 提 供 的 信 息 亦 不 多，該 雙
頭 鷹 口 銜 葡 萄，圖 像 中 心 有 教 會 標 誌，值 得 注
意 的 是，其 三 重 冕 和 兩 鑰 匙 的 符 號 組 合 是 教 宗

本 篤 十 六 世 之 前 的 教 宗 專 屬 標 誌 圖 案。館 方 對
屏 風 的 斷 代 範 圍 是 十 七 至 十 八 世 紀，原 件 現 藏
於 葡 萄 牙；而 教 會 燭 台 則 無 明 確 斷 代 和 相 關 使
用信息。

以 上 是 筆 者 暫 時 能 找 到 的 所 有 現 存 於 澳 門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器 物。通 過 這 些 物 件，可 以 總 結
出 一 點：在 澳 門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器 物 大 部 分 和 教
會 有 關，尤 其 是 奧 斯 定 會。然 而，現 時 有 關 這
些 物 件 的 信 息 不 多，需 要 與 其 他 資 料 結 合，才
能和聖母雪地殿聖堂的雙頭鷹圖像對應。

（二）與澳門相關的雙頭鷹圖像器物

除 了 前 述 這 些 現 存 於 澳 門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器
物，現 時 在 世 界 各 地，還 有 不 少 與 澳 門 相 關 的
包 含 雙 頭 鷹 圖 像 的 物 件。筆 者 搜 集 了 相 關 信 息
並 製 作 為 文 後 的 附 錄，試 比 較 並 討 論 這 些 雙 頭
鷹圖像和澳門的關係。

這 些 相 關 的 雙 頭 鷹 藏 品 以 絲 綢 殘 片 及 瓷 器
為 主。雖 然 材 質 和 生 產 時 間 不 同，但 它 們 都 擁
有 一 個 相 同 的 歷 史 背 景，即 澳 門 作 為 海 上 絲 綢
之 路 重 要 節 點 的 時 期。在 十 六 世 紀 末、十 七 世
紀 初，中 國 商 品 通 過 葡 萄 牙 和 西 班 牙 操 控 的 兩
條 重 要 航 海 線 路 傳 遞 到 世 界 各 處，這 是 歐 洲 航
海 殖 民 歷 史 的 一 部 分。根 據 這 些 藏 品 的 圖 像、
時 間 和 物 件 屬 性，可 以 大 致 分 成 三 類：約 十 六
世 紀 的 絲 綢 殘 片、十 六 世 紀 末 至 十 七 世 紀 初 的
瓷器，以及十七至十九世紀的絲綢製品。

其 中，較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是 美 國 大 都 會 藝 術
博 物 館 所 藏 的 一 件 十 字 褡（神 父 和 牧 師 在 慶 祝
祭 祀 時 所 穿 的 禮 服，附 錄 編 號 7）。這 件 十 字
褡 是 十 八 世 紀 中 葉 銷 往 西 班 牙 市 場 的 物 品，它
的 正 反 面 中 心 都 有 一 隻 王 冠 雙 頭 鷹，雙 爪 中 空
無 一 物。這 件 十 字 褡 藏 品 說 明 了 雙 頭 鷹 圖 像 的
貿 易 貨 物 存 在 宗 教 用 途，海 上 絲 綢 之 路 的 部 分
客戶是宗教人士。

此 外，大 都 會 藝 術 博 物 館 的 另 一 件 十 六 世
紀 絲 綢 殘 片 藏 品（附 錄 編 號 2）同 樣 很 有 代 表

圖 3.　澳門聖奧斯定教堂內的雙頭鷹裝飾品（圖片來源：編輯
部攝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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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館 方 認 為 其 中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是 奧 斯 定 會 的
標誌。5 該殘片上的雙頭鷹圖像戴有王冠（雖是
異形的王冠，但能通過位置和形狀辨別出來），
雙 爪 各 持 有 一 枝 插 入 下 方 心 形 圖 像 的 羽 箭。對
比 上 文 所 述 的 澳 門 現 存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物 件（特
別 是 石 質 浮 雕 的 盾 面 圖 案），它 們 雖 然 有 所 不
同，但 基 本 元 素 和 組 合 形 制 一 致。類 似 的 紋 樣
也 出 現 在 其 他 藏 品 中，雖 然 圖 像 元 素、形 狀 各
有變化，但並不脫離相似的組合公式。6 彼時的
西 班 牙 和 葡 萄 牙 教 會 為 了 自 身 的 經 濟 收 入 而 參
與 海 上 貿 易，這 些 絲 綢 殘 片 的 原 物 可 能 就 是 由
奧斯定會訂製，或向奧斯定會銷售的。

外 銷 瓷 器 中 也 有 類 似 的 訂 製 品， 有 着 相
似 的 紋 樣 和 構 圖。如 皮 博 迪·埃 塞 克 斯 博 物 館
所 藏 的 一 件 瓷 盤（ 附 錄 編 號 13）， 其 中 央 的
雙 頭 鷹 紋 樣 也 是 頭 戴 王 冠 且 雙 爪 持 箭 穿 心（聖
心 被 畫 錯 了），形 式 和 元 素 與 絲 綢 殘 片 一 致。
這 些 瓷 器 藏 品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也 都 被 館 方 斷 定 是
奧 斯 定 會 的 標 誌。類 似 的 外 銷 瓷 也 存 在 於 英 國
皇 家 收 藏 信 託 和 葡 萄 牙 國 立 古 代 藝 術 博 物 館
的 藏 品 中（ 附 錄 編 號 14、16）， 從 紋 樣 和 構
圖 來 看， 這 些 瓷 器 似 乎 是 同 一 訂 製 系 列。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館 方 對 藏 品 的 研 究 透 露 了 一 些
線 索： 葡 萄 牙 國 立 古 代 藝 術 博 物 館 認 為 藏 品
屬 於“Convento de Nossa Senhora da 
Graça”（恩寵聖母修道院），英國皇家收藏

信 託 認 為 其 藏 品 是 奧 斯 定 會 修 士 為 1589 年 澳
門 新 建 的 修 道 院 所 訂 製 的 物 品。結 合 相 關 歷 史
背 景，澳 門 聖 奧 斯 定 教 堂 的前身，是由西班牙
奧 斯 定 會 傳 教 士 於 1587 年 建 立 的“ 恩 寵 聖 母
修 道 院”。恩 寵 聖 母 修 道 院 於 1589 年 被 轉 交
給 葡 萄 牙 奧 斯 定 會 修 士 接 管，並 於 1591 年 搬
遷 至 崗 頂 現 在 的 位 置， 也 就 是“ 龍 鬚 廟 ”。7

雖 然“ 恩 寵 聖 母 修 道 院 ” 只 存 在 於 文 獻 記 載
中， 而“1589 年 新 建 修 道 院 ” 也 沒 有 能 對
應 的 歷 史 文 獻 記 載， 但 這 些 信 息 都 有 助 於 藏
品 的 斷 代 研 究。 這 些 瓷 器 藏 品 的 斷 代 都 可 以
被 合 理 地 限 定 在 明 萬 曆 時 期（1573 至 1620 年
間），結 合 上 述 信 息 和 館 方 的 斷 代 結 果，這 一
批 類 似 的 訂 製 瓷 器 的 製 作 年 代 區 間 能 縮 小 至
1575 至 1600 年。這說明雙頭鷹圖像隨着西班

圖 4.　澳門博物館藏中國描金漆屏風（複製品）（圖片來源：
編輯部攝製提供）

圖 5.　澳門博物館藏教會燭台（圖片來源：編輯部攝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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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 奧 斯 定 會 修 士 的 傳 教 活 動，在 1600 年 前 就
已傳入澳門。

縱 觀 與 澳 門 相 關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藏 品，這 些
圖 像 都 處 於 一 個 相 似 的 階 段，表 現 為：稚 嫩 的
雙 頭 鷹 圖 像、異 形 的 王 冠，還 有 雙 爪 握 兩 箭 穿
插 聖 心 的 圖 案，它 們 大 多 被 認 為 與 奧 斯 定 會 有
關。這 個 階 段 的 圖 像 造 型 可 能 因 為 工 匠 並 不 懂
這 些 外 來 圖 像 的 含 義 和 正 確 的 畫 法，所 以 都 呈
現 出 一 種 似 是 而 非 的 狀 態；而 王 冠 元 素 的 存 在
說 明 這 些 雙 頭 鷹 圖 像 具 有 皇 權 的 象 徵，與 市 政
署 大 樓 的 石 雕 存 在 差 異，卻 和 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
的圖像相近。

自 十 六 世 紀 中 葉 始，澳 門 成 為 了 伊 比 利 亞
半 島 貿 易 線 路 的 重 要 據 點，這 些 博 物 館 的 藏 品
皆 是 澳 門 參 與 海 上 絲 綢 之 路 的 歷 史 見 證。雙 頭
鷹 圖 像 跟 隨 宗 教 活 動 通 過 海 上 貿 易 傳 遞 到 世 界
各 地，它 出 現 在 澳 門 的 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 並 不 是
一個偶然。

二、澳門市政署大樓的雙頭鷹石質浮雕探析

（一）紋章學分析

由 於 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並 不 完
整，難 以 進 行 紋 章 學 分 析，所 以 在 這 節 暫 不 討
論。此 節 主 要 的 研 究 對 象，是 市 政 署 大 樓 前 廳
的 兩 個 圖 像 相 對 完 整 的 石 質 浮 雕，這 兩 個 雙 頭
鷹 圖 像 更 接 近 西 方 傳 統 紋 章。在 歐 洲，紋 章 是
具 有 嚴 格 體 系 的 歷 史 記 錄 方 式 之 一，不 同 的 紋
章 之 間 有 嚴 格 的 等 級 劃 分 制 度。在 這 一 節 中，
筆 者 將 通 過 紋 章 學 來 分 析 市 政 署 的 兩 個 浮 雕 圖
像，從 而 說 明 澳 門 雙 頭 鷹 圖 像 源 流 的 可 能 性，
及其演變的時間脈絡。

在 歐 洲 的 紋 章 學 中， 符 合 規 則 的 紋 章 以
盾 面 為 中 心 大 致 可 以 分 成 三 部 分：盾 的 上 方、
盾 面 及 周 邊（包 括 盾 的 下 方）。若 再 細 分，一
個 完 整 的 紋 章 會 包 含 更 多 的 元 素，每 個 元 素 都
有 自 己 的 名 稱，這 些 元 素 的 組 合 造 就 了 紋 章 的
多 樣 性。在 不 同 的 文 化 體 系 裡，紋 章 元 素 和 象

徵 也 各 有 不 同，比 如 英 國 紋 章 學 中，會 把 繼 承
順 位 元 標 記 於 盾 面 圖 案。8 為 了 簡 化 討 論，本
文 的 研 究 只 會 涉 及 以 下 紋 章 元 素：盾 面 上 方 的
頭 冠（ the crest or the crown)、 盾 面 圖 案
（ 即 紋 章， the coat of  arm 或 the shield 
of arms）， 以 及 盾 面 周 邊 的 扶 盾 獸（ the 
supporter）。它 們 一 般 的 位 置 與 對 應 關 係 可
參見圖 6。

在 澳 門 市 政 署 大 樓 的 其 中 一 塊 石 質 浮 雕 中
（圖 7），雙 頭 鷹 的 鷹 嘴 銜 着 宗 教 牧 杖，鷹 爪
分 別 握 着 太 陽 和 月 亮。紋 章 上 部 的 頭 冠 代 表 了
使 用 者 的 身 份 等 級 及 其 所 屬 的 國 家（區 域）。
雖 然 不 同 的 國 家 會 有 自 己 的 圖 案 和 等 級 劃 分 規
則，但基本會按照君主 9、公爵、侯爵、伯爵、
子 爵、男 爵 及 騎 士 這 樣 的 等 級 階 梯 進 行 區 分。
由 於 嚴 格 的 等 級 劃 分，除 君 主 或 經 其 授 權，個
人 或 家 族 是 不 可 能 在 紋 章 上 使 用 皇 冠，其 他 頭
冠 同 理。在 市 政 總 署 大 樓 的 兩 塊 浮 雕 中，紋 章
的 頭 冠 位 置 使 用 了 教 皇 的 三 重 冕 圖 像，代 表 羅
馬 教 皇 的 無 上 權 威；而 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 壁 畫 的
雙頭鷹圖像上方則是皇冠。

紋 章 包 含 信 息 最 多 的 地 方 是 盾 面 圖 案，是
整 個 紋 章 的 主 要 信 息 所 在，表 明 紋 章 使 用 者 的
統 治 區 域 以 及 譜 系 關 係。市 政 署 大 樓 的 石 質 浮
雕 雙 頭 鷹 圖 像 紋 章 並 沒 有 符 合 前 述 規 範 的 盾 面
圖 案，它 是 一 個 包 括 書 本、聖 杯 和 雙 箭 穿 插 聖

圖 6.　紋章的王冠、扶盾獸和盾面元素（圖片來源：筆者繪製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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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元 素 的 組 合 圖 像，也 就 是 奧 斯 定 會 曾 經 使 用
的 標 誌。因 此，其 盾 面 圖 案 也 不 能 循 一 般 紋 章
學 進 行 分 析，但 其 中 的 元 素 仍 可 作 為 後 續 分 析
的參考對象。

石 質 浮 雕 中 的 雙 頭 鷹 是 紋 章 的 扶 盾 獸。扶
盾 獸 這 個 紋 章 元 素 沒 有 絕 對 的 規 定，它 一 般 具
有 象 徵 含 義，表 達 紋 章 使 用 者 的 意 願 或 願 望。
市 政 署 大 樓 石 質 浮 雕 上 的 扶 盾 獸 雙 頭 鷹 源 自 葡
萄 牙 或 西 班 牙 奧 斯 定 會，而 在 西 葡 兩 國 及 相 關
文 化 中 影 響 最 大 的 雙 頭 鷹 扶 盾 獸 圖 案 來 自 查 理
五世（Charles Ⅴ）的紋章， 10 它既是神聖羅
馬 帝 國 的 象 徵，又 包 含 天 主 教 的 宗 教 象 徵。在
十 六 世 紀 至 十 七 世 紀 中 葉，當 時 的 澳 門 作 為 葡
萄 牙 的 海 外 據 點，在 政 治 上 從 未 附 庸 過 西 班 牙
帝 國，但 葡 萄 牙 被 西 班 牙 吞 併，被 迫 形 成 伊 比
利 亞 聯 盟 時，和 澳 門 有 交 流 的 海 外 地 區 大 多 屬
於 西 班 牙 帝 國 領 地，如 菲 律 賓 和 果 阿。西 班 牙
帝 國 也 就 順 利 成 章 地 通 過 貿 易 和 傳 教 活 動 影 響
澳 門 文 化，雙 頭 鷹 圖 像 也 可 能 是 在 此 階 段 進 入
澳 門。這 一 歷 史 背 景 也 和 上 文 討 論 的 雙 頭 鷹 圖
像藏品的製作年代，在時間區間上相吻合。

（二）十六至十八世紀西葡的雙頭鷹圖像

1. 西班牙——神聖羅馬帝國

查 理 五 世 在 位 神 聖 羅 馬 帝 國 皇 帝 之 時
（1519 至 1556 年），曾把他的紋章授權給一
些 城 市 使 用， 包 括 托 萊 多（Toledo） 及 通 哈
（Tunja，現 哥 倫 比 亞 博 亞 卡 省 首 府）等。在
菲利普二世（Phi l ip Ⅱ）遷都馬德里之前，托
萊 多 一 直 是 西 班 牙 的 首 都 以 及 宗 教 中 心，即 使
在 遷 都 之 後，托 萊 多 依 舊 是 重 要 的 宗 教 中 心。
自 查 理 五 世 授 予 紋 章 之 後，托 萊 多 一 直 與 雙 頭
鷹 相 伴，現 在 的 托 萊 多 古 城 門 上 還 有 以 雙 頭 鷹
作 為 扶 盾 獸 的 紋 章。神 聖 羅 馬 帝 國 是 延 續 羅 馬
帝 國 的 象 徵，更 是 與 羅 馬 教 廷 統 治 下 的 天 主 教
密 不 可 分，在 此 影 響 下，紋 章 的 扶 盾 獸 雙 頭 鷹
就 成 了 君 權 與 宗 教 象 徵 的 結 合 體。雙 頭 鷹 圖 像
及 其 象 徵 含 義 也 從 西 班 牙 本 土，通 過 航 海 大 發
現和殖民活動來到了南美洲、東亞和東南亞。

圖 7.　澳門市政署大樓的其中一幅石質雙頭鷹圖像浮雕的紋章
學分析（圖片來源：筆者繪製提供）

在 菲 律 賓 這 個 以 西 班 牙 菲 利 普 二 世 命 名
的 國 家 裡，首 都 馬 尼 拉 現 存 一 座 古 老 的 聖 奧 斯
定 堂（San Agust in Church）。 11 這 座 巴
羅 克 風 格 的 教 堂 有 一 所 聖 奧 斯 定 博 物 館（San 
Agust in Museum），它原為教堂所屬的修道
院 設 施，現 在 則 向 公 眾 展 示 菲 律 賓 的 天 主 教 文
化（主 要 是 奧 斯 定 會）。比 較 聖 奧 斯 定 博 物 館
的 標 誌 與 澳 門 聖 奧 斯 定 教 堂 的 裝 飾 物，不 難 發
現 兩 者 似 乎 是 同 系 列 的 產 物，應 為 奧 斯 定 會 的
標 誌 之 一。 12 此 外，該 博 物 館 的 一 些 展 品 也 能
說 明 澳 門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與 菲 律 賓 奧 斯 定 會（也
就是西班牙奧斯定會）可能存在聯繫（圖 8）。
西 班 牙 殖 民 時 期 的 菲 律 賓，是 西 班 牙 奧 斯 定 會
在 亞 洲 早 期 活 動 的 大 本 營，之 後 更 逐 漸 成 為 西
班 牙 在 遠 東 的 政 治、經 濟 和 宗 教 核 心 區 之 一，
其 時 前 往 澳 門 以 及 中 國 內 地 的 奧 斯 定 會 會 士 也
會 以 菲 律 賓 為 跳 板。時 至 今 日，菲 律 賓 還 有 一
些 地 方 仍 保 留 着 雙 頭 鷹 圖 像 遺 存， 比 如 宿 務
（Cebu）。菲 律 賓 與 澳 門 距 離 近，且 文 化 和
經濟交流密切，是澳門的外來文化影響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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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合 歷 史 上 西 班 牙 傳 教 活 動 的 時 間 線 和 貿 易 活
動 軌 跡，以 及 相 關 的 圖 案 形 制，澳 門 雙 頭 鷹 圖
像源流鏈的上一環應是菲律賓的奧斯定會。

神 聖 羅 馬 帝 國 統 治 時 期 的 西 班 牙 擁 有 名 為
“新西班牙”（Nueva España）的廣袤美洲
殖 民 地。新 西 班 牙 是 西 班 牙 本 土 與 其 他 殖 民 地
的 中 轉 站，現 在 仍 有 不 少 殖 民 時 期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遺 存。這 些 雙 頭 鷹 圖 像 都 有 着 殖 民 地 工 匠 面
對 外 來 事 物 所 表 現 出 的 稚 嫩 感，它 們 和 歐 洲 紋
章 中 的 雙 頭 鷹 形 象 完 全 不 同，頭 冠 元 素 也 是 異
形，這 和 上 文 述 及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藏 品 同 理。在
南美洲，這些雙頭鷹圖像大多出現在宗教場所，
與 西 班 牙 早 期 殖 民 傳 教 活 動 有 關。從 西 班 牙 殖
民 活 動 時 序 來 看，此 階 段 應 是 雙 頭 鷹 圖 像 傳 播
鏈 的 初 期，處 於 菲 律 賓 和 西 班 牙 之 間；從 圖 像
內 容 分 析，此 時 的 頭 冠 元 素 代 表 了 君 主 對 征 服
地 的 授 權，教 會 元 素 逐 漸 顯 現，但 比 重 遠 不 及
皇權。

2. 葡萄牙奧斯定會

在 葡 萄 牙 本 土 也 有 不 少 雙 頭 鷹 圖 像， 其
中 一 個 石 質 浮 雕 位 於 葡 萄 牙 科 英 布 拉 大 學 的
恩 寵 聖 母 修 道 院（Convento de Nossa 
Senhora da Graça，圖 9）。該修道院由奧
斯 定 會 在 1543 年 建 立，但 浮 雕 的 製 作 時 間 要
晚 一 些。這 個 奧 斯 定 會 標 誌 的 石 質 浮 雕 紋 章 和
澳 門 市 政 署 大 樓 的 雙 頭 鷹 石 質 浮 雕 十 分 相 似：
除了盾面圖案，雙頭鷹雙爪握的也是日月圖案；
頭 冠 的 位 置 除 了 主 教 冠 以 外，還 有 一 個 侯 爵 頭
冠，而教權象徵的主教冠處於高位。不同的是，
這 枚 紋 章 的 盾 面 圖 案 是 由 一 枝 箭 穿 插 聖 心（而
非 兩 枝），也 沒 有 聖 杯 的 元 素，這 種 樣 式 的 奧
斯 定 會 標 誌 更 貼 近 現 代 的 奧 斯 定 會 標 誌，可 以
推 斷 這 個 浮 雕 比 澳 門 市 政 署 大 樓 的 浮 雕 年 代 要
晚 近 一 些，同 時 也 驗 證 了 此 類 圖 像 元 素 和 組 合
形 制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屬 於 葡 萄 牙 的 奧 斯 定 會。有
研 究 者 認 為 葡 萄 牙 宗 教 對 雙 頭 鷹 圖 像 的 使 用 是
出 於 宗 教 目 的，這 種 現 象 和 葡 萄 牙 的“第 五 帝
國”思潮有關，13 相同樣式的雙頭鷹圖像在葡萄
牙本土並不止一處。

圖 8.　菲律賓馬尼拉的聖奧斯定博物館所藏藥罐（圖片來源：
筆者攝製提供）

圖 9.　科英布拉市恩寵聖母修道院門洞上的雙頭鷹圖像浮雕
（圖片來源：Vitor	Oliveira.	Convento	de	Nossa	Senhora	da	
Graça ,	CC	BY-SA	2.0/Cropped	 from	original,	via	Wikimedia	
Common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onvento_
de_Nossa_Senhora_da_Gra%C3%A7a_-_Coimbra_-_
Portugal_(2744956306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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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 磚 畫 是 葡 萄 牙 最 具 特 色 的 藝 術 形 式 之
一， 在 葡 萄 牙 的 一 些 瓷 磚 畫 裡 也 有 奧 斯 定 會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在 托 雷 斯 韋 德 拉 什（Torres 
Vedras） 的 格 拉 薩 修 道 院（Convento da 
Graça）迴 廊 上，完 工 於 1725 年 的 瓷 磚 畫 就
有雙頭鷹圖像（圖 10），相關研究者認為它應
是奧斯定會的標誌。14 除了格拉薩修道院，位於
里斯本的法蘭西聖母教堂（Égl ise de Notre-
Dame de Penha de France） 原 聖 器 收 藏
室 內，約 製 於 1660 年 的 瓷 磚 畫 亦 繪 有 含 雙 頭
鷹 圖 像 的 奧 斯 定 會 標 誌。 15 除 了 瓷 磚 畫，葡 萄
牙 還 現 存 一 些 木 製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裝 飾 品。位 於
維 拉 維 索 薩（Vi la Viçosa）的 奧 斯 定 修 道 院
（Convento dos Agostinhos）建於 1267 年，
這 座 由 奧 斯 定 會 修 士 建 立 的 修 道 院 保 存 了 六 代
布拉干薩公爵 16 的墓地，其天花部分就有着不少
代表奧斯定會的雙頭鷹圖像裝飾品。 17

縱 觀 這 些 葡 萄 牙 本 土 現 存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可 以 總 結 出 一 些 共 同 點：它 們 的 創 作 時 間 都 在
十 七 世 紀 中 葉 或 之 後，也 都 與 奧 斯 定 會 有 關；
在圖像元素層面，它們都是頭戴單個宗教帽飾，
且 雙 爪 握 有 日 月 的 雙 頭 鷹 形 象。這 種 形 式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與 出 現 在 澳 門 市 政 署 大 樓 的 雙 頭 鷹 石
質 浮 雕 基 本 吻 合，可 見 市 政 署 大 樓 內 的 雙 頭 鷹
石 質 浮 雕 應 是 來 自 於 當 時 葡 萄 牙 奧 斯 定 會 的 設
計，製 作 時 間 也 應 接 近 十 七 世 紀 中 葉；但 從 奧
斯 定 會 標 誌 本 身 來 看，澳 門 的 浮 雕 還 保 留 着 雙

箭 穿 插 聖 心 及 聖 杯 元 素，相 比 葡 萄 牙 本 土 的 單
枝 箭 刺 穿 聖 心 的 圖 像，其 與 現 代 的 奧 斯 定 會 標
誌 大 相 徑 庭，反 而 更 接 近 那 些 十 六 世 紀 末 貿 易
品 中 所 呈 現 的 奧 斯 定 會 標 誌。因 此，市 政 署 大
樓 內 的 兩 個 雙 頭 鷹 石 質 浮 雕 的 製 作 時 間 應 早 於
葡萄牙本土的此類雙頭鷹圖像器物。

3. 澳門市政署大樓的石質浮雕的斷代問題

相 比 菲 律 賓 和 南 美 地 區 的 雙 頭 鷹 圖 像，澳
門 市 政 署 大 樓 內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已 經 褪 去 了 代 表
世 俗 皇 權 的 元 素，出 現 了 象 徵 教 權 的 元 素 作 為
替 代（如 牧 杖 和 日 月），可 見 此 時 的 雙 頭 鷹 紋
章圖像已經轉變為單純的宗教意象。筆者推測，
這 樣 的 轉 變 可 能 是 由 於 葡 萄 牙 的 奧 斯 定 會 修 士
沿用了西班牙奧斯定會的標誌，並進行了修改。
他 們 去 掉 了 標 誌 中 的 國 家 象 徵 元 素，改 以 宗 教
元 素 代 之，最 終 呈 現 出 前 述 葡 萄 牙 本 土 的 雙 頭
鷹圖像。

西 班 牙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源 自 神 聖 羅 馬 帝 國
的 紋 章，象 徵 了 神 聖 羅 馬 帝 國 和 天 主 教。在 殖
民 傳 教 活 動 中，它 經 過 新 西 班 牙 和 菲 律 賓 殖 民
地，出 現 了 教 權 對 雙 頭 鷹 圖 像 的 利 用。至 於 西
班 牙 奧 斯 定 會 修 士 何 時 把 神 聖 羅 馬 帝 國 的 雙 頭
鷹 作 為 自 己 徽 標 的 一 部 分？因 為 缺 少 資 料，目
前 只 能 懸 置 這 個 問 題。 概 之， 西 班 牙 奧 斯 定
會 把 雙 頭 鷹 圖 像 與 宗 教 象 徵 相 結 合 並 帶 到 美
洲、南 亞 和 東 南 亞，結 合 前 述 的 資 料 和 圖 像 分
析，可 以 總 結 出 一 條 雙 頭 鷹 圖 像 的 流 變 鏈（圖
11）。其 中，市 政 署 大 樓 的 石 質 浮 雕 雙 頭 鷹 紋
章 應 處 於 葡 萄 牙 雙 頭 鷹 圖 像 演 變 前 期，晚 於 菲
律 賓 的 雙 頭 鷹 圖 像，屬 於 葡 萄 牙 奧 斯 定 會 的 標
誌演變分支。

三、聖母雪地殿聖堂的雙頭鷹圖像解析

（一）皇冠

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除 了 雙 頭 鷹
紋 樣 本 身 以 外，現 存 唯 一 較 完 整 的 元 素 就 是 雙
頭 鷹 頭 上 的 皇 冠。上 文 的 討 論 已 對 頭 冠 這 個 元

圖 10.　托雷斯韋德拉什格拉薩修道院的迴廊瓷磚畫中，
繪有雙頭鷹紋樣的奧斯定會標誌。（圖片來源：GualdimG.	
Convento	da	Graça ,	CC	BY-SA	4.0/Cropped	 from	original,	
via	Wikimedia	Commons<commons.wikimedia.org/wiki/
File:Convento_da_Gra%C3%A7a_(Torres_Vedras)_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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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有 所 涉 及，這 節 討 論 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時，則 需 要 對 頭 冠 元 素 進 行 更 詳 細 的 分
析。

從 正 視 圖 來 看， 這 個 頭 冠 上 有 五 瓣 葉，
由 四 個 弓 形 拱 支 撐 頂 部 寶 珠，寶 珠 是 十 字 或 米
字 的 造 型。基 於 歐 洲 嚴 格 的 等 級 制 度，此 樣 式
的 頭 冠 僅 用 於 代 表 國 家 或 聯 合 組 織 的 皇 帝。通
過 之 前 對 市 政 署 大 樓 雙 頭 鷹 浮 雕 圖 像 的 討 論 可
知，與 葡 萄 牙 相 關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大 多 用 宗 教 冠
元 素。其 中 一 個 原 因 是 葡 萄 牙 被 西 班 牙 吞 併 之
後，葡 萄 牙 成 為 其 附 屬 地，在 等 級 制 度 上 並 沒
有 國 王 或 皇 帝，此 時 的 葡 萄 牙 及 相 關 組 織 並 沒
有權力使用自己國家的王冠圖像；18 另一個原因
和 演 變 過 程 有 關，上 文 已 述，在 十 七 世 紀 後 的
葡 萄 牙 文 化 中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所 使 用 的 都 是 宗 教
元 素，表 達 宗 教 統 一 世 界 的 期 望，這 是 雙 頭 鷹
圖 像 從 君 權 和 教 權 的 共 同 象 徵，過 渡 到 僅 為 教
權 象 徵 的 結 果。此 外，彼 時 葡 萄 牙 或 其 他 國 家
的 王 冠 也 並 不 與 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 內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的 頭 冠 造 型 相 同，與 之 比 較 吻 合 的 是 西 班 牙
舊 皇 冠 的 造 型。紋 章 的 頭 冠 都 是 描 繪 現 實 中 或

約 定 的 頭 冠，每 個 國 家 的 頭 冠 不 同，在 不 同 時
期 也 有 不 同 的 造 型，而 此 處 的 皇 冠 畫 得 相 對 準
確，繪 製 者 必 然 對 對 應 的 皇 冠 有 着 準 確 的 了 解
和認知。

這 樣 的 皇 冠 圖 案 不 僅 出 現 在 祭 衣 間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中，也 出 現 在 前 殿 用 於 空 間 分 隔 的 拱 門
拱券頂部的“萬福瑪利亞”（AM）壁畫圖像上
方（圖 12）。在其他同類型繪畫中，通常此處
會 用 十 二 星 榮 冠 或 王 冠，但 工 匠 用 了 具 有 特 定
文 化 特 徵 的 皇 冠，它 與 祭 衣 間 的 皇 冠 圖 像 基 本
一 致，應 是 同 出 一 系。上 文 已 述，由 於 傳 統 中
國 文 化 中 並 不 存 在 西 方 皇 冠 的 意 象，中 國 匠 人
往 往 會 畫 出 異 形 的 皇 冠，而 此 處 的 皇 冠 被 繪 製
得 如 此 準 確，可 見 壁 畫 的 繪 製 者 知 道 自 己 畫 的
是 皇 冠，且 明 確 了 解 自 己 要 繪 製 的 皇 冠 樣 式，
即便其可能是一位中國匠人。

（二）壁畫

除 了 皇 冠，雙 頭 鷹 圖 像 本 身 也 蘊 含 了 一 些
歷 史 信 息。在 紋 章 學 中，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是 收 翼 的 雙 頭 鷹 形 狀，也 被 稱 為 西 班
牙鷹。19 西班牙鷹紋樣呈略微收翼且羽毛向下的
造 型，而 其 他 的 鷹 紋 樣 或 完 全 收 翼，或 呈 展 翅
造 型，也 有 無 羽 毛 或 羽 毛 向 外 的 紋 樣。從 此 處
可 以 確 定 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並 不 屬
於東正教與哈布斯堡王朝的雙頭鷹流變，相反，
它 與 墨 西 哥、菲 律 賓 以 及 葡 萄 牙 這 一 流 變 鏈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形 狀 一 致，進 一 步 驗 證 了 此 處 的 雙
頭鷹圖像與西葡的奧斯定會的關係。

除 了 壁 畫 圖 像，濕 壁 畫 這 種 繪 畫 形 式 出 現
在 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 的 原 因 也 值 得 討 論。 在柯
拉·尼閣老·喬瓦尼（Cola Nicola Giovenni）
來 到 澳 門 之 後， 20 聖 保 祿 學 院 開 始 向 修 士 們 傳
授 各 種 繪 畫 塑 像 技 術。在 油 畫 和 造 像 更 為 便 宜
和 簡 便 的 情 況 下，造 價 更 貴、技 術 要 求 更 高、
施 工 更 複 雜 的 傳 統 濕 壁 畫 便 沒 有 了 生 存 空 間。
十 六 世 紀 末，澳 門 新 建 的 聖 保 祿 教 堂 沒 有 追 求
中世紀的壁畫傳教加裝飾的模式；十七世紀後，
在 澳 門 新 建 以 及 重 建 的 教 堂 中，即 便 是 適 合 濕

圖 11.　西班牙與葡萄牙在殖民活動中產生的雙頭鷹圖像的流變
鏈（圖片來源：筆者繪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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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 畫 的 石 質 建 築，也 再 沒 出 現 如 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 一 樣 完 整 和 有 體 系 的 濕 壁 畫。縱 觀 葡 萄 牙 及
其 當 時 的 殖 民 地 中，同 樣 沒 有 出 現 濕 壁 畫 這 種
裝 飾 形 式。然 而，在 西 班 牙 當 時 的 殖 民 地 中，
卻 出 現 了 不 少 同 時 期 的 宗 教 濕 壁 畫（ 圖 13、
圖 14）。從濕壁畫這種繪畫裝飾手法及宗教傳
教 模 式 來 說，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 的 濕 壁 畫 與 當 時
澳 門 本 地 和 葡 萄 牙 文 化 圈 的 大 環 境 邏 輯 不 符，
卻 與 西 班 牙 傳 教 士 的 行 事 風 格 吻 合。當 然，我
們 也 不 能 排 除 它 由 中 國 工 匠 繪 製 的 可 能 性，因
為 在 中 國 本 土 的 宗 教 建 築 中 也 常 常 以 濕 壁 畫 作
為 裝 飾，但 工 匠 需 要 有 良 好 的 宗 教 知 識 背 景 且
能 解 決 之 前 提 到 的 皇 冠 問 題，才 能 承 擔 這 項 工
作。

（三）建築

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 是 一 座 石 質 建 築， 從 遺
存 的 建 築 結 構 來 看，有 不 少 更 新 和 改 建 之 處，
比 如 現 在 的 唱 詩 台 所 在 部 分。然 而，其 主 體 建
築 結 構 部 分 並 沒 有 明 顯 的 改 建 痕 跡，因 此 可 以

圖 12.　聖母雪地殿聖堂的萬福瑪利亞圖像（圖片來源：編輯部攝製提供）

圖 13.　菲律賓馬尼拉的聖奧斯定博物館（即聖奧斯定堂原修道
院）壁畫，繪於其筒拱結構的拱頂位置。（圖片來源：筆者攝
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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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過 其 結 構 來 討 論 雙 頭 鷹 圖 像 載 體 的 可 能 建 造
者。

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 大 體 呈 東 北 西 南 走 向，結
構 上 並 沒 有 使 用 常 見 的 柱 牆 十 字 拱 結 構，而 使
用了筒拱結構；又用極厚的牆體提供豎向支撐，
而 沒 有 採 用 十 七 世 紀 已 成 熟 的 飛 扶 壁 結 構 代 替
厚 重 牆 體。這 樣 的 結 構 更 接 近 早 期 基 督 教 小 教
堂，即 羅 曼 式 建 築。十 七 世 紀 之 後 重 建 的 澳 門
教 堂 普 遍 使 用 簡 單 且 靈 活 的 柱 樑 或 柱 拱 結 構，
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 的 筒 拱 結 構 相 對 笨 重，且 需 要
更 多 的 材 料 和 經 費；而 十 六 至 十 八 世 紀 澳 門 新
建的宗教建築（如聖奧斯定教堂和聖保祿教堂）
都 是 木 構 樑 柱 結 構，相 比 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更
是 建 造 便 利 且 造 價 低 廉。在 東 望 洋 山 頂 建 造 一
個 石 質 厚 壁 筒 拱 結 構，意 味 着 需 要 較 多 的 人 力
物 力：第 一，石 頭 的 開 採 和 運 輸 不 易，尋 找 合
適 的 開 採 源 及 運 送 石 料 上 山 頂 就 需 要 不 少 的 人
力 和 財 力；第 二，中 國 建 築 基 本 使 用 木 構，當

圖 14.　墨西哥的庫埃納瓦卡大教堂（Cuernavaca	Cathedral）內的壁畫。此教堂和附屬修道院的修建時間能回溯到十六世紀早期，
為西班牙殖民傳教活動所造。此壁畫為約十七世紀的作品，描述了 23 名從菲律賓出發的傳教士前往日本傳教，最後因為豐城秀吉的命
令而殉教的事件。（圖片來源：Alejandro	Linares	Garcia.	Cuernavaca	Cathedral ,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commons.
wikimedia.org/wiki/File:MuralCathCV08.JPG>.）

時 的 設 計 和 建 造 者 通 曉 木 構 樑 柱 結 構，但 不 常
用 石 質 結 構，在 尋 找 適 合 的 設 計 或 建 造 人 員 方
面 也 比 較 困 難。因 此，從 建 造 風 格 來 看，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 的 厚 壁 筒 拱 結 構 有 悖 於 大 環 境 的 邏
輯，既昂貴又困難。

另 一 方 面，大 約 同 時 期 設 計 建 造 的 菲 律 賓
馬 尼 拉 聖 奧 斯 定 堂 也 是 石 質 厚 牆 結 構，意 在 避
免 其 於 地 震 中 倒 塌。這 樣 的 建 造 風 格 被 研 究 者
統 稱 為 菲 律 賓 地 震 巴 羅 克 風 格（Earthquake 
Baroque）。21 由 是 觀 之， 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
的 結 構 選 擇 反 而 更 符 合 菲 律 賓 同 時 期 的 建 築 風
格，即西班牙殖民初期。

結論

通 過 研 究 與 澳 門 相 關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貿 易 品
可 知，雙 爪 持 箭 穿 插 聖 心 的 皇 冠 雙 頭 鷹 宗 教 圖
像 早 在 十 六 世 紀 末 已 經 被 使 用，它 們 多 出 現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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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西班牙與葡萄牙宗教殖民影響下的雙頭鷹圖像傳播流變
鏈（圖片來源：筆者繪製提供）

石 質 浮 雕 屬 於 葡 萄 牙 奧 斯 定 會 標 誌，相 比 十 六
世 紀 和 十 七 世 紀 初 海 上 絲 綢 之 路 的 貿 易 品，此
類 頭 戴 單 個 主 教 冠 且 雙 爪 握 日 月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已 處 於 整 個 傳 播 流 變 鏈 的 尾 端 環 節，出 現 了 以
宗 教 元 素 替 代 皇 權 元 素 的 現 象。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和 西 班 牙 奧 斯 定 會 的 標 誌 更 接
近，在 神 聖 羅 馬 帝 國 統 治 時 期 的 西 班 牙 帝 國，
雙 頭 鷹 紋 樣 具 有 皇 權 和 教 權 的 雙 重 象 徵。雙 頭
鷹 圖 像 從 西 班 牙 本 土 通 過 傳 教 和 殖 民 活 動 傳 遞
到 美 洲 和 南 亞，其 中 菲 律 賓 奧 斯 定 會 的 標 誌 與
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最 相 似。結 合 這
些 十 五 至 十 八 世 紀 的 西 班 牙 和 葡 萄 牙 相 關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物 件，可 以 總 結 出 一 條 西 葡 殖 民 和 宗
教影響下的雙頭鷹圖像傳播流變鏈（圖 15）。
也 就 是 說，現 今 澳 門 市 政 署 大 樓 的 兩 個 石 質 浮
雕 中 的 雙 頭 鷹 紋 樣，應 是 約 十 七 世 紀 葡 萄 牙 奧
斯 定 會 所 用 標 誌，而 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 的 祭 衣 間
內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應 是 十 六 世 紀 末、十 七 世 紀 初
西班牙奧斯定會所用標識。

通 過 對 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 雙 頭 鷹 圖 像 中 的 皇
冠 元 素，及 其 載 體 壁 畫 和 建 築 結 構 的 分 析，筆
者 推 斷 該 雙 頭 鷹 圖 像 應 屬 於 一 種 西 班 牙 奧 斯 定
會 所 用 的 標 誌，與 當 時 的 菲 律 賓 奧 斯 定 會 存 在
聯 繫。雖 然 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 的 壁 畫 和 教 堂 存 在
重建和增建的可能性，但通過皇冠雙頭鷹圖像，
筆 者 認 為 可 以 把 教 堂 的 建 造 時 間 限 定 在 早 於
1600 年，且設計或建造者應與西班牙奧斯定會
（更 可 能 是 菲 律 賓 奧 斯 定 會）有 聯 繫。如 果 進
一步結合相關歷史背景，即 1589 年 8 月 22 日，
葡 萄 牙 奧 斯 定 會 會 士 在 西 班 牙 國 王 菲 利 普 二 世
授 意 下 接 管 了 澳 門 奧 斯 定 會，西 班 牙 奧 斯 定 會
會士全部撤出澳門，返回馬尼拉。22 西班牙奧斯
定 會 建 成 的 恩 寵 聖 母 修 道 院 被 移 交 給 葡 萄 牙 奧
斯定會，之後在 1591 年移至崗頂，並修建起現
今 的 聖 奧 斯 定 教 堂。考 慮 到 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 的
皇 冠 雙 頭 鷹 圖 像 和 西 班 牙 奧 斯 定 會 修 士 有 關，
那 麼，筆 者 認 為 可 以 進 一 步 推 測 它 的 建 造 時 間
應 該 早 於 1589 年，現 今 的 聖 母 雪 地 殿 聖 堂 也
有可能是歷史文獻記載中的恩寵聖母修道院（注
意 是 一 座 修 道 院 而 非 教 堂）原 址，為 西 班 牙 奧
斯定會修士所建。

西 葡 兩 國 的 殖 民 貿 易 過 程 中。進 一 步 結 合 相 關
資 料 可 以 發 現，此 類 雙 頭 鷹 圖 像 和 西 葡 的 奧 斯
定會有關。

通 過 雙 頭 鷹 圖 像 流 變 鏈 的 紋 章 學 探 究，可
以 確 定 市 政 署 大 樓 入 口 大 廳 牆 上 的 雙 頭 鷹 圖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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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名稱 茶地結立湧花鳥模様様襴錦

藏品所屬機構 日本佐賀縣佐賀市徵古館

藏品編號 未知

讀取時間 2020 年 9 月 19 日

資料來源
www.nabeshima.or. jp/
main/736.html

2

藏品名稱
Text i le with crowned 
double headed eagles

藏品所屬機構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Metropol i tan Museum of 
Art）

藏品編號 12.55.4

讀取時間 2020 年 9 月 19 日

資料來源 www.metmuseum.org /a r t /
col lect ion/search/219396

3

藏品名稱 Piece

藏品所屬機構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Metropol i tan Museum of 
Art）

藏品編號 34.41.9

讀取時間 2020 年 9 月 19 日

資料來源 www.metmuseum.org /a r t /
col lect ion/search/222994

4

藏品名稱 Piece

藏品所屬機構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Metropol i tan Museum of 
Art）

藏品編號 34.41.1

讀取時間 2020 年 9 月 19 日

資料來源 www.metmuseum.org /a r t /
col lect ion/search/222986

5

藏品名稱
T e x t i l e  w i t h  e l e p h a n t s , 
c r o w n e d  d o u b l e  h e a d e d 
eagles, and f lowers

藏品所屬機構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Metropol i tan Museum of 
Art）

藏品編號 40.27.2

讀取時間 2020 年 9 月 19 日

資料來源 www.metmuseum.org /a r t /
col lect ion/search/226463

6

藏品名稱 Piece

藏品所屬機構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Metropol i tan Museum of 
Art）

藏品編號 36.90.426

讀取時間 2020 年 9 月 19 日

資料來源
www.metmuseum.org /a r t /
col lect ion/search/223528

7

藏品名稱 Chasuble

藏品所屬機構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Metropol i tan Museum of 
Art）

藏品編號 1998.368
讀取時間 2020 年 9 月 19 日

資料來源 www.metmuseum.org /a r t /
col lect ion/search/230013

8

藏品名稱 Fragment

藏品所屬機構
維多利亞及亞伯特博物館
（Victor ia and Albert  
Museum）

藏品編號 T.215-1910
讀取時間 2020 年 9 月 19 日

資料來源
c o l l e c t i o n s . v a m . a c . u k /
i tem/O486944/fragment-
unknown

9

藏品名稱 Fragment

藏品所屬機構
維多利亞及亞伯特博物館
（Victor ia and Albert  
Museum）

藏品編號 T.217-1910
讀取時間 2020 年 9 月 19 日

資料來源
c o l l e c t i o n s . v a m . a c . u k /
i tem/O486944/fragment-
unknown

10

藏品名稱 Length

藏品所屬機構
維多利亞及亞伯特博物館
（Victor ia and Albert  
Museum）

藏品編號 T.169-1929
讀取時間 2020 年 9 月 19 日

資料來源
c o l l e c t i o n s . v a m . a c . u k /
i tem/O486934/ length-
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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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名稱
外 銷 黃 緞 地 彩 繡 雙 頭 鷹 花 鳥 紋
床罩

藏品所屬機構 中國絲綢博物館
藏品編號 未知
讀取時間 2020 年 9 月 19 日

資料來源
w w w . c h i n a s i l k m u s e u m .
com/info_151.aspx?itemid 
=27771

12

藏品名稱
Jar with the emblem of the 
Order of Saint August ine

藏品所屬機構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藏品編號 2016.166.1
讀取時間 2020 年 9 月 19 日

資料來源 www.metmuseum.org /a r t /
col lect ion/search/680974

13

藏品名稱 Dish wi th symbol  of  Order 
of St.  August ine

藏品所屬機構 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
（Peabody Essex Museum）

藏品編號 AE85571
讀取時間 2020 年 9 月 19 日

資料來源
e x p l o r e - a r t . p e m . o r g /
object/asian-export-art/
AE85571/detai l

14

藏品名稱 Jar and cover

藏品所屬機構 英國皇家收藏信託
（Royal Col lect ion Trust）

藏品編號 RCIN 35811
讀取時間 2021 年 11 月 17 日

資料來源 w w w . r c t . u k / c o l l e c t i o n / 
35811/ jar-and-cover

15

藏品名稱
Piatto 	 con 	 l e 	 insegne 	
de l l 'Ord ine 	d i 	
Sant 'Agost ino

藏品所屬機構
RA col lect ion
（展出地點：普拉達基金會藝術
中心）

藏品編號 展品 26
讀取時間 2020 年 9 月 19 日

資料來源
w w w . f o n d a z i o n e p r a d a .
org/project/ the-porcelain-
room/

16

藏品名稱 Pot

藏品所屬機構
葡萄牙國立古代藝術博物館
（Museu Nacional  de Arte 
Ant iga）

藏品編號 未知
讀取時間 2021 年 11 月 17 日

資料來源

m u s e u d e a r t e a n t i g a . p t /
collections/art-of-the-
portuguese-discoveries/
pot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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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炮台內的聖母雪地殿聖堂約建於 1622 年，祀奉雪地聖母
（Nossa	Senhora	da	Guia）。”參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
化局：〈東望洋炮台（包括聖母雪地殿聖堂及燈塔）〉，澳門
世界遺產網，www.wh.mo/cn/site/detail/25，2022 年 10 月

	 6 日讀取。
2.	 金國平、吳志良：〈澳山、東西望洋考〉，《東西望洋》，澳門：

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2 年，頁 275–284。
3.	 戴璐：〈澳門東望洋山聖母雪地殿壁畫年代考〉，《美術學

報》，第 3 期（2013），頁 60–68。
4.	 只有教宗的牧徽可以使用三重冕這一元素，直到教宗本篤

十六世用主教冠和披帶代替了三重冕。其他宗教人員使用的
牧徽是通過 Galero（一種闊邊的扁平帽）和流蘇數量來區分
身份。

5.	 Bogansky, 	 Amy	 Elizabeth. 	Interwoven	 Globe: 	 The	
Worldwide	Textile	Trade,	1500–1800.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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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明堅的漢語學習與中國蒙學

摘   要 羅明堅是第一位進入中國內地長期居住的耶穌會士，也是明代第一個具備
漢語聽說讀寫能力的西方傳教士。他的漢語學習材料和學習方法均取法
中國傳統蒙學教材。他通過《千字文》等識字讀物來正音識字；通過名
物知識類讀物擴展和積累詞彙；再通過學習儒家經典，學習中國文化。
他結合中國反切注音發明了一套完整的羅馬注音方法，按從獨體字到合
體字的順序學習漢字，運用意義聚合和韻部聚合的兩種分類識字方式積
累詞彙，從學習對句和講故事入手訓練閱讀與寫作，最後以模仿書信和
八股文來練習寫作。羅明堅的漢語學習，融合中西語文學方法之長，對
於中國蒙學教材和教學方法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和發展，為後來入華耶穌
會士學習漢語積累了歷史經驗。

關鍵詞 蒙學；漢語學習；羅明堅

陳恩維 *　徐茹鈺 **

* 陳恩維，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文學院教授。
** 徐茹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文學院碩士生。

羅 明 堅（ M i c h e l e  R u g g i e r i ,  S . J . ,  
1543–1607），意大利人，是第一位入華定居
的 耶 穌 會 士。他 於 1579 年 抵 達 澳 門，不 久 就
創立了歷史上第一所外國人學習漢語的機構——
經 言 學 校。比 他 晚 了 約 三 年 才 來 到 澳 門 的 利 瑪
竇，曾在此學習漢語。1583 年，羅明堅攜利瑪
竇 進 入 肇 慶，並 一 直 擔 任 羅 馬 耶 穌 會 在 華 的 負
責 人，直 至 1588 年 離 開 中 國 返 回 歐 洲，才 由
利 瑪 竇 繼 任。因 此，羅 明 堅 是 晚 明 中 西 文 明 交
流 和 漢 語 學 習 的 真 正 先 驅。羅 氏 在 華 九 年 間 留
下 了 第 一 部 中 文 天 主 教 作 品《新 編 西 竺 國 天 主
實 錄》、第 一 部 歐 漢 辭 典《葡 漢 辭 典》、第 一
本 漢 語 會 話 教 材《賓 主 問 答 私 擬》、第 一 部 由
外 國 人 所 作 的 中 文 詩 集《中 國 詩 集》，而 且 第
一 次 將“四 書”譯 成 西 班 牙 語 和 拉 丁 語。近 年
來，來 華 傳 教 士 的 中 文 學 習 受 到 越 來 越 多 的 關
注。葉 農 對 明 清 時 期 來 華 歐 洲 傳 教 士 學 習 中 國
語 言 的 地 點、語 種、學 習 方 法 等 進 行 了 全 面 鉤
沉，但對羅明堅着墨不多； 1 張西平最早對羅明
堅漢語學習進行了專題梳理，2 但沒有涉及羅明
堅 對 於 蒙 學 的 學 習。柏 理 安（Liam Matthew 

Brockey）首次注意到耶穌會士漢語學習融合
了 中 國 的 傳 統 教 育 方 法，但 沒 有 注 意 到 羅 明 堅
的 首 創 之 功；3 杜 鼎 克（Ad Dudink）、 金 國
平 等 注 意 到 羅 明 堅 留 下 的 一 些 具 有 漢 語 學 習 性
質 的 中 文 資 料 及 其 漢 語 教 師 的 記 載，但 都 沒 有
涉及羅明堅對於蒙學資源的學習與利用。4 本文
擬 結 合 羅 明 堅 所 使 用 的 漢 語 學 習 材 料 和 手 稿，
深 入 考 察 羅 明 堅 依 循 中 國 蒙 學 的 材 料、方 法 學
習 中 文 的 過 程，揭 示 羅 明 堅 開 創 性 的 漢 語 學 習
經 歷，從 而 為 我 們 深 入 了 解 來 華 傳 教 士 的 漢 語
學習，乃至中外語言文學交流歷史奠定基礎。

一、羅明堅的漢語學習歷程

在 羅 明 堅 抵 達 澳 門 之 前，試 圖 到 中 國 傳 教
的傳教士們對於是否應該學習、能否學好漢語尚
存在爭議。早在 1555 年，葡萄牙籍耶穌會士巴
列 托（Melchior Nunes Barreto） 首 次 富 有
遠見地提出了學習漢語以助傳教的建議，5 而沙
勿略則將學習漢語付諸實踐，但卻因學習方法不
當 而 事 倍 功 半。因 此，當 時 有 一 些 傳 教 士 因 面
對 重 重 困 難 而 產 生“為 甚 麼 浪 費 大 好 光 陰 學 習
甚麼中國語言，從事一個毫無希望的工作”6 的
疑問。不過，時任巡察員范禮安（Alessand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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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gnano）認為，要進入中國傳教非學習中文
不可，並指定羅明堅學會中文。根據范禮安的指
令，羅明堅一開始就確立了全面掌握漢語聽說讀
寫的目標。為了將來可以將傳教工作推向內地，
羅明堅沒有就近學習澳門流行的廣州話，而是選
擇當時的通行語——官話。羅明堅回憶其最初學
習漢語的情況稱：

起初為找一位能教我中國官話的老師

非常困難，但我為傳教非學官話不可；可

是老師們如只會中國官話，而不會講我們

的話（原文作葡萄牙話）也是枉然，因為

我聽不懂啊！因此後來找到一位老師，只

能藉圖畫學習中國語言了，如畫一匹馬，

告訴我這個動物中國話叫“馬”，其他類

推，世上有多少事物，就有多少中國字，

它並無字母可循，這為葡萄牙人以及神父

們學習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但我由於服從

仍有信心而且感到幸福。7

幸 運 的 是， 羅 明 堅 很 快 找 到 了 一 位 合 適 的 老
師——一位來自福建的落第秀才。與羅明堅同時
代 的 佩 雷 斯（Francisco Pires）神 父 記 載 了
羅明堅在澳門跟隨秀才學習漢語的情況：

抵達此地後，他用葡萄牙人給他

的施捨興建了望教生之家（Casa de 

Catecúmenos）。又在那裡蓋起了主

教 廳 和 主 管 神 父（P.e Ministro） 的

騎樓。他立刻編了一本《教義問答》

（Cathecismo）。這是一個在此的天主

教徒用漢語給他寫的。這個文人本來準備

考取功名，然而上帝（似乎是要給他天主

教的功名）讓他沒有中考。其妻因而絕望

上吊自盡。他棄家出走，來找羅明堅神

父。羅神父非常和善地接待了他。他留下

來當了幾年老師。8

這 裡 所 說 的“望 教 生 之 家”，即 羅 明 堅 創 辦 的
“經言學校”。羅明堅專門提到了這所學校：

我們給中國人講道付洗。這座學校非

常重要，外教人也對它非常佩服。一切多

靠來往的商人的捐獻支持……這個學校

可謂是歸化龐大中國的隆重開始。9

經 言 學 校 有 懂 得 葡 萄 牙 語 和 官 話 的 中 國
人，為 早 期 來 華 傳 教 士 提 供 了 良 好 的 語 言 交 流
環境，是歷史上第一所對外漢語教學機構。

正 是 在 福 建 秀 才 的 精 心 指 導 下， 羅 明 堅
的 中 文 水 平 進 步 非 常 快。羅 明 堅 在 上 述 書 信 中
提 到：“我 盡 力 學 習，托 天 主 的 庇 佑，目 前 我
已 認 識 一 萬 五 千 中 國 字，逐 漸 可 以 看 中 國 書 籍
了。”10 這裡提到的已掌握的漢字資料，很可能
來自《葡漢辭典》。《葡漢辭典》由意大利漢學
家 德 禮 賢（Pasquale D'El ia, 1890–1963）
於 1934 年 在 羅 馬 耶 穌 會 檔 案 館 首 次 發 現 並 命
名，其 編 號 為 Jap.Sin. I .198。學 術 界 主 流 意
見將其歸功於羅明堅，認為利瑪竇可能只是後期
參與了一些工作。《葡漢辭典》手稿共 198 頁，
自 第 32 至 156 頁 屬 葡 漢 對 照 詞 表，其 餘 為 語
言 學、神 學 和 科 學 筆 記 散 頁，是 歷 史 上 第 一 部
歐 漢 雙 語 辭 典。其 正 文 分 葡 語 條 目、羅 馬 字 注
音 和 漢 語 條 目 三 欄（ 僅 第 33a 至 33v 頁 分 四
欄，第 四 欄 為 意 大 利 語 翻 譯），收 錄 葡 語 詞 彙
六千餘條，與之對應的漢語字詞有 5,460 條。11

《葡 漢 辭 典》採 取 了 先 列 出 葡 萄 牙 語，再 標 出
羅 馬 的 漢 字 注 音，最 後 寫 出 漢 字 的 編 纂 體 例。
葡 語 條 目 包 括 單 詞、 短 語 和 一 些 短 句， 是 從
1569 年出版的《葡拉辭典》第三版中精選出來
的。 12 其 漢 字 詞 條 則 主 要 由 中 國 人 書 寫，以 南
方 官 話 口 語 詞 彙 為 主，但 也 包 含 一 些 閩 粵 方 言
和少量書面語詞彙，涉及的漢字總數在 12,000
至 15,000 個 之 間。其 注 音 為 羅 馬 注 音 方 法，
而 非 中 國 傳 統 的 反 切 注 音，學 習 者 不 必 如 學 習
反 切 那 樣 需 要 掌 握 一 定 數 量 的 常 見 漢 字，因 此
很 適 合 漢 語 零 基 礎、以 字 母 文 字 為 母 語 的 外 國
人 學 習。羅 明 堅 的 識 字 量 能 在 短 時 間 內 急 劇 提
升的原因就在於此。

識 字 量 的 增 加，無 疑 方 便 了 羅 明 堅 與 中 國
官 方 的 交 際，因 而 贏 得 了 比 葡 萄 牙 商 人 更 多 的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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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中文，且尚稱不錯，可以看中文

書、說中國話；兩廣總督我見過多次，他

們稱我為“師傅”，因為去年我曾把我們

聖教的大綱書寫出來，呈給總督展閱，使

他們對我們有個初步的認識，所以目前在

溝通方面已沒有甚麼困難了。13

到 1583 年，羅 明 堅“已 經 開 始 學 看 中 文
書籍了”，甚至開始簡單的書籍撰寫，並且“已
撰 寫 了 幾 本 要 理 書 籍”。同 時，儘 管 羅 明 堅 中
文尚不流利，但是已開始嘗試用中文講道：

我利用明確的自然推論，並配以中國

人的比喻給他們講道；尤其利用我編寫的

中文小冊子。同時天主也助佑，感化一

些中國讀書人進教，他們會講葡萄牙文，

因此要他們用中文把要理寫出來，目前

幫忙傳教，有一些回家生活，做好教友。

只可惜目前對中國話我尚不能運用自如，

而且我學的是官話，在澳門用廣東話，因

此沒有機會實習，只有到中國內陸地方才

有實習的機會。因此視察員神父要我無論

如何，非進入內地不可。14

1583 年 9 月，羅明堅攜利瑪竇進入肇慶，
開 始 在 內 地 全 力 以 赴 學 習 中 國 文 字，並 且 在 肇
慶 聖 母 小 教 堂 中 傳 播 上 帝 的 福 音，這 實 際 上 是
沿 襲 了 澳 門 經 言 學 校 的 成 功 經 驗。為 了 滿 足 日
常 會 話 的 需 要，羅 明 堅 於 1585 年 編 寫 了 一 份
名為《賓主問答私擬》（圖 1）的注音口語文獻。
這 份 文 獻 以 主 客 問 答 的 形 式 展 開，其 中 的 客 人
是 來 訪 問 的 中 國 人（相 公），而 主 人 為 傳 教 士
（師 父）。主 人 回 答 了 客 人 對 其 身 份、行 旅、
生 活、信 仰 等 方 面 的 詢 問，也 涉 及 購 買 修 建 仙
花 寺 的 木 頭 磚 瓦、資 金 來 源、吃 齋 習 俗 等 具 體
事 情。 15 這 份 文 獻 全 文 無 一 漢 字，說 明 羅 明 堅
此 時 還 難 以 直 接 認 讀 漢 字，漢 語 口 語 也 尚 不 流
利，但因日常生活需要而編寫了一份注音文獻，
以 便 練 習 日 常 會 話。不 過，由 於 羅 明 堅 在 肇 慶
時 需 要 更 多 地 與 官 員 和 文 人 打 交 道，所 以 他 將
語 言 學 習 的 重 點 由 口 頭 語 言 逐 漸 轉 向 了 書 面 語
言。到 了 1584 年 下 半 年，羅 明 堅 已 經 能 夠 閱
讀 及 理 解 中 國 的 歷 史 書 籍，因 此 開 始 轉 向 儒 家
經典的研讀：

今年，有 10部關於中國這個偉大王
國的歷史書籍自皇城北京運來。這些書都

是經典性的著作。我們將閱讀這些書籍，

並且寫出摘要，明年呈送教長。由於上帝

的恩賜，現在我們兩人不但已經能夠閱讀

和理解這些中國著作，而且也可以和一般

中國人談論書中內容。16

羅 明 堅 在 肇 慶 時 中 文 的 迅 速 進 步，得 益 於
他 再 次 聘 請 了 一 位 福 建 秀 才 擔 任 漢 語 教 師。在
這 位 秀 才 的 幫 助 下，羅 明 堅 甚 至 開 始 嘗 試 寫 作
中 文 詩 歌。其《中 國 詩 集》第 十 七 題〈與 一 秀

圖 1.　《葡漢辭典》散頁第 3 頁（圖片來源：張西平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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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相 聯 論 道〉記 錄 了 他 在 肇 慶 跟 隨 一 位 秀 才 學
習寫詩的最初過程。其一云：

君尊天主教，予學舉人文。

結拜為兄弟，君予上紫宸。17

從 標 題 看，這 首 五 言 絕 句 採 用 的 是 對 句 的 學 習
方 式，即 老 師 出 上 句，學 生 對 下 句，這 其 實 是
古 代 私 塾 訓 練 童 蒙 對 句 的 基 本 方 法。這 種 方 法
十 分 有 效，羅 明 堅 很 快 學 會 了 中 文 詩 歌 創 作。
他提到：

中國官員很喜歡我們，對我們居住在

這裡感到滿意。他們中最有學問的一位，

寫了一些詩句贈送給我，同時還送給我兩

塊題字的金匾。第一塊匾我安放在我們房

屋的門上方，而另一塊則擺放在教堂裡。

為了慰問我們的（弟兄們），我把題字和

詩句譯為我們的文字。18

1585 年 4 月， 肇 慶 仙 花 寺 竣 工， 時 任 嶺
西 道 王 泮 和 肇 慶 的 官 員 們 舉 行 了 一 個 盛 大 的 落
成 典 禮，並 賦〈登 塔 志 喜〉。羅 明 堅 居 然 寫 下
了一首水平並不低的〈題塔〉和詩。19 這表明羅
明 堅 在 中 文 老 師 的 指 導 下，中 文 寫 作 水 平 得 到
了迅速提升。

大 概 至 1584 年 底 起，羅 明 堅 已 基 本 具 備
了 中 文 聽 說 讀 寫 能 力，開 始 轉 入 中 文 傳 教 文 獻
的 寫 作 階 段。其《新 編 西 竺 國 天 主 實 錄》在 這
一 年 經 過 反 覆 修 訂 後 正 式 出 版， 大 獲 讚 譽。
1585 年 底 到 1586 年 春， 羅 明 堅 前 往 紹 興，
不 僅 在 一 路 上 留 下 眾 多 中 文 紀 實 詩 篇，還 與 徐
渭 等 著 名 文 人 以 詩 文 討 論 教 義。返 回 肇 慶 後，
嶺 南 著 名 詩 人 歐 大 任 曾 專 程 到 仙 花 寺 訪 問 羅 明
堅，其〈仙花寺逢竺僧堅公〉云：

浮海南來已幾年，問師何者是單傳。

法門不二無文字，豈必西天更有天？ 20

歐大任稱羅明堅為“堅公”，正文中尊其為“師”。
我 們 目 前 沒 有 看 到 羅 明 堅 的 回 贈 或 和 詩，但 是

羅明堅所抄錄的《尺牘指南》第 41 至 42 頁有
一段“自述修道修門事情”：

生之修奉天主之教。天主非同神佛，

乃開天闢地之主，並無形相若別神佛，俱

世人修道所成。故生等奉侍天地人本來之

主，尊敬修其本來之心，不敢二門有別致

罪。21

可 以 想 見，歐 大 任 詢 問 羅 明 堅 的 來 歷 和 師 承，
而 羅 明 堅 也 一 一 回 答，並 耐 心 解 釋 其 教 義 與 佛
教 的 不 同。歐 大 任 的 贈 詩 很 可 能 是 在 看 到 或 者
聽 到 羅 明 堅 自 述 的 基 礎 上 寫 成 的。這 顯 示，此
時 的 羅 明 堅 已 經 可 以 與 中 國 人 討 論 教 義，並 形
之於文字了。

1588 年 底， 羅 明 堅 返 回 歐 洲， 但 他 並 沒
有 停 止 其 促 進 中 西 文 化 對 話 交 流 的 工 作，而 是
轉 向 中 國 典 籍 的 翻 譯。羅 明 堅 於 1590 年 完 成
了 西 班 牙 文“四 書”譯 稿，它 包 含 三 個 部 分，
分 別 為《大 學》《中 庸》《論 語》的 前 兩 篇，
羅 氏 將 它 呈 予 西 班 牙 國 王 腓 力 二 世，供 其 了 解
中國思想及政治理念。22 1591 至 1593 年間，
他又完成了“四書”的拉丁譯本，內容包括《大
學》《中 庸》《論 語》《諸 賢 名 言》《孟 子》
五 部 分。23 上 述 開 創 性 的 工 作，說 明 羅 明 堅 對
於 中 國 經 典 的 學 習 已 經 達 到 了 一 個 新 的 階 段，
也成為了中國經典西譯的開山之作。

綜 上 所 述，作 為 第 一 個 嘗 試 全 面 系 統 學 習
漢 語 的 來 華 傳 教 士，羅 明 堅 學 習 漢 語 時 沒 有 適
當的教員，沒有可資利用的字典和合適的課本，
但 是 他 克 服 了 各 種 困 難，短 短 數 年 間 就 掌 握 了
漢 語 的 聽 說 讀 寫，其 學 習 的 效 率 和 進 步 速 度 實
在 令 人 驚 歎。那 麼，羅 明 堅 究 竟 是 如 何 學 會 中
文的呢？

二、羅明堅的漢語學習教材

羅 明 堅 在 一 封 書 信 中 曾 敘 說 了 學 習 漢 語 之
難，表 示：“據 說 即 使 中 國 人 為 能 達 到 相 當 水
平，也 須 讀 十 五、二 十 年 不 可。”24 這 表 明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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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經 關 注 到 中 國 人 固 有 的 漢 語 學 習 方 法。事 實
上，羅 明 堅 按 照 蒙 學 傳 統 循 序 漸 進 地 學 習 了 五
個 層 次 的 蒙 學 課 本：以《千 字 文》為 中 心 的 識
字 啟 蒙 類 讀 物；以《幼 學 瓊 林》為 中 心 的 名 物
知 識 類 讀 物；以《通 俗 故 事》為 中 心 的 故 事 類
讀物；以《千家詩》為中心的詩歌類讀物；以“四
書”為中心的性理類讀物。

《千 字 文》與《三 字 經》《百 家 姓》，並
稱“三 百 千”，是 中 國 蒙 學 最 為 基 礎 的 識 字 教
材。學 完“三 百 千”後，學 生 掌 握 的 漢 字 大 約
為 一 千 五 百 字，這 是 中 國 蒙 學 所 劃 定 的 一 個 啟
蒙識字基本量。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藏有一份《千
字 文 》 刻 本（Jap.Sin. I .58a2）， 無 封 面，
首 頁 標 題 為“千 字 文”，署 名“梁 敕 員 外 散 騎
侍 郎 周 興 嗣 思 撰 次 韻， 明 迪 功 郎 莆 陽 林 國 寧
書”，25 說 明 這 是 來 自 福 建 的 刻 本。正 文 漢 字
上方有手寫羅馬注音，下方則有拉丁譯文釋義。
其 注 音 系 統 與 羅 明 堅 所 編《葡 漢 辭 典》基 本 一
致，而 拉 丁 文 筆 跡 則 與 羅 明 堅《葡 漢 辭 典》散
頁 26 及拉丁文“四書”譯本完全一致，由此可
知 這 份 譯 本 是 出 自 羅 明 堅 的 手 筆。學 術 界 迄 今
尚 無 人 關 注 此 書。事 實 上，羅 明 堅 在 1581 年
11 月 12 日 的 書 信 中 明 確 提 及 自 己 曾 翻 譯 了 一
本中文小冊子，並且介紹了其內容：

一五八一年我曾到廣東省會廣州小

住，曾翻譯這本中文小冊子，茲只給您寄

去一本，使您可以知道中國字的寫法，同

時對中國人的智慧與能力有所了解，並也

曉得天主如何使這外教民族深悉倫理道

德，以及如何教育他們的子女去實行。27

書 信 譯 者 羅 漁 隨 文 標 註“ 不 知 他 翻 譯 的 為 何
書？”28 裴化行則推定“許是《三字經》或《千
字 文》”，29 後 繼 研 究 者 多 據 此 斷 定 是《三 字
經》。事 實 上，羅 明 堅 在 同 一 信 件 中 介 紹 了 中
國 民 眾 的“天”“地”“天 命”，以 及 善 惡 報
應 和 婦 女 守 貞 等 思 想，着 重 講 述 了 中 國 人 崇 拜
父母、官長、皇帝的情形，30 這正與《千字文》
的 內 容 相 契 合，而 與《三 字 經》的 內 容 相 去 較
遠。因 此，羅 明 堅 翻 譯 的 中 文 小 冊 子 不 是《三

字 經》，而 是《千 字 文》，即 羅 馬 耶 穌 會 所 藏
的這份《千字文》拉丁譯本。

羅 明 堅 對《千 字 文》正 文 進 行 羅 馬 注 音 和
拉 丁 文 翻 譯，是 為 了 方 便 正 音 和 識 字。如《千
字 文》首 句“天 地 玄 黃”中，“天”字 上 方 書
寫“calū”，即 拉 丁 文“天”的 譯 詞；下 方 則
有 羅 馬 注 音“ t ien”。這 樣 的 體 例，既 接 近 中
國 古 代 的 辭 典，也 與 西 語 辭 典 體 例 基 本 一 致。
如 此 一 來，以 字 母 文 字 為 母 語 的 西 方 人，就 能
藉 助 羅 馬 注 音 準 確 讀 出 漢 字 之 讀 音，並 藉 助 拉
丁 文 釋 義 了 解 其 意 義。《千 字 文》中 還 有 一 些
筆 記 符 號 和 批 註，應 是 羅 明 堅 研 讀《千 字 文》
所留。如第 4 頁“四大五常”一句中，“五常”
之 旁 有 畫 線 指 向 文 本 上 方 的 空 白 處，並 用 羅 馬
數字和字母寫着“5 ver i tas”，以提示“五常”
是 指“ 五 種 美 德 ”； 第 13、14 頁 出 現 的“ 沙
漠”“雁 門”等 地 名，以 弧 線 相 連，說 明 它 們
是 地 名 組 詞；而 其 中 的 人 名，則 會 在 正 文 旁 註
上漢字作為提示，如第 13 頁“起翦頗牧”一句，
旁 邊 依 次 註 有“吳、王、廉、李”四 字，以 註
釋 這 句 話 說 的 是 吳 起、王 翦、廉 頗、李 牧 四 位
歷史人物，顯然是在學習中國歷史知識。此外，
羅 明 堅 還 對《千 字 文》中 的 重 要 詞 語 進 行 了 摘
抄 練 習。其《葡 漢 辭 典》第 29 至 31v 散 頁 詞
彙表（圖 2），摘錄了《千字文》前 10 句的部
分詞彙，如“天地”（30v 頁）摘自“天地玄黃，
宇宙洪荒”，“日月”（30v 頁）摘自“日月盈
昃，辰宿列張”；“寒暑、往來”（31v 頁）、“春
夏秋冬”（29 頁）摘自“寒來暑往，秋收冬藏”；
“陰陽”（31v 頁）摘自“閏餘成歲，律呂調陽”；
“風 雲、雷 雨、霜 雪”（30v 頁）摘 自“雲 騰
致 雨，露 結 為 霜”等。由 此 可 見，羅 明 堅 利 用
《千字文》拉丁譯本，學習漢語字之音、形、義，
進而積累詞彙，學習中國文化。

中 國 蒙 學 常 將 自 然 和 社 會 的 各 類 知 識 以 韻
語 的 形 式 分 類 編 排，以 幫 助 兒 童 在 掌 握 基 本 漢
字 之 後 進 一 步 學 習 百 科 文 化 常 識，從 而 形 成 了
名 物 知 識 類 讀 本。如 廣 為 人 知 的《幼 學 瓊 林》
分為天文、地輿、歲時等 34 個門類，而且正文
常 常 自 帶 名 物 知 識 解 釋。如 卷 一“歲 時”在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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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二十四節氣後，又解釋說：

東方之神曰太皞，乘震而司春，甲乙

屬本，木則旺於春，其色青，故春帝曰青

帝。南方之神曰祝融，居離而司夏，丙丁

屬火，火則旺於夏，其色赤，故夏帝曰赤

帝。西方之神曰蓐收，當兌而司秋，庚辛

屬金，金則旺於秋，其色白，故秋帝曰白

帝。北方之神曰玄冥，乘坎而司冬，壬癸

屬水，水則旺於冬，其色黑，故冬帝曰黑

帝。中央戊己屬土，其色黃，故中央帝曰

黃帝。31

這 裡 融 合 了 天 干、四 方、四 時、五 行、五 色、
八 卦 等 觀 念，表 達 了 中 國 人 對 天 地、宇 宙 的 理
解。羅 明 堅 在 其 中 文 教 師 指 導 下 學 習 過 這 類 讀
本。其《葡漢辭典》散頁中第 27 至 29 頁（圖 3）

圖2.　《葡漢辭典》散頁第30v頁（圖片來源：張西平教授提供）

記 錄 了 二 十 四 節 氣、天 干 地 支 以 及 東 南 西 北、
春 夏 秋 冬、金 木 水 火 土、青 黃 赤 白 黑 等 詞 彙，
明 顯 是 對《幼 學 瓊 林》相 應 內 容 的 詞 語 摘 錄。
散 頁 在 記 錄 天 干 之 後、地 支 之 前 還 寫 有“刻”
字 註 明 天 干 用 於 紀 時；地 支 之 後 則 又 標 明“四
季”，並與“孟仲季”（見 28 頁）結合。散頁
第 24 頁還出現了伴有羅馬注音和拉丁文翻譯的
二十四節氣的名稱。第 170 至 171v 頁（圖 4）
的〈日 則 訣〉則 圖 文 並 茂 地 解 釋 了 二 十 四 節 氣
的 形 成 原 因，且 在 散 頁 末 尾 豎 排 羅 列 了 各 省 名
稱 的 羅 馬 注 音 與 緯 度，排 序 與 第 28 頁 一 致，
但 具 體 的 緯 度 數 字 存 在 差 異。以 上 種 種 表 明，
羅 明 堅 深 入 學 習 過《幼 學 瓊 林》卷 一 所 涉 及 的
天 文、歲 時、輿 地 知 識 和 觀 念，但 又 嘗 試 引 入
西方天文科學知識對之加以闡釋，如地球自轉、
公 轉 產 生 晝 夜 變 化、四 季 交 替，黃 赤 交 角 的 存
在 等 知 識。這 些 解 釋 是 當 時 的 中 國 人 前 所 未 聞
的，無疑會給人們帶來新鮮感。

我 國 古 代 蒙 學 教 材 為 了 照 顧 蒙 童 的 認 知 特
點，在 編 纂 時 常 常 運 用 一 些 生 動 活 潑 的 故 事 和
圖 畫 來 對 兒 童 進 行 道 德 倫 理 教 育，故 而 形 成 了
圖 畫 故 事 類 蒙 學 教 材。如《日 記 故 事》是 元 代
虞 韶 專 門 為 蒙 童 編 寫 的 一 本 故 事 書，它 以 簡 單
的 文 言 講 述 了 14 類 共 105 個 故 事，是 以“故
事”為 名 的 各 種 蒙 學 教 材 中 流 傳 最 廣、影 響 最
大的讀物。羅馬耶穌會所藏的《通俗故事》，32

首頁橫排從右到左題寫了“宮商角徵羽”和“忠
孝 廉 節”兩 行 題 詞，並 署 名“魯 子 秀”。《通
俗 故 事》紙 張 與 前 述 羅 明 堅《千 字 文》拉 丁 譯
本 完 全 不 同，但 是 卻 合 訂 在 一 起 且 頁 碼 相 連。
顯 然，此 書 和《千 字 文》原 本 是 獨 立 成 書 的，
但 因 為 皆 是 羅 明 堅 學 習 漢 語 的 教 材，所 以 被 裝
訂 在 一 起。《通 俗 故 事》的 主 要 內 容 來 自《日
記 故 事》，但 採 用 了 當 時 的 白 話 口 語，顯 然 是
為了便於羅 明 堅 學 習 口 語。其 內 容 多 宣 揚 儒 家
的忠孝廉節，但也有一些故事出自《搜神記》，
涉 及 因 果 報 應、神 仙 鬼 怪 等 觀 念。特 別 值 得 注
意 的 是，《通 俗 故 事》中 還 包 含 了 幾 則 西 方 故
事。如 第 29 則〈城 裡 老 鼠 和 鄉 下 老 鼠〉出 自
《伊索寓言》，它在佩里索引中編號為 352；33

第 34 則 是 關 於 亞 歷 山 大 的 聖 凱 薩 琳 的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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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葡漢辭典》散頁第 27 至 29 頁（圖片來源：張西平教授提供）

圖 4.　《葡漢辭典》散頁第 170 至 171v 頁〈日則訣〉（圖片來源：張西平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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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體 與 前 面 明 顯 不 同，應 該 是 成 書 的 最 後 階 段
抄 錄 的。當 時 的 中 國 人 不 可 能 知 道 這 幾 個 西 方
故 事，因 此 應 該 是 羅 明 堅 口 述，再 由 中 文 教 師
筆 錄。《通 俗 故 事》正 文 各 頁 每 兩 字 旁 皆 有 紅
色 斷 句 標 記，偶 爾 還 有 一 兩 處 修 改 文 字，當 為
羅 明 堅 跟 隨 其 中 文 老 師 學 習 講 念 故 事 以 訓 練 口
語時留下的標記。

羅 明 堅 對 詩 歌 類 蒙 學 教 材 的 學 習，主 要 集
中 在《千 家 詩》上。吟 詩 作 對 是 中 國 傳 統 讀 書
人的基本修養，所以蒙學也頗為注重詩歌教育。
王守仁的《訓蒙教約》指出：“其栽培涵養之方，
則 宜 誘 之 歌 詩，以 發 其 志 意。”34 明 代 民 間 流
傳 的《千 家 詩》，35 為 南 宋 末 年 謝 枋 得 選 註 的
七 言 絕、律 二 卷 本。此 本 精 選 唐 宋 時 期 的 名 家
名 篇，易 學 好 懂，題 材 多 樣，十 五 世 紀 後 半 葉
在 民 間 廣 為 流 行，影 響 超 過 了 任 何 一 種 唐 詩 選
本。羅 明 堅 所 撰 的《中 國 詩 集》36 中 有 很 多 模
仿謝枋得版《千家詩》的作品。如第十一題〈偶
懷〉後 兩 句“時 人 不 識 予 心 樂，將 謂 偷 閒 學 少
年”直接來自其卷一所錄之程顥〈春日偶成〉。
《葡 漢 辭 典》第 188 至 189v 散 頁（圖 5）為
羅明堅學習《千家詩》的筆記，其中第 188 頁
摘錄了“人門”詞彙，有“時人、偷閑、少年、

野 僧、漁 郎”字 樣，是 他 學 習〈春 日 偶 成〉所
做的筆記。《葡漢辭典》189v 散頁記錄了“地
門”詞 彙：水 綠、長 安、塚 上、池 邊、清 溪、
遙山、山光，青山、碧園、水光、源頭活水來、
源白、水遠、綠遍山、山長、插田、山頭、長沙、
暮田、丘。其中，“遙山”一詞，摘自程顥〈郊
行 即 事〉之“芳 原 綠 野 恣 行 時，春 入 遙 山 碧 四
圍”；“源 頭 活 水 來”摘 自 朱 熹〈觀 書 有 感〉
之“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綠
遍、插 田”出 自 翁 卷〈鄉 村 四 月〉之“綠 遍 山
原白滿川，子規聲裡雨如煙。鄉村四月閒人少，
才了蠶桑又插田”；“長安、長沙”出自李白〈題
北 榭 碑〉之“一 為 遷 客 去 長 沙，西 望 長 安 不 見
家”。37 程顥、朱熹、翁卷、李白的上述作品，
都 出 自 謝 枋 得《千 家 詩》卷 一。該 書 卷 一 還 收
錄 了 王 安 石 的〈元 日〉和 杜 甫 的〈漫 興〉，而
羅 明 堅 也 寫 有 一 首〈元 日 漫 興〉（第 八 題），
題 目 和 詩 意 顯 然 是 綜 合 了 杜、王 之 詩。以 上 事
實 表 明，羅 明 堅 熟 讀 過《千 家 詩》，做 了 比 較
細緻的詞語摘錄，還進行了模仿寫作訓練。

中國古代兒童在掌握常用字並學習了以《幼
學瓊林》為代表的“小四書”之後，即進入以“四
書”為代表的儒家經典的學習階段。38 在《千字

圖 5.　《葡漢辭典》散頁第 188 至 189v 頁（圖片來源：張西平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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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拉丁文譯本中，羅明堅對仁、義、禮、信、
忠、孝、廉、節、命、性、心、情、才、知等儒
家 性 理 核 心 詞 彙 進 行 過 拉 丁 文 對 譯，可 以 視 為
對 四 書 所 涉 儒 家 核 心 概 念 的 初 步 學 習。《中 國
詩集》第十一題〈偶懷〉云：“朝讀四書暮詩篇，
優 遊 那 覺 歲 時 遷。”這 表 明 羅 明 堅 不 僅 深 入 研
讀 過 四 書，而 且 將 學 習 成 果 運 用 到 詩 歌 創 作 之
中。《中 國 詩 集》第 八 題〈元 日 漫 興〉有 旁 批
點明該詩主旨“而恥惡衣惡食之志者有在矣”，
出 自《論 語· 里 仁》：“士 志 於 道，而 恥 惡 衣
惡食者，未足與議也。”39 第二十八題〈冤命不
饒 譬 喻〉，以 詩 體 形 式 翻 譯 了 烏 鴉 吞 食 蜈 蚣 卻
反 被 蜈 蚣 毒 死 的 西 方 寓 言，最 後 兩 句 的“曾 子
戒之當謹守，出爾反爾理無窮”，出自《孟子·
梁惠王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40 意
思 是 你 怎 樣 對 待 別 人，別 人 就 怎 樣 對 待 你。如
果 沒 有 對 四 書 的 深 入 研 讀，則 羅 明 堅 後 來 西 譯
四書的創舉是難以想像的。

綜 上 所 述，羅 明 堅 比 較 全 面 地 學 習 了 各 類
蒙 學 教 材，不 僅 掌 握 了 中 國 常 用 漢 字，積 累 了
較 為 豐 富 的 詞 彙，而 且 進 一 步 學 習 了 中 國 人 的
基 本 文 化 常 識、道 德 倫 理 觀 念，從 而 為 其 文 字
傳 教 和 經 典 西 譯 打 下 了 基 礎。他 的 漢 語 學 習 歷
程，清 楚 地 顯 示 了 早 期 來 華 耶 穌 會 士 遵 循 蒙 學
傳統學習漢語的進路：首先通過《三字經》《千
字 文》等 識 字 讀 物 來 正 音 識 字，掌 握 中 文 基 本
常 用 字；然 後 通 過《幼 學 瓊 林》等 名 物 知 識 類
讀 物 擴 展 和 積 累 詞 彙，學 習 百 科 文 化 知 識；再
通 過《千 家 詩》《通 俗 故 事》及 四 書 等 文 本 學
習中國文化，培養閱讀與寫作能力。

三、羅明堅學習漢語的方法

羅明堅的中文學習，先從正音、識字開始，
然 後 進 入 詞 彙 積 累 和 模 仿 寫 作 階 段，這 實 際 上
是 沿 用 了 中 國 蒙 學 的 基 本 教 學 方 法，但 也 吸 收
了西方語文學方法。

羅 明 堅 學 習 漢 語 所 面 臨 的 第 一 個 問 題 是 發
音問題。呂坤《蒙養禮》指出：“讀書須精韻學，
要熟反切。”41 反切是古人在“直音”“讀若”

之 後 創 制 的 一 種 注 音 方 法。其 基 本 規 則 是 用 兩
個 漢 字 相 拼 來 給 一 個 字 注 音，切 上 字 取 聲 母，
切 下 字 取 韻 母 和 聲 調。唐 代 僧 人 守 溫 取 漢 字 為
30 聲母，宋人又補充為 36 字母，並以韻書的
韻 母 字 作 為 韻 母，反 切 法 益 為 精 密，成 為 漢 字
最 通 行 的 注 音 法。羅 明 堅 最 初 跟 隨 畫 家 學 習 漢
語 時 採 取 的 是 直 音 的 辦 法，後 又 在 福 建 秀 才 的
指 導 下 接 觸 到 了 反 切 注 音 法。《葡 漢 辭 典》第
24v 及 26v 散頁（圖 6）是一份漢字聲母和韻
母表。其中，從第 26v 頁的“金”字到第 24v
頁“日”字共 339 個漢字，將聲母相同的字排
列 在 一 起，依 次 列 出 了 39 個 聲 母。如 第 26v
頁從“金”到“骨”字的 34 個漢字，為南京官
話中的見母字。實際上，隨着語音的發展變化，
宋人的 36 個漢字到了明代已經不能準確表示當
時 官 話 中 的 聲 母，但 當 時 的 小 學 家 一 般 講 究 存
古，不 會 輕 易 更 換 聲 母 代 表 字。羅 明 堅 散 頁 中
列舉的聲母代表字，如實記錄了 39 個聲母，事
實上超出了傳統的 36 字母的範圍，與明代南京
官 話 的 實 際 發 音 更 為 接 近，體 現 了 實 事 求 是 的
精 神。散 頁 第 24v 頁“東 鐘”以 下 38 字 則 代
表了 19 個韻類，與《中原音韻》完全一致。這
說 明 羅 明 堅 按 照 蒙 學“要 熟 反 切”的 要 求，對
漢 字 反 切 注 音 方 法 進 行 過 系 統 學 習。在 這 一 方
法的啟發下，羅明堅編訂了最早的歐漢字典《葡
漢 辭 典》，以 拉 丁 字 母 作 為 拼 注 漢 字 音 節 的 符
號，分 別 以 羅 馬 字 母 來 代 表 聲 母 和 韻 母，將 之
組 合 為 漢 字 注 音。這 實 際 是 結 合 中 國 蒙 學 的 反
切 注 音 方 法 和 葡 萄 牙 文、意 大 利 文 的 正 字 法 而
建 立 的 一 套 適 應 西 方 人 學 習 漢 字 讀 音 的 注 音 系
統，是 已 知 最 早 用 拉 丁 字 母 拼 注 漢 字 的 方 案，
無 疑 為 西 人 大 規 模 識 記 漢 字 讀 音 創 造 了 條 件。
從 此 以 後，編 寫 歐 漢 雙 語 辭 典 成 為 來 華 傳 教 士
學習漢語的有效方式。

此外，羅馬耶穌會檔案館還收藏了一部《詩
韻》42 抄本，共 28 頁，其中第 1 至 26 頁所收
韻部包括《平水韻》平聲部的上平聲和下平聲，
但 是 上 平 聲 的“十 四 寒”寫 成 了“十 八 寒”，
可能是抄寫時的筆誤；另外，下平聲的 15 個韻
目 沒 有 抄 完，沒 有 出 現 上 聲、去 聲 韻，顯 示 出
這 是 一 份 尚 未 完 成 的 抄 本。該 書 最 後 兩 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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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表示聲母的漢字表，首先列出疑目、見母、
溪 母、生 母、定 母、知 母 等 聲 母 的 代 表 漢 字，
接 着 標 註 羅 馬 注 音，最 後 以 多 個 拉 丁 文 列 出 以
該 漢 字 為 詞 根 的 詞 語 之 譯 詞。此 外，《詩 韻》
第 27 至 28 頁字表中還首次使用了“ˉ ˊ ˋ ^ ”
四種符號區分聲調。從以上羅明堅所抄錄的聲、
韻 母 表 散 頁 可 知，他 曾 全 面 學 習 過 中 國 傳 統 的
反 切 注 音 法，並 從 中 摸 索 羅 馬 注 音 的 方 法。長
期 以 來，語 言 學 研 究 者 一 直 以 為 羅 氏 的 注 音 系
統 是 按 照 西 方 正 字 法 對 漢 字 發 音 的 直 接 記 錄，
但 事 實 上 羅 明 堅 藉 助 中 國 的 反 切 注 音 方 法，先
整 理 了 聲 母、韻 母 表，再 在 此 基 礎 上 藉 助 羅 馬
字 母 記 錄 其 聲 母 和 韻 母 發 音，從 而 發 明 了 一 套
羅 馬 注 音 系 統。特 別 值 得 注 意 的 是，《詩 韻》
最 後 兩 頁 已 經 出 現 了 一 套 完 整 的 聲 調 表 示 符
號，這 說 明 他 已 經 掌 握 了 包 括 聲 母、韻 母 和 聲
調 在 內 的 完 整 的 漢 字 拼 音 方 案，遠 早 於 利 瑪 竇

在郭居靜的幫助下發明聲調。

羅 馬 注 音 方 法 的 發 明，有 利 於 藉 助 讀 音 來
識 字，無 疑 大 大 加 快 了 羅 明 堅 的 識 字 速 度。在
掌 握 漢 字 發 音 的 基 礎 上，羅 明 堅 迅 速 轉 入 了 認
識和書寫漢字階段。古代私塾學生到校後，“授
書畢，正字。正字畢，講《小學》一條。講畢，
將 所 授 書，分 三 節 讀，須 早 間 讀 會 一 節，才 放
早 飯。習 仿 臨 法 帖《千 字 文》一 幅”。43 傳 統
蒙學中的正字方法是：

先截紙骨，方廣一寸二分，將所讀書

中字，楷書紙骨上，紙背再書同音，如

“文”之與“聞”，“張”之與“章”之類，

一一識之，又遇姿敏者，擇易講字面，粗

粗解說。識後，用線穿之，每日溫理十

字，或數十字，周而復始。44

圖 6.　《葡漢辭典》散頁第 24v、26v 頁（圖片來源：張西平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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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明 堅 的《千 字 文》拉 丁 文 譯 本，在 漢 字
旁 邊 書 寫 羅 馬 注 音 和 拉 丁 文 釋 義，其 實 是 改 造
利 用 了 中 國 蒙 學 於 所 寫 漢 字 背 面 寫 同 音 字 以 提
示 讀 音 的 方 法，而 抄 寫《詩 韻》識 字 也 藉 助 了
蒙 學 同 音 識 字 的 辦 法。此 外，《葡 漢 辭 典》第
27v 至 28 散頁中有其抄錄的漢字偏旁：金、口，
犬、廣，月、玉，刀、鳥，竹、彳，女、疒，宀、
糸，目、木，走、足，心、車，食、石，蟲、火，
穴、衣，雨、人，日、水，草、手，魚、阝，言、
土。這 些 字 元 編 碼 大 多 是 獨 立 的 漢 字，也 是 構
成 漢 字 的 偏 旁 部 首。羅 明 堅 特 意 將 其 列 出，說
明 他 嘗 試 了 解 和 學 習 方 塊 字 的 偏 旁 部 首 結 構，
並 在 此 基 礎 上 進 而 接 觸 合 體 字。相 比 此 前 嘗 試
學 習 漢 字 的 西 方 人 以 圖 畫 看 待 漢 字，這 無 疑 是
巨 大 的 進 步。傳 統 的 蒙 學 正 字 也 是 從 獨 體 字 的
認讀開始：

蒙養之時，識字為先，不必遽讀

書，先取象形、指事之純體教之。識

“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識

“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

乃為切實。純體字既識，乃教以合體字。

又須先易講者，而後及難講者。……能識

二千字，乃可讀書。45

從《葡 漢 辭 典》散 頁 中 摘 錄 的 漢 字 來 看，
羅 明 堅 最 初 學 習 漢 字 是 按 照 獨 體 字 到 合 體 字 的
先後順序，嚴格遵守了蒙學的正字法。

在 完 成 了 正 音、正 字 的 學 習 後，羅 明 堅 轉
入 了 詞 彙 積 累 階 段。這 方 面 他 主 要 運 用 了 蒙 學
中 常 見 的 意 義 聚 合 和 韻 部 聚 合 的 兩 種 分 類 識 字
方 式。《葡 漢 辭 典》散 頁 第 29 至 31v 頁 收 錄
了 大 量 近 義 和 反 義 複 合 詞，部 分 詞 語 上 有 羅 馬
注 音 和 拉 丁 文 解 釋。這 個 詞 彙 表 是 按 語 義 編 排
的，含 有 分 類 識 字 的 意 味。這 與 宋 王 應 麟《小
學紺珠》分類識字意識一脈相承。《小學紺珠》
把見於古書的諸多名物，按天道、律曆、地理、
人倫、性理、人事等 17 個專題分類編集，帶有
樸 素 的 分 類 識 字 意 識。不 過，我 國 古 代 分 類 識
字 遠 沒 有 歐 洲 語 言 學 對 詞 性 的 分 類 那 麼 細 緻。
在《葡 漢 辭 典》散 頁 第 28v 至 29 頁 出 現 了 一

份 量 詞 表。量 詞 是 漢 語 普 遍 存 在 的 一 種 語 法 現
象，但 中 國 古 人 對 量 詞 只 有 零 星 的 認 識，羅 明
堅 單 獨 開 列 了 一 份 量 詞 表，表 明 他 開 始 引 入 歐
洲語法來說明及學習中文詞彙。

羅 明 堅 採 用 的 韻 語 識 字，對 其 詞 彙 量 的 增
加 更 為 功 不 可 沒。我 國 蒙 學 教 育 為 了 使 兒 童 認
字 不 至 於 太 枯 燥，故 編 創 了 大 量 的 蒙 學 押 韻 讀
物，羅 明 堅 也 借 鑑 了 這 一 方 法。如 前 引 的《詩
韻》本 是 古 人 用 於 作 詩 時 查 找 韻 部 的 工 具 書，
但 是 羅 明 堅 卻 將 其 發 展 成 一 部 辭 典。如“一 東
韻”，不 僅 聚 合 了 東 韻 部 的 大 量 漢 字，而 且 還
在 每 字 下 面 列 舉 了 諸 多 可 以 與 之 組 詞 的 漢 字。
如 此 一 來，只 要 知 道 了 一 個 字 的 發 音，就 可 以
迅 速 掌 握 能 與 這 個 字 組 詞 的 眾 多 詞 彙，且 能 利
用 同 一 韻 部 反 覆 強 化 記 憶。《詩 韻》集 聲 韻、
字 詞 為 一 體，相 當 於 是 一 部 以 韻 為 綱 的 漢 語 辭
典，可 以 幫 助 他 按 照 平 水 韻 韻 字 組 詞。這 種 記
憶 方 法，也 與 西 人 學 習 母 語 時 常 藉 詞 根 擴 大 詞
彙量有異曲同工之妙，因而羅明堅的識字方法，
同樣也是匯合了中西之長。

在 完 成 詞 彙 的 積 累 後，羅 明 堅 從 學 習 對 句
和 講 故 事 入 手，訓 練 閱 讀 與 寫 作 能 力。因 其 接
觸 的 漢 語 蒙 學 教 材 均 為 韻 語 形 式，所 以 他 較 早
地 接 觸 到 對 仗、押 韻 等 知 識 與 技 巧。屬 對 學 習
是傳統小學階段不可或缺的基礎課程，通過“辨
四 聲，明 虛 實，為 將 來 對 股 表 啟、詩 聯 對 仗 張
本”。46《中 國 詩 集》中 存 在 明 顯 的 屬 對 訓 練
痕 跡。如〈天 主 生 旦 十 二 首· 其 四〉：“天 地
星 辰 婦 對 夫，風 雲 雷 雨 兔 對 烏。東 西 南 北 春 對
夏，天 主 靈 通 對 卻 無。”這 首 詩 顯 示 羅 明 堅 進
行過一些對仗、聲韻方面的基礎性學習和訓練。
《通俗故事》第 30 則就講述了四人聯句作詩，
而 旁 觀 者 妄 加 修 改，以 致 詩 歌 出 現 重 字 現 象 且
意 境 遭 到 破 壞 的 故 事。此 外，《中 國 詩 集》常
見 修 改 用 字 和 韻 腳 之 痕 跡，說 明 羅 明 堅 曾 認 真
推 敲 詩 歌 屬 對 和 用 韻。在 中 國 傳 統 蒙 學 教 育 的
初 期，兒 童 在 認 識 了 基 本 漢 字 和 一 些 名 物 知 識
後，初步具備了閱讀能力。“然而，從三字頭、
四 字 頭 的 整 齊 韻 語 到 內 容 複 雜、詞 句 錯 綜 的 文
章，這 中 間 仍 舊 需 要 一 個 過 渡。前 人 讓 散 文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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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擔 負 了 這 個 過 渡 的 任 務。”47《通 俗 故 事》
就 扮 演 了 這 樣 的 角 色。羅 明 堅 向 總 會 要“基 督
奧 跡 之 書（內 附 有 圖 片）、舊 約 故 事 與 基 督 徒
世 界 等 書 籍”，48 應 是 受 中 國 蒙 學 中 的 日 講 故
事啟發。

羅 馬 耶 穌 會 檔 案 館 所 藏 的《尺 牘 指 南》，
是 羅 明 堅 學 習 書 信 寫 作 和 書 面 表 達 的 教 材。其
第 41 至 42 頁有三條“自述修道修門事情”的
尺牘套語，其二云：

生等教門法戒，日夕省察切己，恐有

一念外入，堅持一心，且本教務己修生前

之善，祈身後天堂之自。49

這 段 話 模 仿 前 面 的“僧 家 敘 述 己 情”及“遠 來
僧 敘 情”的 格 式 和 話 語，但 又 結 合 了 天 主 教 傳
教 士 的 身 份 特 點，有 意 區 分 天 主 教 和 佛 教，顯
然 是 羅 明 堅 根 據 傳 教 的 需 要 而 擬 定 的。書 信 正
文 旁 通 常 還 寫 有 註 釋，用 以 解 釋 詞 義 和 組 成 詞
語，或 寫 出 反 義 詞、近 義 詞，以 及 解 釋 詩 句 的
意 思。這 應 是 其 學 習 時 留 下 的 筆 記，也 體 現 了
中國蒙學高級階段學習註釋古籍的傳統。因此，
《尺 牘 指 南》不 僅 是 羅 明 堅 當 時 學 習 書 信 寫 作
的 課 本，也 兼 具 辭 典 的 部 分 功 能，還 具 有 文 化
讀 本 的 作 用。其 註 釋 主 要 來 自《千 家 詩》《三
字 經》《千 字 文》《幼 學 瓊 林》《通 俗 故 事》
及 四 書 等，表 明 其 早 期 所 接 觸 到 的 中 國 典 籍 深
刻 影 響 了 後 來 的 寫 作。通 過 抄 錄 和 註 釋 此 書，
羅 明 堅 既 可 以 積 累 大 量 的 書 面 詞 語 和 詩 詞 成
句，又 可 以 了 解 到 有 關 各 種 書 信 的 文 體 規 範，
並進行針對性的文體模仿寫作訓練。

羅 明 堅 甚 至 還 學 習 了 當 時 流 行 的 八 股 文 寫
作。《中國詩集》中的〈秀才聯句〉詩提到“予
學 舉 人 文”，說 明 他 曾 學 習 八 股 文。其《新 編
西 竺 國 天 主 實 錄》的 引 言，明 顯 受 到 八 股 文 起
承 轉 合 結 構 之 影 響。該 文 以 中 國 傳 統 五 常、報
恩 觀 點 為 文 章 的 開 頭，是 為“破 題”；“僧”
欲報恩之意為“承”；而中華不缺“金玉寶馬”
為“轉”；“合”是 對 該 事 件 的 議 論。50 該 書
正 文 的 部 分 章 節，也 是 在 羅 明 堅 在 此 前 的 漢 語

學 習 筆 記 的 基 礎 上 完 成 的，主 要 內 容 見 於《葡
漢辭典》第 12v 至 16v 頁。如其中的“解釋淨
水 除 前 罪 章 十 六”，就 是 在《葡 漢 辭 典》散 頁
第 12v 頁“解釋聖水除前罪”的基礎上修改完
成 的，只 不 過 將 原 來 的 論 述 方 式 改 為 了 對 話 方
式。1584 年 11 月 13 日， 利 瑪 竇 在 致 羅 馬 耶
穌會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的書信中指出：

書中以一位異教徒和一位元歐洲神父

對話的形式，闡明了天主教徒所有必須掌

握的知識，此書結構嚴謹，字體優美，詞

句講究，在一些中國文人的幫助下，我們

以中國其他主要教派的話語模式對本書

進行了修改。51

這 一 記 載 生 動 反 映 了 羅 明 堅 在 中 國 文 人 的 幫 助
下，將 其 練 習 寫 作 的 中 文 傳 教 散 頁 修 改 詞 句、
調 整 文 體，最 終 發 展 成 為 專 書 的 過 程，該 情 形
類似於蒙學中的作文訓練和修改潤色。

綜 上 所 述，羅 明 堅 的 漢 語 學 習 方 法 沿 襲 了
中 國 蒙 學 的 學 習 方 法 和 路 徑，且 一 定 程 度 上 吸
收了中西語文學方法之所長。所謂語文學方法，
是為給古代文化遺產——政治歷史文學等方面的
經典著作作註釋，從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
校 勘 學 等 學 科 入 手，目 的 是 為 了 便 於 人 們 閱 讀
古 籍 和 語 言 教 學。對 於 上 述 蒙 學 教 材 的 學 習，
羅 明 堅 採 用 了 羅 馬 注 音、拉 丁 文 釋 義、音 義 聚
合、註 釋、訓 詁、校 勘 等 諸 多 中 西 相 通 的 語 文
學方法，因而很快掌握了聽說讀寫的能力。

四、羅明堅漢語學習的遺產

羅 明 堅 按 照 蒙 學 傳 統 學 習 漢 語，充 分 吸 收
了 中 國 傳 統 的 蒙 學 和 西 方 語 文 學 方 法 的 長 處。
他 的 開 創 性 探 索，為 後 來 的 來 華 耶 穌 會 士 留 下
了寶貴的語言文化學習遺產。

首 先，利 瑪 竇 作 為 其 直 接 繼 承 者，在 中 文
學 習 方 面 基 本 沿 襲 了 羅 明 堅 的 經 驗。利 瑪 竇 剛
到 澳 門 時，就 在 羅 明 堅 主 辦 的“經 言 學 校”學
習漢語，在澳門期間也隨羅明堅一起學習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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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學 習 中 文 所 憑 藉 的 資 料 和 使 用 的 方 法 與 羅 氏
基 本 一 致，並 沿 用 其 漢 語 學 習 方 法 指 導 後 來 的
耶穌會士。如 1591 至 1593 年，麥安東、石方
西 神 父 相 繼 去 世，利 瑪 竇 曾 傷 心 地 表 示 這 兩 位
神父都隨他學完了中國儒家的四書五經，稱：

這一般是在中國儒家的學校裡教授的

課程。因此，可以說他們已經完成了學

業，剩下的只是讓他們練習寫文章了，這

對他們已是很容易的事情，而也會使他們

的中文更有進步。52

大 約 於 1595 年，利 瑪 竇 表 示 自 己 已 經 完
全掌握了四書，“還把‘四書’譯成了拉丁文，
並 加 了 很 多 註 釋”。這 種 方 法 其 實 也 是 對 羅 明
堅 翻 譯《千 字 文》和 四 書 做 法 的 繼 承。更 為 重
要 的 是，1598 年 利 瑪 竇 去 往 南 京 的 旅 途 中，
在 鍾 鳴 仁 的 幫 助 下 編 寫 了 一 份 實 用 的 漢 語 詞 彙
表，把漢語的詞彙整理出來，並且進行了規範；
後 又 在 郭 居 靜 神 父 的 幫 助 下，“發 明 了 五 種 標
音 符 號 和 標 註 氣 息 的 符 號”，從 而 使 羅 馬 注 音
方 法 成 為 一 種 更 準 確 的 注 音 方 法；他 還 將 詞 彙
表 和 注 音 方 法 規 範 下 來，在 傳 教 士 中 推 廣。53

如 前 所 述，羅 明 堅 其 實 早 已 發 明 了 漢 語 注 音 方
法，只是沒來得及應用推廣。利瑪竇在 1605 年
刻 印 的 六 頁 小 冊 子《西 字 奇 蹟》中 使 用 的 便 是
修 訂 版 的 羅 氏 羅 馬 注 音 系 統，而 金 尼 閣 的《西
儒 耳 目 資》則 在 利 氏 注 音 系 統 上 再 完 善 和 標 準
化，從 而 為 後 來 傳 教 士 學 習 漢 語 所 遵 循，大 大
方 便 了 他 們 的 漢 語 學 習。利 瑪 竇 也 編 寫 了 一 部
類 似《葡 漢 辭 典》的 歐 漢 字 典，可 惜 的 是，這
部 字 典 以 及 上 述 提 到 的 漢 字 表 和 四 書 拉 丁 譯 本
目 前 均 未 找 到。但 是，無 論 是 整 理 詞 彙 表，完
善 注 音 系 統，還 是 編 寫 字 典，其 實 都 是 對 羅 明
堅學習漢語方法的繼承和發展。

其 次，由 羅 明 堅 開 創、經 利 瑪 竇 繼 承 和 發
展 的 漢 語 學 習 經 驗，直 接 被 耶 穌 會 中 國 教 區 在
1622 至 1624 年間制定的《教育章程》（Ratio 
Studiorum ）所吸收，並且以制度形式規定下
來。《教 育 章 程》“融 合 了 中 國 傳 統 的 教 育 方
法 和 耶 穌 會 的 組 織 技 術”，54 其 所 規 定 的 中 國

教 區 的 課 程 由 四 年 完 成，分 三 個 階 段。第 一 階
段（六 個 月）的 首 要 任 務 是 利 用 詞 彙 表 記 憶 漢
字，主 要 是 藉 助 金 尼 閣 的《西 儒 耳 目 資》的 注
音 系 統，這 一 做 法 可 追 溯 到 羅 明 堅 對《葡 漢 辭
典》的 編 撰。同 時，這 一 階 段 還 要 求 學 生 掌 握
流 利 的 官 話，並 通 過 對 話 題 材 的 口 語 練 習 文 本
學 習 當 地 的 禮 儀。羅 明 堅 一 開 始 即 堅 持 學 習 官
話，並 編 寫 了《賓 主 問 答 私 擬》以 學 習 日 常 口
語 及 交 際 禮 儀，後 來 利 瑪 竇 的《拜 客 問 答》以
及《教育章程》所規定學習的《拜客訓示》，55

其 實 是 對《賓 主 問 答 私 擬》的 繼 承 和 發 展。此
外，此階段的漢字書寫教學，多使用《千字文》
作 為 教 材，與 羅 明 堅 翻 譯《千 字 文》並 以 之 進
行 正 字 訓 練 完 全 一 致。第 二 階 段（一 年 半）由
一位葡萄牙教師帶領閱讀儒家經典，教材為《中
庸》《論 語》《孟 子》《尚 書》，並 鼓 勵 學 生
在 書 的 空 白 處 做 筆 記，以 備 日 後 參 考，這 也 與
羅 明 堅 學 習 四 書 並 常 做 筆 記 的 做 法 完 全 一 致。
第 三 階 段（兩 年）是 從 不 同 的 角 度 對 前 兩 年 的
教 學 進 行 系 統 的 回 顧，學 生 按 順 序 閱 讀 四 書 和
經 典 文 獻，關 注 中 文 書 籍 中 與 世 界 有 關 的 哲 學
問 題，並 通 過 與 教 師 的 問 答 來 鍛 煉 言 辭，以 應
對 在 傳 教 活 動 中 可 能 遇 到 的 駁 斥，這 正 是 繼 承
了 羅 明 堅 的《新 編 西 竺 國 天 主 實 錄》以 對 話 方
式 進 行 辯 駁 的 基 本 做 法。該 階 段 的 中 國 教 師 還
負 責 教 導 學 生 進 行 書 面 語 寫 作，讓 耶 穌 會 士 模
仿 中 國 文 人 的 八 股 文 和 書 信 的 寫 作 技 巧，增 加
文 章 的 說 服 力，以 期 在 完 成 學 業 後 能 夠 通 過 撰
寫 中 文 教 理 書 促 進 傳 教 事 業，這 也 與 羅 明 堅 學
習 八 股 文 和《尺 牘 指 南》的 經 驗 如 出 一 轍。換
言 之，羅 明 堅 學 習 中 文 的 經 驗，實 際 上 奠 定 了
耶 穌 會《教 育 章 程》的 基 礎。十 七 世 紀 二 十 至
七 十 年 代，在 華 耶 穌 會 士 較 好 地 執 行 了《教 育
章 程》。然 而，由 於“禮 儀 之 爭”以 及 耶 穌 會
一 度 被 解 散 等 原 因，在 華 耶 穌 會 士 的 處 境 大 不
如 前，加 上 缺 乏 新 鮮 血 液 的 注 入，最 終 至 十 八
世 紀 初，除 了 在 北 京 的 傳 教 士 外，耶 穌 會 士 們
幾 乎 完 全 放 棄 了 使 用 該 章 程，從 而 導 致 漢 語 水
平 明 顯 下 降，書 面 著 述 銳 減，與 文 人 的 交 流 也
隨之減少。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耶穌會重新進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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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明堅的遺產被再度重視起來。在 1870 年前後，
耶穌會士晁德蒞（Angelo Zottol, 1826–1902）
編訂了五冊拉丁文版《中國文學教程》（圖 7）
作 為 聖 依 納 爵 公 學（ 徐 匯 公 學 ） 的 教 材。
《中 國 文 學 教 程》的 封 面 上 專 門 標 有“NEO-
MISSIONARIIS ACCOMODATUS”， 意
為“適 用 新 來 傳 教 士”。其 第 一 冊“家 常 話”
（LINGUA FAMILIARIS）， 除 序 文、 引 言
外，還 有 字 首 表、應 酬 語、短 篇 故 事、短 篇 小
說、 俗 語 選 錄， 供 最 低 班 使 用。 第 二 冊 譯 有
《三字經》，此冊為“文言研讀”（STUDIUM 
CLASSICORUM），內容包括序文、凡例，以
及《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
《大 學》《中 庸》《論 語》《孟 子》，還 有 按
部 首 排 列 的 詞 彙，供 低 年 級 用。第 三 冊“經 書
研 讀 ”（STUDIUM CANONICORUM） 供

圖 7.　晁德蒞《中國文學教程》1879 年版第一冊書影（圖片來
源：筆者攝製提供）

中 班 使 用，內 容 為 序 文 和《詩 經》中 之 動 植 礦
物 名、詩 韻，以 及《詩 經》《書 經》《易 經》
《禮記》《春秋》等經典。第四冊“文章規範”
（STYLUS RHETORICUS）為最高班所用，
內 容 包 括 序 文、詩 選、尺 牘 選、古 詩、尺 牘 文
體、文 章 典 故 等。第 五 冊“詩 與 文”（PARS 
ORATIORICA ET POETICA）為文學班用，
內容包括八股文、時文、歌賦、駢體文、歌謠、
對聯等。對比羅明堅漢語學習教材和方法可知，
《中 國 文 學 教 程》的“學 習 方 法 與 途 徑 毫 無 疑
問 與 中 國 的 傳 統 童 蒙 教 育 別 無 二 致，與 三 百 年
前 的 羅 明 堅、利 瑪 竇 等 相 對 比，學 習 語 言 文 字
並沒有找到第二把鑰匙”。56

綜 上 所 述，羅 明 堅 作 為 來 華 傳 教 士 漢 語 學
習 的 先 驅，一 直 將 中 國 蒙 學 作 為 其 漢 語 學 習 的
資 源 和 方 法，並 將 中 西 語 文 學 之 長 融 會 貫 通，
不 僅 取 得 了 令 人 驚 歎 的 效 果，而 且 產 生 了 深 遠
的影響。研究羅明堅通過蒙學學習漢語的歷程，
不 僅 可 以 幫 助 我 們 了 解 來 華 耶 穌 會 士 的 漢 語 學
習 方 法 及 其 文 字 傳 教 得 以 實 施 的 原 因 和 經 過，
也 可 以 啟 發 我 們 深 入 理 解 明 清 以 來 中 西 語 言 文
學交流互鑑的具體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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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來孔子”艾儒略去世日期考

摘   要 艾儒略是繼利瑪竇之後，第二代來華耶穌會士中最傑出的傳教士之一，
為福建開教第一人，被譽為“西來孔子”。學界關於艾儒略的研究論著
堪稱汗牛充棟，但關於艾儒略的去世日期，迄今仍眾說紛紜。本文爬梳
中外文獻，借鑑已有的相關研究，考訂艾儒略去世的確切日期為1649年
6月10日。

關鍵詞 西來孔子；艾儒略；去世日期

譚樹林 *

* 譚樹林，歷史學博士，現為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

師，主要從事中外關係史、外交學研究。

艾 儒 略（Giul io Aleni, 1582–1649），
字 思 及， 意 大 利 籍 耶 穌 會 士， 他 是 繼 利 瑪 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之 後“第 二 代
耶穌會士最為傑出的傳教士之一”。 1 艾儒略於
1610 年 抵 澳 門，1613 年 進 入 內 地，先 後 在 北
京、上海、揚州、絳州、常州、杭州等地傳教。
1624 年，原 內 閣 首 輔 葉 向 高（1559—1627）
“致 政 歸，道 經 武 林，晤 先 生，恨 相 見 晚，力
邀入閩。先生亦有載道南來意，乃同舟而來”，2

同年 12 月 29 日，艾儒略抵達福州，3 成為“開
教福建之第一人”。4 艾儒略起初往返於杭州與
福 州， 直 到 1627 年 楊 廷 筠（1562—1627）
去 世 之 後，才 漸 漸 定 居 福 州。此 後，他 一 直 在
福 建 傳 教，足 跡 遍 及 八 閩，“每 年 新 入 教 八、
九百人”，5 被弟子們視為來華耶穌會士中“德
最 盛，才 最 全，功 最 高，化 民 成 務 最 微 妙 無 方
者”。6 艾儒略精通中文，熟稔中華典籍，又極
尊崇孔子，7 被中國士人譽為“西來孔子”。8 誠
如方豪（1894—1955）所說：“這樣崇高的尊
稱，連利瑪竇也沒有獲得。”9 對天主教持反對
態 度 的 清 代 錢 塘 詩 人 陸 次 雲（生 卒 年 不 詳）亦
讚其為“西域奇人”。10 當代意大利學者法帕尼
（Antonio Fappani）更視其為“一位信仰的
巨人，文化的巨人，也是一位對話的巨人”。 11

艾 儒 略 作 為 中 國 天 主 教 傳 教 史 暨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史 上 的 重 要 人 物，迄 至 目 前，國 內 外 有 關 艾 儒

略的研究論著極為宏富，堪稱汗牛充棟。儘管如
此，關於艾儒略去世的日期，迄今仍眾說紛紜。

據 筆 者 目 力 所 及，目 前 學 界 關 於 艾 儒 略 的
去世日期，有以下六種說法。

一、艾儒略去世於 1649 年 6 月 10 日。此
說 出 自 李 九 功（1511—？）與 沈 從 先 具 稿、李
嗣玄筆述的《西海艾先生行略》。12 此三人均為
艾 氏 弟 子，且 曾 參 加 艾 儒 略 葬 禮。《西 海 艾 先
生行略》篇首即云：

先生闡教事於中華者四十年，功成上

升，實惟順治己丑五月朔，終於延津之聖

堂，鐸德諸公暨諸弟子奉先生潔軀，葬於

福州北關外興聖坑之十字山。13

延 津 為 當 時 延 平 府 城，延 平 即 今 南 平。內 文 又
詳述其去世過程：

四月晦，赴張廣文家奉彌撒，談道語

笑若平時。未申間，呼教友善醫者游安

當，告以少時初入會苦修，及渡海東來崖

略，與昔年在建州時所示沈加祿之語同。

語畢，命游君按脈，居然無病也。次日天

未明，呼從者秉燭，伏几坐，恭呼耶穌瑪

利亞數聲而逝。14

“晦”在古代是指每月的最後一天，因“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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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小 月，“四 月 晦”即 四 月 二 十 九 日，艾 儒 略
在“ 四 月 晦 ” 的“ 次 日 ” 去 世， 去 世 日 期 為
1649 年 的 五 月 初 一 日。按 陳 垣《二 十 史 朔 閏
表》可知為西曆 1649 年 6 月 10 日。國內外許
多學者亦持此說。 15

二、艾 儒 略 去 世 於 1645 年，但 沒 有 指 出
具 體 日 期。此 說 出 自 署 名“後 學 晉 絳 韓 霖、閩
漳 張 賡 暨 同 志 公 述”之《聖 教 信 證》，該 書 是
第 一 部 記 述 明 清 來 華 耶 穌 會 士 傳 略 及 其 中 文 著

譯 目 錄 的 專 書。《聖 教 信 證》稱 艾 儒 略“大 清
順治二年乙酉卒，墓在福州”。16 按“順治二年”
為 1645 年， 即 艾 儒 略 於 1645 年 去 世。 錢 海
嶽（1901—1968）的《南明史》稱艾儒略“隆
武元年卒”。 17“隆武元年”為 1645 年，錢海
嶽此說應襲自《聖教信證》。

三、 艾 儒 略 去 世 於 1644 年 8 月， 沒 有
提 到 具 體 日 期。 此 說 出 自 查 爾 斯· 喬 治· 赫
伯 曼（C h a r l e s  G e o r g e  H e r b e r m a n n ,  
1840–1916）等編《天主教百科全書》（The 
Cathol ic  Encyclopedia ） 第 1 卷， 該 書 指
出 1644 年 8 月艾儒略在福州去世。 18

四、 艾 儒 略 去 世 於 1649 年 8 月 3 日。
此 說 出 自 法 國 耶 穌 會 神 父 費 賴 之（Louis 
Pfister, 1833–1891） 所 著《 在 華 耶 穌 會 士
列 傳 及 書 目 》（Notices Biographiques 
e t  B i b l i o g r a p h i q u e s  s u r  l e s  Jé s u i t e s 
d e  L ' a n c i e n n e  M i s s i o n  d e  C h i n e : 
1552–1773 ）。 19 日 本 學 者 鮎 澤 信 太 郎
（1908—1964）、 美 國 學 者 富 路 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 1894–1986） 與 房
兆 楹（1908—1985）， 以 及 中 國 學 者 陳 煥 強
亦 持 此 說。20 葉 農、張 侃 與 水 海 剛 僅 言 艾 儒 略
於 1649 年 8 月 在 延 平 去 世，沒 有 指 出 具 體 日
期。21

五、艾儒略去世於 1649 年 5 月 12 日。此
說由耶穌會神父蕭若瑟（1855—1924）提出。
他 的《天 主 教 傳 行 中 國 考》記 述 了 艾 儒 略 去 世
情形：

［永曆三年］四月初一，忽覺不豫，

是日早在張令公夏詹家，猶奉彌撒、講道

若平日，訓勉教眾，盹切逾恒。至夜，病

勢略重，不能成眠。乃伏几靜坐，注視耶

穌苦像，呼聖名不止，黎明泰然長逝。22

其《聖教史略》又稱：

延至順治六年［即永曆三年］，四月

圖１.　艾儒略像，選自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泰西思及艾先
生 行 述 》（ 古 恒 編 目 1017）。（ 圖 片 來 源：gallica.bnf.
fr	 /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de	
manuscrits.	Chinois	1017,	Public	domain,	<gallica.bnf.fr/
ark:/12148/btv1b900287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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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忽覺不豫。是日早，在張賡家猶奉

彌撒講道若平日。至夜，病勢略重，伏几

靜坐，呼耶穌瑪利亞聖名不止。天未明，

即泰然棄世，壽六十七歲。23

按 順 治 六 年（永 曆 三 年）為 1649 年，蕭 若 瑟
認 為 艾 儒 略 去 世 日 期 為 1649 年 四 月 初 二，即
西曆 1649 年 5 月 12 日。

六、 艾 儒 略 去 世 於 1649 年 5 月 15 日。
鄭 麗 生 持 此 說，認 為 艾 儒 略“四 月 初 四 晨，他
在 延 平 張 賡 家 奉 彌 撒，是 夜 得 病，天 未 亮 即 逝
世”。24 根據鄭麗生所述，艾儒略去世於 1649 年
四月初五日，即西曆 1649 年 5 月 15 日。

上 述 第 二、三 種 說 法 顯 誤，因 為 艾 儒 略 於
1649 年 辭 世， 已 為 學 界 公 認， 無 需 贅 述。 第
四、五、六 種 說 法 均 出 自 三 百 餘 年 後 的 著 者 之
口，時 隔 日 久，且 沒 有 提 供 有 力 證 據。相 較 而
言，筆者認為《西海艾先生行略》中的 1649 年
6 月 10 日為時人所記，應為艾儒略去世的準確
日期。

首 先，《西 海 艾 先 生 行 略》的 三 位 撰 者 皆
為 艾 儒 略 親 傳 弟 子，其 中 李 九 功（字 其 敘）與
兄 李 九 標（字 其 香）是 福 清 人，與 葉 向 高 為 福
清同鄉。1628 年，兄弟二人前往福州參加鄉試
時 結 識 艾 儒 略，聆 聽 艾 氏 講 道 後 受 洗 入 教，教
名分別為“若望”與“多默”。李九功在〈《勵
修一鑑》自序〉中稱：

戊辰冬，偕伯氏其香就試三山，聞道

於艾先生，幡然志昭事之學，始受聖洗。

嗣是，予鄉唱和實漸有人，協力建堂為祀

主講德地。25

二 人 皈 依 後 積 極 協 助 艾 儒 略 傳 教。李 九 標 甚 至
放 棄 參 加 科 舉 考 試，認 真 鑽 研 天 主 教 義，追 隨
艾 儒 略 在 福 建 地 區 往 來 傳 教，成 為 艾 儒 略 最 得
力的幹將，被稱為福建天主教開教“三柱石”26

之 一。《口 鐸 日 抄》有 相 當 一 部 分 是 李 九 標 隨
艾儒略傳教過程中隨時記錄而成。

沈 從 先 的 生 卒 年 不 詳。據 林 金 水、吳 懷 民
考 證，“ 嘉 祿 ” 為 沈 從 先 教 名， 為 Charles
之 音 譯。 費 賴 之 提 到“1647 至 1648 年 間
韃 靼 入 關 時， 儒 略 與 陽 瑪 諾（Emmanuel 
Diaz, Junior,  1574–1659） 神 甫、 范 有 行
（Paschai Fernandez, 1611–1683） 修 士
暨 志 願 入 會 之 青 年 教 名 查 理 斯（Charles）者
避難延平”。27“查理斯”即是沈從先嘉祿。28

《西 海 艾 先 生 行 略》記 艾 儒 略 避 難 延 平 時，沈
從 先 與 游 安 當 陪 侍 左 右，29 這 與 費 賴 之 的 記 述
是一致的。

李 嗣 玄，字 又 玄，又 字 德 望，30《建 寧 縣
志》有 傳。因 避 康 熙 之“玄”字 諱，方 志 和 家
譜中均將“玄”作元，為庠生。據其自述：

玄於丙寅夏，晤先生於福堂，蒙先生

賜以《天學初函》，即津津響慕，然於上

帝降生受難之事，不能無疑，至是蒙主默

牖，乃豁然有省，盡焚棄向來所惑溺諸

書，一心事主。讀至〈七克〉愛仇奧義，

喟然歎曰：至哉言乎。31

“ 丙 寅 ” 為 1626 年， 可 知 李 嗣 玄 於 1626 年
夏 在 福 州 結 識 艾 儒 略，從 此 追 隨 左 右，成 為 與
艾儒略關係最親密的弟子。李嗣玄“蒙師殊眷，
頗異於他弟子”，32 即為此種特殊關係之寫照。
方 豪 亦 指 出 李 嗣 玄 為“與 艾 氏 相 知 最 深，而 又
能 文 者”。33《西 海 艾 先 生 行 略》由 其 筆 述，
蓋因此也。

艾 儒 略 避 難 延 平 時， 沈 從 先、 游 安 當 陪
侍 左 右，二 人 目 睹 艾 儒 略 去 世，後 與 艾 儒 略 諸
弟 子 將 艾 氏 遺 體 從 延 平 移 往 福 州 下 葬。其 中 弟
子 應 當 包 括 李 九 功 兄 弟 及 李 嗣 玄。葬 禮 後，李
嗣 玄 著 述《思 及 艾 先 生 行 略》，記 錄 艾 儒 略 的
生 平 活 動，以 傳 後 世。據 李 嗣 玄 自 述，在 此 之
前，“吾 友 沈 加 祿 從 先，兄 李 九 功 其 敘，先 後
草 先 生 傳 略，授 小 子 玄，俾 有 所 據 依，以 狀 先
生”。34 可見，李嗣玄筆述《西海艾先生行略》，
不 僅 有 沈 從 先、李 九 功 草 擬 的 艾 儒 略 傳 略 為 依
據，而 且 他 親 歷 艾 儒 略 下 葬 過 程，所 記 艾 儒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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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世 日 期 當 真 實 可 信。除《西 海 艾 先 生 行 略》
外，李 嗣 玄 還 摘 錄《三 山 論 學 紀》與《口 鐸 日
抄》中 部 分 艾 儒 略 言 論，輯 成《西 海 艾 先 生 語
錄》，35 為 今 天 研 究 艾 儒 略 和 明 末 福 建 天 主 教
史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綜 上 所 述，筆 者 認 為 艾 儒 略 去 世 的 確 切 日
期應為 1649 年 6 月 10 日。中國天主教史乃至
明 清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史 研 究 長 期 存 在 一 個 現 象，
即 西 方 學 者 長 於 利 用 西 文 教 會 文 獻，鮮 少、甚
至 不 用 中 文 檔 案 文 獻；中 國 學 者 長 於 中 文 檔 案
文 獻，對 西 文 教 會 文 獻 使 用 嚴 重 不 足，極 易 導
致 研 究 結 論 有 失 偏 頗 甚 至 出 現 訛 誤。這 種 現 象
近 年 有 所 改 善，但 仍 不 乏 見。本 文 通 過 考 證 艾
儒 略 的 去 世 日 期，期 望 在 中 西 文 獻 對 勘 中 求 得
歷史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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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玉門陽關”位置及通西域路線等有關史文地圖論稿       譚世寶、譚學超、馬曉菲、王曉冉

漢“玉門陽關”位置及通西域路線等有關史文地圖論稿

摘   要 漢武帝“開玉門，通西域”，乃漢代絲綢之路最重要的一段歷史，歷來為
中外史家和世人關注研究與轉述。但是，自東漢至今，一直存在很多對
《史記》《漢書》有關記述文字的錯讀誤解，造成了一系列千百年來未發
之覆。本文宏微兼探，古今並討，主要的新結果如下：一、繼承發展王國
維首倡的正論，即西漢至西域的南北兩道是從西域的“樓蘭故城始”，進
而證明從樓蘭分途南、北兩道之事，是在東漢元鳳四年六月以後才發生。
二、證明漢武帝時並無“列四郡，據兩關”以通西域之事，其時只設了酒
泉一郡及其下的玉門一關、一縣及一路，以通西域。三、證明《漢書·西
域傳》的“玉門陽關”“陽關”是玉門縣的玉門關的同關異名。四、對漢
武帝設立含有酒泉、燉煌等郡的涼州刺史部之說作了否定的考證。五、勘
正宋至清以及當代的一些歷史地圖有關西漢“玉門關”“陽關”等地名及
西域諸國名，以及張騫通西域路線等問題的錯標誤註。

關鍵詞 匈奴西域；刺史部十三州；南羌月氏；酒泉都尉；〈華夷圖〉

譚世寶 *　譚學超 **　馬曉菲 ***　王曉冉 ****

* 譚世寶，山東大學歷史學博士、香港理工大學哲學博士；現為

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山東大學歷史文

化學院退休教授。研究領域涉及中國通史、中外關係史、中國佛

教史、澳門史、歷史地理、敦煌學、漢語言文字學、悉曇學等。
** 譚學超，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莫斯科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
現為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歐洲軍事史、中外關

係史、澳門史、歷史地理。
*** 馬曉菲，山東大學歷史學博士，山東濱州學院人文學院講師，
主要研究中國佛教史、中國政治思想史、歷史地理。
**** 王曉冉，澳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山東交通學院講師，主要研

究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佛教史、中外關係史、澳門史、歷史地理。

引言

本文與《文化 雜 誌》（中文 版）第 117 期 的
〈濠鏡澳與澳門地區開埠前後的歷史沿革考辨〉
為 相 輔 相 成 的 姊 妹 篇，分 別 將 陸 海 絲 綢 之 路 最
早、最 重 要 的 關 口 等 有 關 機 構 創 設 的 時 間、地
點、過程與原始文獻記載作了精準的還原研究。

有 關 西 漢 玉 門 關 的 位 置，自 上 世 紀 初 英 國
斯 坦 因（Aurel  Stein） 到 中 國 新 疆 至 河 西 走

廊 作 考 古 探 索 以 來，各 種 論 說 多 達 數 十 種，成
為 百 多 年 來 聚 訟 紛 紜 的 歷 史 疑 案。近 年，〈西
漢 初 設 的“ 玉 門 關 ” 故 址 新 探 〉 1 及〈最 早 的
“玉門關”：研究史的回顧與批評〉2 兩文補正了
近百年來眾多中國學者對研究史的記述之嚴重漏
誤，重新解讀了《史記》《漢書》等史籍有關玉
門（關）的記載，力破當今兩種流行的誤說：一
是主張最早的玉門關在燉（敦）煌以西的小方盤
城；二是主張最早及最晚的玉門關皆在嘉峪關石
關峽。從而重新確立和發展王國維以二重證據法
確定的結論，主張最早的玉門關遺址應當在西漢
及清代的玉門縣內，也就是在今玉門市範圍內。

本 文 要 繼 續 追 源 溯 流，將《史 記》對 西 漢
拓展河西走廊及其以西地區的原始記載，與《漢
書》對《史 記》字 義 句 義 的 沿 用、增 改 和 史 實
弄 清，進 而 將 歷 代 史 籍 地 圖 對 前 述 兩 書 所 記 和
後事混合的輾轉記載，作較為全面的比較研究，
釐清源流正訛，以糾正後人對《史記》《漢書》
有 關 記 述 的 各 種 誤 解 錯 讀 與 訛 傳，還 原 歷 史 真
相。尤 其 要 將 羅 振 玉、王 國 維 等 先 哲 已 成“潛
德之幽光”的觀點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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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今圖籍對“玉門陽關”等地名錯標誤說
之源流

古 今 流 行 的 歷 史 地 圖，大 多 將 玉 門 關 標 於
燉 煌 以 西，並 將 其 與 陽 關 平 列 北 南，視 作 燉 煌
以西兩個獨立的關口。本文首先從正確解讀《史
記》《漢 書》的 有 關 記 載 入 手，以 挖 掉 一 系 列
古今史籍和地圖出現此類錯誤的根源。

（一）《史記》《漢書》所載玉門關不在燉

煌以西之論再述補

本 文 在 梳 理 以 往 有 關 歷 史 文 獻 資 料 與 學 術
史 研 究 的 基 礎 上，進 而 對《史 記》《漢 書》有
關 記 載 作 精 準 考 證，確 證 西 漢 及 東 漢 玉 門 關 位
於 燉 煌 以 東，就 在 漢、清 的 玉 門 縣 以 及 當 今 的
玉門市範圍內。現在先就此作簡要的補證。

1. 對記載最早的玉門關在燉煌以東的文獻的

分析證明

《史 記·大 宛 列 傳》是 第 一 手 的 文 獻，其
所記載的史事就是：太初二年（約前 103 年），
李 廣 利 一 征 大 宛 失 利，退 兵 回 到 燉 煌 時，遣 使
回 京 報 告 罷 兵 的 原 因 與 理 由，而 被 武 帝 派 使 者
到玉門嚴加阻止。原文如下：

……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

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

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使使上書

言：“道遠多乏食……不足以拔宛。願且

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

而使使遮玉門。3

以 上 記 載 可 證：此“玉 門”乃 指 玉 門 縣 及 其 管
轄 的 玉 門 關，其 位 置 肯 定 在 燉 煌 以 東 而 不 在 燉
煌 以 西。因 為 貳 師 的 軍 隊 已“還 至 敦 煌”，故
武 帝 派 使 者 到 燉 煌 以 東 的 玉 門 縣 玉 門 關 佈 防 攔
截，並 宣 告 命 令：“軍 有 敢 入 者 輒 斬 之！”從
而 使 得“貳 師 恐，因 留 敦 煌”。法 國 學 者 沙 畹
（Édouard Chavannes）率先引述此文，作
為 太 初 二 年 前 之 玉 門 關 尚 在 燉 煌 之 東 某 地 之 鐵

證；而 王 國 維 也 是 以 此 為 主，結 合 其 他 史 料，
運 用 其 首 倡 的 二 重 證 據 法，進 一 步 證 明 太 初 以
前 玉 門 關 當 在 酒 泉 郡 玉 門 縣，認 為 西 漢 玉 門 縣
位 於 酒 泉 至 燉 煌 的 孔 道 上，太 初 二 年 以 前 的 玉
門關當置於此。4 我們認為，對此可以改為太初
三年以前，因為《漢書·西域傳》及《資治通鑑》
（以 下 簡 稱《通 鑑》）等 載 漢 武 帝 於 征 和 四 年
（約前 89 至前 88 年）答桑弘羊等臣下請求置
輪 臺 屯 田 的 詔 書，其 憶 述 迎 接 第 二 次 西 征 車 師
之大軍班師事說：

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5出玉門迎

軍吏卒，6起張掖不甚遠，7然尚廝留甚

眾。8

由此可見，其“軍入玉門”當在太初三年末（約
前 102 末至前 101 初年），而武帝派人“出玉
門 迎 軍”則 應 在 此 稍 早 約 一 個 月。這 也 可 證 其
時 玉 門 縣 的 關 塞 仍 屬 於 酒 泉 郡，而 且 距 離 酒 泉
郡 城 及 張 掖 郡 城 皆 不 太 遠，故 肯 定 其 位 於 後 建
的燉煌關塞以及更後設立的燉煌縣、郡城以東。

在 此 必 須 釐 清 燉 煌 設 郡、縣，與 玉 門 設 關
屯及玉門設縣的時間先後。首先要釐清《史記》
《漢書》的一些簡略含糊甚至矛盾混亂的記載，
以 糾 正 當 今 有 些 論 著 的 誤 論。例 如，有 論 文 先
入 為 主 地 認 定：罷 玉 門 關 屯 而 設 玉 門 縣“至 早
在征和三年（前 90 年）李廣利投降匈奴以後”，
其 時 尚 未 有 玉 門 縣，就 以 為 已 經 有 燉 煌 郡 及 其
西 邊 的 玉 門 關，因 而 將 玉 門 與 燉 煌 設 縣 的 先 後
有無完全顛倒了。於是其進一步誤斷：

西漢時期，玉門關外必然還有相當面

積的水草地。李廣利所率領的殘部不過數

千人，在這裡暫時屯紮並非不可能。9

此 論 既 違 史 實，又 違 反 邏 輯 情 理。我 們 認 為，
假 如 燉 煌 郡 的 設 立 早 於 酒 泉 郡 的 玉 門 縣 之 設
立，則 位 於 燉 煌 郡 西 邊 且 屬 於 其 管 轄 的 關 塞，
就 應 名 為 燉 煌 關，而 不 可 能 名 為 玉 門 關。更 不
可 能 因 為 罷 燉 煌 郡 西 邊 的 玉 門 關 屯，而 要 同 時
在其東邊千多里外的酒泉郡地方增設玉門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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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酒泉列亭鄣至玉門”與燉煌“西至鹽

水”等工程時間作推斷

據《史記》的〈匈奴列傳〉〈驃騎（霍去病）
列傳〉〈大宛列傳〉等的記述，並參考其〈建元以
來 侯 者 年 表〉及《漢 書》的〈景 武 昭 宣 元 成 功
臣 表〉，可以修 正 誤 導世 人 的《漢 書》《通 鑑》
的含 混 和 錯誤記述，明確 趙破 奴“擊 破 姑師，虜
樓蘭王”是在元封三年中，以此功獲封“浞野侯”
則 在 元 封 四 年。雖 然 兩 書 之 表 都 記 其 以 元 封三
年擊破 姑師、虜樓蘭王之功獲封浞野 侯，卻都沒
有明 確 記 載 封侯 的 年月日。10《通 鑑》先 錯 繫 前
事於元封二年十二月，接着對後者畫蛇添足說：

（元封三年）春，正月，甲申，封破

奴為浞野侯。王恢助破奴擊破樓蘭，封為

浩侯。11

顯 然，趙 破 奴 不 可 能 在 一 個 月 內 完 成 這 兩 件 大
事：其 一 是 在 西 域“擊 破 姑 師，虜 樓 蘭 王”；
其 二 是 班 師 回 朝 獲 封 為 侯。況 且 元 封 三 年 正 月
並 無 甲 申 之 日，元 封 四 年 正 月 才 有 甲 申 日（前
107 年 1 月 28 日），乃前引《史記》《漢書》
之年表所載王恢被封為浩侯之時。12 此外，《史
記·大 宛 列 傳》載：“封 破 奴 為 浞 野 侯……封
恢 為 浩 侯。”其“浞 野 侯”之 句 引《集 解》徐
廣曰：“元封三年”；“浩侯”之句又引《集解》
徐廣曰：“捕得車師王，元封四年封浩侯。” 13

由 此 可 見，《通 鑑》誤 以 前 註 的 元 封 三 年 說 為
準，連 帶 將 後 註 的 年 月 日 都 提 前 了 一 年，從 而
當 作 趙 破 奴 與 王 恢 同 時 被 封 侯 的 日 子。我 們 對
此 作 校 正 之 後，就 可 進 而 推 定 漢 朝 自“酒 泉 列
亭鄣至玉門”之時，是在元封四年正月甲申（前
107 年 1 月 28 日 ） 之 後， 其 時 的 玉 門 關 屯 就
是後來大約在元封六年（約前 105 年）間罷關
屯 而 改 設 的 玉 門 縣 之 前 身，故 其 關 屯 之 城 鎮 應
該 就 在 玉 門 縣 城 或 其 附 近。今 人 多 以 為“罷 關
屯”即廢除了玉門關，14 實誤。由於玉門關本身
是 固 定 的 長 久 性 建 築，不 會 因 其 所 在 的 軍 屯 城
鎮升格為縣城，就要將建築拆除。

類 似 以 重 要 的 關 城 為 縣 城 之 例，在 西 漢 還

有《漢書》載：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
以故關為弘農縣”。15《通 鑑》記此事的胡註說：

據《班史》，以故關為弘農縣。應劭

曰：弘農去新安三百里。《述征記》：新

安縣，今猶謂之新關。16

新 舊 兩 個 函 谷 關 城 皆 升 格 為 縣 城，足 見 其 與 玉
門關城升格為玉門縣城同例。

再看，從燉煌西至鹽水（澤）的亭障建設工
程，大 約 在 天 漢 二、三 年 間（前 99 年 1 月 26
日至前 97 年 2 月 2 日）才能完成。故其與“酒
泉列亭障至玉門”的工程有近十年之差。由此還
可以推斷：在這兩個工程之前便已經存在的玉門
關城，肯定在燉煌以東而不在燉煌以西。

3. “燉煌置酒泉都尉”之因果與燉煌設縣郡

之關係新論

這 是 解 決 燉 煌 的 郡、縣 設 置 與 玉 門 關 設 置
的 先 後 問 題 的 一 個 關 鍵。在 此 先 引《史 記・大
宛列傳》的原始記載如下：

漢已伐宛，立昩蔡為宛王而去。歲
餘，宛貴人……乃相與殺昩蔡，立毋寡昆
弟曰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

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

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

物……而燉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

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

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17

以 上“燉 煌 置 酒 泉 都 尉……而 侖 頭 有 田 卒 數 百
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之文，
被《漢書・西域傳上》略改為如下：

漢興至於孝武……列四郡，據兩關

焉。……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

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
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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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之誤，首先是將前文歷史背景部分的“燉
煌置酒泉都尉”，增改為“列四郡，據兩關焉”。
此說誤導後世，就連王國維也曾誤信了此說， 19

至今仍為主流之論。其實，當時根本不存在“列
四 郡，據 兩 關”的 情 況。因 為 檢 索《史 記》全
書，從 沒 有 在 河 西 出 現 過“四 郡”一 詞。正 如
《漢書・地理志》載：“敦煌郡，武帝後（元）
元年（前 88 年 1 月 25 日至前 87 年 2 月 11 日）
分酒泉置。”20 近年有些學者認同此說。21 目前
多 數 人 所 持 的 燉 煌 郡 設 於 元 鼎 六 年 說，乃《漢
書·武帝紀》沿用今本《史記·武帝本紀》之說，
而 班 固 所 見《武 帝 本 紀》等 十 篇，並 非 司 馬 遷
所撰原文，乃“元成之閒（間），褚先生補闕”，
其“言 辭 鄙 陋，非 遷 本 意 也”，22 故 不 可 作 為
原始文獻之據。至於“武威”這個名詞，在《史
記》也 沒 有 出 現 過，故 當 今 學 者 多 認 定 武 威 郡
是 在 漢 武 帝 死 後 多 年 才 設 置；還 有 張 掖 郡 的 設
置，有學者認為“似在太初三年末至四年初（案：
原註為前 102 至 101 年，實應約在前 101 年 1 月
19 日至前 101 年 2 月 16 日）”。23 我們進一步
研 究 認 為，武 威 郡 應 開 設 於 宣 帝 地 節 二 年（約
前 68 年）；張 掖 設 郡當在 天 漢 二年至 元鳳 三年
（前 99 年 1 月 26 日至前 77 年 2 月 21 日），24

足證武帝當時並無“列四郡，據兩關”之事。

再 看《漢 書》出 現 的 其 他 同 類 錯 誤，就 是
增 加 了 後 出 的 地 名“渠 犂”、官 名“校 尉”及
其 職 能“領 護”。其 誤 導 後 世 史 籍 的 代 表，就
是《通 鑑》轉 載《漢 書》此 文 而 錯 繫 於 太 初 四
年，且 誤 將 上 段 的“宛 貴 人”“殺昩昩蔡”之 事
記於此段之後。25 因為〈大宛列傳〉已經明確說
“殺昩昩蔡”是發 生在“立昩昩蔡為宛 王而去”之後
的“歲餘”；且王益之《西漢年紀》據《通鑑考異》
等考證，也已證明“宛貴人”“殺昩昩蔡”之事在天
漢 元 年（前 100 年 2 月 7 日至 前 99 年 1 月 25
日）。26 由此可進而推斷，〈大宛列傳〉在下一
段 所 記 的“而 敦 煌 置 酒 泉 都 尉；西 至 鹽 水……
以 給 使 外 國 者”等 史 事，應 該 在 天 漢 二 年 至 四
年（前 99 年 1 月 26 日至前 96 年 2 月 21 日）。

綜上所述，可以推斷“敦煌置酒泉都尉”應在
太 初四年（前 101 年 2 月 17 日至前 100 年 2 月

6 日）完 成伐宛 之後，其主 要 任 務應 該 是為管理
新 開 展 的 燉 煌 以 西 至 西 域 的 軍 事 交 通 工 程 建 設
及 建 成 後 的 人 員 設 施。因 其 時 燉 煌 地 方 既 未 設
縣，更 未 設 郡，只 能 按 照 在 邊 地 設 立 縣、郡 之
前，先 設 立 軍 屯 城 鎮 為 縣、郡 之 前 身 基 礎 的 程
序，由 酒 泉 郡 設 立 和 管 轄 此 新 軍 鎮。故 雖 然 其
地 在 燉 煌，卻 只 能 稱 為“酒 泉 都 尉”而 非“燉
煌 都 尉”。這 可 反 證 其 時 尚 無 燉 煌 縣，更 遑 論
燉煌郡。這就為燉煌郡設於後（元）元年之說，
提供充分力證。

據《後漢書·百官志》載秦至兩漢的“都尉”
沿革說：

……（秦郡尉）典兵禁，備盜賊，景

帝更名都尉。武帝又置三輔都尉各一人，

譏出入。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又

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中興建武六

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邊郡往往

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

郡。27

其 實 此 文 出 於 東 漢 應 劭 的《漢 官 儀》，如《後
漢書·桓帝紀》之註引《漢官儀》說：

秦郡有尉一人，典兵禁，捕盜賊，景

帝更名都尉，建武七［六］年省，唯邊郡

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今二郡寇賊不

息，故置。28

綜 上可 知 有 關 漢 武 帝 太 初 四 年 後 於“敦 煌 置 酒
泉都尉”的記載，可以補《漢官儀》及《後漢書》
的疏漏，足證東漢實行的“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
國 都 尉，稍 有 分 縣，治 民 比 郡”的 制 度，實 為
沿 用 西 漢 武 帝 之 制。從“敦 煌 置 酒 泉 都 尉”這
個並非“農都尉”與“屬國都尉”的典型例子，
可 見 其 就 是 在 邊 郡 之 邊 區 增 設“都 尉”，其 後
再“稍有分縣，治民比郡”——即分割出酒泉郡
玉 門 縣 的 西 邊 燉 煌 等 部 分 地 方，成 立 以“酒 泉
都 尉”為 首 的 軍 政 區，然 後 由 其 在 此 區 內 分 設
數 縣“治 民 比 郡”（相 當 於 郡 守 管 治 人 民），
以便建設發展為由燉煌等縣組成的燉煌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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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班超“但願生入玉門關”所在地考辨及其

意義

東 漢 和 帝 永 元 十 二 年（100 年 1 月 29 日
至 101 年 2 月 15 日），為 國 經 營 鎮 守 了 西 域 近
三十年的老將班超上疏告老，要求東歸退休：“臣
不敢 望 到酒泉郡，但 願 生 入 玉門關。”29 此語其
實是乞低求高，其真正目的何止是到酒泉郡城，
而 是 希 望 回 到 京 城 長 安 的 家 中。皇 帝 如 果 准 許
他“生 入 玉 門 關”，就 必 然 會 加 恩 賜 准 其 再 經
酒 泉 郡 城 回 朝。 酒 泉 郡 城 在 黨 河 東 760 里。
班 超 是 遲 至 永 元 十 四 年，經 其 妹 班 昭 再 上 書 懇
求，才 獲 准 東 歸。30 其 歸 心 似 箭，無 疑 是 要 走
最 快 捷 之 路，故 不 可 能 繞 道 向 西 走 艱 難 曲 折 的
戈 壁 沙 漠 險 途 到 燉 煌，然 後 再 往 東 千 餘 里，才
進 入 靠 近 酒 泉 郡 城 的 玉 門 縣 城 關。當 時 的 最 佳
路 徑 就 是 直 接 經 鄯 善 向 東 南 斜 行 至 玉 門 縣 的 玉
門 關，然 後 往 東 二 百 多 里 就 到 酒 泉 郡 城。假 如
班 超“但 願 生 入 玉 門 關”是 要 求 進 入 到 燉 煌 以
西 的 戈 壁 沙 漠 上，則 其 所 接 之 文 為 何 不 說“臣
不 敢 望 到 燉 煌 郡”呢？其 稱“臣 不 敢 望 到 酒 泉
郡”，原 因 就 是 玉 門 關 直 至 東 漢 時 仍 然 屬 於 酒
泉 郡 玉 門 縣 城 的 西 北 關，位 於 物 阜 民 豐 的 巨 大
綠 洲 之 上，是 可 以 入 住 之 縣 治 城 市。相 反，燉
煌 郡 的 燉 煌 縣 城 西 邊 戈 壁 沙 漠 上 的 小 型 玉 門 關
卡（小 方 盤 城）不 僅 曲 折 繞 路 難 行，更 非 班 超
提 出“但 願 生 入”居 留 之 地。顯 然，“生 入”
此 地 還 不 如 繼 續 留 在 西 域。弄 清 楚 班 超 疏 文 的
玉 門 關 所 在 地 非 常 重 要，可 為 糾 正 下 文 論 及 的
後世一系列歷史地理文獻、論著以及地圖之誤，
奠定基礎。

再 看，進 入 酒 泉 郡 的 玉 門 關 之 後 至 郡 城 之
路 途 非 常 便 捷，正 如 五 代 高（平）居 誨《使 于
闐 記》說：“肅 州 渡 金 河，西 百 里 出 天 門 關，
又 西 百 里 出 玉 門 關。”說 明 漢 至 五 代 時，玉 門
縣 西 北 關 距 酒 泉 郡 城 僅 二 百 餘 里。前 述 譚 世 寶
之 文，已 對 前 人 引 用 此 一 史 料 之 得 失 正 誤 作 考
辨釐清。31 由此可見，從西漢初設玉門關，到東
漢 班 超 所 進 入 的 玉 門 關，乃 至 五 代 高 居 誨《使
于 闐 記》所 記 載 的 玉 門 關，都 是 指 酒 泉 郡 城 西
的 關 口。對 此，再 根 據《漢 書·地 理 志 下》有

關 酒 泉 郡 玉 門 縣 的 記 載，以 及 東 晉 時 的“闞 駰
云：‘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32 可以
進 一 步 推 斷：當 時 的“玉 門 關”及 其 屯 田 都 在
新 設 的 玉 門 縣 城 附 近 的 綠 洲 上，不 可 能 設 在 當
時兩千餘里之外的燉煌城以西的沙磧戈壁中。

清徐文靖《禹貢會箋》載：“徐退山曰：‘出
玉 門 以 西，都 是 沙 磧。魏 太 武 自 玉 門 度 流 沙 是
也’。”33 這 說 明 在 北 魏 時，玉 門 關 仍 屹 立 在
玉 門 縣 綠 洲 之 上，只 有 出 了 這 片 綠 洲，才 是 沙
磧。以 此 為 證，既 可 否 定 西 漢 玉 門 關 在 燉 煌 以
西 的 沙 磧 之 舊 說，也 可 否 定 其 在 玉 門 縣 綠 洲 以
東的荒山石峽的石關峽之新說。

（ 二 ） 《 漢 書 》 “ 玉 門 陽 關 ” “ 玉 門 關 ”

“陽關”實為同關考

1. 《漢書》“玉門陽關”“玉門關”“陽

關”為異名同關

目 前 學 術 界 普 遍 將“陽 關”視 作 自 西 漢 就
位 於 燉 煌 以 西 的“玉 門 關 之 南”，與 玉 門 關 南
北並立，已成“常識”，且有人藉此發揮，考“玉
門關”又名“陰關”。34 然而就漢代文獻而言，
《史記》記漢武帝時在河西走廊的邊關只有“玉
門關”而無“陽關”。所謂“玉門陽關”之名，
及其與通往西域的南北兩道之關係，始見於《漢
書·西域傳上》，記載如下：（1）“西域以孝
武 時 始 通，本 三 十 六 國……東 則 接 漢，阸 以 玉
門陽關”；（2）“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
里，廣袤三百里”；（3）“自玉門陽關出西域
有 兩 道 ”；（4）“ 自 玉 門 陽 關 出 南 道， 歷 鄯
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5）“自
車 師 前 王 庭 隨 北 山， 波 河 西 行 至 疏 勒， 為 北
道”。35 其 實 這 些 都 是 班 固 用 後 事 兼 後 出 的 異
名 追 改 前 史，十 分 混 亂，以 致 東 漢 以 降 有 一 個
影響深遠而廣泛的誤解，就是將上述之文的“玉
門 陽 關”看 作 是 漢 武 帝 至 東 漢 一 直 存 在 位 置 不
同 的 玉 門 關 與 陽 關 兩 個 通 向 西 域 的 關 口，從 而
將 後 世 所 有 史 書、地 圖 的“玉 門 陽 關”皆 標 點
為“玉門、陽關”。36 就連《通鑑》也將前述《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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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根據“通西域”之後形成的兩大道路情況，
追 書 為 前 漢“自 玉 門、陽 關 出 西 域 有 兩 道”的
記述，繫於武帝元鼎二年（前 115 年）。37 其實，
越 是 後 世 之 人 以 後 事 追 加 於 前 史，總 是 會 犯 越
來 越 大 而 明 顯 之 錯。因 為《漢 書·西 域 傳 上》
接着清楚記載：

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

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為車師前、

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

幷北道也。38

據 此 並 參 考《通 鑑》的 有 關 轉 述 可 知，漢 朝 軍
隊在宣帝元康二年（約前 64 年）時只開通和管
治了西域的南道；39 又至神爵三年四月戊戌（前
59 年 5 月 29 日）封鄭吉為安遠侯，“乃因使
吉幷幷護北道，故號曰都護”。40 這足證漢朝是在
此 時 才 正 式 開 通 和 管 治 了 西 域 的 南 北 兩 道。導
致 出 現 漢 武 帝 時 有 南 北 兩 道 通 西 域 之 誤 的 主 因
之 一，就 是 將“玉 門 陽 關”誤 解 為“玉 門 關”
與“陽 關”兩 關，因 其 時 還 沒 有 開 設 燉 煌 縣 和
燉 煌 郡，更 沒 有 在 燉 煌 郡 西 邊 同 時 建 立 玉 門 關
與 陽 關 這 兩 個 邊 關，故 此“玉 門 陽 關”只 可 解
為 玉 門（縣）的“陽 關”；又 因 中 國 傳 統 習 俗
以 某 山、某 水、某 地、某 建 築 的 北 邊 為 陰，南
邊 為 陽，故 所 有 被 認 為 是 位 於 某 地 區 南 邊 的 關
都 可 稱“陽 關”。隨 着 河 西 走 廊 的 縣 城 和 邊 關
的 增 加，可 以 稱 為“陽 關”者 自 然 不 少，諸 如
後 起 的 居 延 肩 水 金 關、懸 索 關 等 在 理 論 上 都 可
以 和“玉 門 關”一 樣 有“陽 關”之 別 稱。故 雖
然本關多只正稱為“玉門（關）”，41 但為免與
其 他 的“陽 關”混 淆，所 以 在 東 漢 班 固 前 後 之
人，有 時 必 須 在 其 別 稱 加 以 專 屬 的 強 調，故 特
稱 為“玉 門 陽 關”，意 即 玉 門 的“陽 關”。在
正 確 理 解 此 情 況 的 前 提 下，再 看 其 同 時 同 地 省
稱 之“陽 關”42“玉 門 關”，就 不 難 看 出 這 三
者為同關異名。

例 如，王先 謙 的《漢 書 補 註》也 將此“玉門
陽關”點作“玉門、陽關”，4 3 又引徐松說認為《漢
書》單稱“陽關”之文，乃“舉陽關以該玉門”，44

亦 為 誤 說 加 錯 解。這 裡 要 指 出，諸 家皆 未 注 意

《漢 書》的“玉 門 陽 關”與“陽 關”的 異 稱 互 文
問題，此 亦足證三者為異名同關。

2. “敦煌玉門關”與玉門縣的“玉門關”考辨

研 究 此 問 題， 可 引 哀 帝 時 揚 雄 所 撰〈 解
嘲〉之 文 為 證，其 原 文 說：“今 大 漢 左 東 海，
右 渠 搜，前 番 禺，後 陶 塗。東 南 一 尉，西 北 一
候。”三 國 魏 孟 康 註 末 句 曰：“敦 煌 玉 門 關 候
也。”45 據當今學者龍文玲考定，此文撰年“當
繫 於 漢 哀 帝 元 壽 元 年 十 二 月 董 賢 任 大 司 馬 之 後
至 元 壽 二 年 六 月 哀 帝 駕 崩 的 這 段 時 間 裡”。46

我 們 認 為，更 精 準 地 說，此 文 是 撰 於 元 壽 元 年
十二月六日至二年六月戊午（前 1 年 1 月 28 日
至 8 月 14 日 ）之 間。此 亦 足 證 至 哀 帝 終 年，
在 西 北 邊 疆 屬 於 燉 煌 郡 的 只 有 一 個 玉 門 關 候。
但是，《後漢書》所載東漢光武帝時杜篤的〈論
都賦〉，則將此“東南一尉，西北一候”之文，
連 同“肇 置 四 郡”等 事，皆 誤 解 為 西 漢 武 帝 之
史事說：

孝武……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置

四郡，據守敦煌。幷域屬國，一郡領方。
立候隅北，建護西羌。47

因 此，唐 李 賢 註“立 候 隅 北”，即 引 前 述 揚 雄
〈解 嘲〉之 文 及 孟 康 之 註 為 解。48 由 此 可 見，
後 設 的 燉 煌 郡“玉 門 關（候）”靠 近 西 羌，故
其 上 設“護 羌 校 尉”，49 主 要 任 務 是 對 付 後 起
的 西 羌。這 與 漢 武 帝 最 初 在 酒 泉 郡 設 立 的 玉 門
關及酒泉玉門都尉，意在隔絕匈奴與“南（山）
羌”的 勾 結，同 時 讓 漢 朝 可 以 交 通 聯 合 西 域 各
國以對付匈奴，完全是不同時代的兩回事。

3. 《史記》《漢書》及後人所述玉門關的位

置與里程差異探討

被 後 人 所 誤 說 的 燉 煌 以 西 的 所 謂“ 玉 門
關”，與其南邊的陽關遺址相距 70 公里（140
里），顯然與兩漢時期位於且屬於玉門縣的“玉
門 陽 關 ” 不 是 一 回 事， 因 為 不 可 能 把 這 相 隔
140 里 的 南 北 兩 關 說 成 與 鹽 澤 的 距 離 相 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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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可 見，上 引《漢 書》有 關“玉 門 陽 關”的 記
載 及 後 人 的 誤 解 錯 點，乃 東 漢 至 唐 宋 史 籍 用 後
事 新 名 和 臆 想 追 加 於 西 漢 的 前 事，頗 多 含 混 錯
亂。此班固追書的“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
的 主 流 之 說，後 人 時 有 質 疑 否 定。例 如，東 漢
末荀悅《前漢紀》所載西域史地情況多沿用《漢
書》之文而時有細微改動，其改《漢書》此句為：
“蒲 昌 海 一 名 鹽 澤，去 陽 關 三 千 餘 里。”50 清
人也有以《漢書》“三百餘里”為“千三百餘里”
之誤。51 而今人或以《前漢紀》的“三千餘里”
為“三 百 餘 里”之 誤。52 其 實 蒲 昌 海 與 鹽 澤 或
鹽 水 等 名 詞 的 關 係 相 當 含 混 複 雜，其 與“玉 門
陽 關”的 距 離 多 少 里，在 此 只 可 先 作 簡 單 的 考
辨 釐 清。如 前 所 述，《漢 書· 西 域 傳 下》大 多
同 標 其 國 與 都 護 治 所 及 長 安 兩 地 的 距 離，而 隻
字 不 提 陽 關。此 外，除 了 其 末 的〈贊〉只 提 玉
門關一關，53 其前文所記諸國，如車師後王國、
又 去 胡 來 王 唐 兜 國 都 只 提 及 與 玉 門 關 的 交 通 往
來。54 問 題 就 是〈西 域 傳 上〉也 提 及 去 胡 來 王
國，稱：

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婼羌國

王號去胡來王。去陽關一千八百里，去

長安六千三百里。……鄯善國本名樓蘭，

王治扜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

六千一百里。55

由 此 可 知， 其 時 陽 關 去 長 安 的 路 程 距 離 為
4,500 里。又據萬斯同《昆侖河源考》：

于闐東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東北

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都護治

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七里。56

則此陽關去長安的路距 2,986 里。故〈西域傳〉
所 載 的“玉 門 陽 關”“陽 關”“玉 門 關”應 是
同關之異稱。

4. 將漢“玉門故關”與“陽關”並論作南北

兩道起點之誤說考辨

主張兩漢通向西域的玉門關為“玉門故關”，

並 認 定 其 位 於 漢 燉 煌 郡 龍 勒 縣（ 唐 沙 州 壽 昌
縣）西 北，且 與“陽 關”相 提 並 論 者，有 唐 代
李泰《括地志》、57 杜佑《通典》、58 李吉甫《元
和郡縣圖志》，59 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60

還 有 清 代 顧 祖 禹《讀 史 方 輿 紀 要》。 61 這 些 都
是 受 東 漢 至 唐 的 郡 縣 歷 史 地 名 變 遷 影 響 而 產 生
的 誤 說。所 謂“玉 門 故 關”，就 已 經 表 示 其 為
唐 及 後 人 所 認 定 的 西 漢 最 早 的 玉 門 關 故 址，是
歷 史 建 築 遺 存 的 文 物，而 並 非 當 時 仍 在 使 用 的
邊 防 軍 政 建 築。其 中，《元 和 郡 縣 圖 志》較 詳
細地說：

陽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以

居玉門關之南，故曰陽關。本漢置也，謂

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車。後魏嘗於此置

陽關縣，周廢。

玉門故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北

一百一十七 62里。謂之北道，西趣車師前

庭及疏勒。此西域之門戶也，班超在西域

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

但願生入玉門關。”即此是也。63

此 文 將 陽 關 與 玉 門 關 作 為 漢 武 通 西 域 的 南、北
兩 道 的 開 端，且 其 兩 道 所 分 別 指 向 的“鄯 善、
莎 車”與“車 師 前 庭 及 疏 勒”，皆 非 武 帝 時 的
西 域 國 名，其 混 亂 十 分 明 顯；但 其 稱“玉 門 故
關”的 史 事 只 追 溯 至 東 漢 班 超，則 其 史 源 顯 然
較 晚。《讀 史 方 輿 紀 要》對 兩 關 遺 址 的 文 獻 史
事進一步上溯至漢武時：

玉門關（在故壽昌縣西北。《漢志》註：

“龍勒縣有玉門關，故都尉治。”《輿地廣

記》：“關在壽昌縣西北百十八里。”漢武

使霍去病破走月支，開玉門關，通西域。太

初初，李廣利伐宛，不克。使使遮玉門曰：

“軍有敢入者，輒斬之。”又遣軍正任文屯玉

門關，是也。……《後［漢書］・西域傳》：

“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

千餘里。”班超在西域，上書：“願生入玉門

關。”……［隋大業］七年，遣裴矩西至玉門

關……即漢玉門故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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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關（在故壽昌縣西。《漢志》註：“都

尉治也。”杜佑曰：“陽關在玉門之南。”

高居誨《使于闐記》：“從沙州西渡都鄉河，

曰陽關。”歐陽忞曰：“關在壽昌縣西六里，

為西域之要隘。”）64

以 上 兩 說，越 後 說 得 越 詳 細，其 誤 就 越 明 顯。
因 為 武 帝 時 既 沒 有 龍 勒 縣，也 沒 有 壽 昌 縣 和 西
域 之 政 區 地 名，更 沒 有“陽 關”與“玉 門 關”
南北並設而分別“通西域”的所謂“南北兩道”。

5. 清乾隆君臣誤將“陽關故城”考定為“古

玉門關”之說變化新論

清 乾 隆 年 間 已 重 新 將 漢、唐、元 等 朝 代 之
中 國“西 域”收 復 而 改 名 為“新 疆”，故 其 君
臣 對 有 關《漢 書》的“玉 門 關”與“陽 關”的
歷 史 地 理 名 稱 之 古 今 變 化，又 有 新 的 實 地 與 文
獻 結 合 的 研 究。然 而，其 說 前 後 矛 盾 不 一。例
如，傅 恒、劉 統 勳、于 敏 中 等 奉 敕 撰《欽 定 皇
輿 西 域 圖 志》（以 下 簡 稱《西 城 圖 志》），考
證《使于闐記》所載的玉門關與《漢書》《明史》
等所載之不同，指出：

又按：五代晉高居晦《使于闐記》：

“自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

百里出玉門關”，即故縣也。據此，則玉

門縣之東關，亦稱玉門關，與敦煌縣西之

古玉門關無涉。至玉門縣於漢屬酒泉，而

《明史》稱漢敦煌郡地……元屬沙州者，

非是。65

此 文 區 分《使 于 闐 記》與《明 史》所 載 的“玉
門 關”之 地 點 不 同，是 對 的。但 是，其 認 為 前
者所記酒泉郡玉門縣之玉門關，其年代不如《明
史》所載敦煌郡敦煌縣西之玉門關古老，則誤。
此外，其書於卷一的清朝〈皇輿全圖〉左半頁，
按 照 乾 隆 欽 定 的 歷 史 地 理 觀 點，不 標 示“玉 門
縣”的 古 玉 門 關 原 址，只 在“敦 煌 縣”以 西 標
示“陽 關”，以 及 在 陽 關 以 西 與 白 龍 堆 以 東 之
間標示所謂“古玉門關”的原址（圖 1）；66 而
其 下 文 的〈西 域 全 圖〉則 將“古 玉 門 關”刪 改

為“玉 門 關”，並 將 其 位 置 東 移 遠 離 白 龍 堆 而
靠 近“敦 煌 縣”及“陽 關”。67 其 卷 三 的〈前
漢西域圖〉，標示了“酒泉郡”“玉門縣”“敦
煌 郡”“玉 門 關”“陽 關”“龍 勒 縣”“樓 蘭
一 名 鄯 善”“都 護 治 所 輪 臺”等 位 置，卻 不 標
玉 門 縣 的 玉 門 關，只 標 註 燉 煌 郡 燉 煌 縣 的 玉 門
關 與 陽 關，以 及“自 車 師 前 王 庭……西 行 至 疏
勒 為 北 道”“從 鄯 善……西 行 至 莎 車 為 南 道”
（圖 2）。68 這些都是以昭帝、宣帝及其以後史
事混入武帝歷史的誤說，是乾隆欽定對《漢書》
的〈西 域 傳〉等 記 載 及 前 代 註 家 之 誤 說 混 合 發
展 的 結 果。其 明 顯 竄 改〈西 域 傳〉之 處，就 是
其卷八提出如下之說：

古玊（玉）門關在呼羅蘇臺西南，黨

河之西，東距敦煌縣治一百五十里。漢

武帝時置……為赴車師前庭及疏勒之道，

所謂北道也。……古陽關在玉門關南，紅

山口西，東距敦煌縣治一百三十里。漢武

帝時置，為赴鄯善、莎車之道，所謂南道

也。69

其 實 這 些 縣 與 關 皆 非 武 帝 時 設 置，有 關 通 西 域
的南北道路亦非武帝時就開闢了。其所通的“鄯
善、莎 車”和“車 師 前 庭、疏 勒”等 國 名 也 都

圖 1.　〈皇輿全圖〉局部（圖片來源：《西域圖志》卷 1，清光
緒鉛印本，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Public	domain，<nrs.lib.
harvard.edu/urn-3:fhcl:15275212>，筆者後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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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漢 武 帝 之 後 才 出 現。其〈前 漢 西 域 圖〉就 是
此 類 混 亂 誤 說 文 字 之 配 圖。下 文 又 否 定 古 玉 門
關 在 玉 門 縣 及 土 爾 番 兩 說，以 維 護 其 在 燉 煌 縣
西之說：

《漢書・西域傳》：“東則接漢，阸
以玉門陽關。”〈地理志〉：“龍勒縣

有玉門關。”《元和志》“玉門故關在

龍勒縣西北一百十八里。”……又漢班

超疏言：“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

門關。”酒泉郡即今玉門縣地，在黨河東

七百六十里。超當時自疏勒東歸，先由玉

門而後至酒泉，語意亦合。五代高居誨

《使于闐記》：“……又西百里出玉門

關。”是即玉門縣西關距酒泉郡僅二百餘

里。又土爾番有玉門口，或謂即古玉門

關，舊輿圖謂玉門關近伊犂。兩說遠近大
殊，皆與古傳志方隅形勢不合，未足為據

也。70

上 文 較 為 正 確 之 處，就 是 肯 定 了 班 超 疏 言 的 玉
門 關 在“酒 泉 郡 即 今 玉 門 縣 地”。其 最 大 之 誤
是 沿 襲 前 人 之 說，將〈西 域 傳〉所 載 連 接 西 域
的“玉 門 陽 關”與〈地 理 志〉的“龍 勒 縣 有 玉
門 關”混 為 一 談。這 就 不 僅 將 武 帝 首 開 的 玉 門
關 的 年 代 位 置 全 部 搞 錯，而 且 也 沿 襲 了 將“陽
關”與“玉 門 關”分 為 兩 關 而 並 列 於 漢 武 帝 時
期之誤說。

圖 2.　〈前漢西域圖〉局部（圖片來源：《西域圖志》卷 3，清光緒鉛印本，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Public	domain，<nrs.lib.harvard.
edu/urn-3:fhcl:15275212>，筆者後製提供。）



漢“玉門陽關”位置及通西域路線等有關史文地圖論稿       譚世寶、譚學超、馬曉菲、王曉冉

文史研究

712023年•第118期•文化雜誌 RC

至乾隆四十七年紀昀等奉敕撰《河源紀略》，
其考證則另有略異之新說：

又案《漢書・西域傳》謂“蒲昌海去

玉門陽關三百餘里”。《水經注》載國邑

道里多據《漢書》，其於蒲昌海距玉門里

數則云千三百里，蓋《漢書》三百里上脫

去“千”字，故道里不合耳。伏讀《御批

通鑑輯覽》謂：“蒲昌海在回部辟展西南，

闢展為古車師及高昌地，高昌東至玉門關

一千三百里，見於《魏書》，蒲昌海里數

自當略同。”又考《新唐書・地理志》：

“陽關故城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云。至

南岸千里則至北岸又不止千里矣。以今輿

圖攷之，羅布淖爾東距黨河一千三百里，

伏讀〈御製陽關考〉謂“今之黨城即古玉

門關”，稟承詳繹，知《水經注》謂“蒲

昌海去玉門一千三百里”，與今道里悉

合，不可易也。71

從上文引述《水經注》所據《漢書》的解說，又將
“玉門陽關”改為單稱“玉門關”，後又考其為“陽
關 故 城”“ 古玉門 關”，可見 此 本 為同 句同 詞 轉
換 互文稱 為四名的典型 之例，可以確證《漢書》
追書的“玉門陽關”“陽關”以及後人所說的“古
玉門關”，本來都是《史記》“玉門關”的同關異
詞，而乾隆君臣誤定其遺址位於清代燉煌縣“黨
河 西”的“黨 城”。此 書 上 文 卷 三 所 載 之〈漢
書河源圖〉，也有此類誤說之圖示（圖 3）。72

其所標示的“酒泉郡”“玉門縣”“敦煌郡”“玉
門陽關”“羅布淖爾（蒲昌海一名鹽澤）”“樓
蘭一名鄯善”等位置，以及“自車師前王庭……
西 行 至 疏 勒 為 北 道”“從 鄯 善……西 行 至 莎 車
為 南 道”等 記 述，與 圖 2 的〈前 漢 西 域 圖〉所
載大同小異，惟在“敦煌郡”的“玉門關”“陽
關”依《漢 書》原 文 記 作“玉 門 陽 關”，又 在
其 西 的 白 龍 堆 加 引 原 文 說：“東 則 接 漢，阨 以
玉 門 陽 關。”其 明 顯 竄 改《漢 書》之 處，就 是
說：“自車師前王庭……西行至疏勒為北道。”
而 其 後 的〈 水 經 注 河 源 圖 〉 則 只 載“ 肅 州 酒
泉”“安 西 州 敦 煌”“玉 門”“陽 關”“沙 磧
白龍堆”“泑澤”73“鄯善即樓蘭”等，74 反映
了北魏時人的地理知識與兩漢的差異。這些“玉
門 陽 關”的 一 關 異 名 異 地 的 情 況，都 是 班 固、
荀 悅 等 據 東 漢 時 的 地 名 與 說 法 插 入“追 書”及
其 在 後 世 變 化 的 結 果。《史 記》原 文 只 說“鹽
澤 去 長 安 可 五 千 里”，75 可 見 司 馬 遷 時 雖 已 有
玉 門 關，但 尚 未 將 其 作 為 計 算 漢 地 與 鹽 澤 距 離
的里程地標，更不可能像東漢時人以後出的“玉
門陽關”“陽關”等作里程計算的地標。另外，
《漢 書·西 域 傳 上》載 諸 國 與 漢 邊 關 及 長 安 的
距 離，部 分 會 同 標 與 陽 關、長 安 兩 地 距 離，但
是記述“虜樓蘭王，遂破姑師……”便總結說：
“於 是 漢 列 亭 障 至 玉 門 矣。”76 這 是 直 接 引 用
《史 記》之 正 說，故 既 不 說“列 亭 障 至 玉 門 陽
關”，又不說“列亭障至陽關”。由此可見，《漢
書》用新詞語改寫出來的“玉門陽關”“陽關”，
都是《史記》“玉門關”的同關異詞。

圖 3.　〈 漢 書 河 源 圖 〉 局 部（ 圖 片 來 源：《 河 源 紀 略 》
卷 3，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 1932 年影印本，美國密歇根
大 學 圖 書 館 藏，Public	domain，<hdl.handle.net/2027/
mdp.39015030420551>，筆者後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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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 書・地 理 志》又有 記 載：“ 敦 煌 郡，武
帝後（元）元 年分酒泉 置。……龍 勒（縣），有陽
關、玉 門 關，皆 都 尉 治。”77 後 世 註 家 和 學 者 多
引 此 論 證 武 帝 初 開 之 玉 門 關 的 位 置，實 誤，因
為 兩 者 的 時 地 相 差 甚 遠。漢 武 帝 之 所 以 可 能 在
臨 終 前 有 計 劃 增 設 燉 煌 郡 及 其 下 的 龍 勒 縣，並
在其中設立都尉治的陽關與玉門 關，乃因其已
經 決 定 暫 停 對 今 新 疆 及 以 西 的 西 域 地 區 的 經 營
發展，改為着重加強對西羌地區的控制。然而，
其於次年二月丁卯（前 87 年 3 月 26 日）便去
世 了，遺 留 下 這 個 龐 大 的 政 治 軍 事 工 程 計 劃，
八 歲 繼 位 的 昭 帝 對 此 也 並 沒 有 很 快 地 落 實 完
成。據 目 前 所 見 文 獻 只 可 以 肯 定 一 點，就 是 由
霍光主政輔助幼主昭帝，直到元鳳四年六月（前
77 年 7 月 19 日至 8 月 16 日）之 後，始 重 行 桑
弘 羊 之 議，派 傅 介 子 率 軍 平 定 樓 蘭、龜 茲，恢
復 和 加 強 了 對 西 域 部 分 國 家 的 往 來 與 管 治。可
見，原 有 的 玉 門 縣 玉 門 關 繼 續 充 當 漢 朝 通 西 域
的 門 戶，其 主 要 作 用 依 舊 是 與 西 北 的 匈 奴 爭 奪
對 西 域 各 國 的 控 制 和 管 治 權；這 與 後 來 不 知 具
體於何時設立的燉煌郡龍勒縣的陽關、玉門關，
意 在 對 付 來 自 甘 肅 南 部 羌 人 部 族 國 家 之 暴 亂 威
脅，是 不 可 混 淆 的。正 如 上 文 對 乾 隆 君 臣 的 誤
論 之 考 辨，必 須 否 定 將 武 帝 死 後 才 逐 步 設 立 的
燉 煌 郡 龍 勒 縣 陽 關、玉 門 關 的 年 代 提 前，以 取
代其生前早已設立的酒泉郡玉門縣“玉門陽關”
的 古 今 各 種 誤 說。如 前 所 述，王 國 維 早 已 否 定
“玉 門 一 關，《漢 志》繫 於 敦 煌 郡 龍 勒 縣 下。
嗣 是《續 漢 書・郡 國 志》《括 地 志》……以 至
近代官私著述，皆謂漢之玉門關在今敦煌西北”
之 說，力 證 武 帝 太 初 二 年 前 最 早 開 設 的 玉 門 關
就在漢代和清代的玉門縣。78 他還明確指出：

……其地為《漢志》龍勒縣之玉門

關，而非《史記・大宛［列］傳》之玉門，
則可信也。79

鑑 於 當 今 不 少 學 者，諸 如 吳 礽 驤、李 正 宇、何
雙 全 等 人 的 論 著，仍 誤 認 龍 勒 縣 的 玉 門 關 為 武
帝 時 設 置，而 曲 解 或 否 定 王 國 維 之 正 說，80 故
本 文 試 圖 用 更 詳 細 精 準 的 考 證，繼 承 發 展 羅 振
玉、王國維於百多年前提出的真知灼見。

二、對宋朝至清代的一些地圖有關部分校正勘誤

早在 1912 至 1914 年間，羅振玉與王國維
合著的《流沙墜簡・稟給類》第一、二簡的考釋，
便 已 針 對 在 燉 煌 以 西 沙 磧 中 的 敦 十 四 障 塞 遺 址
出土的（太始四年）“八月癸卯”（前 93 年 9
月 31 日）81 木簡之內容，考證出《漢書》渾言
的“玉 門 陽 關”並 非 兩 個 關 口，而 只 是 玉 門 縣
的一個要塞關口——“玉門塞”，亦即通常所說
的“玉門關”。現引其原文如下：82

《漢書》記西域二道之所從出，但渾

言“玉門陽關”；《魏略》《北史》專言

玉門；《元和志》言“南道出陽關，北

道出玉門”。今案：漢時南北二道分歧，

不在玉門陽關，而當在樓蘭故城始。……

右簡出玉門塞上，而自南道莎車還者乃經

其地，益知南北二道之分歧，不在玉門陽

關，而當自故樓蘭城始矣。83

此 一 高 論 與 前 引〈流 沙 墜 簡 序〉所 力 證 漢 武 初
設 的 玉 門 關 就 在 漢 代 和 清 代 的 玉 門 縣 之 說，都
遭 到 當 今 學 術 界 主 流 信 奉 的 權 威 誤 說 之 錯 解 與
排斥反對，84 多年來與羅、王同調者，只有黃文
弼、韓 儒 林、吳 礽 驤 等 少 數 學 者。其 中 黃 文 弼
雖未提及羅、王之論，但已有暗合羅、王之意。
如 其 指 出：“疑《漢 書》所 述 為 後 漢 通 西 域 路
線，與 西 漢 通 西 域 路 線 則 有 差 異。”及“班 固
以後漢之道路，繫之於前漢，誤矣。”85 吳礽驤
則 只 是 很 簡 單 地 說：“王 國 維 認 為，漢 時 南 北
二道分歧不在玉門、陽關，而當在樓蘭故城始。
此意見於元鳳前當是。”86 獨有韓儒林完全接受
且明確否定流行的誤說。現摘錄其文如下：

二十年前王國維先生根據玉門塞上出

土之木簡，指出漢代西域南北二道分歧不

在玉門陽關而當自故樓蘭城始……《觀堂

集林》卷一七〈敦煌漢簡跋〉十四云：“今

案漢時南北二道分歧不在玉門陽關，而當

自樓蘭故城始……故二道皆出玉門……

《漢書》紀北道自車師前王庭始，紀南道

自鄯善始，當得其實。然則樓蘭以東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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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南北二道也。”王氏所言，至為詳明，

惜中外歷史學家之研究樓蘭者或未見其

文，或不信其說，大抵仍本舊傳，謂西域

南北二道白玉門陽關始，此實西北地理進

步上之一大遺憾也。茲據《漢書・西域傳》

所載各國間道里再加推算，以實王氏之

說，以證樓蘭為西域交通樞紐。87

此 真 可 謂 曲 高 和 寡，如 其 所 言，“實 西 北 地 理
進 步 上 之 一 大 遺 憾 也”，故 此 論 也 與 羅、王 的
高 論 一 樣，日 益 被 淹 沒 不 彰。目 前 所 知，還 有
日 本 的 日 比 野 丈 夫 曾 對“玉 門 關”與“陽 關”
的“兩 關”與 西 域“南 北”兩 道 的 問 題 有 所 懷
疑探討，然而終未能得出“玉門關”與“陽關”
就 是 一 關 的 結 論，88 殊 為 可 惜。另 外，近 年 還
有 潘 竟 虎、潘 發 俊 提 出 新 的 誤 說，主 張 元 鼎 二
年（前 115 年）“是 初 置 酒 泉 郡 的 時 間”，也
是“在 酒 泉 西 75 里 嘉 峪 山 石 關 初 置 玉 門 關”
的 時 間，而 天 漢 二 年（前 99 年）則 是“置 敦
煌 郡 設 陽 關 的 時 間”。造 成“西 漢 在 敦 煌 西 境
和酒泉西境設置了前後兩道塞門，互為照應”89

一 類 誤 說 流 行 而 淹 沒 正 說 的 學 術 困 局 還 有 一 個
主 要 原 因，就 是 有 關 西 漢 玉 門 關 遺 址 等 問 題 在
清 末 以 降 一 百 多 年 的 研 究 史 中，未 見 有 論 著 作
正 確 的 研 究 總 結。90 其 實，前 引 羅、王 之 說 先
點 出 了《漢 書》“渾 言‘玉 門 陽 關’”之 文 含
糊不清所造成的誤解，然後加案語以去誤存正；
其次，就是將《漢書》原文的“鄯善”改用《史
記》的 原 名“樓 蘭”，已 經 含 有 嚴 謹 論 史 的 微
言 大 義。正 如《漢 書·西 域 傳 上》的 下 文 才 作
交 代 說：“元 鳳 四 年……乃 立 尉 屠 耆 為 王，更
名其國為鄯善。”91 對此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
歷 史 事 件，聯 繫 其 他 文 獻 作 進 一 步 研 究，可 證
《漢書》所說由“鄯善”才開始分途的西域南、
北兩道之事，是東漢元鳳四年六月（前 77 年 7 月
19 日 至 8 月 16 日）以 後 才 發 生。92《漢 書》
記 事 經 常 出 現 前 後 不 分，乃 至 顛 倒 次 序，誤 導
後 人 甚 廣，此 可 為 舉 一 反 三，看 透 其 很 多 同 類
謬 誤 之 一 大 案 例。只 有 繼 承 羅 振 玉 與 王 國 維 的
嚴謹治史精神與方法，釐清《史記》與《漢書》
所 用 詞 語，特 別 是 西 域 之 國 族 與 地 名 之 衍 變 沿
革，才能掃清《漢書》的有關誤導影響。

就 筆 者 目 前 所 見 的 宋 至 現 當 代 中 外 有 關 西
漢 時 期 中 國 西 北 地 區 的 地 圖，大 多 標 示 的“玉
門 關”“陽 關”的 位 置，及 由 它 們 開 始 分 別 通
往 西 域 的 南 北 兩 道，以 及 相 關 的 漢 地 郡 縣 和 西
域 國 家 資 料，普 遍 存 在 嚴 重 的 錯 亂。現 選 宋 至
清 的 一 些 歷 史 地 圖 有 關 部 分， 作 校 正 勘 誤 如
下。93

（一）華夷圖

〈華夷圖〉是目前所見最早涉及河西走廊、
玉 門 關 及 西 域 的 歷 史 地 圖，94 據 前 人 考 證，此
圖 原 石 刻 於 劉 豫 齊 阜 昌 七 年 十 月 朔（1136 年
10 月 27 日）。95 從 拓 本 西 北 部 分 的 地 名 圖 標
及 文 字 可 見，其 以 唐 宋 的 歷 史 地 名 為 主，並 根
據 前 人 及 其 對《漢 書》等 有 關 記 述 的 誤 解，加
標了漢代河西走廊至西域諸國的地名（圖 4）。
其 中，“漢 玉 門 關”位 於 長 城 西 端，在 其 西 南
方 距 離 甚 遠 處 為“漢 陽 關”；再 由“漢 陽 關”
分道，往西北為“焉耆”“疏勒”，往西南為“樓
蘭（鄯善）”“莎車”“于闐”等。這有違《漢
書》所 述 有 關 地 名 道 路 分 佈 的 變 化 情 況，已 為
清 乾 隆 君 臣 誤 說 之 濫 觴。此 外，其 還 記 述 了 兩
大誤說。其一誤說：

涼甘五州，即漢武時取渾邪、休屠王

地，置河西四郡，南隔諸羌；據二關，斷

匈奴右臂，以通西域。

這 違 背 了 歷 史 事 實，正 如 下 文 所 證：漢 武 時 是
“列 酒 泉 一 郡，開 玉 門 一 關，通 西 域，斷 匈 奴
右 臂”。這 些 子 虛 烏 有 之 事，都 是 受《漢 書》
《後漢書》等錯說誤導的結果；又如其所記“涼
甘 五 州”，此“州”作 為 郡 之 上 一 級 的 行 政 區
名稱，乃十六國、南北朝至唐朝交替增改的州、
郡、縣 地 名，與 武 帝 無 關。其 二 誤 說：“漢 武
帝 時，張 騫 開 西 域 之 跡，始 通 者 三 十 六 國。”
也 都 是 烏 有 之 事。《史 記》僅 載：“騫 身 所 至
者 大 宛、大 月 氏、大 夏、康 居，而 傳 聞 其 旁 大
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96 所謂西域“三十六
國”，乃《漢 書》所 記 某 一 時 期 的 統 計，在 其
前後均非“三十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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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

此圖原出自現存最早的中國歷史地圖集——
《 歷 代 地 理 指 掌 圖》，原 本 相 傳 為 北 宋 稅 安 禮
（或 說 蘇 軾）撰，已佚。現存本 為南宋 趙 亮夫增
補，成 書 並 撰 序 於 淳 熙 十二 年 中 元日（1185 年

8 月 12 日）。從節錄的明刻本之〈古今華夷區域
總 要 圖〉西 北 部 分（圖 5），可 見 其 地 名 及 文 字
與 前 錄〈華 夷 圖〉大 同 小 異，各 有 短 長。97 明 本
之圖左上方的註文為“唐太宗平南邑置伊、西及
庭 州”，南 宋 本將 其“及”誤 作“氏”，而 曹 婉 如
在 糾 正 此 誤 時，卻 漏 了 其“西”字，故 有“唐 太

圖 4.　南宋石刻〈華夷圖〉拓本局部（圖片來源：Hua	Yi	Tu.	[?,	1136].	Retrieved	from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www.loc.gov/item/
gm71005081/>.	筆者後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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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平南邑置伊氏庭州”之說，98 實為以錯糾錯。

（三）酈道元張掖黑水圖

此 圖 原 出 自 南 宋 程 大 昌（1123—1195）所
撰《禹貢山川地 理圖》，或 稱 其由陳 應 行刻於 淳
熙七年（1180 年），9 9 或次年。10 0 據其書末載陳
應 行之〈跋〉撰 於 淳熙 八年正月二十日（1181 年
2 月 5 日），101 則可確定此圖實為刻於此時或 其
後。觀圖可知，其 為程 大昌將酈 道 元《水 經 注》
的 文 字，結 合 對 前 述《漢 書》有 關“通 西 域”等
記述的誤 解，想像繪製而成。可能因為南宋人偏
居東 南，既 缺 乏 對 西 北 歷 史 地 理 的 實 地 考 察 研
究，又要反映以 東南為主為上的政 見，故有意 違
反中 國 傳 統 習 慣 的 地 理 觀 念 和 繪 圖 原 則，畫 成

上南 下北 之 圖。其將河 西 走 廊 的張 掖、肅州、燉
煌等地 與 其 東 邊 的關中等地 以 及西 邊 的 于闐 等
地 的中、東、西橫向位 置關 係變 成了上下縱向關
係，以致將“南海交趾”等地置於畫面的最上面，
非常混亂。尤其是 將玉門關、陽關豎列於燉 煌的
“三危山”與西域的“北山”之間，且標於鹽澤、
大河之北，導致 燉 煌、玉門關等 位 置標註太過偏
北，誤 差 很 大（見 圖 6）。102 此 圖 在中國 歷 史 地
理 及 地 圖 學 的 發展 與研究中 有很 重 要 的 地 位和
影 響，古今研究論著甚多，然皆偏重其東南部分
之研究，而無視其在西北地理的錯誤。

（四）輿地圖

此圖原為南宋咸淳初年（約 1265 至 1267 年）

圖 5.　明刻本之〈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局部（圖片來源：Li	Dai	Di	Li	Zhi	Zhang	Tu.	World	Digital	Library,	Retrieved	from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www.loc.gov/item/2021668262/>.	筆者後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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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 於 碑 石，今 僅 存 藏 於 日 本 京 都 栗 棘 庵 之 宋 拓
本， 實 為 日 僧 白 雲 惠 曉（ 佛 照 禪 師 ） 自 宋 取
回。 103 該圖的西北部分可見有與上圖相類的南
宋人之誤。其標“漢玉門關”位於“肅州酒泉”
與“瓜 州 常 樂”之 間，按 其 方 位 推 斷，大 致 在
今玉門市赤金峽，這是對的，可作“漢玉門關”
在漢玉門縣（亦即今玉門市範圍）的重要證據。
但 是，對 照 本 文 徵 引 的 其 他 輿 圖 的 有 關 部 分，
此 圖 的 同 地 異 時 異 名 或 同 名 異 時 異 地 的 大 錯 亂
即 完 全 暴 露。首 先，就 是 其 在“漢 玉 門 關”的
東 北 方 標 出 燉 煌、沙 州、壽 昌 等 地 名，並 在 其
上 方 標 出 一 個“陽 關”；又 在 此“漢 玉 門 關”
東 邊 標 出 肅 州 及 酒 泉，在 此 關 西 邊 標 出 瓜 州 及
常 樂、晉 昌。實 際 上，從 兩 漢 至 唐 的 有 關 地 名
來 看：沙 州、燉 煌、壽 昌 等 皆 位 於 漢 代 酒 泉 郡
“玉門關”及後來“瓜州”的常樂、晉昌以西。
因 此，按 照 中 國 傳 統 的 正 常 地 圖 樣 式，沙 州、

燉 煌、壽 昌 以 及“ 陽 關 ”這 部 分，應 該 位 於“ 肅
州 酒 泉 ”“ 漢 玉 門 關 ”與“ 瓜 州 ”這 部 分 之 西 或
西 北 方。另 一 大 錯 亂，就 是 其 在“肅 州”與“瓜 州”
這 部 分 的 南 方 和 西 南 方，標 出 一 個“漢 陽 關”以
及 漢 唐 西 域 的 地 名“ 焉 耆 ”“ 疏 勒 ”“ 碎 葉 ”“ 樓
蘭（鄯 善）”“莎 車”“于 闐”等。實 際 上 這 部 分 應
該 畫 在 前 述“沙 州”“燉 煌”“壽 昌”以 及 所 謂“漢
陽 關”的 西 邊，亦 即 全 圖 的 最 西 邊。

（五）漢西域諸國圖

此 圖 原 出 自 南 宋 僧 釋 志 磐 於 咸 淳 五 年 八 月
上 日（1269 年 8 月 29 日 ） 撰 序 的《 佛 祖 統
紀》。 104 其圖內的文字記事，實為將兩漢乃至
唐代的歷史政治地名混為一鍋的大雜燴。例如，
其 載“漢 武 帝 設 十 三 部 刺 史（時 在 元 封 五 年，
前 106 年 2 月 13 日 至 前 105 年 2 月 1 日），

圖 6.　〈酈道元張掖黑水圖〉（圖片來源：［南宋］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清道光刻本，日本國會圖書館藏，Public	domain，
<dl.ndl.go.jp/pid/2536963/1/67>，筆者後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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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酒 泉 諸 郡 為 涼 部”，可 見 其 為 目 前 所 見 較 早
引 用《漢 書》的〈武 帝 紀〉〈地 理 志〉及《通
鑑》等誤說之地圖。 105 現當代一些史地名師與
專 家 的 論 著 對〈武 帝 紀〉〈地 理 志〉等 說，一
直 既 有 半 信 半 疑 者（如 顧 頡 剛、辛 德 勇），也
有基本信用者（如譚其驤、周振鶴）， 106 遂成
近 百 年 來 懸 而 未 決 的 一 大 公 案。其 實 如 上 文 所
證，《漢書》的〈武帝紀〉並無《史記》的〈今
上 本 紀〉的 原 始 資 料 為 據，其 所 載 燉 煌 郡 設 置
的 年 代 就 與〈地 理 志〉矛 盾 而 不 可 信。同 樣，
其 所 載 元 封 五 年“初 置 刺 史 部 十 三 州”之 說，
也 與〈地 理 志〉所 載 的“十 三 部”的 文 字 內 容
矛 盾 不 一，故 亦 不 可 取 信。限 於 篇 幅，對 此 極
其複雜的“老大難”學術問題的全面深入探討，
容 後 另 作 專 論。簡 言 之，我 們 認 為 所 謂 武 帝 時
設有“涼州刺史部”乃子虛烏有之說，而且此圖
所標註的“涼部”下屬的“涼（州）武威（郡）”
“甘（州）張掖（郡）”“肅（州）酒泉（郡）”
“瓜（州）敦煌（郡）”，亦如上文對〈華夷圖〉
的分析所述，皆非漢武帝時所能有的州郡建制；
又，其在西域地區載漢宣帝始設的“都獲（護）”
之 名，以 及 其 下 轄 的“後 車 師”“車 師 前 王”
“焉耆”“龜茲”“鄯善”等國，其實都是《史記》

所 不 載，非 漢 武 帝 時 之 名，實 始 見 於 東 漢 班 固
《漢 書》以 後 的 文 獻 記 載，再 經 混 合 轉 述。至
於 此 圖 所 載“北 道 匈 奴、烏 孫，南 道 鄯 善、婼
羌、西夜……”之胡混說法，不但與本文對《史
記》《漢 書》的 有 關 記 載 考 證 不 合，而 且 與 本
文 所 論 及 的 以 上 各 圖 之 說 皆 不 合。其 相 應 之 誤
就 是 把“玉 門”“陽 關”標 在“瓜（州）敦 煌
（郡）”之西，與“蒲昌海”（案：即《史記》
所 說 的“鹽 澤”）之 東，而 將“玉 門”列 為 往
北 越 流 沙，再 往 西 繞“蒲 昌 海”北 岸 通 向 蔥 河
（案：即《史記》《漢書》所說的“波河”），
然後通向“車師前王（庭）”等國；將“陽關”
列 為 往 南 越 流 沙，再 往 西 繞“蒲 昌 海”南 岸 通
向蔥河，然後通向“鄯善、婼羌”等國。

（六）皇明大一統地圖

此 圖 原 載 明 代 陳 組 綬 編《 皇 明 職 方 地
圖》。107 從圖 7 可見，其在 甘肅都司下設的十二
衛處標示的“陽關”，顯然與前引《漢書》等載的
“玉門陽關”無關。其在 此“陽關”西南方距離
甚 遠 的“玉 門（縣、關）”之 下 加 註“班 超 願
生 入 玉 門 關”，則 與 兩 漢“玉 門（縣、關）”

圖 7.　〈皇明大一統地圖〉局部（圖片來源：［明］陳祖綬：《皇明職方地圖》，明崇禎八年刻本，法國國會圖書館藏，Public	
domain，<catalogue.bnf.fr/ark:/12148/cb407463401>，筆者後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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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相符。至於其又在哈密地區標出另一“陽
關”，實 為 南 宋〈輿 地 圖〉“漢 陽 關”之 影 響
在 明 代 的 代 表，此 說 被 清 初《肅 州 新 志》所 用
而有新發展，即將其更往西移至烏魯木齊西境，
後來始被乾隆〈御製陽關考〉糾正：

或據《肅州新志》載烏魯木齊西境有

地名陽巴爾噶遜，以為陽關之舊者。殊不

知陽乃回語，蓋謂新；而巴爾噶遜則厄魯

特語，蓋謂城，亦非為關也。況烏魯木齊

地在天山之北，揆其方位，懸隔奚啻謬以

千里計耶？ 108

（七）大清廣輿圖

此 圖〈凡 例〉末 署“天 明 癸 卯 歲 日 本 水 戶
長久保玄珠校正廣益”；又有〈序〉一末署“天
明五年乙巳春久保亨識”；〈序〉二 末署“大 清
乾隆五十年歲次乙巳中秋（1785 年 8 月 15 日）

書 於 （崎）陽山館，吳 趨程赤 城”。可見 其 為
日人玄 珠在 乾隆 末年所繪 的地圖，原本 刻印於
1785 年 8 月 15 日之後。又 據 版權 頁 可 知，其
實 為 明 治 二 年（1869 年）以後，“東 京 書 肆 青
黎 閣、 崇 文 堂 ” 發 行 的“ 清 東 翻 刻” 本。 此
圖 西 北 部 分（ 圖 8） 將“ 玉 門 關 ” 標 於“ 肅
州”“燉煌郡”以西、瓜州城以東之間，則此
“玉門關”應在漢燉煌鎮、縣以東的玉門縣附
近。此“玉門關”往西北直通漢西域的路線用
一條紅線標示；往西南經“瓜州城”再向西經
“古瓜州”“古沙州舊城”“陽關”“伊州”
的路線用另一條紅線標示。同時在“古瓜州”
西北方標漢“古玉門”的遺址，並註其史事為
“班超曰願生入玉門關”；又在“古瓜州”西
方及“古玉門”西南方標“古沙州舊城”“陽
關”的遺址，並註其史事為“唐詩西出陽關無
故人”。另外，此圖在上述“燉煌郡”“玉門
關”至“古沙州舊城”“陽關”一帶之下方，
標出“竜（龍）勒山”“沙州”“古燉煌”“樓

圖 8.　〈大清廣輿圖〉局部（圖片來源：日本國會圖書館藏，Public	domain，<dl.ndl.go.jp/pid/2543120/1/3>，筆者後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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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鄯 善）”等 地 名，則 犯 了 與 前 文 南 宋〈輿
地圖〉的同樣大錯亂。因為此“龍勒山”“沙州”
與 被 標 在 其 上 方 的“古 沙 州 舊 城”“壽 昌”，
實 際 是 相 去 不 遠 的 古 今 地 名。所 謂“古 燉 煌”
應 該 就 是 位 於 上 述 地 名 西 邊 的 漢 燉 煌 鎮 的 遺 址
古 蹟。此 類 錯 誤，實 因 玄 珠 從 未 到 過 中 國，僅
以 本 無 此 類 錯 誤 的 蔡 九 霞（方 炳）於 清 康 熙 丙
寅（1686 年）新刻的《廣輿記》之圖為藍本，
參 考 採 用 了 其 他 中 國 文 獻 的 很 多 混 亂 錯 誤 的 資
訊，從 而 繪 出 此 所 謂 增 訂 的〈大 清 廣 輿 圖〉，
故 有 人 批 評 其“身 未 嘗 經，目 未 嘗 睹，輒 語 海
一 方，未 足 以 為 信 據 也”。久 保 亨 之〈序〉卻
引 此 而 強 作 辯 解，實 屬 曲 學 阿 友。只 要 對 照 早
於 此 圖 的 前 述 乾 隆 時 期 的〈皇 輿 全 圖〉〈前 漢
西 域 圖〉等 的 相 關 部 分，就 可 以 看 出 真 正 將 實
地 考 察 與 前 代 文 獻 研 究 結 合 的 清 朝 官 方 繪 製 的
地圖，即使也有些錯誤，其學術水平也要比〈大
清 廣 輿 圖〉這 類 外 國 人 全 靠 東 抄 西 改 編 出 之 圖
高出很多。

（八）京板天文全圖

此 圖 由 清 馬 俊 良（ 兼 山 ） 編 繪， 約 刻 印
於 嘉 慶 二 年 至 五 年（ 約 1797 年 1 月 28 日 至
1800 年 2 月 12 日）。從圖中標註了“玉門”
及“古玉門”兩處，可推斷：（1）位於嘉峪關
西 南 與 安 西 府 東 北 之 間 的“玉 門”，為 當 時 的
玉門縣（關）所在；（2）位於燉煌西北、迪化
西 南 者 為“古 玉 門”（圖 9）。兩 處“玉 門”
皆 未 標 具 體 時 代 及 史 事， 因 此 顯 得 籠 統 而 混
亂。若 前 者 的“玉 門”是 指 酒 泉 郡 玉 門 縣 的 玉
門 關 所 在，則 是 對 的；若 後 者 的“古 玉 門”是
指 漢 武 帝 最 初 設 立 的 玉 門 關，則 明 顯 有 誤。因
為 前 引 的《西 域 圖 志》的 編 者，就 已 經 引〈御
製 陽 關 考〉糾 正 前 人 將 土 爾 番（即 今 吐 魯 番）
的“玉 門 口”稱 為“古 玉 門 關”之 誤，並 清 晰
地指出：“不得以土爾番之玊（玉）門口當之，
益 可 見 矣 !” 109 可 見，此 圖 未 能 明 確 繼 承 這 個
成果。

圖 9.　〈京板天文全圖〉局部（圖片來源：美國萊斯大學圖書館藏，Public	domain，<hdl.handle.net/1911/81426>，筆者後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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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代地圖的西漢“玉門陽關”及通西域
路線標示略評

雖 然 現 當 代 學 者 繪 製 的 中 國 歷 史 地 圖 用 了
較科學的方法，比清代乾隆以前的要精密準確，
但 是 由 於 學 界 對 有 關 歷 史 地 理 文 獻 的 源 流 以 及
歷 代 地 圖 沿 革，一 直 缺 乏 全 面 精 準 的 研 究，知
識 水 平 未 能 超 越 甚 至 低 於 乾 嘉 學 者，因 而 對 有
關 西 漢“玉 門 陽 關”等 地 名 的 標 示，基 本 沿 襲
了前述乾隆君臣的〈皇輿全圖〉〈前漢西域圖〉
等 之 錯 誤，甚 至 在 此 基 礎 上 繼 承 發 展 古 人 的 一
些 誤 解 錯 說，對 西 漢“張 騫 西 行”（今 多 誤 稱
“張 騫 通 西 域”）的 路 線 作 出 錯 誤 標 示。現 選
當 代 出 版 的 一 些 歷 史 地 圖 的 有 關 部 分 作 校 正 勘
誤如下。 110

（一）西漢帝國和四鄰圖

此 圖 原 載 顧 頡 剛、章 巽 主 編 的《中 國 歷 史
地 圖 集》。 1 1 1 從 該 圖 西 北 之 局 部，可 見 其 主 要
錯 誤 如 下：（1）誤 註 酒 泉 設 郡 於 前 1 2 1 年，
燉 煌 設 郡 於 前 1 1 1 年。 1 1 2（2）沿 襲 乾 隆 君 臣
的〈皇 輿 全 圖〉〈前 漢 西 域 圖〉等 之 誤，不 標
玉 門 縣 及 其 最 古 的 漢 玉 門 關，只 在 其 標 註 設 於
前 1 1 1 年 的 燉 煌 郡 西 邊 分 別 標 出（古）玉 門 關
與 陽 關。（3）此 圖 標 示 的“張 騫 西 行 的 大 約
的 路 線”，去 程 乃 由 隴 西 出 發，經 張 掖、酒 泉、
敦 煌、玉 門 關、龜 茲、疏 勒 至 大 月 氏；回 程 由
大 月 氏 經 于 闐、婼 羌 而 不 經 玉 門 關 與 陽 關，而
是 從 陽 關 之 南 直 接 到 酒 泉、張 掖 回 到 隴 西。其
實，上 述 郡 縣 名 及 西 域 大 多 數 國 名 皆 非 張 騫 首
次 西 行 時 所 能 見 聞，故 在《史 記》《漢 書》有
關 張 騫 西 行 的 記 述 中 完 全 無 徵，可 謂 都 是 後 世
和 當 今 人 士 之 臆 測， 不 足 為 信 史。 因 為《 史
記》《漢 書》載 張 騫 初 次 率 領 使 團 西 行 出 使 月
氏，乃 從 當 時 漢 朝 最 西 的 邊 郡“隴 西”離 境，
一 進 入 匈 奴 控 制 的 地 區，就 被 匈 奴 右 部 軍 隊 俘
虜，其 後 被 押 往 當 時 匈 奴 中 部 的 大 王 庭（今 呼
和 浩 特 附 近 ）， 1 1 3 交 給 老 上 單 于 的 繼 任 者 軍
臣 單 于 處 置，然 後 再 被 押 回 西 部 監 管 居 住。經
過 十 年 時 間，張 騫 等 人 一 直 被 迫 隨 着 向 西 域 擴
張 遊 牧 的 匈 奴 右 部 監 管 者，輾 轉 於 河 西 走 廊 至

西 域 地 區，最 後 逃 離 匈 奴 右 部 的 監 管，向 西 南
走 了 幾 十 天，就 進 入 大 宛 國（今 帕 米 爾 高 原 西
麓 附 近）；後 求 得 大 宛 國 王 派 人 帶 領，向 西 北
行 了 一 千 五 百 多 里，到 達 康 居 國（位 於 今 哈 薩
克 斯 坦 南 部 及 錫 爾 河 中 下 游），再 在 康 居 人 指
點 下， 向 西 南 行 了 五 百 多 里， 終 於 在 媯 水 河
（今 稱 阿 姆 河）北 岸 找 到 了 原 本 從 河 西 走 廊 逃
來 的 月 氏 人 所 建 立、管 治 的 新 國 家——大 夏。
後 世 史 書 為 區 別 留 在 河 西 走 廊 南 部 的 少 數 月 氏
人，而 稱 此 為“大 月 氏”國，留 原 地 者 為“小
月 氏”國。張 騫 等 人 自 大 月 氏、大 夏 回 程 進 入
南 山 羌 人 地 區 時，遭 臣 屬 匈 奴 的“小 月 氏”國
人 驅 逐， 再次被匈奴俘虜。直到一年後的元朔
二 年 冬（前 128 年 11 月 8 日 至 前 127 年 2 月
4 日），軍 臣 單 于 去 世，匈 奴 內 亂，張 騫 等 人
趁亂逃出，最後於元朔三年夏（前 126 年 4 月
23 日至 7 月 20 日）回到長安。 114 其時漢朝既
未設立酒泉郡及玉門關、縣，更遑論燉煌等縣、
郡。至 於 張 騫 兩 次 被 匈 奴 俘 虜，他 在 草 原 與 荒
漠 中 根 本 不 可 能 知 道 被 強 制 轉 移 時 經 過 了 甚 麼
地方，走過甚麼路線，以及後世史書所載樓蘭、
龜 茲、疏 勒、于 闐 等 西 域 數 十 個 國 家，故 史 書
僅 載：“騫 身 所 至 者 大 宛、大 月 氏、大 夏、康
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115

可見，該圖對有關西行路線作有保留的“大約”
之說明，是慎重存疑的表現。

（二）涼州刺史部圖

〈涼 州 刺 史 部 圖〉原 載 譚 其 驤 主 編 的《中
國歷史地圖集》。 116 雖然，本地圖集在目前影
響最大，其“涼州刺史部”之名實屬錯誤源流，
在 上 文 已 有 論 述，在 此 不 贅。其 餘 問 題 就 是 沿
襲 了 清 乾 隆 時 之 圖 以 及 顧、章 之 圖 有 關 敦 煌、
玉 門 關、陽 關 等 地 名 的 錯 誤 標 示，而 沒 有 標 示
“張 騫 西 行 的 大 約 的 路 線”。其〈西 漢 時 期 全
圖〉也延續了此問題。 117

（三）張騫出使西域路線示意圖

此 圖 原 載 教 育 部 組 織 編 寫 的 義 務 教 育 教 科
書《中 國 歷 史》（七 年 級 上 冊）。 118 目 前 很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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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內外的史書都將顧、章之圖的“張騫西行的大
約的路線”，變成了確定無疑的“張騫通西域”
的 路 線，尤 其 很 多 中 學 的 歷 史 教 科 書 都 照 此 繪
製 有 關 地 圖。此 圖 就 是 其 中 一 個 典 型 案 例。例
如，其 所 標“張 騫 第 一 次 出 使 西 域 路 線”，與
顧、章 之 圖 大 同 小 異，主 要 的 異 點 首 先 是 將 出
發點標在“長安”而非“隴西”；然後就只標“玉
門 關”“陽 關”，並 且 只 在 圖 下 的 說 明 中 註 明
兩 關 都“在 今 甘 肅 敦 煌”。其 最 為 失 實 之 處，
就 是 把 當 時 為 匈 奴 右 部 佔 據 的 河 西 走 廊 至 大 宛
國 以 東 的 西 域 地 區，都 畫 成 了 非 匈 奴 的 地 區，
其 中 有 漢 武 帝 後 來 才 設 立 的“玉 門 關”，還 有
在司馬遷、漢武帝以後才出現的“陽關”“龜茲”
等 名。這 就 使 人 無 從 知 道 為 何 張 騫 會 一 進 入 河
西 走 廊 就 被 匈 奴 右 部 俘 虜，此 後 一 直 在 河 西 走
廊 及 西 域 的 東 部 地 區 輾 轉 各 地 十 多 年，最 後 才
趁匈奴內亂之機，逃入大宛國。

（四）張騫通西域路線圖

此 圖 原 載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歷 史 研 究 所 編
《中國史稿地圖集》。 119 其標明張騫第一次通
西域是前 139 年至前 126 年，第二次是前 115
年 至 前 114 年，其 誤 如 下：一 是 把 出 使 西 方 月
氏 等 國 說 成 是 通 西 域；二 是 把 第 三 次 出 使 說 成
第 二 次；三 是 誤 將 第 二 次 出 使 的 結 束 時 間 定 早
了，其實應該是在約前 114 年至前 113 年回朝；
四 是 完 全 無 視 了 司 馬 遷 時 期 以 河 西 走 廊 及 以 西
地 區 為“匈 奴 西 域”的 地 理 概 念，用 較 後 時 期
形 成 的“西 域”概 念 將 其 範 圍 定 在 白 龍 堆 以 西
的 地 區。此 圖 所 標 示 的 兩 次 路 線 的 地 名，都 沒
有 提 及 酒 泉、玉 門、張 掖、燉 煌、陽 關 等，是
符 合 張 騫 第 一 次 出 使 時 漢 朝 沒 有 這 些 地 名 的 情
況。然而，其第二次出使時，雖然已有地名“酒
泉”見 於《史 記》，但 其 設 郡 則 是 在 元 封 三 年
冬十二月（前 107 年 1 月 13 日至 2 月 11 日）。
至於其所載的姑臧、休屠、觻得、龍城 120 等，
在 居 無 定 所 的 遊 牧 民 族 匈 奴 佔 據 河 西 走 廊 時
期，皆 非 固 定 的 城 鎮 都 邑 地 名，更 非 當 時 張 騫
所 能 見 知 報 告，故 無《史 記》的 記 載 為 據。 121

其 標 示 張 騫 初 次 出 使 在 離 開 隴 西 之 後 的 路 線，
是經上述匈奴之各城，再往西南經西域的姑師、

危 須、焉 耆、龜 茲、疏 勒、大 宛，至 大 月 氏、
大夏，然後回程的路線是經莎車、于闐、精絕、
且 末、扜 泥 等，回 至 龍 城，再 向 東 南 經 位 於 今
銀 川 的 長 城 塞 口 回 長 安。如 上 文 所 論，這 都 是
文獻無徵的臆測。

雖 然，此圖 的 影 響 不 如 顧、章 之圖，但 是其
後也有傳承者，例如以下之圖。

（五）中國西漢時期（2年）圖

此 圖 原 載 張 芝 聯、劉 學 榮 主 編《世 界 歷 史
地圖集》。 122 其所標示“張騫第一次通西域往
返路線”，與前述〈張騫出使西域路線示意圖〉
大 同 小 異。 其 中， 除 了 誤 加“ 酒 泉 ”“ 敦 煌 ”
“玉 門”“ 陽 關”等 地 名，從 而 將 張 騫 的 返 程
標示為經“陽關”“ 敦煌”，再到被加註為位於
“單 于 庭”的 龍（蘢）城 之 外，就 是 把 最 後 所
經 的 今 銀 川 改 為 漢 郡 名“朔 方”。顯 而 易 見，
有關的地名路線也都是文獻無徵的臆測。

結語：兼論漢武帝“據兩關，通西域”等說之誤

西 漢 玉 門 關 的 位 置 及 通 西 域 之 路 線、年 代
等問題，因歷經兩千多年歷史地理的反覆變遷，
有 關 遺 址 早 已 不 知 所 蹤，而《史 記》《漢 書》
的 一 系 列 記 述 被 後 人 作 碎 片 化 的 解 讀，形 成 了
各 種 層 累 堆 積 的 誤 說。身 處 國 學 極 衰 而 復 興 之
際，欲 發 一 系 列 千 古 積 塵 之 覆，破 解 諸 多 百 年
聚訟之案，其難度之高，不言而喻。

但 願 本 文 之 新 論，能 為《史 記》《漢 書》
的精準解讀研究，為最早的玉門關遺址的確定，
為 西 漢 河 西 走 廊 至 西 域 的 歷 史 地 圖 的 正 確 繪
製，以 及 為 西 漢 歷 史 新 編，提 供 一 些 參 考。最
後，有 必 要 着 重 比 較 分 析 上 述 過 程 中 的 一 些 重
要人事的作用如下。

（一）“西域”概念的變化及其地區與道路的

開闢與管控者的變遷

如 上 文 所 證，在 張 騫 持 節 出 使 西 行 時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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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語 言 文 字 的“西 域”一 詞，並 非 指 後 來 被 漢
朝 所 管 控 的 今 新 疆 至 中 亞 的 遠 西 地 域，而 是 指
以 匈 奴 為 主 的 各 部 族 居 住 的 河 西 走 廊 一 帶 地
區。無 可 置 疑 的 事 實 就 是，早 在 先 秦 時 期 就 有
由 自 然 與 人 工 形 成 的 崎 嶇 小 道，供 西 域 及 其 以
西 諸 部 族 國 家 的 商 旅 以“重 譯 來 朝”的 方 式，
進入華夏中國。 123 其既可以從西北方的河西走
廊 進 入，也 可 以 從 西 南 方 的 夷 蜀 之 道 進 入。毫
無 疑 問，在 秦 漢 時 期 從 河 西 走 廊 通 往 西 北 方 的
軍 政 道 路，肯 定 是 由 先 後 主 宰 該 地 區 的 月 氏、
匈 奴 等 國 族 的 軍 隊 開 闢 和 管 理 的。從 秦 始 皇 至
漢武帝早年，由於強敵匈奴的阻隔，中國的軍、
政、教、商、民 之 道 路 在 西 北 止 步於 隴 西。例 如
約前 176 年，匈奴冒頓在致漢文帝的信中宣稱：

（冒頓）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

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

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

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

之民，并為一家。124

其 雖 有 些 誇 大 之 詞，但 足 以 反 映 自 河 西 走 廊 至
新 疆 一 帶 很 多 國 家、地 區 已 經 被 匈 奴 佔 據 或 控
制。又 如《史 記·大 宛 列 傳》說：“匈 奴 右 方
居 鹽 澤 以 東，至 隴 西 長 城，南 接 羌，鬲（隔）
漢道焉。” 125 由此可見，在匈奴控制河西走廊
及 其 東 西 一 帶 地 區 的 漫 長 時 期，該 地 區 既 有 適
合 匈 奴 等 族 控 制、管 治 和 行 走 的 道 路，也 有 適
合 其 往 西 擴 張 管 控 今 新 疆 至 中 亞 的 遠 西 地 區 各
國 的 道 路，還 有 適 合 其 經 常 往 東 突 破 長 城 進 犯
漢 朝 的 道 路。其 時，匈 奴 當 然 不 會 讓 漢 朝 官 民
自 由 使 用 這 些 道 路，而 漢 朝 官 民 也 沒 有 使 用 這
些 道 路 的 意 欲 和 能 力。對 於 以 往 在 西 北 方 一 直
止 步 於 長 城，依 靠 長 城 及 其 附 近 的 烽 燧 障 塞 城
鎮 而 對 匈 奴 處 於 守 勢 的 漢 朝 而 言，其 時 不 僅 沒
有 從 漢 地 通 向 河 西 及 其 以 西 的“西 域”之 路，
而 且 對 這 廣 袤 禁 區 的 情 況 變 化，可 說 是 一 無 所
知。只 有 在 清 楚 這 個 基 本 事 實 的 情 況 下，才 能
進 一 步 認 清，所 謂 漢 朝“通 西 域”的 道 路，既
有 反 匈 奴 之 道 而 從 隴 西 長 城 向 河 西 擴 展，也 有
對 匈 奴 從 河 西 通 往 西 域 之 路 的 沿 革，因 而 這 是
非 常 龐 大 而 長 期 的 政 治 文 化 與 軍 事 外 交 結 合 的

歷 史 工 程 的 勝 利 結 果。雖 然 漢 武 帝 派 遣 張 騫 出
使 西 北 諸 國 的 外 交 活 動，是 史 無 前 例 的 壯 舉，
但 是 其 對 於 漢 朝 主 要 以 武 力 打 開 通 往 西 域 通 路
之貢獻，實在相當有限。

（二）張騫三次率團出使西域的成敗與結果

根 據《史 記》《漢 書》的 記 載，張 騫 率 團
出 使 西 域 並 非 如 當 今 流 行 之 說 只 有 兩 次，其 實
總 共 有 三 次。其 對 漢 朝 的 貢 獻 及 歷 史 意 義，主
要 是 在 外 交 之 外 的 引 導 漢 軍 擊 破 匈 奴。目 前 所
知，以 往 只 有 王 桐 齡 及 贊 同 王 說 的 鄭 鶴 聲 等 少
數 學 者，在 上 世 紀 初 曾 正 確 主 張 張 騫 出 使 西 域
共有三次， 126 而其後至今有關的歷史地圖和論
著大都誤把第三次出使，說成是第二次出使，127

可 謂 正 說 被 後 來 居 上 的 誤 說 完 全 淹 沒 不 彰，現
在必須糾謬復正。

本 來《 史 記 》 等 文 獻 記 載 十 分 清 楚， 張
騫 在 初 次 企 圖 偷 越 匈 奴 控 制 地 區 出 使 月 氏 失 敗
後，又 鼓 動 武 帝 派 遣 他 第 二 次 出 使。這 次 他 所
領 導 的 使 團 計 劃 繞 過 匈 奴 控 制 地 區，改 從 西 南
方 的 蜀 地 分“四 道 並 出”，抵 達 身 毒 國 再 前 往
大夏等國，結果都因遭到沿路西南夷各國阻攔，
而以失敗告終。 128 因為此次遠未能涉足任何西
域 之 國 而 止 步 於 西 南 夷，所 以 這 應 是 後 人 否 認
其 為 第 二 次 出 使 西 域 的 原 因。此 後 在 張 騫 第 三
次 出 使 之 前，漢 武 帝 已 經 知 道 不 用 武 力 掃 除 匈
奴 的 障 礙，是 不 可 能 通 西 域 的，於 是 開 始 接 連
發 兵 出 塞 反 擊 匈 奴。其 中 在 元 朔 六 年 二 月，大
將 軍 霍 光 率 領 六 將 軍 擊 破 匈 奴 之 戰 中，張 騫 以
“校 尉”之 職 負 責 引 導 行 軍。因 為 他 在 初 次 出
使 大 夏 時 曾 在 匈 奴 地 區 當 了 俘 虜，輾 轉 各 地 十
多 年，是 漢 朝 官 僚 中 唯 一 熟 悉 匈 奴 地 區 之 人，
其 所 立 之 大 功 就 是“知 水 草 處，軍 得 以 不 乏，
乃封騫為博望侯”。129 其封侯的日子被記為“元
朔六年三月甲辰”，130 因為是年三月無甲辰日，
故推斷可能是二月甲辰（前 123 年 3 月 12 日）
或 四 月 甲 辰（ 前 123 年 5 月 11 日 ） 之 誤， 然
據《通 鑑》原 註《考 異》曰：“按 年 表，騫 以
元朔六年二月甲辰封博望侯。”131 可知應以“二
月 甲 辰”為 準。這 就 是 我 們 以 此 史 實 的 考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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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為 張 騫 為 漢 朝 打 通 西 域 之 道 而 建 立 的 首 功，
是在於其軍功而非其外交之文功的根據。

至 元 狩 二 年（約 前 121 年），霍 去 病 再 次
率 軍 出 擊，消 滅 了 河 西 走 廊 一 帶 的 匈 奴，迫 使
渾 邪 王 在 次 年 率 部 降 漢，從 而 使 得“金 城、河
西 西 並 南 山 至 鹽 澤 空 無 匈 奴”；又 在 兩 年 後 出
兵 擊 敗 匈 奴 單 于，使 其 逃 跑 到 漠 北，漠 南 地 區
也 再 無 匈 奴。武 帝 在 此 接 連 勝 利 之 後，有 意 與
匈奴決戰於西域，以奪取對西域各國的管轄權，
故 多 次 向 張 騫 諮 詢 大 夏 周 邊 各 國 的 情 況。張 騫
卻 因 為 在 元 狩 二 年 與 李 廣 分 別 領 兵 再 次 出 擊 匈
奴 時，有 延 誤 軍 期 之 罪 被 廢 為 庶 人。其 不 甘 失
侯 為 民 之 寂 寞，又 趁 機 再 次 鼓 動 武 帝 派 他 第 三
次出使，前往他初次出使時曾聽說過的烏孫國，
以求聯絡該國夾擊匈奴。132 於是在元鼎二年（約
前 115 年）中，張 騫 被 封 為 中 郎 將，領 導 由 多
名 持 節 副 使 及 下 屬 成 員 三 百 多 人 組 成 的 使 團，
每 人 各 配 備 兩 匹 馬，附 帶 數 以 萬 計 的 牛 羊 及 價
值 過 千 萬 的 絲 綢 貨 幣 等，浩 蕩 向 西 而 行。雖 然
他 們 順 利 到 達 烏 孫，但 烏 孫 國 王 卻 因 為 不 了 解
遠 方 漢 朝 的 實 力 而 不 敢 棄 匈 投 漢，使 得 張 騫 使
團 此 行 的 主 要 目 的 完 全 落 空。但 是，隨 後 張 騫
及 其 派 往 大 宛、月 氏、康 居、大 夏、身 毒、于
闐 等 國 的 副 使，運 用 錢 財 等 手 段，讓 烏 孫 及 其
中 一 些“西 北”國 家 派 遣 使 團 陪 同 漢 使 來 長 安
朝 拜，認 識 漢 朝 之 文 明 強 大 遠 勝 於 匈 奴，開 始
逐 步 轉 向 與 漢 朝 建 立 和 親 及 朝 貢 貿 易 關 係。其
影響正如司馬遷評論說：

其後歲餘［約前 114至前 113年］，
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

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其

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

國，外國由此信之。133

請 注 意，這 是 說 張 騫 及 其 指 派 的 各 副 使 分 別 率
團 出 使，向 這 些 國 家 傳 播 了 漢 朝 無 比 強 大 富 庶
的 文 明 影 響，最 終 導 致 一 些“西 北”國 家 與 漢
朝 建 立 了 薄 來 厚 往 的 朝 貢 貿 易 關 係，這 就 是 司
馬 遷 稱 其 為“鑿 空”的 原 因。“《集 解》蘇 林
曰：‘鑿，開；空，通也。騫開通西域道。’”

又“《索 隱》案：謂 西 域 險 阸，本 無 道 路，今
鑿 空 而 通 之 也”。 134《漢 書》本 文 基 本 與《史
記》同，而註只引蘇林，另註“師古曰：‘空，
孔也。猶言始鑿其孔道也。’” 135 諸如此類的
註 解，其 誤 首 先 是 將 張 騫 等 人 的 外 交 貢 獻，錯
解為將自然的“險阸”鑿空為暢通無阻的道路；
其 次 是 將 長 期 的 以 武 力 開 路 為 前 提 基 礎 的 外 交
活 動 之 功，作 為 張 騫 等 人 的 一 時 貢 獻，誇 大 到
既 掩 蓋 了 軍 事 貢 獻 之 主 要 作 用，又 掩 蓋 了 後 來
的 其 他 使 者 的 外 交 貢 獻，還 混 淆 了 外 交 與 軍 事
貢 獻 的 結 果 之 不 同。簡 單 地 說，軍 事 貢 獻 的 結
果，就 是 單 向 的、自 東 向 西 的 軍 政 與 外 交 道 路
的打通與擴建，例如可以說漢朝“初置酒泉郡，
以通西北國”； 136 外交貢獻的結果，就是漢朝
與 西 域 各 國 雙 向 的 使 節 外 交 往 來 之 路 的 形 成。
從 漢 朝 使 節 成 功 出 使 西 域 國 家 的 角 度 而 言，是
漢 使 通 西 域；從 西 域 之 國 的 使 節 成 功 出 使 長 安
的角度而言，則是“西北國始通於漢”。 137 故
此，不 能 把 漢 朝 與 西 域 西 北 國 家 外 交 上 的 雙 向
交 通 往 來 的 形 成，停 留 在 漢 朝 單 向 開 通 前 往 西
域的道路之片面解釋。

（三）《漢書》點校本的“表河西，列四郡”

與“隔絕南羌、月氏”等說勘誤

如 上 所 述， 由 於 強 敵 匈 奴 的 阻 隔， 從 秦
始 皇 至 漢 武 帝 早 年，中 國 的 軍 政 民 道 路 在 西 北
止 步 於 隴 西。正 如《漢 書・大 宛 列 傳》指 出：
“ 匈 奴 右 方 居 鹽 澤 以 東， 至 隴 西 長 城， 南 接
羌， 鬲（ 隔 ） 漢 道 焉。” 138 因 此， 其 時 武 帝
與 張 騫 君 臣 等 對 隴 西 以 西 的 西 域 軍 國 地 理 道 路
的 情 況 一 無 所 知，以 致 張 騫 初 次 出 使 月 氏 時，
剛 離 開 隴 西 進 入 河 西 走 廊，即 成 匈 奴 右 部 之 俘
虜，十 多 年 後 才 能 乘 匈 奴 內 亂 得 以 逃 向 西 域 大
宛，最 終 到 達 大 月 氏。雖 然 其 回 程 改 走 南 邊 之
路，但 仍 然 再 次 成 為 匈 奴 的 俘 虜，又 在 一 年 多
之 後 才 能 乘 匈 奴 內 亂 得 以 逃 回 漢 朝。雖 然 張 騫
此 次 出 使 逾 十 三 載，但 是 其 對 河 西 走 廊 等 西 域
軍 國 地 理 道 路 的 知 識 見 聞，也 只 是 略 為 增 加 了
一 二 而 已。根 據《漢 書・西 域 傳 下》之〈贊〉
所 說，嚴 酷 的 事 實 終 於 使 武 帝 認 識 到：佔 據 了
河 西 走 廊 及 其 以 西 地 區 的 匈 奴 已 經 形 成 了“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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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西 國，結 黨 南 羌”之 勢，故 要 實 現 通 行 河 西
走 廊 等 西 域 各 國 的 目 標，就 不 能 僅 靠 政 治 外 交
途 徑 解 決，而 必 須 首 先 通 過 劍 與 火 的 軍 事 戰 爭
途 徑，將 河 西 走 廊 的“匈 奴 西 域”清 空，然 後
在 此 建 酒 泉 郡，立 玉 門 關、縣 等，並 且 不 斷 向
西 增 開 一 系 列 由 軍 事 障 塞 連 接 保 護，適 合 漢 朝
軍 政 民 人 等 安 全 通 行 的 道 路， 也 就 是 實 現 了
今 點 校 本《漢 書》所 謂“表 河（曲）〔西〕，
列（西）〔四〕郡，開 玉 門，通 西 域，以 斷 匈
奴 右 臂，隔 絕 南 羌、月 氏。單 于 失 援，由 是 遠
遁，而 幕 南 無 王 庭”等 一 系 列 目 標。139 我 們 認
為，如 此 點 校 乃 將《漢 書》原 本 的“河 曲”改
為“河 西”，“西 郡”改 作“四 郡”，都 是 錯
誤 的 選 擇。140 請 看《四 庫 全 書》本 對“西 郡”
加 註 說：“ 宋 祁 曰： 新 本‘ 西 ’ 作‘ 四 ’。”
宋祁（998—1061），乃北宋著名史官，其所言
《漢 書》版 本 之 新 舊 應 該 可 信。雖 然 後 世 史 書
多 誤 作“四 郡”，唯 南 宋 王 益 之 於 嘉 定 十 四 年
（1221 年）刊刻的《西漢年紀》卷十七引舊本
《漢書》作“西郡”為正。因為《漢書·鄭吉傳》
載 匈 奴 日 逐 王 率 部 降 漢，其 下 有“小 王 將 十 二
人隨吉至河曲”， 141 此“河曲”就是被後世稱
為“河 套”之 地，不 可 臆 改 為“河 西”；而 將
“西 郡”改 作“四 郡”則 明 顯 大 誤，使 人 以 為
其 時 已 經 有“河 西 四 郡”了。其 實 是 因 為 酒 泉
郡 位 於 河 西 走 廊 東 端，其 時 則 為 漢 朝 在 西 北 方
最 新 且 最 西 的 邊 郡，故 又 可 異 稱 為“西 郡”。
酒 泉 郡 城 位 於 今 蘭 州 市，正 處 於 黃 河 西 邊 彎 曲
之 處，所 以“表 河 曲”，就 是 在 此 一 位 於“河
曲”的 新 郡 的 北 面 邊 界，建 立 漢 朝 國 土 的 界 碑
標 誌。其 時 還 沒 有“四 郡”和“兩 關”，故 班
固此文充其量只可以轉述改寫為：列酒泉一郡，
開 玉 門 一 關，通 西 域，斷 匈 奴 右 臂。另 外，就
是 其 中“隔 絕 南 羌、月 氏”乃 誤 點，應 該 刪 除
頓 號 作“隔 絕 南 羌 月 氏”。因 為〈大 宛 列 傳〉
載 河 西 走 廊 的 月 氏 大 部 分 被 匈 奴 擊 敗 逃 往 西 域
之 後，“其 餘 小 眾 不 能 去 者，保 南 山 羌，號 小
月氏”。 142 可見，此小月氏就是在原地臣屬匈
奴而與漢朝敵對的勢力，故〈衛將軍驃騎列傳〉
記霍去病元狩二年攻打匈奴的功績說：

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

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遂過

小月氏，以眾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

萬二百級……”143

此 文 的“祁 連 山”位 於“張 掖、酒 泉 二 界 上，
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里”，“祁連一名天山，
亦曰白山也”，144 有學者認為是今酒泉南山。145

其 後 出 的《鹽 鐵 論》等 文 獻 多 稱 此 戰 引 起 的 連
串 結 果，就 是“奪 廣 饒 之 地，建 張 掖 以 西，隔
絕羌、胡，瓜分其援”； 146 或說“以通西域，
隔 絕 南 羌”； 147“以 斷 匈 奴 右 臂，隔 絕 南 羌 月
氏”；148“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149

綜合分析這些同義異文的記載，可知上引的“隔
絕 南 羌”就 是“隔 絕 南 羌 月 氏”的 省 略，而 且
兩者都是“隔絕羌、胡”的省略。因為“南羌”
與“南羌月氏”都是指其時在祁連山（又稱“南
山”）的羌類小月氏部族，故可以稱為“羌”“南
（山）羌”“南羌月氏”以及“（小）月氏”等。
因此，決不可以把“隔絕南羌月氏”標點為“隔
絕 南 羌、月 氏”，從 而 誤 導 世 人 以 為 漢 武 帝 在
河 西 走 廊 設 郡 縣 關 的 目 的 是 把“南 羌”與“月
氏”隔 絕，而 不 是 把“南 羌 月 氏”與“胡（亦
即匈奴）” 150 隔絕。

由於成功“隔絕南羌月氏”與匈奴的聯結，
然 後 再 持 續 不 斷 向 匈 奴 發 起 大 反 攻，將 以 匈 奴
為 主 的 西 北 各 國 敵 人 消 滅 或 降 服、驅 逐。與 此
同 時，在 原 本 由 兵 牧 合 一 的 匈 奴 軍 隊 掌 控 的 河
西 至 西 域 的 簡 易 道 路 上，兵 農 合 一 的 漢 朝 軍 隊
不 斷 增 改 和 擴 建 適 合 自 己 的 軍 政 民 之 交 通 道
路，建 立 起 由 一 連 串 存 糧、屯 兵、備 馬 的 障 塞
驛站連接的新路。

霍 去 病 率 大 軍 擊 破 河 西 走 廊 的 匈 奴 右 部，
開 始 打 通 了 漢 人 經 河 西 走 廊 通 向 遠 西 的 西 北 各
國 的 道 路。張 騫 等 人 即 乘 此 大 敗 匈 奴 的 勝 利 餘
威 進 行 第 三 次 西 行，出 使 烏 孫，顯 然 是 已 經 有
連接從“酒泉列亭障至玉門”，以及從燉煌“西
至 鹽 水（澤）”，再 連 接 至 西 域 一 些 國 家 的 大
道 可 走。因 此，將 張 騫 說 成 是 在“本 無 道 路”
的 情 況 下，率 先 鑿 開 通 往“西 域”道 路 之 人，
可謂天大的誤說。又如，李廣利初次伐宛，“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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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國 六 千 騎，及 郡 國 惡 少 年 數 萬 人”，兵 敗 回
到 燉 煌，歷 時 兩 年，士 兵 只 剩 下 十 分 之 一 二。
至 其 第 二 次 伐 宛，“出 敦 煌 者 六 萬 人，負 私 從
者 不 與。牛 十 萬，馬 三 萬 餘 匹，驢、騾、槖 它
（駝） 151 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
動”。為 了 防 止 匈 奴 襲 擊 其 大 本 營 酒 泉，還 要
“益 發 戍 甲 卒 十 八 萬 酒 泉。張 掖 北 置 居 延、休
屠 以 衛 酒 泉”。前 方 軍 隊 勝 利 到 達 大 宛 城 的 只
有 三 萬 人，最 後 能 夠 凱 旋 回 軍“入 玉 門 者 萬 餘
人，馬 千 餘 匹”，可 謂 慘 勝！其 結 果 也 只 是 暫
時開通了少數西域國家之通路。 152

由 此 可 見，把 漢 朝 通 西 域 說 成 是 武 帝 個 人
威 德 之 結 果，固 然 是 以 偏 概 全 之 誤 說，完 全 無
視 了 諸 多 文 臣 武 將 及 兵 農 在 這 個 空 前 巨 大 而 漫
長 的 政 治、文 化、軍 事、外 交 結 合 的 歷 史 工 程
的 主 體 作 用。至 於 後 起 流 行 之 誤 說，就 是 突 出
“張 騫 通 西 域”的 個 人 之 功，這 在 原 始 文 獻 中
更 是 毫 無 根 據 的，是 將 其 初 次 出 使 月 氏 以 及 後
來出使身毒、烏孫等國之事，說成“通西域”，
純 屬 偷 換 概 念。對 於 諸 如 此 類 的 中 外 誤 說，都
可 以 借 鑑 此 案 例，舉 一 反 三，觸 類 旁 通，予 以
破除。

（四）總結後人誤解《史記》原文以及受惑

於《漢書》的原因

司 馬 遷 堅 持 直 筆 書 寫 自 上 古 三 代 至 本 朝 當
代 的 歷 史，涉 及 王 侯 將 相、逸 民 隱 士 的 言 行 思
想、功 過 得 失，其 中 難 免 有 觸 犯“今 上”武 帝
與 當 朝 權 貴 忌 諱 之 文 字，故 不 僅 其 本 人 被 處 以
殘忍的宮刑，就連其《史記》也慘遭閹割刪改。
尤 其 是 司 馬 遷 根 據 親 身 經 歷 或 耳 聞 目 睹 所 寫，
涉 及 武 帝 晚 年 的 家 國、天 下 與 自 然 的 時 事 人 物
之〈今上本紀〉〈李將軍列傳〉〈匈奴列傳〉〈衛
將 軍 驃 騎 列 傳〉〈大 宛 列 傳〉等 篇，都 有 語 焉
不 詳 之 處，其 中 還 有 全 部 或 相 當 部 分 是 被 閹 割
刪改的結果。 153 班固之《漢書》以百多年後之
人 記 述 武 帝 君 臣 之 史 事，應 是 吸 收 司 馬 遷 其 人
其 書 的 慘 痛 教 訓，增 加 了 不 少 曲 學 阿 世、媚 權
頌德且違背史實之詞，諸如其既在〈西域傳上〉
突 出 漢 武 帝 個 人 之 功 德 說：“西 域 以 漢 武 帝 時

始 通。……漢 興 至 於 孝 武……列 四 郡，據 兩 關
焉。”又在〈西域傳下〉稱：“自武帝初通西域，
置校尉，屯田渠犁。” 154 最後在其〈贊〉文還
提出了與前文不同的稱讚說：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乃表河曲，

列西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

臂，隔絕南羌月氏。155

顯 然，前 文“列 四 郡，據 兩 關”的 誤 說，導 致
後 文 的 只“列 西 郡”（亦 即 列 酒 泉 郡 一 郡），
只“開玉門”一關之正說，也被後人誤解。《後
漢書・西羌傳》將此〈贊〉文進一步增改為：

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初開

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

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

數千里。156

受此誤導，今人多按照中華書局點校本，將〈贊〉
文的“列西郡，開玉門”，錯改為“列四郡，開
玉門”。

諸 如 此 類 的 錯 誤，不 僅 誤 導 了 中 國 絕 大 部
分 供 成 年 人 閱 讀 研 習 的 歷 史 地 理 論 著 和 地 圖，
也 誤 導 了 供 中 小 學 生 學 習 的 有 關 張 騫 西 行 的 歷
史 教 材 及 其 地 圖 的 編 製，甚 至 誤 導 了 外 國 有 關
中 國 古 代 歷 史 地 理 論 著 的 論 述 和 地 圖 的 繪 製。
其惡果可謂極其廣泛深遠，必須全部予以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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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曆書》與十九世紀社會時間的建構

摘   要 直至十九世紀，英國曆書市場基本為皇家特許出版公司所壟斷。壟斷造
成曆書革新的嚴重滯後，引起知識精英的不滿。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實
用知識傳播會試圖通過改造曆書，重塑社會時間。作為這一嘗試之結晶
的《英國曆書》，不僅大張旗鼓地對《摩爾曆書》等曆書的占星學內容進
行祛魅，又不動聲色地淡化紀年的宗教內涵、大幅刪減聖徒節。同時，它
將大量篇幅用於描述自然時間，並通過月曆表格的調整，嚴格確立了時間
諸所指之間的界限。通過這些文本建構策略，《英國曆書》在一定程度上
消解了時間的傳統文化內涵，凸顯了時間的計量功能。這不僅是認知的變
化，更是由於中產階級的時間焦慮所致。《英國曆書》面世後，受到了公
共輿論的廣泛認可，推動了英國曆書市場的革新。

關鍵詞 公共輿論；時間建構；《英國曆書》；《摩爾曆書》

肖文遠 *

* 肖文遠，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英 文 學 界 對 曆 書 的 關 注 由 來 已 久。 早 在
1971 年， 基 思· 托 瑪 斯（Keith Thomas）
在 研 究 近 代 早 期 英 國 大 眾 信 仰 時，就 注 意 到 曆
書 在 占 星 學 信 仰 轉 化 為 社 會 實 踐 過 程 中 的 媒 介
作 用。他 深 受 韋 伯 的 影 響，將 大 眾 信 仰 的 衰 落
描 述 為 近 代 科 學 的 袪 魅 過 程。 1 伯 納 德· 卡 普
（Bernard Capp）延 續 着 袪 魅 敘 事，系 統 探
討 了 十 六 至 十 八 世 紀 英 國 占 星 曆 書 的 演 變，其
主旨仍是占星學的傳播與調適。2 隨着後現代主
義 對 宏 大 敘 事 的 解 構 和 新 文 化 史 的 興 起，學 界
轉 變 視 角，從 文 化 建 構 的 角 度 來 考 察 曆 書，關
注的話題也更加多元。曆書成為探討印刷文化、
公 共 領 域、身 份 認 同、時 間 建 構 等 話 題 的 切 入
點。3 工 業 革 命 時 期， 英 國 社 會 關 係、 時 間 體
系 都 在 經 歷 着 深 刻 的 重 組，而 曆 書 的 變 革 為 觀
察 這 些 變 革 提 供 了 一 個 切 入 點。莫 林· 珀 金 斯
（Maureen Perkins）考察了 1775 至 1870 年
間 英 國 曆 書 的 演 變，將 理 性 曆 書 取 代 占 星 曆 書
視 為 這 一 時 期 曆 書 演 變 的 主 線。然 而，有 別 於
托 瑪 斯 等 人 從 袪 魅 的 視 角 加 以 闡 釋，珀 金 斯 將
這 種 變 遷 視 為 中 產 階 級 對 工 人 階 級 的 文 化 規
訓。她 指 出，中 產 階 級 用 進 步 主 義 敘 事 取 代 曆

書中的占星預測，重塑下層民眾的未來觀。4 一
些 學 者 批 評 珀 金 斯 忽 略 了 曆 書 演 變 的 多 元 性，
他 們 試 圖 超 越 占 星 曆 書 與 理 性 曆 書 的 二 元 對
立，從 多 元 化 的 角 度 把 握 曆 書 演 變。吉 爾· 奧
勒維（Ji l l  Al laway）根據曆書的用途將曆書分
為功能性曆書、占星曆書和娛樂性曆書。5 布萊
恩· 麥 德 蒙 特（Brian Maidment）指 出：維
多 利 亞 中 前 期 的 英 國 曆 書 市 場 存 在 對 實 用 性、
娛 樂 性、政 治 性 的 多 重 追 求，曆 書 編 者 們 通 過
改 變 曆 書 的 內 容 重 新 界 定 了 時 間，使 得 時 間 與
農 業、農 村 脫 離，成 為 工 業 的、城 鎮 的 時 間，
為工人階級提供新的身份認同。6

研 究 者 已 經 意 識 到，曆 書 在 這 一 時 期 中 產
階 級 重 構 社 會 時 間 的 努 力 中 扮 演 着 關 鍵 角 色。
不 過，既 有 研 究 側 重 於 曆 書 市 場 的 群 像 刻 畫，
而 相 對 忽 視 對 個 案 的 深 入 探 討，使 得 我 們 對 中
產 階 級 理 想 中 的 時 間 秩 序 僅 有 朦 朧 的 認 知。唯
有 細 緻 分 析 曆 書 文 本 的 編 輯 策 略，方 能 準 確 把
握出版主體的時間訴求。《英國曆書》（Brit ish 
Almanac ） 是 改 良 派 重 塑 社 會 時 間 的 重 要 嘗
試，也 是 十 九 世 紀 英 國 曆 書 的 里 程 碑。以 往 研
究 注 意 到 它 對 占 星 學 的 袪 魅、曆 書 形 式 的 創 新
等方面，但未能深究其具體的時間訴求。7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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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利 用 的 史 料 可 分 為 兩 種：其 一 為 十 八、十 九
世 紀 英 國 及 其 殖 民 地 出 版 的 英 文 曆 書（最 重 要
者為《摩爾曆書》和《英國曆書》）。8 通過對
《英 國 曆 書》與 傳 統 曆 書 的 比 較 分 析 可 以 揣 摩
編 者 的 真 實 意 圖，進 而 揭 示 中 產 階 級 改 良 派 重
構 時 間 的 具 體 訴 求。其 二 是 同 一 時 期 的 英 國 報
刊 輿 論 對 於 曆 書 的 討 論。報 刊 輿 論 圍 繞《英 國
曆 書》的 討 論，反 映 了 中 產 階 級 社 會 對 於 這 一
時間重構方案的一般態度。

一、實用知識傳播會與《英國曆書》

1825 年， 輝 格 黨 著 名 人 物 亨 利· 布 魯 厄
姆（Henry Brougham） 敏 銳 地 察 覺 到 廉 價
報 刊 的 興 起 所 導 致 的 知 識 下 移 趨 勢，指 出 開 展
社會教育的必要性。9 次年，在他的組織下，倫
敦 大 學 和 實 用 知 識 傳 播 會（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同
時 成 立。 10 前 者 是 為 了 滿 足 中 產 階 級 接 受 高 等
教 育 的 需 要，後 者 則 嘗 試 以 廉 價 出 版 物 向 包 括
工 人 階 級 在 內 的 社 會 中 下 階 層 傳 播 知 識。實 用
知 識 傳 播 會 的 核 心 成 員 多 是 輝 格 黨 人，如 主 席
和 副 主 席 分 別 由 布 魯 厄 姆 和 羅 素 勳 爵（John 
Russel l）擔 任，這 些 人 多 是 職 業 知 識 分 子，
熱 衷 於 社 會 改 良，在 十 九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的 一 系
列改革法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1 這個組織誕生
於 英 國 階 級 矛 盾 空 前 尖 銳 的 時 代，意 圖 通 過 傳
播 實 用 知 識，彌 合 英 國 社 會 的 鴻 溝，塑 造 超 越
階級的國家認同。 12

英 國 知 識 界 對 於 實 用 知 識 的 推 崇 自 培 根、
洛 克 到 十 九 世 紀 的 功 利 主 義 哲 學，可 謂 由 來 已
久。 尤 其 是 經 歷 着 工 業 革 命 的 十 九 世 紀 初，
對 實 用 性 的 強 調 充 斥 於 知 識 階 層 的 言 論。不 過
正 如 北 美 的 案 例 所 展 示 的 那 樣，實 用 知 識 在 不
同 歷 史 時 期 和 社 會 群 體 的 述 說 中， 其 內 涵 也
各 不 相 同。 13 金 雷 德（Rebecca Brookfield 
Kinraide）認 為，實 用 知 識 傳 播 會 眼 中 的 實 用
知 識，是 指 能 夠 促 進 個 人 在 智 識 和 道 德 方 面 自
我 提 升 的 知 識，他 們 相 信 個 人 的 提 升 將 促 進 社
會的和諧。14 她同時也強調，知識的實用性是多
層次的，在不同的作品中有不同的展現。15 關於

時間的知識，哪些被認為是有用的，哪些是無用
的，也需要通過文本分析來界定。實用知識傳播
會存續了 20 年，至 1846 年解散，曾發行了大
量風行一時的作品，《英國曆書》即是其中之一。

《英國曆書》的出版離不開一個關鍵人物——
查 理· 奈 特（Charles Knight）。1827 年，他
因 為 出 版 事 業 陷 入 困 境，加 入 了 實 用 知 識 傳 播
會。奈特並非輝格黨人，但是他有着豐富的出版
經驗，且與布魯厄姆等人有着相似的改良訴求。
因為不滿占星曆書充斥市場，奈特萌發了編訂新
曆 書 的 想 法，得 到 了 布 魯 厄 姆 的 大 力 支 持。於
是，奈特等人僅用了一個多月，便完成了《英國
曆書》的編訂和出版工作。為了補充曆書篇幅和
體 例 的 不 足，奈 特 又 編 訂 了《英 國 曆 書 附 錄》
（The Companion to the Almanac ）， 與
曆書同時發行。附錄在當時並無明確體例，它一
般獨立發行，卻又與曆書等文本相關。16 曆書的
內容具有明顯的時效性，附錄則不受此限制，它
可以提供更為系統的知識，進一步闡釋曆書。

此時的曆書市場，由於沉重的課稅，幾乎為
皇家特許出版公司（Stationers' Company，
以下簡稱公司）所壟斷。1827 年，公司出版曆
書 25 種，總銷量約 41 萬份，其中著名占星曆
書《 摩 爾 曆 書 》（Moore's Almanac ） 及 其
改進版（Moore Improved）就達到了 32.4 萬
份，約 佔 總 銷 量 的 五 分 之 四。 17 算 上 其 他 占 星
曆書，則至少佔總銷量的 90％以上。那些未載
占星學的曆書，受眾十分有限，如《淑女日誌》
（Ladies'  Diary ）。 儘 管 十 九 世 紀 初 的 報 刊
輿 論 不 乏 對《摩 爾 曆 書》的 批 判，但 是 知 識 精
英 們 無 力 改 變 曆 書 市 場 的 格 局。《泰 晤 士 報》
指出問題的癥結所在：

公司壟斷了曆書市場數百年，沒有任

何個體書商和出版商可以與之對抗。因為

曆書需要在被售出之前繳納印花稅，它高

達售價的一半乃至更多，因此它的利潤很

低，只能通過大規模的銷售量才能回收成

本。這需要投資者動用 5,000到 6,000英
鎊，購買 8,000到 10,000份印花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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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他可能連一半都賣不出去。18

因 此，知 識 精 英 們 要 改 變 現 狀，不 僅 需 要 改 革
的激情，還需要雄厚的資本。

《 英 國 曆 書 》 就 是 在 這 樣 的 背 景 下 誕 生
的。儘 管 奈 特 在 其 中 發 揮 了 關 鍵 作 用，但 它 是
實 用 知 識 傳 播 會 群 策 群 力 的 產 物。奈 特 在 其 回
憶 錄 中 提 及 了 不 同 時 期 參 與 曆 書 編 訂 的 部 分 人

員（見 表 一）。根 據 這 個 不 完 整 的 名 單 可 知，
《英國曆書》的編者們要麼出生於工商業家庭，
接 受 過 良 好 的 教 育，要 麼 出 生 低 微，但 是 通 過
教 育 實 現 了 階 級 躍 遷，如 著 名 思 想 家 約 翰· 密
爾（John Mi l l）的父親詹姆斯·密爾（James 
Mi l l）。這些人都是典型的中產階級知識精英，
《英 國 曆 書》可 以 視 為 他 們 理 想 中 的 社 會 時 間
的 具 現 化。接 下 來，筆 者 將 通 過 文 本 分 析，揭
示《英國曆書》重構時間的訴求。

表一.　《英國曆書》的編者名錄

人名 生卒年 職業 履歷 對《英國曆書》的貢獻

查理·奈特
（Charles Knight）

1791—1873 出版商 出 版 商 之 子， 從 事 報
刊、出版行業

總編輯

約翰·威廉·盧伯克
（John William 
Lubbock）

1803—1865 時 為 皇 家 天 文 學
會、皇家學會會員

銀 行 家 之 子，1825 年
獲得劍橋大學碩士學位

測算潮汐表

弗朗西斯·蒲福
（Francis Beaufort）

1774—1857 時任英國海軍部航
路 測 量 員、皇 家 天
文學會會員

早年供職東印度公司，
後長期供職於海軍部

天文資料的測算

詹姆斯·密爾
（James Mill）

1773—1836 著 名 報 人，東 印 度
公司官員

其父是製鞋者和小農場
主，早年做過牧師、報
人，著書頗多，服膺邊
沁學說

參與過早期《英國曆書
附錄》的編訂

喬治·理查森·波特
（George 
Richardson Porter）

1792—1852 統計學家 商人之子，經商失敗，
從 事 統 計 學 研 究，
1834 年主導英國商務
部統計處的成立

曾為《英國曆書附錄》
寫 稿， 署 名 為“Life 
Assurance”

約翰·克拉克·普拉特
（John Clarke Platt）

不詳 不詳 不詳 參與《英國曆書附錄》
的編訂

亞歷山大·拉姆齊
（Alexander 
Ramsay）

不詳 從事出版工作 不詳 奈特的副手，參與了
1830 年後的曆書編訂

埃德溫·諾里斯
（Edwin Norris）

1795—1872 東 印 度 公 司 職 員，
皇家亞洲學會助理
秘書

東 方 學 家，1818 年 任
職於東印度公司倫敦辦
事 處，1837 年 任 皇 家
亞洲學會助理秘書，後
成為正式秘書，長期擔
任該會期刊編輯

編訂《英國曆書附錄》
中古今各國紀年換算、
猶太曆、伊斯蘭曆

資料來源：Charles	Knight.	Passages	of	a	Working	Life,	During	Half	a	Century .	Vol.	2,	Bradbury	&	Evans,	1864,	pp.	63,	119,	125–126,	
179,	193–194,	224–225.	他們的生平履歷則參考了維基百科和《牛津國家人物傳記大辭典》（The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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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針對占星學的知識祛魅

占 星 學 是《英 國 曆 書》公 開 抨 擊 的 主 要 目
標。儘管經歷了自十七世紀以來的漫長衰落， 19

占 星 學 在 十 九 世 紀 初 的 英 國 社 會 生 活 中 仍 然 舉
足 輕 重。因 此，《英 國 曆 書》並 不 是 簡 單 地 棄
置占星學，還要以新知識來取代它留下的空白，
指 導 人 們 的 行 為 實 踐。本 節 要 回 答 的 問 題 是：
在《英 國 曆 書》中，科 學 話 語 如 何 取 代 了 占 星
學話語，重新界定了時間？

在 分 析《 英 國 曆 書 》 之 前， 有 必 要 對 占
星 曆 書 進 行 回 顧。 占 星 學 的 基 本 預 設 是 行 星
（ 包 括 日 月 ） 由 冷、 熱、 乾、 濕 四 種 特 質 混
合 而 成， 對 應 着 由 水、 火、 氣、 土 四 元 素 構
成 的 世 間 萬 物， 也 對 應 着 人 體 的 四 種 體 液，
因 而 行 星 在 天 穹 的 視 運 動 主 宰 着 人 體 健 康、
國 家 興 衰 和 自 然 災 害。 占 星 家 則 可 以 通 過 行
星 在 黃 道 十 二 宮 的 位 置， 以 及 各 行 星 之 間 的
相 對 位 置 窺 測 未 來，為 人 們 提 供 趨 吉 避 凶 之 指
引。占 星 學 就 其 預 測 的 對 象 可 分 為 自 然 占 星 學
（Natural Astrology）和審判占星學（Judicial 
Astrology）。前 者 與 農 業 和 身 體 健 康 密 切 相
關，主 要 是 天 氣 預 測 和 求 醫 問 藥 的 時 機 選 擇，
後 者 則 是 對 個 人 乃 至 國 家 命 運 的 預 測。 20 在 占
星 學 中， 行 星 的 運 動 無 時 無 刻 不 在 影 響 着 人
世，因 而 時 間 不 是 連 續、均 質 地 流 動，而 是 由
相 互 孤 立、具 有 獨 特 意 義 的 點 構 成。通 過 對 行
星 運 動 的 解 讀，人 們 可 以 預 知 未 來，為 自 己 的
活動選擇適宜的時機。

十 九 世 紀 初 的 占 星 曆 書 中，占 星 學 內 容 主
要有以下幾項：1. 行星在黃道十二宮的位置及
七大行星之間的相對位置（七大行星包括日月，
這是占星預測的基礎）；2. 人體天宮圖（占星
學認為月球經過黃道十二宮時分別主宰着人體的
不同部位，例如當月亮運行到白羊座時，主宰着
人的頭部，此時如果出現頭痛症狀，不可尋醫問
藥）；3. 天氣預測；4. 審判占星學（通過行星
的相對位置，預測當年可能會發生的重大事件，
通常以季節為單位）。它們或多或少地存在於曆
書中，其中以《摩爾曆書》最為齊備。

有 學 者 注 意 到， 在 十 八 世 紀， 隨 着 科 學
知 識 的 滲 透，北 美 曆 書 中 的 神 秘 主 義 和 科 學 之
間 的 張 力 日 益 凸 顯。21 同 樣 地，《摩 爾 曆 書》
在 十 八 世 紀 末 到 十 九 世 紀 初 也 發 生 了 一 系 列 變
化。首 先，除 了 占 星 學 的 天 氣 預 測，往 年 降 水
量 的 統 計 資 料 也 出 現 在 曆 註 中，且 每 兩 年 更 新
一 次。過 去 的 統 計 資 料 為 讀 者 判 斷 未 來 一 年 的
天 氣 狀 況 提 供 了 重 要 參 考。其 次，牛 頓 的 學 說
成為《摩爾曆書》標榜天文預測可信度的招牌，
日 月 蝕 現 象 不 再 是 占 星 學 熱 衷 的 闡 釋 素 材。新
的 內 容 和 占 星 學 格 格 不 入，卻 又 不 加 調 和 地 共
存，是為了迎合不同知識背景的讀者。

那 麼，占 星 曆 書 在 它 的 讀 者 中 究 竟 扮 演 怎
樣 的 角 色？十 九 世 紀 早 期 的 精 英 階 層 存 在 兩 種
截然不同的聲音。一種聲音見諸 1822 年的《評
論季刊》（Quarter ly Review ），它強調《摩
爾 曆 書》的 讀 者 們 只 是 為 了 尋 找 集 市 的 日 期、
聖 徒 節 以 及 節 日 資 訊，審 判 占 星 學 已 經 失 去 了
它 的 信 徒。22 另 一 種 聲 音 以《英 國 曆 書》的 編
者 奈 特 為 代 表，他 認 為 占 星 學 在 下 層 社 會 有 很
大的影響力。他說：

《摩爾曆書》的信徒――由幾乎全部

農村人口和相當多的城鎮居民組成……

在英格蘭南部，幾乎每家每戶都有這部價

值兩先令的假貨……如果曆書預測即將

下雨，農民就不會去收割牧草；獸醫也只

有在查詢曆書之後才給［生病的］奶牛灌

藥……拿破崙戰爭期間他們每年都會懷

着深深的焦慮求助於曆書對於國家命運
的預測。當萊比錫戰役打響之際，很少有

人相信英國會取得勝利，直到他們讀了曆

書的預言。23

威廉·科貝特（William Cobbett）早在 1815 年
給美國友人的信中也發表過類似的言論。24《評
論 季 刊》由 托 利 黨 政 府 贊 助，立 場 相 對 保 守，
故 而 言 論 相 對 樂 觀。科 貝 特 雖 非 輝 格 黨 人，其
社 會 改 良 的 訴 求 卻 比 輝 格 黨 更 為 激 進。看 似 截
然 不 同 的 觀 察，都 建 立 在 啟 蒙 敘 事 的 基 礎 上，
二者的差異僅限於是否要積極介入這一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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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828 年《摩爾曆書》2 月月曆（圖片來源：多倫多大學圖書館藏，archive.org/embed/voxstellarumorlo00unse_3，筆者後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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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 時 的 報 刊 還 刊 登 了 彌 足 珍 貴 的 讀 者 來
信。 在 1813 年 的《 晨 報 紀 事 》（Morning 
Chronic le ）中，一 篇 讀 者 來 信 反 駁 了 另 一 讀
者 對 占 星 曆 書 的 批 評，其 認 為《摩 爾 曆 書》的
預 言 揭 示 了 重 大 事 件 的 到 來，能 夠 保 護 他 們 免
受 公 眾 暴 力 的 傷 害。這 名 讀 者 還 列 舉 了 諸 多 證
據，證 明 預 言 的 準 確 性。25 1820 年，一 名 讀
者表示，他的祖母從 1760 年起每年都購買《摩
爾 曆 書》，她 相 信 這 本 曆 書 是 一 個 已 經 死 去 的
人（指 摩 爾）對 未 來 的 預 言。26 可 見，占 星 學
在十九世紀初的英國社會仍然不乏信徒。

《英 國 曆 書》是 改 良 主 義 者 對 占 星 學 進 行
祛 魅 的 媒 介。它 首 先 以 科 學 知 識 取 代 占 星 學 指
導 人 們 的 日 常 實 踐，如 以 氣 象 資 料 的 統 計 來 代
替 占 星 學 的 天 氣 預 測；以 醫 學 知 識 取 代 占 星 學
對 身 體 健 康 的 指 導；以 博 物 學 來 描 述 每 月 物 候
的 變 遷，指 導 園 藝 和 農 業 活 動。27 簡 單 的 知 識
替 代 無 法 改 變 人 們 的 時 間 觀 念，《英 國 曆 書》
還 試 圖 系 統 地 介 紹 科 學 知 識，灌 輸 科 學 的 思 維
方式。為了避免與占星曆書的天氣預測相混淆，
它 使 用 了 一 系 列 統 計 學 和 氣 象 學 概 念 來 描 述 天
氣的變化，如氣溫、降水、蒸發、氣壓、極值、
均 值 等。28 它 還 介 紹 了 氣 象 設 備 的 功 能 用 途，

向讀者展現氣象學知識的生產過程及其局限。29

《1830 年英國曆書附錄》進一步解釋大氣運動
原 理 及 常 見 氣 象 的 成 因，並 強 調 氣 象 變 化 受 到
諸 多 因 素 的 影 響，超 出 了 時 人 的 計 算 能 力，所
以 預 測 天 氣 是 不 可 能 的。30 在 氣 象 學、博 物 學
描 述 下 的 人 類 生 存 環 境，沒 有 虛 無 縹 緲 的 行 星
之 力，它 的 規 律 性 可 以 通 過 實 際 的 觀 察 和 記 錄
來把握和修正。

然 而，要 徹 底 否 定 占 星 學，最 根 本 的 還 是
要否定其所依據的宇宙運行圖式。《摩爾曆書》
存 在 着 占 星 學 和 近 代 天 文 學 的 對 立，就 宇 宙 觀
而言，就是托勒密地心說與牛頓宇宙觀的對立。
因 為 要 迎 合 多 樣 的 讀 者 群 體，《摩 爾 曆 書》的
編 者 沒 有 試 圖 去 調 和 這 種 對 立。《英 國 曆 書》
則 以 通 俗 化 的 語 言 向 讀 者 普 及 近 代 天 文 學 知
識。奈特在 1828 年曆書的月曆中設置了一欄，
專 門 介 紹 天 文 學 常 識，如 行 星 與 恒 星 的 差 別，
恒 星 與 地 球 的 距 離 等。此 外，在 作 為 補 充 的 各
年 附 錄 中，它 從 天 文 學 的 角 度 對 日 月 蝕、彗 星
等 這 些 曾 經 引 發 人 們 恐 慌 和 占 星 學 預 言 的 天 象
作出合理的解釋，31 例如用燭火、鏡子和人的位
置關係來說明日蝕的成因。32 從日常經驗出發，
有 助 實 現 宇 宙 的 去 神 秘 化，從 而 讓 讀 者 相 信：

圖 2.　《摩爾曆書》中的行星符號和位置關係符號（圖片來源：多倫多大學圖書館藏，archive.org/embed/voxstellarumorlo00unse_3，
筆者後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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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體 只 是 物 質 實 體，有 一 定 的 運 行 規 律，不 會
影響人們的行為和精神。33

在 曆 書 的 編 者 看 來，占 星 學 只 是 人 類 理 性
不成熟時期的產物。人們依賴占星學探求命運，
是 因 為 他 們 無 法 正 確 地 把 握 未 來。通 向 未 來 的
正 確 途 徑 是 對 過 去 的 歸 納 和 總 結，現 在 科 學 已
經 能 夠 指 導 人 們 正 確 探 究 未 來，“任 何 具 有 天
文 學 知 識 的 人 都 可 以 預 測 出 它 們（指 日、月、
地 運 動 中 的 各 種 天 文 現 象）”。34 因 此 珀 金 斯
認 為，以《英 國 曆 書》為 代 表 的 理 性 曆 書 建 構
了一種新的未來觀。35

有 學 者 指 出，實 用 知 識 傳 播 會 的 著 作 中 普
遍 具 有 自 然 神 學 傾 向。36 自 然 神 學 認 為，上 帝
創 造 了 宇 宙，賦 予 世 界 規 律 和 秩 序。人 們 唯 有
以 科 學 為 手 段，揭 示 自 然 的 奧 秘，才 能 增 進 對
上 帝 的 理 解，所 以 不 應 將《英 國 曆 書》所 構 建
的 宇 宙 視 為 無 神 論 的 宇 宙。在 介 紹 望 遠 鏡 的 改
良 導 致 可 觀 測 的 恒 星 數 量 激 增 時，編 者 寫 道：
“因 此 我 們 可 以 得 出 結 論，整 個 創 世 的 規 模 是
人 類 的 視 野 難 以 企 及 的。”37《英 國 曆 書》試
圖 以 科 學 話 語 消 除 占 星 學 所 描 繪 的 宇 宙 間 的 神
秘 關 聯，而 代 之 以 牛 頓 式 的 機 械 宇 宙。在 這 個
宇宙中，日蝕和月蝕對國家和個體命運的影響，
“並不比分針經過時針更多一些”。38 鐘錶與宇
宙，鐘 錶 匠 與 上 帝，是 自 然 神 學 經 常 使 用 的 一
對 隱 喻。天 體 運 動 如 同 機 械 運 轉 的 指 標，勻 速
且 空 洞，日 蝕、月 蝕 也 只 不 過 如 鐘 錶 指 針 的 重
疊，不具有任何特殊的意義。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鐘錶時間是一種虛化的時間，
它 使 得 時 間 從 空 間 中 脫 離 出 來。39 鐘 錶 的 隱 喻
提 供 了 一 種 能 為 大 眾 理 解 的 抽 象 時 間，為 重 塑
民 眾 對 自 然 時 間 的 認 知 提 供 了 參 照。在 這 一 宇
宙觀下，時間的自然層面和社會層面判然兩分，
天 體 運 動 不 再 參 與 人 類 社 會 的 意 義 建 構，成 為
絕對、連續且均質的時間計量尺度。

三、傳統的消解與計量功能的凸顯

雖 然《英 國 曆 書》的 公 開 批 判 對 象 是 占 星
學，但 它 的 時 間 訴 求 卻 不 僅 於 此。接 下 來 本 文

將通過對月曆表格的比較分析，進一步揭示《英
國 曆 書》的 時 間 訴 求。筆 者 認 為，這 些 變 動 可
概 括 為 三 點：消 解 時 間 的 宗 教 內 涵；凸 顯 自 然
時間；改變月曆表格的視覺呈現。

（一）對基督教的疏離

實 用 知 識 傳 播 會 的 自 然 神 論 和 功 利 主 義 哲
學傾向，使得它對啟示宗教十分疏離。40 在《英
國 曆 書》中，主 要 體 現 在 對 宗 教 節 日 的 刪 減 和
對紀年的改造。

在 中 世 紀， 由 教 會 曆 主 導 的 宗 教 時 間 調
節 着 社 會 節 奏。 近 代 早 期， 占 星 曆 書 取 而 代
之，被 視 為 時 間 擺 脫 教 會 控 制 走 向 世 俗 化 的 表
徵。 41 天 主 教 擁 有 為 數 眾 多 的 聖 徒 節，聖 徒 們
護 佑 着 個 人 和 行 業，職 掌 特 定 的 行 為 實 踐，賦
予 時 間 特 定 的 文 化 內 涵。宗 教 改 革 後，聖 徒 節
在 英 國 國 教 中 被 大 量 刪 減。 42 即 便 如 此，仍 然
有 相 當 多 的 聖 徒 節 被 保 留 下 來。在 曆 書 中，月
曆 的 日 期 和 星 期 之 後，緊 接 着 就 是 宗 教 節 日 和
繁 多 的 聖 徒 節。《英 國 曆 書》將 這 些 節 日 分 為
三 類： 第 一 類 是 被 英 格 蘭 教 會 遵 守 的 固 定 節
日，此 類 節 日 有 25 個；第 二 類 雖 然 不 被 教 會
遵 守，但 因 為 是 法 庭 開 庭 日 期 或 付 租 日 期 而 十
分 重 要，此 類 節 日 有 16 個；第 三 類 是 既 不 被
教 會 遵 守，也 不 具 有 社 會 意 義 的 聖 徒 節，此 類
節 日 有 59 個。 故 此， 第 三 類 的 59 個 聖 徒 節
均被刪除。43 與之相對，月曆新闢了“紀念日”
（“Ann iversar ies”） 一 欄， 紀 念 重 大 歷
史 事 件 的 發 生、重 要 歷 史 人 物 的 生 卒，其 選 擇
標 準 完 全 是 世 俗 化 的。聖 徒 節 與 紀 念 日 的 一 減
一 增， 是 時 間 世 俗 化 更 進 一 步 的 表 徵。1859
年，英 國 議 會 決 定 對 教 會 曆 中 的 某 些 節 日 不 再
進 行 官 方 紀 念， 44 這 可 視 為 是《英 國 曆 書》的
迴響。

世 俗 化 的 另 一 個 表 現 是 對 基 督 紀 年 的 改
造。林恩· 亨特（Lynn Hunt）曾考察基督紀
年 自 中 世 紀 以 來 漫 長 的 普 及 化 過 程，指 出 直 到
十 八 世 紀 末，英 國 的 作 家 在 歷 史 年 表 中 仍 然 兼
用 基 督 紀 年 和 儒 略 周 期。45 曆 書 中 的 紀 年 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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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為 繁 複。以 奈 特 矛 頭 所 指 的 兩 份 公 司 曆 書 為
例，1827 年的《派特里基曆書》（Partr idge's 
Almanac ）扉頁上所用的紀年多達五種：

我們獲得拯救的第 1827年，閏年之
後的第 3年，創世後的第 5835年，威廉
國王將我們從天主教專制政府統治下拯

救出來的第 139年，恐怖的天主教派詹
姆斯二世黨人陰謀後的第 149年。46

而 最 為 流 行 的《摩 爾 曆 書》中 也 有 三 種 紀 年 的
表 述：“人 類 獲 得 拯 救 的 第 1828 年，閏 年，
當 今 國 王 統 治 的 第 9 年。”47 每 一 種 紀 年 都 象
徵 着 一 種 敘 事， 暗 示 着 現 在 是 種 種 過 去 的 延
續，正 是 這 些 事 件 塑 造 了 當 下 的 世 界。本 雅 明
（Walter Benjamin）將這種過去與現在的交
疊 稱 為“彌 賽 亞 式”的 時 間。48 奈 特 抨 擊 舊 曆
在 紀 年 中 摻 雜 政 治 意 圖 的 做 法，指 出“詹 姆 斯
二世黨人”事件是對天主教徒無中生有的污蔑，
天 主 教 徒 因 此 受 到 的 迫 害 是 國 家 的 歷 史 污 點，
而《派 特 里 基 曆 書》以 此 為 紀 元，意 在 激 起 宗
教 仇 恨。49 在 力 圖 彌 合 社 會 矛 盾 的 實 用 知 識 傳
播 會 看 來，舊 的 紀 年 方 式 潛 藏 着 分 裂 社 會 的 文
化後果。50

《英 國 曆 書》只 保 留 了 基 督 紀 年 和 閏 年 周
期：“1828 年，閏年。”51 它不僅刪除了為數
眾 多、蘊 含 着 明 顯 的 政 治 或 宗 教 意 義 的 紀 年 體
系，而 且 也 試 圖 摒 棄 基 督 紀 年 的 宗 教 表 述。此
處的“1828 年”很大程度上剝離了原有的基督
教 色 彩。儘 管 這 種 紀 年 表 述 在 十 八 世 紀 就 已 普
遍 存 在 於 報 刊，但 是 就 筆 者 寓 目 的 英 國 舊 曆 書
來看，自十七世紀末到 1828 年的英國曆書中，
基 督 紀 年 的 表 述 大 都 帶 有 鮮 明 的 宗 教 色 彩。除
了 以《摩 爾 曆 書》為 代 表 的 基 督 紀 年 表 述 外，
大 多 數 曆 書 對 於 紀 年 的 表 述 為“我 主 X 年”
（“the Year of Our Lord X”）或“我主基督
X 年”（“the Year of Our Lord Christ X”），
僅 見 的 例 外 是《 亞 伯 丁 曆 書 》（Aberdeen 
Almanac ，蘇格蘭的地方曆書），紀年表述為
“ the Year 1785”，後 接 儒 略 周 期。52 在 商
業 領 域 裡，非 宗 教 的 表 述 先 見 諸 十 八 世 紀 末 東

印 度 公 司 的 年 鑑，繼 而 在 十 九 世 紀 前 期 逐 漸 見
諸商業曆書中，如《1818 年孟買曆書》《1826
年 孟 加 拉 曆 書》等。53 很 可 能 是 商 人 群 體 最 先
使 用 了 非 宗 教 的 紀 年 表 述，《英 國 曆 書》再 將
其 引 入 大 眾 曆 書。在 此 後 出 版 的 新 式 曆 書 中，
摒 棄“我 主 紀 年”的 表 述 逐 漸 成 為 常 態。在 基
督 紀 年 向 全 球 擴 散 的 過 程 中，其 在 西 方 社 會 語
境下的宗教意義也被逐漸淡化。

儘 管 實 用 知 識 傳 播 會 曾 宣 稱 不 會 介 入 宗 教
論爭，54 但是它對於基督教的疏離已經為時人所
察覺。55 不同於對占星學的公開批判，《英國曆
書》不動聲色地淡化了社會時間的宗教內涵。

（二）作為計量尺度的時間

在 切 斷 天 人 間 神 秘 關 聯 的 同 時，《英 國 曆
書》表 達 出 對 自 然 時 間 空 前 的 興 趣。在 占 星 曆
書 中，除 了 與 占 星 學 相 關 的 天 體 運 動 外，還 有
月 相 的 變 化、日 月 出 入 時 刻、潮 汐 漲 落、日 鐘
相 校 等 信 息。它 們 與 吉 凶 禍 福 無 關，主 要 為 人
們 日 常 生 活 中 利 用 自 然 節 律 提 供 幫 助。《英 國
曆 書》在 繼 承 了 這 些 內 容 的 基 礎 上，在 每 月 月
曆 中 添 加 了 晝 長 表 和 晝 長 變 動 表，以 五 日 為 間
隔 描 述 白 晝 的 增 長 和 時 長。鑑 於 日 出 之 前 和 日
落 之 後 的 一 段 時 間 已 經 有 充 足 的 光 線，為 了 讓
讀 者 充 分 利 用 這 段 時 間，《英 國 曆 書》又 增 添
了破曉時分和黃昏結束的時分。編者介紹道：

破曉，是太陽在地平線下 18度時，
由於大氣的折射，天已經開始亮了；而黃

昏是太陽在至高點後的 108度時結束。56

破 曉 和 黃 昏 這 兩 個 概 念 大 大 延 長 了 人 們 的 活 動
時 間。 如 1828 年 12 月 21 日 冬 至， 晝 長 只
有 7 小 時 44 分，但 是 從 破 曉 到 黃 昏 結 束，卻
有 11 小 時 58 分。 白 晝 最 長 的 6 月 和 7 月，
破 曉 和 黃 昏 兩 欄 寫 着“No real Night, but 
constant Day, or Twil ight”（ 沒 有 真 正 的
夜，都 是 白 晝，或 者 薄 暮 ）。57《英 國 曆 書 》
還 發 掘 了 月 光 的 照 明 價 值， 不 惜 寶 貴 的 頁 面
空 間，以 視 覺 化 的 形 式 予 以 展 現。58 如 圖 3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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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月光照射時間分為兩欄，b2 欄為早上 0 至
8 時，b6 欄 為 晚 上 4 至 12 時；橫 線 代 表 沒 有
月 光 的 時 段，空 白 則 代 表 有 月 光 的 時 段，一 目
了 然。在 黑 夜 仍 然 制 約 人 類 活 動 的 前 提 下，它
向 讀 者 揭 示 了 那 些 有 待 開 拓 的 時 間 荒 原。這 一
變 革 嘗 試，意 味 着 對 占 星 學 的 攻 擊 不 僅 是 認 知
嬗 變 的 結 果，其 背 後 還 隱 藏 着 中 產 階 級 的 時 間
焦慮。

這 種 焦 慮 最 直 觀 地 體 現 在 道 德 教 誨 方 面。
《 英 國 曆 書 》 在 月 曆 頂 欄 的“ 實 用 箴 言 ”
（Useful Remarks）編 入 中 產 階 級 的 道 德 倫
理，其 中 也 少 不 了 關 於 時 間 的 訓 誡，如“充 分
利 用 每 一 分 鐘”59 及“合 理 安 排 事 物 是 一 個 人
成功的關鍵。這可以歸結為兩個方面：1. ……
2. 一個涵蓋所有事務的時間表，（處理）每一
事物各得其時”60 等。但是此處的擇時已然不同
於 占 星 學 語 境 下 的 擇 時，它 追 求 的 不 是 趨 吉 避
凶，而是提高效率。

選擇時機就是節約時間；不合時宜的

行動無異於無的放矢……一個聰明的人

會爭分奪秒。他不會讓時間溜走，因為時

間就是生命。他長期鑽研如何正確地利用

它。61

擺 脫 占 星 學、成 為 絕 對 計 量 尺 度 的 自 然 時
間，之 所 以 成 為 曆 書 重 點 描 述 的 對 象，是 因 為
它 的 實 用 性。其 時，鐘 錶 時 間 愈 發 重 要，但 是
由 於 精 度 有 限，仍 然 依 賴 自 然 時 間 實 現 校 準。
曆 書 的 日 出 入 時 刻 和 日 鐘 相 校 資 訊 就 是 人 們 校
準鐘錶的基本依據。而在電氣照明設備普及前，
自 然 光 照 的 時 長 直 接 限 制 着 人 們 的 活 動 時 間。
時 間 成 為 一 種 資 源，它 的 重 要 性 不 再 體 現 為 特
殊的文化意義，而是其數量和精確性。

（三）時間的視覺呈現

天 體、 聖 徒、 歷 史 偉 人 都 是 建 構 社 會 時
間 的 觸 媒，它 們 賦 予 時 間 特 定 的 文 化 意 義，從
而 造 就 了 社 會 時 間 意 義 建 構 的 多 層 次 性。 那
麼，時 間 的 多 層 意 指 如 何 在 曆 書 中 得 到 展 現？

前 人 對 於 曆 書 的 探 究 往 往 局 限 於 曆 書 的 內 容，
而 忽 略 其 形 式 的 演 變。 但 是 正 如 海 頓·懷 特
（Hayden White）所 揭 示 的 那 樣，形 式 的 背
後往往隱藏着豐富的內容。62

在《摩爾曆書》中（圖 1），每月月曆可分
為 a、b 兩頁，a 頁有八欄，分別是日期、星期、
節日、太陽過宮、月亮過宮、陰曆、月出入時刻、
行星相對位置和天氣；b 頁有五欄，分別是日期、
日出時刻、日落時刻、月正南時刻、每月觀測。
由 此 組 織 起 來 的 表 格，看 似 每 一 欄 都 有 同 質 的
內 容，且 各 欄 目 之 間 有 着 明 確 的 界 限，實 則 很
多 欄 目 都 具 有 混 雜 和 模 糊 性。節 日 一 欄 本 是 向
讀 者 提 供 宗 教 節 日、節 期、紀 念 日 等 資 訊，它
界 定 了 社 會 生 活 的 基 本 節 奏。然 而，在《摩 爾
曆書》的節日欄中，還混雜了行星的出入時刻、
日鐘相校、晝夜長短等信息（參見圖 4）。其中，
日鐘相校資訊在《摩爾曆書》中有獨立的表格，
而 其 他 資 訊 則 沒 有 單 獨 提 供。由 於 字 體 和 空 間
的 限 制，曆 書 通 常 廣 泛 使 用 縮 寫 來 節 省 空 間。
儘 管 如 此，節 日 欄 的 資 訊 依 然 常 常 突 破 限 制，
侵佔了後面兩欄的空間。

為 甚 麼 在 看 似 井 然 有 序 的 表 格 中，內 容 卻
如 此 混 雜？當 然，我 們 可 以 說 這 出 於 一 種 純 粹
實 用 性 的 考 慮。月 曆 欄 目 眾 多，節 日 欄 處 於 最
為 顯 眼 的 位 置。宗 教 改 革 後，曆 書 中 的 宗 教 節
日 尤 其 是 聖 徒 節 大 量 削 減，使 得 節 日 欄 出 現 了
大 量 空 白。63 用 其 他 資 訊 填 補 這 些 空 白，則 可
以更有效地利用空間，為讀者提供更多的資訊。
它 之 所 以 被 保 留，是 否 也 暗 示 着 時 間 的 各 層 所
指 在 認 知 層 面 並 非 界 限 分 明？阿 里 松· 查 普 曼
（Al ison Chapman）指出，對於宗教改革後
的 英 國 人 而 言，占 星 學 是 天 主 教 聖 徒 崇 拜 的 替
代 品，行 星 扮 演 着 上 帝 與 個 人 的 仲 介，緩 解 了
個 體 直 面 上 帝 時 的 焦 慮 和 迷 茫。64 從 這 個 角 度
看，行 星 與 聖 人 的 區 別 是 模 糊 的。筆 者 認 為，
正是這種模糊性容忍了二者在節日欄的交錯。

在 1828 年 的《 英 國 曆 書 》 中（ 圖 3），
我們則看到了時間諸所指的另一種展現形式。65

它的每月月曆同樣分為兩頁，a 頁為文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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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828 年《英國曆書》2 月月曆（圖片來源：多倫多大學圖書館藏，archive.org/embed/britishalmanacco1828sociuoft，筆者後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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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頁則主要是數位。a 頁有四欄，日期和星期合
為第一欄，緊接着就是“禮拜日和重要的節日”
（參 見 圖 5），即 以 往 的 節 日 欄。不 同 於 以 往
的曆書，它剔除了不能歸入這一欄的其他資訊，
使 得 節 日 欄 出 現 大 量 空 白。儘 管 在 某 些 重 要 的
日 子，節 日 欄 逼 仄 的 空 間 仍 難 以 容 納 豐 富 的 內
容，但 是 它 絕 不 侵 佔 其 他 欄 目 的 空 間，而 是 選
擇 佔 據 下 一 行 的 空 間。《英 國 曆 書》通 過 拒 斥
這 種 混 雜，確 立 了 欄 目 內 容 的 均 質 性，以 及 各
欄目之間不可逾越的界限。

此 外，它 的 頁 面 配 置 也 發 生 了 變 化。a 頁
主 要 是 時 間 指 涉 的 人 世 資 訊，包 括 節 日 節 期、

新 建 構 的 世 俗 紀 念 日，以 及 對 於 該 月 天 氣 狀 況
的 統 計 學 描 述，內 容 以 文 字 表 達。考 慮 到 預 測
天 氣 曾 是 人 們 追 隨 占 星 學 的 重 要 因 素，這 種 處
理 是 恰 當 的。b 頁 則 匯 集 了 幾 乎 所 有 天 體 運 動
相 關 的 資 訊，包 括 日 月 出 入 時 刻、月 相 變 化、
晝 夜 變 動、日 鐘 相 校，且 多 以 數 字 表 達。在 日
出 時 刻 和 日 入 時 刻 兩 欄 之 間，奈 特 還 插 入 了 天
文 學 基 本 常 識。當 然，a ∕ b 頁 的 這 種 區 別 並
不絕對，a 頁頂欄即以該月的天文現象開頭（因
為 主 要 是 文 字 描 述）。潮 汐 時 刻 表 被 置 於 月 相
之後，可能是因為潮汐與月球運動的關聯。

新 的 月 曆 表 從 形 式 上 確 保 了 天 體 與 人 事 的

圖4.　1828年《摩爾曆書》1月月曆部分截圖（圖片來源：多倫多
大學圖書館藏，archive.org/embed/voxstellarumorlo00unse_3，
筆者後製提供。）

圖5.　1828年《英國曆書》1月月曆部分截圖（圖片來源：多倫多
大學圖書館藏，archive.org/embed/britishalmanacco1828sociuoft，
筆者後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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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分。時 間 的 諸 所 指 也 受 到 了 嚴 格 的 區 分 和 限
定，占 星 曆 書 中 的 那 種 模 糊 性 被 消 除。這 使 得
編 者 在 削 弱 時 間 的 傳 統 意 指 的 同 時，得 以 賦 予
新 的 意 指。自 然 時 間 也 因 此 得 以 獨 立 於 時 間 的
諸文化意指，確立其絕對的客觀性。

總 體 來 看，《英 國 曆 書》一 方 面 摒 棄 了 占
星 學 並 淡 化 了 時 間 的 宗 教 色 彩，另 一 方 面 對 自
然 時 間 進 行 了 巨 細 靡 遺 的 描 述，並 且 通 過 月 曆
的 重 新 編 排，強 化 了 時 間 在 社 會 層 面 和 自 然 層
面 的 分 離。歸 根 結 底，這 一 關 於 時 間 認 知 的 重
構，其 背 後 是 中 產 階 級 的 時 間 焦 慮，這 不 是 末
世降臨的焦慮，而是源於對時間稀缺性的體驗。

四、《英國曆書》的受眾與閱讀

《英 國 曆 書》的 時 間 建 構 還 需 要 被 放 在 當
時 的 社 會 語 境 中 考 察，才 能 充 分 把 握 其 意 義。
接 下 來，筆 者 將 通 過 報 刊 輿 論，分 析 英 國 社 會
對於《英國曆書》的接受情況。

《英 國 曆 書》一 經 問 世，就 獲 得 了 相 當 大
的成功。據奈特所說，1828 年曆書在上市的第
一 周 就 賣 出 一 萬 多 冊。66 不 過 他 並 未 提 及 當 年
的總銷量。1829 年，曆書銷售量為 34,000 冊，
附錄銷售 16,000 冊；1830 年，曆書銷售量為
41,000 冊，附錄銷售量為 17,000 冊。67 這樣
的 成 績 儘 管 與《摩 爾 曆 書》相 比 仍 相 去 甚 遠，
但是與公司其他暢銷曆書相比卻毫不遜色。

《英 國 曆 書》的 改 良 得 到 了 很 多 報 刊 的 讚
譽。68 它對占星曆書的公開聲討也得到了回應，
當時一份名為《雅典娜》（Athenaeum ）的新
期 刊 刊 載 了 一 篇 長 文 介 紹《英 國 曆 書》，實 則
矛 頭 直 指 公 司。文 章 指 出，過 去 二 十 多 年 中，
英 國 人 民 的 智 識 進 步 是 劃 時 代 的，迷 信 逐 漸 失
去 了 根 基。在 這 啟 蒙 理 性 高 歌 猛 進 的 時 代，曆
書 這 一 重 要 的 大 眾 媒 介 居 然 完 全 沒 有 變 化。作
者 認 為，壟 斷 曆 書 市 場 的 公 司 是 罪 魁 禍 首，公
司 壓 制 和 收 買 並 行，將 異 己 曆 書 收 購 並 按 照 自
家 占 星 曆 書 的 模 式 加 以 改 造，使 得 英 國 曆 書 品
質 低 劣，充 滿 謬 論。而 沉 重 的 印 花 稅 也 使 得 個

體沒有足夠的資本挑戰公司的霸權。69 該文很快
被《泰晤士報》擇要轉載。70《泰晤士報》與輝
格黨糾葛頗深，71 但是此時它也站在實用知識傳
播會一方。在介紹 1829 年的《英國曆書》時，
它感歎道：

可惜的是，迄今為止這塊地盤被有害

的東西佔據着。我們大量的曆書中充斥着
天氣預測、占星學的荒誕、蹩腳的韻詩和

下流的影射。直到去年，我們才擁有了一

部由實用知識構成的曆書。72

可 見，在 知 識 精 英 的 啟 蒙 話 語 中，公 司 和 占 星
曆書成了啟蒙和進步的絆腳石。

面對這些指責，公司嘗試回擊。在遭到《雅
典 娜》抨 擊 後 不 久，公 司 的 代 言 人 就 在《泰 晤
士 報》發 表 了 一 篇 長 文，逐 條 駁 斥 各 方 批 評。
其 中，與 本 文 相 關 的 主 要 有 兩 點：首 先，其 指
控《英 國 曆 書》的 很 多 條 目 乃 至 內 容 實 際 上 是
抄 襲 自 諸 多 公 司 曆 書，它 的 天 文、潮 汐 等 資 料
也來源於公司曆書。類似的指控也見諸 1829 年
的《每 月 評 論》（Monthly Review ）中，該
報 奚 落 1828 年《英 國 曆 書》中 的 潮 汐 資 料 很
精 確，是 因 為 他 們 抄 襲 了 公 司 的《懷 特 曆 書》
（White's Emphemeris ），而公司曆書最大
的 優 點 就 是 天 文 和 數 學 上 的 精 確 性。在 該 報 看
來，在 推 算 方 面 最 精 確 的 公 司，卻 成 了 被“學
生”憎 惡 的 對 象，被 視 為 科 學 進 步 的 敵 人，這
是 很 諷 刺 的 事 情。73 公 司 提 醒 批 評 者，不 應 因
為 占 星 學 而 抹 殺 了 它 在 傳 播 實 用 資 訊 方 面 的 貢
獻。公 司 以 及 它 的 支 持 者，並 未 試 圖 為 占 星 學
辯 護，而 是 通 過 強 調 其 資 料 的 精 確 性，以 及 指
控《英國曆書》抄襲來爭奪話語權。

其 次， 公 司 的 代 言 人 還 駁 斥 了 有 關 公 司
散 播 愚 昧、迷 信 的 指 控。公 司 在 辯 護 中 強 調，
它 每 年 發 行 的 曆 書 近 三 十 種，而 批 評 者 只 選 取
其 中 四 種 加 以 渲 染，以 此 歪 曲 公 司 的 形 象。作
者 聲 稱， 公 司 一 直 嘗 試 刪 減 曆 書 中 的 占 星 學
內 容。 例 如 約 三 十 年 前， 公 司 曾 試 圖 革 新 曆
書， 刪 除《 溫 的 單 張 年 曆 》（Wing's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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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anac ）中月亮影響人體的內容，結果年曆
被 讀 者 從 全 國 各 地 退 回，公 司 被 迫 重 新 增 補 相
關 內 容。74 公 司 試 圖 以 此 表 明，他 們 曾 經 努 力
革 除 曆 書 中 的 迷 信 成 分，但 是 因 為 民 眾 的 頑 固
抵 抗 而 作 罷，所 以 公 司 並 不 是 站 在 科 學 和 理 性
的 對 立 面，只 是 希 望 耐 心 地 等 待 民 眾 提 高 認 知
能力，最終拋棄占星曆書。75

在 科 學 成 為 絕 對 權 威 的 情 況 下， 面 對 率
先 舉 起 科 學、理 性 大 旗 的 實 用 知 識 傳 播 會，公
司 不 得 不 同 樣 以 此 自 我 標 榜：一 方 面 強 調 公 司
曆 書 在 天 文、潮 汐 等 資 料 推 算 上 的 精 確 性，藉
此 表 明 自 己 擁 有 更 為 權 威 的 科 學 知 識；另 一 方
面，將宣揚迷信的責任推諉到失語的民眾身上。
不 過，公 司 的 辯 駁 未 能 得 到 多 數 報 刊 的 認 可。
《泰 晤 士 報》依 然 將 公 司 視 為 占 星 曆 書 流 行 的
罪 魁 禍 首，76《倫 敦 文 藝 報》（The Li terary 
G a z e t t e  a n d  J o u r n a l  o f  t h e  B e l l e s 
Letters, Arts,  Sciences ） 也 指 出 辯 文 作 者
沒有正視問題本身。77《德比信使報》（Derby 
Mercury ）則評價道：

去年倫敦橋的潮水資訊有誤。這和其

他的一些小瑕疵被緊緊抓住作為損害其

［指《英國曆書》］名譽的致命缺陷，但

是經驗將確保類似的錯誤不會重複，我們

很高興政府部門採用了它。78

可 以 說，實 用 知 識 傳 播 會 在 這 場 爭 論 中 穩 穩 佔
據上風。威靈頓政府採用《英國曆書》也說明：
該 書 在 精 英 階 層 贏 得 了 廣 泛 的 認 可，無 關 乎 黨
派。

掌 控 着 報 刊 輿 論 的 知 識 階 層 如 何 看 待《英
國 曆 書》的 時 間 建 構？最 受 輿 論 關 注 的 自 然 是
曆 書 對 占 星 學 的 摒 棄，這 一 點 上 文 所 述 頗 多，
故 不 再 贅 述。曆 書 大 量 刪 除 聖 徒 節 的 舉 措，則
受到《每月評論》的批評：

對於很大一部分公眾而言，由於長久

以來的傳統，那些聖徒節已經成為記憶

（時間）的燈塔，很多重要的安排，如家

庭的、鄉村的乃至商業的，因此得以被預

期和管理。79

也 就 是 說，基 督 教 的 節 日 此 時 仍 然 是 人 們 感 知
一 年 中 時 間 節 奏 的 基 本 參 照。不 過 該 文 作 者 關
注 的 仍 是 宗 教 節 日 的 社 會 價 值，而 非 其 基 督 教
意 指。除 此 之 外，再 無 報 刊 關 注 這 一 變 動。曆
書 中 的“每 月 實 用 指 導”則 成 為 了 各 報 刊 轉 引
的對象。80 對於曆書重彩描繪的天文資訊，仍有
讀者未能饜足。一個署名貝文（B. Bevan）81

的 人 指 出：《英 國 曆 書》不 應 該 遺 漏 太 陽 直 射
角 如 此 重 要 的 資 訊，因 為 它 不 受 經 度 影 響，可
以 適 用 於 英 國 所 有 領 土。相 反，日 出 日 落 時 間
只 適 用 於 特 定 經 度，用 處 有 限，而 且 對 日 出 日
落 的 觀 測 受 很 多 因 素 影 響，它 難 以 為 人 們 調 節
鐘 錶 提 供 有 效 的 參 照。他 進 一 步 說 道：“如 果
需 要 空 間，將 月 曆 第 一 頁 的 很 多 內 容 放 到 附 錄
中 去 就 可 以。”82 月 曆 第 一 頁，即 關 於 時 間 的
社 會 建 構，包 括 節 日、紀 念 日，貝 文 建 議 將 其
放 到 附 錄 中，表 明 在 他 看 來，時 間 的 文 化 意 指
遠 不 及 其 計 量 功 能 重 要，他 更 關 注 時 間 精 確 性
的 獲 取。貝 文 有 關 增 加 太 陽 直 射 角 資 訊 的 建 議
在 次 年 的《英 國 曆 書》中 被 採 納。《雅 典 娜》
對《英 國 曆 書》給 予 了 全 面 的 肯 定，也 罕 見 地
注意到曆書在形式上的革新：

日曆以最清晰的方式構建，沒有對科

學的刻意展示，所有的資訊都是為了大眾

的使用，多餘的東西都被避免……日光和

月光的持續時間以最巧妙的構思呈現，讓

人得以一瞥便知月光在某個夜晚的照射

時間……83

報 刊 輿 論 的 評 價，揭 示 了 知 識 階 層 對 新 的
時 間 秩 序 的 態 度。占 星 學 成 為 眾 矢 之 的，再 也
沒 有 人 替 它 辯 護。聖 徒 節 雖 然 在《每 月 評 論》
看 來 仍 有 其 社 會 實 用 價 值，但 是 關 注 的 重 點 已
非 宗 教 本 身。最 為 公 共 輿 論 津 津 樂 道 的 是 曆 書
對 自 然 時 間 的 描 述，人 們 討 論 它 的 準 確 性 和 實
用 性，並 提 出 改 進 的 建 議。可 以 說，《英 國 曆
書》對 社 會 時 間 的 重 構 滿 足 了 社 會 中 上 層 的 需
求。至 於 知 識 有 限 的 社 會 下 層，則 處 於 失 聲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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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態。不 過《摩 爾 曆 書》在 十 九 世 紀 的 持 續 流
行，至 少 說 明 知 識 精 英 們 的 啟 蒙 敘 事 似 乎 過 於
樂觀。

在 輿 論 的 壓 力 下， 公 司 在 次 年 出 版 了
《 英 國 曆 書 》 的 仿 效 之 作《 英 國 佬 曆 書 》
（Engl ishman's Almanac ）。84 這 一 舉 措
緩 解 了 公 司 所 面 臨 的 輿 論 壓 力。無 論 是《泰 晤
士 報》，還 是 實 用 知 識 傳 播 會 自 身，都 將 這 視
為 一 個 巨 大 的 勝 利。85 1834 年 曆 書 印 花 稅 被
廢 除，極 大 刺 激 了 曆 書 市 場 的 繁 榮，《英 國 曆
書》成 為 此 後 湧 現 的 諸 多 曆 書 的 範 本。珀 金 斯
稱，十 九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後 期 英 國 進 入 了 一 個 理
性 曆 書 逐 漸 取 代 占 星 曆 書 的 進 程。86 實 用 知 識
傳 播 會 也 趁 此 東 風，積 極 擴 張 其 在 曆 書 市 場 的
影 響 力。從 1834 年 的 曆 書 廣 告 中 可 知，此 時
該 會 同 時 發 行 五 種 曆 書。除 了《英 國 曆 書》，
還 有《英 國 家 庭 曆 書》（Brit ish Household 
Almanac ）、《 英 國 勞 動 者 曆 書 》（Brit ish 
Working Man's Almanac ）、《 英 國 單 張
曆 書 》（Brit ish Sheet Almanac ）、《 英
國 便 士 單 張 曆 書 》（Brit ish Penny Sheet 
Almanac ）。曆書種類的增多意味着市場分工
更 加 明 確。《英 國 曆 書》不 再 迎 合 各 個 階 層 需
要，而 被 定 位 為 工 商 業 資 產 階 級、職 業 精 英 等
社 會 上 層 的 讀 物，其 他 的 讀 者 群 則 轉 讓 給 新 的
曆 書。87 不 過，比 較《英 國 曆 書》與《英 國 勞
動 者 曆 書》可 知，後 者 的 時 間 建 構 與 前 者 仍 一
脈相承，只是在內容上有所簡化。

結語

《英 國 曆 書》是 實 用 知 識 傳 播 會 重 塑 社 會
時間的一次嘗試。通過分析它的文本建構策略，
我 們 得 以 揭 示 它 更 深 層 次 的 訴 求。它 不 僅 清 除
了 占 星 學，還 一 定 程 度 上 消 解 了 基 督 教 賦 予 時
間 的 文 化 意 義。在 時 間 的 傳 統 意 指 被 瓦 解 的 同
時，它 對 自 然 時 間 給 予 了 巨 細 靡 遺 的 關 注。自
然 時 間 的 凸 顯，本 質 上 是 對 時 間 的 量 和 精 確 性
的 追 求。在 社 會 分 工 日 益 精 細、生 產 時 間 日 益
擴 張 的 社 會 背 景 下，自 然 時 間 資 訊 被 視 為 最 實
用 的 資 訊。因 此，自 然 時 間 並 非 是 與 社 會 時 間

並 列 的 範 疇，相 反，它 在 十 九 世 紀 社 會 時 間 的
重構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

以 往 的 研 究 或 側 重 於 作 為 計 量 尺 度 的 時
間，或 側 重 於 文 化 符 號 的 時 間，大 多 忽 略 了 這
兩個功能之間的張力。馬克思指出：

資本經歷數世紀時間，始將勞動日延

長到標準的最高限，並超過此限延長到自

然日 12小時的限界。但此後，當大工業
在十八世紀末葉出現時，卻發生了一種像

雪山崩潰一樣激烈的無限制的侵襲。道德

與自然的限制、年齡與性別的限制、晝夜

的限制，統統被粉碎了。88

馬 克 思 已 經 揭 示：資 本 主 義 的 擴 張 消 除 了 社 會
時 間 的 差 異。珀 金 斯 也 注 意 到 十 九 世 紀 假 期 持
續 縮 短，宗 教 意 義 逐 漸 淡 化 的 趨 勢。89 筆 者 無
意 討 論 資 本 主 義 扮 演 的 角 色，而 是 想 指 出 計 量
時 間 的 擴 張 是 以 消 解 自 然 的、文 化 的 差 異 為 前
提。具 體 到《英 國 曆 書》，我 們 可 以 看 到 它 在
努 力 地 消 解 時 間 在 占 星 學、基 督 教 層 面 的 文 化
意 義，也 試 圖 通 過 自 然 光 的 充 分 利 用，擴 大 人
們的有效活動時間。

韋 伯 將“時 間 即 金 錢”視 為 資 本 主 義 精 神
的 基 本 特 質。90 十 八 世 紀 前 後，英 國 的 道 德 家
們 在 訓 誡 勞 動 群 眾 時，也 往 往 把 時 間 等 同 於 金
錢。91 應當注意到，“時間即金錢”這一命題中，
時 間 是 抽 象 時 間，即 純 粹 的 計 量 單 位，沒 有 語
境 和 內 容。92 也 就 是 說，它 將 時 間 的 計 量 功 能
視 為 時 間 本 身。相 應 地，時 間 的 文 化 意 指 也 就
遭 到 了 忽 視。《英 國 曆 書》展 現 了 十 九 世 紀 英
國 社 會 時 間 中，文 化 意 指 與 計 量 功 能 此 消 彼 長
的 趨 勢。這 並 不 奇 怪，因 為 它 的 編 者 都 是 中 產
階 級 知 識 精 英，且 多 與 工 商 業 資 產 階 級 有 着 千
絲萬縷的聯繫。

《英 國 曆 書》展 示 了 科 學 話 語 與 時 間 焦 慮
的 糾 結。知 識 精 英 們 將 時 間 焦 慮 包 裹 在 科 學 話
語 之 中，以 增 強 其 正 當 性，以 致 公 司 在 爭 論 中
完 全 處 於 下 風，被 迫 改 良 以 挽 救 聲 譽。報 刊 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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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對 於《英 國 曆 書》中 自 然 時 間 的 關 注，不 僅
說 明 了 知 識 階 層 時 間 經 驗 的 一 致 性，也 表 明 曆
書成功向讀者傳達了它的時間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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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約問題”與清末中葡南海煤礦案交涉       莫婉娟

“法約問題”與清末中葡南海煤礦案交涉

摘   要 甲午戰後，廣東開礦權是列強掠奪在華利權、競爭勢力範圍的焦點。1895
年，法國企圖以《續議商務專條附章》擅專廣東開礦權，後因英國、葡萄
牙等意圖利益均沾，遂演變為“法約問題”。鑑於此，在對廣東商人容良
冒入葡籍申請開採南海煤礦案的處理中，兩廣總督在依章駁拒、藉助民情
抵制失敗後，利用法國的擅專牽制英國及抵制葡萄牙，最終挽回礦權。兩
廣總督對廣東外資辦礦的抵制，是清末廣東收回利權運動的前奏，折射出
條約執行的複雜性與清政府的能動性。

關鍵詞 中葡交涉；兩廣總督；法約問題；廣東開礦權

莫婉娟 *

* 莫婉娟，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引言

兩 廣 總 督 岑 春 煊 認 為 開 礦 是 清 末 廣 東 急 需
辦 理 的 要 務。1 光 緒 二 十 一 年（1895 年），法
國 通 過《續 議 商 務 專 條 附 章》（以 下 簡 稱“法
約”），獲得廣東開礦優先權，2 企圖以此擅專，
阻 攔 他 國 開 礦，後 因 國 際 競 爭 演 變 為“法 約 問
題”，使廣東開礦權面臨被列強瓜分的危機。光
緒二十八年（1902 年），廣東商人容良冒入葡
籍，企圖利用最惠國待遇，申請開採南海煤礦，
兩廣總督由此揭露出廣東礦務中的“法約問題”：

竊維粵省礦產饒富，外人垂涎已久，

自我與法訂有兩廣、雲南開礦，可先向

法國礦師廠商商辦之約，頗招各國疑心。

在法則以為訂有條約，兩廣、雲南開礦權

利，已入其勢力範圍。是以今年遇有開

礦之事，往往援據專條，阻止各國承辦，

在各國則以獨許法國專利，於最優待之例

未合，不肯承認，必欲令本國商人邀准開

採一二礦以破壞，拒之既有不能，應之亦

多未便，種種束縛，對待之術幾窮。……

法約問題，一日不能解決，則兩廣礦務，

一日不能放手開辦，亟須妥籌抵制之法，

庶免坐失利權。3

由此可見，在列強的瓜分狂潮下，葡萄牙的開
礦申請與法國以法約擅專廣東開礦權的意圖構
成潛在矛盾。那麼，清政府如何挽回南海煤礦
權？對此，學界目前尚缺乏專門研究。如何認
識兩廣總督挽回南海煤礦權的實踐，關係彼時
清政府利權收回運動的客觀評價，對深化清末
中葡關係史的研究亦有助益。4 本文將主要依據
“礦務檔”及《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
領事館檔案》等資料，以“法約問題”背景下
兩廣總督因應南海煤礦案的交涉為中心，對兩
廣總督抵制清末廣東外資辦礦的籌謀與作為進
行討論。

一、冒入葡籍：地方採礦捲入國際競爭

甲午戰後，列強以《馬關條約》的簽訂為
契機，以掠奪路礦權、強劃租界為中心，爭奪
在華勢力範圍，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外資在
華辦礦因此具有強烈的政治意味。5 1895 年，
法國充當瓜分狂潮的急先鋒，利用三國干涉還
遼的有利時機，逼迫清政府簽訂中法《續議商
務專條附章》。法國通過《附章》第五條“中
國將來在雲南、廣西、廣東開礦時，可先向法
國廠商及礦師人員商辦”，獲得開採廣東礦山
的優先權。6 1897 年，法國又重申該項權利，
迫 使 總 理 衙 門 同 意“ 按 照 光 緒 二 十 一 年 五 月
二十八日商務專條附章第五條，現即議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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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東、廣 西、雲 南 南 邊 三 省 界 內 礦 務，中 國 國
家開採之時，即延用法國礦師、廠商商辦”，7

明 確 獲 得 開 採 三 省 礦 山 優 先 權 的 條 約 依 據。條
約 的 締 結 與 修 改 增 強 了 法 國 在 中 國 西 南 的 經 濟
勢 力，使 法 國 進 一 步 將 雲 南 和 兩 廣 納 入 其 勢 力
範 圍，並 引 發 了 列 強 對 兩 廣 礦 權 的 爭 奪 大 潮。
除 法 國 外，因 兩 廣 靠 近 港 澳，其 礦 產 資 源 也 受
到 英 國 和 葡 萄 牙 的 垂 涎。為 此，清 政 府 大 力 鼓
勵本國商人開礦，以保護利權。

廣東屬於嚴重缺煤的省份。清末廣州因缺煤
嚴重，一度引起柴薪供不應求，價格高漲。光緒
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1902 年 4 月 4 日），
容 良 以 香 山 縣 人 的 身 份 向 廣 東 海 防 善 後 局 申 請
開 採 廣 東 省 南 海 縣 金 利 司 屬 大 嶺 山 煤 礦，計 劃
產 出 後 主 要 運 銷 廣 州，以 緩 解 廣 州 柴 價 高 漲、
燃 料 不 敷 應 用 的 情 況。容 良 自 稱 久 歷 外 洋，自
備 資 斧，對 開 採 礦 產 十 分 熟 悉。結 合 相 關 資 料
可 推 斷，容 良 是“中 國 留 學 生 之 父”容 閎 的 侄
子、首批留美學童容尚謙。8

容 尚 謙（1863—1954）， 又 名 容 良， 族
名 徵 蘭，號 輝 珊，廣 東 香 山（今 珠 海）南 屏 鎮
人。同治十一年（1872 年），容閎回到家鄉南
屏，將 九 歲 的 侄 子 容 尚 謙 帶 往 上 海 預 科 學 校 學
習；同 年，容 尚 謙 作 為 中 國 首 批 官 費 幼 童 赴 美
國留學。他於光緒七年（1881 年）回國後，與
詹 天 佑 等 人 一 起 被 分 配 至 福 州 船 政 學 堂 駕 駛 班
學習。光緒二十四年（1898 年），戊戌變法失
敗，力 倡 變 法 的 容 閎 走 出 國 外，作 為 侄 子 的 容
尚 謙 遭 受 牽 連，隱 居 澳 門，在 一 所 女 子 學 校 當
教書先生。9 他以容良之名申請開採南海煤礦，
正是在這一時期發生的事。

容 良 對 開 礦 一 事 十 分 急 切，他 在 申 請 中 提
供 了 本 應 由 地 方 官 負 責 勘 察 的 礦 情、民 情 等 材
料，稱 大 嶺 山 屬 於 官 荒，煤 礦 資 源 豐 富，並 且
已 與 當 地 山 鄰 紳 耆 訂 立 甘 結 一 份，獲 得 鄉 民 同
意。廣 東 海 防 善 後 局 收 到 容 良 的 申 請 後，飭 令
南 海 縣 按 照 礦 務 章 程 逐 細 堪 明，並 允 許 容 良 前
往引勘。南海知縣收到飭文後，立即出示曉諭，
令當地紳耆提前開導鄉民，並示期於光緒二十八

年五月二十九日（1902 年 7 月 4 日）前 往 大 嶺
山勘查。10 不料勘查時，當地鄉民周旺祖等以有
礙 風 水 為 由，冒 多 名 不 知 情 的 地 方 紳 耆 之 名，
混 稟 上 訴 阻 撓。因 地 方 民 情 不 洽，進 一 步 的 勘
查被暫時擱置。容良為盡快辦礦，遂冒入葡籍，
訴 諸 葡 萄 牙 駐 廣 州 總 領 事 敦 促 辦 理，以 跨 越 地
方民情阻攔。

在 法 國 意 圖 擅 專 的 背 景 下，南 海 煤 礦 案 因
容 良 冒 入 葡 籍 被 迫 捲 入“法 約 問 題”，由 地 方
採 礦 問 題 演 變 為 潛 藏 國 際 競 爭 的 外 交 案 件，加
重 廣 東 礦 權 被 瓜 分 的 危 機。實 際 上，當 地 鄉 民
稱 開 礦 有 礙 風 水 只 是 表 面 的 托 詞，所 有 來 文 均
指 向 周 祖 旺 等 意 圖 私 挖 煤 礦，故 意 抗 示 擄 人，
唆 使 族 人 混 稟 上 訴， 以 阻 撓 開 礦。 同 年 七 月
十 四 日（1902 年 8 月 17 日），大 嶺 山 附 近 鄉
民稟稱周祖旺父子等鼓眾抗阻，控訴此案有三十
多人皆被冒名，請求除名；11 四日後（1902 年
8 月 21 日），大嶺山附近鄉民周詞等向南海知
縣稟稱已遵曉諭嚴格約束族人出具甘結：

乃因周旺祖父子貪利忘義，先因疊次

私挖煤礦售賣，誠恐商人承辦後毋從偷

挖，是以擅將周壯楠鎖凌，蒙派差勇吊

放，周旺祖始知悔悟，將楠放回，復敢瞞

聳周許養等，以採煤有礙等謊，並冒將族

內耆老多名混訴。12

次年二月二十八日（1903 年 3 月 26 日），被
冒 名 混 稟 的 當 地 廩 生、增 生 與 附 生 等 數 十 人，
又五次前來稟請除名。 13

綜 上，南 海 知 縣 在 給 周 建 祥 等 人 的 判 文 中
對民情問題進行了梳理：周旺祖故意阻撓開礦，
趁 勘 查 期 間 嗾 眾 鳴 鑼 抗 阻，擄 去 族 人 周 壯 楠 示
威，並 假 稱 已 經 稟 官 註 銷 容 良 開 採 煤 礦 一 案，
要 求 族 人 攤 還 所 花 費 用。當 知 縣 勘 查 完 成 來 到
周 姓 大 宗 祠 時，“（周）旺 祖 不 敢 出 頭，又 嗾
出 周 姓 不 宗 之 廣 西 舉 人 周 維 宗、武 生 周 振 鴻 來
見。又 有 花 縣 駱 姓 紳 士 職 員 駱 勤 潤、生 員 駱 朝
選遞稟求見，或言不能開採，於石塘風水有礙，
或 言 駱 文 忠 早 已 封 禁 有 案，附 近 村 莊 諸 多 不 利



114 RC 文化雜誌•第118期•2023年

文史研究

“法約問題”與清末中葡南海煤礦案交涉       莫婉娟

等 語”。 14 由 此，南 海 知 縣 判 定，大 嶺 山 下 石
塘 鄉 周 姓 族 人 與 花 縣 境 內 周 姓 本 族，因 容 良 開
礦一事已分為兩派，“大嶺最近者惟石塘周姓，
又 串 出 別 鄉 以 為 之 翼，阻 力 愈 大。總 之，周 旺
祖 出 頭 抗 阻 固 是 私 心，而 周 建 祥 等 請 之 甚 力，
未必出於公心也”。15 因民情問題牽涉面太廣，
南 海 知 縣 認 為，如 果 讓 容 良 開 辦 大 嶺 山 煤 礦，
必 須 先 召 集 石 塘 及 附 近 各 鄉 敦 切 開 導，此 後 開
礦才不會引起民情問題。16 可見，開礦申請因地
方 民 情 不 洽 被 南 海 知 縣 暫 時 擱 置，是 促 使 容 良
冒入葡籍、觸及“法約問題”的直接原因。

二、於法不合：利用制度與程序堅決駁拒

在 南 海 知 縣 審 理 控 訴 期 間， 容 良 通 過 冒
入 葡 籍 訴 諸 葡 萄 牙 駐 廣 州 總 領 事 與 兩 廣 總 督 交
涉，試 圖 通 過 兩 廣 總 督 敦 促 南 海 知 縣 盡 快 解 決
地方民情問題。兩廣總督接到葡總領事來文後，
立 即 敦 促 地 方 官 復 勘 大 嶺 山。針 對 前 期 出 現 的
抗 阻 問 題，葡 總 領 事 建 議 直 接 派 差 前 往 彈 壓 解
決。復 勘 後，容 良 又 不 斷 訴 諸 葡 總 領 事，多 次
照 會 兩 廣 總 督 德 壽、岑 春 煊，請 求 變 通 辦 理，
發給執照，均被一一駁斥。

德 壽 認 為 給 照 程 序 要 與 定 章 相 符，應 待 南
海 縣 勘 明 後 再 咨 請 外 務 部 核 辦，才 能 給 照。因
礦 山 附 近 鄉 鄰 眾 情 不 洽，仍 需 繼 續 開 導 以 防 滋
事。此 外，他 認 為 容 良 冒 入 洋 籍，以 外 力 挾 制
辦 礦 的 意 圖 非 常 明 顯，為 人 不 可 靠，同 時 容 良
提交的甘結也需要查實核明。17 對此，容良與葡
總 領 事 置 若 罔 聞，其 後 又 多 次 照 會 新 任 兩 廣 總
督岑春煊，請求變通辦理。

光 緒 二 十 九 年 閏 五 月（1903 年 7 月 ），
葡 總 領 事 首 次 照 會 兩 廣 總 督 岑 春 煊，直 接 提 出
放 寬 給 照 程 序 的 要 求，即 可 先 行 給 照，再 一 面
飭 縣 令 勘 明，一 面 咨 外 務 部 立 案。 18 同 年 六 月
十八日（1903 年 8 月 10 日），岑春煊以開礦
須 遵 定 章，礙 難 變 通 為 由 拒 絕 了 葡 總 領 事 的 要
求，指 出 因 此 案“業 經 德 前 部 堂 飭 縣 傳 集 山 鄰
查 訊 明 確，稟 由 善 後 局 核 明 詳 候，咨 請 外 務 部
暨 礦 路 總 局 核 辦”，而“商 人 容 良 並 未 奉 准 給

照 開 辦，遽 即 預 請 礦 師 煤 工 係 屬 自 誤，亦 與 人
無涉也”。 19

隨 後 葡 總 領 事 又 再 次 照 會 岑 春 煊，試 圖 援
照廣東龍門煤礦、陽山鉛礦兩案辦理。然而，龍
門、陽山兩案依據的是光緒十一年（1885 年）
廣東礦政總局招 商 開 辦 礦 務 簡 明 章 程 辦 理。該
章 程 專 門 招 徠 內 地 商 民 開 礦，並 說 明 不 准 洋 人
附 股。因 容 良 是 葡 籍，並 不 適 合 援 照 辦 理。岑
春 煊 着 重 強 調 了 礦 務 章 程 的 嚴 肅 性，指 出 此 案
與 龍 門、陽 山 兩 案 因 華 洋 商 籍 貫 不 同，故 適 用
章 程 有 別，稱 因“上 年 承 准 外 務 部 咨 行 奏 定 礦
務 章 程，凡 擬 開 辦 礦 務 者，均 須 由 外 務 部 暨 北
京 路 礦 總 局 核 奪，未 奉 批 准 以 前 不 得 開 辦，界
限極為嚴明”。20 不料葡領事對此無視，又要求
援 照 廣 東 礦 務 章 程 辦 理 給 照。光 緒 二 十 九 年 八
月十六日（1903 年 10 月 6 日），岑春煊以“若
准洋商援照辦理，則事關交涉，將來設有轇轕，
諸 多 妨 礙，彼 此 均 有 不 便，斷 難 通 融”為 由 照
會葡總領事。21 由上可知，岑春煊早已明確指出
該 章 程 不 適 用 於 洋 商。葡 領 事 此 次 重 提，足 見
其脅迫辦理的意圖。

在 遭 到 岑 春 煊 三 次 堅 決 駁 拒 後，容 良 與 葡
總 領 事 開 始 轉 變 策 略，一 面 稟 請 大 西 洋 署 使 照
會 外 務 部 辦 理 給 照，一 面 積 極 緩 和 與 兩 廣 總 督
的 關 係，主 動 承 諾 遵 照 章 程 辦 理，並 提 出 將 提
成本百分之一繳局，提前呈繳照費銀一千元。22

岑 春 煊 再 次 以 此 案 應“俟 南 海 縣 查 勘 明 確，稟
由 善 後 局 核 明，具 詳 到 院，再 行 轉 咨 外 務 部 核
奪 辦 理，未 經 奉 部 核 准 給 照 以 前，未 便 先 收 該
商照費，致與定章不符”，將照費送回。23

綜 上 所 述，由 於 兩 廣 總 督 對 礦 務 章 程 的 堅
決 維 護，葡 總 領 事 在 初 期 交 涉 中 軟 硬 兼 施，企
圖 變 通 辦 理，皆 未 能 跨 越 民 情 阻 攔 的 問 題。中
葡 雙 方 經 過 一 年 多 的 交 涉，開 礦 申 請 仍 停 留 在
最 初 的 地 方 官 勘 查 階 段。在 交 涉 中，因 容 良 為
申 請 開 礦 冒 入 葡 籍、葡 總 領 事 迭 次 照 會 催 促 辦
理 等，給 兩 廣 總 督 留 下 了 容 良 不 可 靠、依 仗 葡
萄 牙“脅 迫 辦 理”的 負 面 印 象，由 此 也 更 加 堅
定了兩廣總督抵制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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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情可用：鼓動民意抵制採礦

因 懷 疑 地 方 官 有 意 拖 延，葡 方 轉 而 設 法 向
外 務 部 提 交 申 請，試 圖 通 過 外 務 部 向 兩 廣 總 督
施 壓。外 務 部 覆 照 需 在 兩 廣 總 督 咨 覆 後 再 行 核
辦，隨 即 飭 令 兩 廣 總 督 上 報 實 情。24 岑 春 煊 將
經辦此案的詳情稟呈外務部，強調容良意圖“假
借 洋 籍 圖 准 承 辦”，因 地 方 民 情 不 洽，需 待 南
海 縣 勘 明 後 再 咨 覆 到 部。25 此 案 的 關 鍵 又 重 新
回到地方民情問題。

因姚縣令復勘後認為民情不洽，不宜開採，
葡 總 領 事 擔 心 因 此 受 阻，遂 針 對 復 勘 情 形 與 兩
廣總督展開激烈辯駁。葡總領事遞交兩份清摺，
將 地 方 民 眾 抗 阻 歸 咎 於 姚 縣 令 自 誤 與 地 方 官 員
有 意 挑 唆，堅 決 咨 請 外 務 部 核 辦：其 一，葡 方
認 為 姚 縣 令 當 日 勘 查 所 見“千 餘 人 抗 阻”的 情
形，源 於 金 利 司 用 錢 財 唆 擺 鄉 人 出 頭 引 起，並
懷 疑 地 方 官 有 意 鼓 動 百 姓 阻 攔，稱 有 鄉 人 提 到
“此 次 實 係 金 利 司 官 先 到，宣 言 上 憲 有 意 不 准
商人承辦，鼓舞周旺祖等糾同鄉人掯阻”，26 且
官 府 中“有 一 人 前 往 該 村 告 知 該 村 人 等 不 可 准
伊 等 在 此 開 礦，從 前 有 廣 東 新 聞 紙 上 有 電 報 一
條 云”，判 定“如 此 情 形 似 有 定 見 不 給 開 礦 之
意，實 與 國 家 所 定 開 礦 章 程 不 符”，而“照 外
務 部 所 定 章 程 斷 無 以 民 間 抗 阻 即 行 停 辦 之 理，
若 有 礙 難 之 處，即 照 定 章 辦 理”；其 二，葡 方
認 為 姚 縣 令 服 官 時 間 短，閱 歷 不 深，把 四 五 十
人 看 成 二 十 倍 之 多，而 當 地 祠 堂 很 小，根 本 無
法容納千餘人。27

葡 方 同 時 抄 送 多 封 信 件，揭 露 地 方 官 與 商
人 有 意 挑 唆 民 情，阻 攔 開 礦 或 意 圖 招 徠 其 他 商
人 承 辦，試 圖 通 過 挑 起中國與 列強 的 矛盾 迫使
岑春 煊 讓 步。信 件內容 包 括：其一，石塘 鄉人 周
瑞卿陳述了南海縣金利司官在姚縣令復勘當天，
提 前 買 通當 地 鄉民包 括 無 賴 等，於 石 塘 鄉 周 姓
祠 堂 跪 官 阻 攔 等 事；其 二，“石 塘 鄉 某 人”陳
述了金利司官凌辱此前出具甘結的鄉民等細節；
其三，提供了有關阻撓開礦人的資訊，28 稱：

本月初四日，有南海縣署收發委員姜

文暉，別字梅村，到金利司署與司官商量

鼓動鄉人阻撓大嶺礦事。又查石塘鄉人周

亞益，即友三，花名胡椒益，係南關太平

沙和興鹹魚欄股東，此人慫恿鄉人周旺祖

等阻撓，並另招別商鍾伯齊攙奪承辦。29

《申 報》亦 曾 報 導 岑 春 煊 鼓 勵 商民 開 採 以 防 範
葡萄牙一事，稱：

葡國駐粵領事官某君輙欲行干涉其
事，督憲岑雲帥以內地礦產不可為外人染

指，以致坐失利權，因即鼓勵商民自行開

採，並即電告京師商務部立案。現聞在

粵商人已集股有成，特未悉何時方可開辦

耳。30

鑑 於 葡 總 領 事 以 金 利 司 暗 中 挑 起 民 情，妄
指中國有不准外國開礦之意，有激起列強矛盾、
釀 成 重 大 交 涉 的 風 險，岑 春 煊 不 得 已 地 作 出 妥
協 和 讓 步。其 在 表 面 上 放 棄 了 以 民 情 不 洽 作 為
駁 斥 理 由，轉 以“既 經 勘 明 該 山 係 屬 官 荒，開
採 煤 礦 於 附 近 田 園 廬 墓 並 無 干 礙，亦 非 從 前 封
禁 之 山，自 未 便 任 聽 周 許 養 等 聚 眾 抗 阻，致 阻
塞利源”覆照葡總領事，31 並同意將此案詳情及
容 良 所 繳 圖 結 咨 呈 外 務 部 暨 商 部 核 明，以 澄 清
輿論：

至來文所稱金利司用財唆擺土人出頭

阻抗及廣東報紙所載電報各節，現經本部

堂如此辦理，則前此所有謠言，貴總領事

官諒亦可釋然無疑矣。32

值 得 注 意 的 是，從 葡 方 提 供 的 證 據 與 雙 方 的 交
涉 推 斷，地 方 官 曾 試 圖 藉 助 民 情 暗 中 抵 制 開 礦
之 事 或 許 不 虛。不 料 金 利 司 行 為 暴 露，加 之 正
值 1902 年 奏 定 的 礦 務 新 章 頒 行 不 久，各 國 多
有 不 滿。當 時 有 某 報 報 導 了 各 國 公 使 對 礦 務 新
章 的 反 應，稱 在 京 各 國 公 使 認 為 商 部 所 奏 定 之
礦 務 新 章 與 商 約 所 訂 不 符，聲 明 不 予 承 認。33

在 這 一 背 景 下，作 為 交 換，岑 春 煊 不 得 不 在 表
面 上 同 意 將 容 良 的 申 請 遞 交 外 務 部 核 奪，足 見
其交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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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利 用 制 度 章 程、地 方 民 情 均 抵 制 失 敗 的
情 況 下，岑 春 煊 又 行 文 一 封，陳 述 此 案 實 情，
以“ 法 約 問 題 ” 稟 請 外 務 部 妥 為 抵 制。 光 緒
三 十 年 五 月 十 八 日（1904 年 7 月 1 日 ）， 商
部收到該案申請後，即咨請外務部核奪：

其是否悉與新定礦務章相符，本部無

從核辦。此案事關交涉，應由貴部核奪咨

覆。34

可 見，在 民 情 問 題 被 迫 跨 越 後，地 方 交 涉 階 段
結束。此後，處理該案的權柄完全操於外務部。

四、以夷制夷：對列強矛盾的利用

面 對 葡 總 領 事 通 過 外 務 部 施 壓 的 意 圖，岑
春 煊 通 過 對“法 約 問 題”的 有 效 把 握，利 用 法
國在兩廣開礦權上的擅專向外務部“施壓”，間
接抵制葡萄牙。光緒三十年五月十三日（1904 年
6 月 26 日），岑春煊再次稟請外務部堅決駁斥，
稱葡總領事在地方民情不洽時脅迫辦理：

雖地方紳民未盡允洽，而西洋總領事

總以開礦為利所在，未便任聽紳民阻撓，

並疑地方官有意聳動百姓，與之為難，堅

求咨請貴部核辦，不得不姑徇所請。35

此 外，岑 春 煊 認 為 容 良 申 請 前 後 籍 貫 不 一，為
人 不 可 靠。他 指 出 容 良 在 首 次 申 請 受 阻 後，便
冒 入 葡 籍 讓 葡 總 領 事 出 頭 干 預，如 果 批 准 他 承
辦，勢 必 引 起 法 國 不 滿，弊 端 甚 多。36 這 些 弊
端正是源於前述兩廣總督揭露的“法約問題”。

在 南 海 煤 礦 案 處 於 地 方 交 涉 階 段 時，法 國
擅 專 進 一 步 加 強，直 接 阻 攔 他 國 在 兩 廣 開 礦。
1903 年，法 領 事 以 中 法 條 約 為 據，要 求 兩 廣
總 督 在 兩 廣 開 礦 中 任 用 法 國 礦 師，迫 使 三 岔 山
英 國 礦 師 被 礦 商 辭 去，引 起 英 法 矛 盾。37 英 國
在 兩 廣 開 礦 權 上 與 法 國 意 見 極 深，早 在 法 約 簽
訂 前，英 國 便 多 加 干 涉；簽 訂 後，英 國 又 多 次
向 總 理 衙 門 抗 議，要 求 補 償 利 益。為 調 整 兩 國
在 中 國 西 南 的 利 益 爭 端，英 法 兩 國 於 1896 年

１月 15 日 簽 訂《倫 敦 聲 明》。英 國 以 承 認 法
國 既 得 利 益 為 前 提，獲 得 當 前 或 未 來 兩 國 共 享
雲 南 和 四 川 兩 省 利 益 等 承 諾，38 但 英 方 仍 然 堅
持 向 中 方 索 取 與 法 國 在 兩 廣 開 礦 權 上 同 等 的 地
位。1903 年 3 月 17 日，英國公使向外務部申
訴，不 肯 承 認 兩 廣 礦 務 先 讓 法 國 承 辦 一 事，並
以 曾 面 晤 總 署 王 大 臣，得 其 允 諾“以 此 次 應 許
法 國 者，與 托 英 國 礦 師 承 辦 之 處，毫 無 妨 礙 云
云”。39 兩 日 後，駐 廣 州 的 英 國 總 領 事 以 英 國
礦 師 被 辭 一 案 照 會 兩 廣 總 督，以 違 背 最 優 待 之
理為由，再次要求與法國利益均沾。

面 對 英 國 提 出 的 爭 議，時 任 兩 廣 總 督 德 壽
極 力 避 免 英 法 和 局，以 免 日 後 利 權 被 進 一 步 瓜
分。其認為：

中國礦產饒富，外人垂涎已久，和議

告成，勢必紛至沓來，爭先謀辦，而廣

東、廣西、雲南三省礦務，前與法國訂定

先向法國廠商及礦師人員商辦，官商俱為

束縛，欲將此款廢除，恐難做到。40

故 德 壽 稟 請 外 務 部 與 法 國 進 一 步 明 晰 條 約，建
議 將 三 省 內 由 國 家 辦 理 的 礦 區，按 照 法 約 先 向
法 國 廠 商 及 礦 師 人 員 商 辦，由 商 民 承 辦 的 礦 區
都由他們自行決定，以緩解英國的爭議。41 外務
部 認 為 這 一 區 分 並 沒 有 必 要，稱 議 約 之 時 在 用
詞上已提前防範法國擅專：

法使原約法國廠商上，係“則向”二

字，總理衙門以不能給法國獨專利，迭次

爭辯，法使改為“先向”二字，復經再

三磋磨，於先向加一“可”字，以參活

筆……約內雖未分晰，亦足以備辨論。42

因 此，外 務 部 以“與 來 照 所 稱 各 節，語 氣 稍 有
未 符”覆 照 英 國，申 明 有 關 兩 廣 礦 務 在 條 約 中
並未給予法國專利，以抵制英國的利益均沾。43

面 對 英 國 的 施 壓，清 政 府 並 不 與 法 國 進 一
步 明 晰 條 約，轉 而 利 用 法 國 在 實 際 中 的 擅 專 抵
制 英 國 均 沾 利 益。清 政 府 利 用 英 法 矛 盾 牽 制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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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的 策 略，也 在 無 意 中 繼 續 默 許 了 法 國 對 兩 廣
開 礦 權 的 擅 專，使“法 約 問 題”繼 續 存 在。在
這 一 背 景 下，如 果 中 方 允 許 容 良 在 廣 東 開 礦，
將來勢必招致法國責難，引起新的衝突與交涉。
鑑 於 此，岑 春 煊 認 為 對 此 案 的 處 理 亦 要 首 先 考
慮 防 範 法 國，避 免 因 觸 及“法 約 問 題”損 失 利
權。為此，兩廣總督有意繼續利用法國的擅專，
抵制葡萄牙的趁機謀辦。在法國的間接壓力下，
外 務 部 採 納 了 岑 春 煊 的 提 議，以“承 辦 礦 務，
必 須 公 正 可 靠 之 人，方 能 有 利 無 弊。茲 容 良 本
係 粵 人，前 以 職 商 請 辦 該 礦，未 邀 批 准，即 冒
入 洋 籍，慫 恿 葡 領 事 代 為 請 辦，意 圖 挾 制，其
人 之 不 安 分 已 可 概 見，未 便 稍 事 遷 就”為 由 駁
斥 葡 方，飭 令 該 礦 由 粵 省 籌 集 款 項 自 行 開 採，
以杜覬覦。44

光 緒 三 十 年 八 月 二 十 一 日（1904 年 9 月
30 日），岑春煊照會葡總領事，正式傳達外務
部不批准容良開採南海縣大嶺山煤礦的決定。45

至 此，此 案 最 終 了 結。此 間，容 良 曾 轉 托 信 用
較 高 的 澳 門 葡 籍 華 商 張 文 畬 等 出 面，集 合 葡 華
商 人 資 本 十 萬 元 作 為 一 千 股，每 股 一 百 元，申
請 開 設 廣 興 有 限 中 外 公 司，領 照 開 辦 大 嶺 山 煤
礦。46 岑 春 煊 以 張 文 畬 等 五 人 都 是 葡 商，華 商
僅 有 馬 寶 仁、唐 鴻 兩 人，與 礦 務 章 程 不 符 為 由
最終駁拒。47

此案的成功辦理也從一個側面說明：

時勢發展至二十世紀，葡萄牙早已無

復大航海時代海上強國的地位，在諸多列

強中的存在感比較弱。而與此相應的是，

清政府各省總督也不復鴉片戰爭初期的茫

然，或多或少掌握了一定的外交經驗與手

段，尤其是在開風氣之先的廣東地區的兩

廣總督，在中外交涉中起到重要作用。48

與 此 同 時，葡 萄 牙 失 去 了 往 日 的 勢 力 與 輝 煌，
成為歐洲弱小、貧窮的國家。黃慶華曾指出：

由於傳統的中外關係發生了巨大變

化，葡萄牙人依靠西方列強的勢力，不僅

向清政府公開要求與列強利益均沾，要求

享受超出中國給予列強的待遇，甚至還暗

中謀求澳門的領土主權。49

在 這 一 過 程 中，葡 萄 牙 尤 其 依 賴 英 國。如 勘 定
澳 界 時，澳 葡 當 局 曾 多 次 爭 取 獲 得 英 國 方 面 的
支 持。由 此 也 可 推 測，中 方 在 案 前 對 英、法 的
分 化，無 形 中 削 弱 了 葡 萄 牙 的 力 量，這 也 是 此
案最終能轉圜的重要原因。

值 得 一 提 的 是，兩 廣 總 督 對 法 國 擅 專 並 非
默 許。其 在 利 用 法 國 擅 專 抵 制 英、葡 兩 國 的 同
時，堅決依章駁斥法國的開礦申請，有效避免了
以犧牲自身利益換取“以夷制夷”的弊端，使廣
東礦區免於被列強瓜分。50 雖然“法約問題”在
當時難以解決，但岑春煊為籌謀保全兩廣礦區利
權，圍繞“師夷”與“制夷”向外務部提出應對
“法約問題”的兩種主張，認識較為深入。

其一，深閉固拒，“師夷長技以制夷”：

將兩廣礦地，概行圈出，由官自辦，

無論華商、洋商，均不准報承。以杜各國

要求，暫擇易開之礦數處，先用土法開

採，一面選派聰穎學生，分往各國專習礦

師製造，並在內地廣開礦務學堂，以資造

就，則數年之後，人材輩出，礦師、機器

均可無待外求，法約不廢而自廢。目前如

須延請外洋礦師，亦可令其先在中國入

籍，再行聘用，法人自無可藉口。51

其二，均勢外交，“以夷制夷”：

酌准各國擇開一二礦，應何國礦師，

及向何廠購買機器，悉聽商人自便，公眾

概不過問，法人如無間言，則以後如有華

商，即可援照辦理。法人如仍執前約，與

我詰難，亦可請各國出頭公斷，乘機更易

前約，較之固循坐誤，究亦稍勝一籌。52

囿 於 時 局，岑 春 煊 又 指 出 以 上 兩 種 辦 法 存 在 較
多窒礙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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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之說，則兩廣礦務利益，外人永

不能沾，難保各國不群起相爭，際此國勢

孱弱，恐難堅拒，且選派學生，開設學

堂，費鉅效遲，能否如願相償，亦覺毫無

把握；由後之說，固可借各國勢力，與法

抵抗，惟法人於兩廣雲南，蓄志圖逞，已

非一日，設竟藉端別肆要求。固應稍或失

宜，誠恐立釀重大交涉。53

由 此 可 知，國 家 衰 弱、條 約 體 制 與 礦 師 人 才 的
缺 乏 是 限 制 早 期 兩 廣 礦 業 起 步 的 主 要 因 素。岑
春煊對“法約問題”及解決辦法認識較為深刻，
但 受 制 於 國 勢，以 上 辦 法 實 際 上 均 難 以 實 行。
正如李玉所言：

晚清官員因職務處境，而對國家危局

的認知自然較一般人真切而又深刻，但發

展經濟，則是晚清國家應變與治理的眾多

環節之一，不能孤立進行，而受制於政治

與外交環境。54

無 疑，“法 約 問 題”在 當 時 難 以 解 決，但 岑 春
煊 對“法 約 問 題”的 籌 謀 與 作 為 影 響 了 清 末 收
回 粵 漢 鐵 路 利 權 中 對 英 借 款 條 約 的 擬 定，有 效
地防止了英國對廣東鐵路利權的擅專。

1905 年，因急於收回粵漢鐵路利權，張之
洞 在 權 衡 之 下 決 定 向 英 國 借 款。其 借 款 合 同 附
加規定：今後，中國若再要借外債修粵漢鐵路，
在 同 等 條 件 下，英 國 有 貸 款 及 出 售 鐵 路 材 料 的
優 先 權。55 對 此，岑 春 煊 援 引 法 約 教 訓，致 電
張之洞，其時中法議定：

“中國將來在雲南、廣西、廣東開礦

時，可先向法國廠商及礦師人員商辦”一

語，至今兩廣遇有開礦之事，法人即以此

條藉口，竟為所縛束，不能移動。現若

許英所索，將來三省鐵路權利，難保不即

在英人掌握之中。煊因有鑑於兩粵礦務，
不能無所顧慮。且英人注意九龍之路，法

人注意廣州灣之路，若許英以此項利益，

法人必起而力爭。56

鑑 於 此，岑 春 煊 強 烈 建 議 張 之 洞 寧 可 利 息 加 重
也 要 設 法 降 低 英 方 條 件，即 使 萬 不 得 已，也 要
在“先 盡 英 國 商 辦”之 下，加 入“次 向 某 國 某
國並商”及“由我比較，擇公道者酌定”等句，
保 證 語 意 圓 滿，進 退 自 主。同 時，岑 春 煊 還 建
議 加 入“借 款 之 國 不 得 強 我 定 用 其 材 料 工 匠，
須 由 我 自 擇 何 者 便 利 而 用 之”等 語，避 免 受 其
暗 中 脧 削。為 限 制 英 方 壟 斷 鐵 路 利 權，張 之 洞
後與英方約定，凡關於鐵路用人、擇地、管路、
行 車 及 開 礦 之 權，英 方 都 不 准 干 預。57 可 見，
岑 春 煊 以“法 約 問 題”為 鑑，提 醒 張 之 洞 在 借
款 條 約 擬 定 中 防 止 英 國 日 後 專 權，及 時 通 過 修
改 條 約 保 護 國 家 利 權，體 現 了 清 末 路 礦 主 權 觀
念的形成與主動修約意識的進步。

餘論

李 恩 涵 在《晚 清 的 收 回 礦 權 運 動》中 稱：
“甲 午 戰 爭 以 後，以 迄 日 俄 戰 爭，是 歐 美 列 強
競 爭 中 國 礦 權 時 期。”58 清 末 兩 廣 總 督 抵 制 外
資 辦 礦，亦 是 針 對 此 種 情 況，因 此 具 有 深 刻 的
政 治 意 義。如 上 所 述，兩 廣 總 督 的“妥 籌 抵 制
之 法”有 效 地 因 應“法 約 問 題”，同 時 防 範 列
強 對 廣 東 鐵 路 利 權 的 擅 專，展 現 出 兩 廣 總 督 較
為 清 醒 的 認 知 與 較 強 的 對 外 交 涉 能 力，體 現 了
近 代 國 家 主 權 意 識 的 萌 生。甲 午 戰 後，葡 萄 牙
與 英 國 各 自 佔 據 澳 門、香 港，雙 方 都 伺 機 以 開
礦 事 宜 向 廣 東 擴 張 勢 力，與 法 國 形 成 衝 突，使
廣 東 礦 區 面 臨 被 瓜 分 的 危 機。兩 廣 總 督 在 依 照
礦 務 章 程 及 藉 助 民 情 暗 中 抵 制 葡 萄 牙 失 敗 後，
通 過 有 效 把 握“法 約 問 題”中 的 列 強 矛 盾 來 獲
得 行 事 主 動 權。其 利 用 法 國 的 擅 專，抵 制 英 國
的 利 益 均 沾 與 葡 萄 牙 的 趁 機 謀 辦，在 分 化 英、
法的前提下，最終挽回南海煤礦權。由此可見，
兩 廣 總 督 圍 繞 礦 務 章 程、地 方 民 情 以 及 列 強 矛
盾 等 方 面，盡 力 挽 回 南 海 煤 礦 權 的 具 體 實 踐，
有 效 抵 制 了 列 強 的 瓜 分 狂 潮。兩 廣 總 督 對 廣 東
外 資 辦 礦 的 抵 制，是 清 末 廣 東 收 回 利 權 運 動 的
前 奏，折 射 出 條 約 執 行 的 複 雜 性 與 清 政 府 的 能
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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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牙雕是清代廣州進貢宮廷、銷往內地、出口歐美市場的特色工藝品。在廣
州貿易體制下，廣州成為牙雕產品內銷和外銷的網絡樞紐，廣州口岸的牙
雕行業也因之繁榮。口岸牙匠是廣州牙雕研究的重要主題，也是學界當前
的薄弱環節。清代廣州口岸中以象牙雕刻為業的工匠為數不少，目前根據
中外史料所記，只見其中約二十人，通過輯錄其事跡，可管窺廣州牙雕行
業的製作、經營及銷售的歷史情況。廣州牙匠從事多種材質的雕刻工作，
並隨着廣州口岸的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調整經營內容和銷售手段，表
現出敏銳的商業眼光和超前的經營理念。

關鍵詞 文化交流；牙匠；外銷藝術；象牙雕刻；廣州口岸

曾裕菁 *　殷小平 **

* 曾裕菁，暨南大學 2022 級世界史博士研究生。
** 殷小平，博士，華南農業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外

關係史。

引言

廣 州 牙 雕 的 歷 史 源 遠 流 長，至 清 代 中 葉 才
達 到 工 藝 頂 峰。在 漫 長 的 發 展 歷 程 中，廣 州 牙
雕 通 過 漂 白、茜 色、鏤 雕、鑲 嵌、編 織 為 特 色
工 藝 的 綜 合 技 法，形 成 玲 瓏 剔 透、細 微 繁 瑣 的
南派牙雕藝術風格。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
以 後，在 廣 州 一 口 通 商 的 貿 易 體 制 背 景 下，廣
州 牙 雕 開 拓 出 不 同 的 消 費 市 場：一 是 以 宮 廷 皇
室 和 各 地 達 官 貴 人 為 主 的 國 內 市 場，二 是 以 歐
美 貴 族 和 商 人 為 主 的 海 外 市 場。 1 這 些 針 對 不
同 消 費 群 體 而 生 產 的 廣 州 牙 雕 製 品，多 藏 於 國
內 外 各 大 博 物 館 和 私 藏 機 構，也 有 不 少 流 入 文
物 市 場。既 往 的 廣 州 牙 雕 研 究，主 要 考 察 這 些
藏 品 的 工 藝 史；相 對 而 言，關 於 生 產 和 銷 售 它
們 的 工 匠 和 商 人 的 研 究，則 較 為 薄 弱。這 或 許
是 因 為 從 事 牙 雕 生 產 和 銷 售 的 工 匠 社 會 地 位 不
高，其 事 跡 很 難 得 到 傳 統 士 人 階 層 關 注，因 此
在 地 方 文 獻 中 幾 乎 沒 有 留 下 任 何 文 字 記 載。直
到 進 入 新 世 紀，以 楊 伯 達 為 首 的 一 批 學 者，才
利 用 陸 續 開 放 的 清 宮 內 務 府 造 辦 處 檔 案，開 展

對 清 宮 廣 東 牙 匠 的 研 究。學 者 通 過 分 析 其 薪 資
待 遇、工 作 內 容 和 相 關 作 品，有 關 廣 東 牙 匠 吸
收 江 南 牙 雕 技 術、融 匯 南 北 風 格 且 後 來 居 上 的
歷史也揭櫫於世。2

不 過，在 清 宮 造 辦 處 當 差 的 牙 匠，是 有 官
方 背 景 的 宮 廷 工 匠 代 表，其 事 跡 見 載 於 大 內 檔
案，他 們 與 廣 州 口 岸 的 牙 匠 及 牙 雕 從 業 者 身 份
懸 殊，際 遇 也 殊 為 不 同，後 者 則 屬 於 被 歷 史 忽
略 甚 至 遺 忘 的 默 默 無 聞 的 普 通 人。如 何 突 破 資
料 的 局 限，蒐 集 並 整 理 這 批 乏 人 關 注 的 口 岸 牙
匠 的 名 錄 及 相 關 活 動，是 清 代 廣 州 牙 雕 研 究 的
一 個 難 點。本 文 擬 以 牙 雕 商 品 作 為 突 破 口，通
過 整 理 存 世 的 牙 雕 商 店 標 籤 和 清 末 博 覽 會 參 展
名錄，輯錄十九世紀以來廣州口岸的牙匠代表，
並 進 一 步 分 析 其 店 鋪 名 號、創 作 活 動 及 經 營 情
況；希 望 通 過 這 一 初 步 的 嘗 試，將 文 物 研 究 與
人 物 研 究 相 結 合，使 廣 州 牙 雕 研 究 的 視 野 能 夠
從文物研究向“人物研究”回歸。

一、牙鋪名稱

從 目 前 發 現 的 相 關 史 料 來 看，清 代 廣 州 口
岸 的 牙 匠 一 般 以 店 鋪 名 為 自 己 的 名 號。在 清 末
世 界 博 覽 會 出 版 的 中 國 展 覽 目 錄 中，參 展 牙 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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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名 字 都 是 諸 如 Lee Ching（利 昇）、Chun 
Quan Kee（陳晴記）、Leen Shing（連盛，
音譯）等的店鋪名稱。1876 年，Yut Shing（粵
盛，音 譯）在 費 城 國 際 博 覽 會 中 展 示 了 一 張 棋
牌 桌，桌 上 標 籤 題 寫 的 展 覽 者 姓 名 即 為“Yut 
Shing”。3 這些看起來像人名的店鋪名稱，往
往 是 由 幾 個 吉 祥 的 字，或 是 主 人 的 姓 加 上 吉 祥
的字組成。4 也有牙匠使用自己的名字作為店鋪
名，如范公浩、羅玉鳴，5 但是數量極少。

1836 至 1837 年 間 曾 在 廣 州 居 住 的 唐 寧
（Charles T. Downing） 在 其 遊 記 中 提 到
一 位“ 深 受 外 國 人 信 賴 ” 的 牙 匠， 名 叫“Ho 
Shing”（ 何 盛， 音 譯 ）。6 Shing（ 盛 ） 字
或 有 祈 盼 生 意 興 隆 之 寓 意，其 在 廣 州 的 象 牙 店
鋪 名 稱 中 相 當 常 見。 除 了 前 文 提 及 的“Leen 

Shing” 及“Yut Shing”， 在 1947 年《 廣
州 商 業 行 名 錄》記 錄 的 32 家 象 牙 店 鋪 中，就
有“ 勞 林 盛 ”（Lo Lam Shing）、“ 新 聯
盛”（Sun Luen Shing）、“祺昌盛”（Kie 
Cheong Shing）三家以“盛”為名的店鋪。7

因此“Ho Shing”應該也是店鋪名，可見當時
來華的西方人常常用店鋪名來指稱牙匠。8

1844 年 遊 歷 廣 州 的 奧 斯 蒙 德· 蒂 法 尼
（Osmond Tif fany）也 曾 到 訪 一 家 象 牙 店，
他 稱 店 鋪 主 人 為“MouChong Gouqua” 和
“Old MouChong”。9 這是目前發現的唯一一處
將牙匠稱為某“qua”的資料。“qua”是“官”
或“呱”的 音 譯，一 般 被 西 方 人 用 於 稱 呼 十 三
行 商 人 以 及 廣 州 外 銷 畫 家； 10“MouChong”
可譯為“茂昌”，應當是店鋪名。

象 牙 店 鋪 是 象 牙 器 的 生 產 地 和 銷 售 地。店
鋪 按 照 前 店 後 坊 的 形 式 設 置，“一 半 為 陳 列 之
室，一半為工作之地”。11 牙鋪主人既是商人，
亦是牙匠。此外，店主還會招收一兩個學徒充當
助 手，並 僱 傭 一 些 車 工 和 雕 工 幫 忙 製 作 象 牙 器
（圖 1）；這 些 普 通 工 匠 則 無 名 號，仍 以 名 字
相稱。

二、口岸牙匠名錄

如 前 所 述，口 岸 牙 匠 鮮 見 於 地 方 文 獻 或 其
他 中 文 記 載，事 跡 一 直 隱 晦 不 顯。通 過 蒐 集 牙
雕 包 裝 盒 標 籤、來 華 西 人 遊 記、清 末 世 博 會 展
品 目 錄 及 報 刊 雜 誌 報 導 等，筆 者 整 理 出 十 九 世
紀 至 二 十 世 紀 初 活 躍 於 廣 州 口 岸 的 大 約 二 十 名
牙 匠 的 名 號。 12 下 文 乃 以 時 代 為 序，輯 錄 其 事
跡，並 歸 總 為“廣 州 口 岸 牙 匠 一 覽 表”（詳 見
表三）。

（一）嘉慶、道光年間的廣州牙匠

1. Ty Shing（泰盛，音譯）

英國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藏 有 一 件 十 九 世 紀 初

圖 1.　正在雕刻象牙的廣州牙匠，約 1893 至 1919 年。（圖片
來源：George	Ernest	Morrison.	Photographic	Views	of	Canton	
33 ,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commons.
wikimedia.org/wiki/File:Photographic_Views_of_Canton_33.
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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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象 牙 扇， 其 扇 盒 內 貼 有“Ty Shing” 的 標
籤。 13 這是一把帽章扇（Cockade Fan），扇
面 完 全 展 開 後 呈 現 為 團 扇 造 型。帽 章 扇 在 中 國
出現的時間非常短暫，主要集中在十八世紀末、
十 九 世 紀 初，因 其 工 藝 複 雜、價 格 昂 貴，很 快
就停止了生產。 14 由此推測，Ty Shing 應是活
躍 於 嘉 慶 時 期 的 一 名 廣 州 牙 雕 好 手，由 他 生 產
的帽章扇成功出口到英國市場。

2. Hu Chong（胡昌，音譯）

Hu Chong 擅長製作象牙扇。荷蘭的阿姆斯
特丹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 Amsterdam）
藏 有 一 把 Hu Chong 於 1800 至 1825 年 間 製
作 的 象 牙 鏤 絲 庭 院 人 物 紋 摺 扇（圖 2），扇 面
中 心 的 橢 圓 形 開 光 內 刻 有 CGT 三 個 字 母，表
明 此 扇 屬 於 塞 西 莉 亞· 吉 爾 特 魯 伊· 蒂 倫 斯
（Cecil ia Geertruy Tierens, 1789–1878）
所 有。 塞 西 莉 亞 出 生 於 南 荷 蘭 省 霍 林 赫 姆 市
（Gorinchem） 頗 有 名 望 的 蒂 倫 斯 家 族， 父
親 西 格· 蒂 倫 斯（Seger Tierens, 1749–
1794）是荷蘭國家防禦工事的工程師， 15 但尚
無 資 料 顯 示 此 象 牙 扇 是 由 誰 為 其 代 理 在 廣 州 訂
製。此外，該館還保存了 Hu Chong 於同一時
期製作的一把玳瑁扇。可見，Hu Chong 不僅

擅長雕刻象牙，也善於雕刻其他材料。

3. Lun Shing（麟盛，音譯）

Lun Shing 的象牙店鋪位於同文街（New 
C h i n a  S t r e e t )。L u n  S h i n g 於 1 8 2 0 至
1830 年間雕製的一把牙扇，被著名東方學家艾
納福（Nevi l le John Iröns）所收藏。 16

4. Chong Shing（昌盛，音譯）

2018 年， 廣 東 省 博 物 館 舉 辦 了“ 風·
尚——18 至 20 世 紀 中 國 外 銷 扇 ”展 覽，其 中
展 出 了 Chong Shing 製 作 的 象 牙 骨 描 藍 填
銀 仕 女 花 卉 羽 扇。扇 盒 內 的 紅 色 英 文 商 標 上 寫
着：“Chong Shing，珠母、象牙和絲綢，玳
瑁 雕 刻 師，新 中 國 街 5 號。” 17 從 款 識 可 知，
Chong Shing 除 象 牙 雕 刻 之 外，也 擅 長 雕 刻
珠 母、玳 瑁，同 時 他 還 是 一 位 絲 綢 經 銷 商，其
店鋪位於同文街 5 號。

5. Ho Shing（何盛，音譯）

Ho Shing 是 道 光 中 期 廣 州 口 岸 的 一 名 重
要 牙 匠，其 作 品 深 得 洋 人 喜 愛。他 的 店 鋪 位 於

圖 2.　Hu	Chong 製作的象牙扇，約 1800 至 1825 年，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藏。（圖片來源：Brisé	fan,	Public	domain,	via	
Rijksmuseum	Amsterdam	<hdl.handle.net/10934/RM0001.COLLECT.1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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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行 附 近 的“中 國 街”，主 要 面 向 西 方 遊 客
製 作 並 銷 售 象 牙 塔、象 牙 籃 子、象 牙 名 片 盒 等
牙雕產品。 18

6. Wo Shing（和盛，音譯）

Wo Shing 是 活 躍 在 道 光 中 後 期 的 牙 匠。
廣東省博物館藏有一把 Wo Shing 製作的象牙
骨牙片貼面庭院人物伸縮扇，扇盒的標籤上既標
註了店鋪名字，還印有“香港和廣州”的紅色英
文字樣，19 表明他在香港和廣州均設有店鋪。

7. Luen Chun（聯珍，音譯）

Luen Chun 主要活動於 1830 至 1850 年
前 後。一 柄 由 Luen Chun 雕 刻 的 象 牙 傘 柄 目
前 珍 藏 在 大 英 博 物 館（Brit ish Museum），
根據盒子內的紅色英文標籤可知，Luen Chun
是 一 名 珍 珠 母、象 牙 及 玳 瑁 雕 刻 家，其 店 鋪 位
於 同 文 街 6 號。20 艾 納 福 亦 收 藏 了 一 把 Luen 
Chun 製 造 的 象 牙 扇， 扇 盒 內 的 標 籤 標 示 了
Luen Chun 的名字及其主要經營內容——象牙
器（ Ivory Ware）。21 此 外，Luen Chun 還
會雕刻檀香木，其雕刻的檀木扇留存至今。22

8. Vo Long（和隆，音譯）

Vo Long 於 1830 至 1850 年間製作的外
銷扇品質卓越。前述的“風·尚——18 至 20 世
紀 中 國 外 銷 扇”展 覽，展 出 了 Vo Long 雕 製
的 三 把 扇 子，包 括 象 牙 雕 花 卉 人 物 扇、象 牙 骨
牙 片 貼 面 官 扇，以 及 一 把 雜 骨 牙 片 貼 面 官 扇。
這 把 雜 骨 牙 片 貼 面 官 扇 的 扇 骨 由 銀 鎏 金 累 絲 燒
藍、珠 母、玳 瑁、檀 香 木、象 牙 等 多 種 材 質 組
合 而 成，體 現 了 Vo Long 高 超 的 製 扇 工 藝，
也表明他能對多種材料進行雕刻。

（二）咸豐、同治、光緒、宣統四朝的廣州牙匠

1. Ho A Ching（浩昇∕何亞靜，音譯）

Ho A Ching 是 晚 清 時 期 廣 州 最 重 要 的 牙

匠之一，亦作 Hoa Ching，23 曾選送牙雕工藝
品參加 1862 年倫敦博覽會、1873 年維也納博
覽會、1876 年費城百年博覽會，以及 1878 年
巴 黎 博 覽 會。 廣 州 民 間 多 給 男 性 起 名 為“ 亞
某”，如“亞十”“亞面”，24 故 Ho A Ching
既 可 能 是 店 鋪 名 稱，音 譯 為“浩 昇”；也 可 能
是牙匠名字，音譯為“何亞靜”。

Ho A Ching 經營店鋪的時間超過 70 年，
根據其在器物上留下的商標顯示，他在 1823 年
就已開始出售象牙扇；25 目前發現其最晚的作品
是一件銀質紀念杯，製作於 1895 年。26 從 Ho 
A Ching 留 在 作 品 中 的 眾 多 標 籤 可 知， 他 在
十 三 行 商 館 區 的 靖 遠 街（Old China Street）
10 號 和 河 南 的 會 所 街（Club Street）都 設 有
店鋪，後者開店時間在 1840 年以後。27

Ho A Ching 和 上 述 幾 位 牙 匠 一 樣，經 營
範 圍 相 當 廣 泛。現 存 的 商 品 標 籤 說 明 他 擅 長 雕
刻象牙和檀香木，同時也製作和經銷金銀製品，
並 且 還 經 營 漆 器 買 賣（圖 3）。他 的 傳 世 作 品
極 多，除 了 大 量 的 牙 雕 工 藝 品 和 銀 器 外，還 有
諸 如 檀 木 名 片 盒、玳 瑁 圓 盒、純 金 襯 衫 扣 等 各
種 材 質 的 產 品。在 1876 年 的 費 城 博 覽 會 上，
Ho A Ching 得 到 了 評 委 會 的 高 度 讚 賞，其 送

圖 3.　Ho	A	Ching 的店鋪標籤（圖片來源：白芳：〈風·尚——
18 至 20 世紀中國外銷扇〉，《收藏家》，第 5 期（2019），
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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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家具、銀器、象牙扇和牙雕都獲得了獎勵。
評 委 會 認 為“其 製 作 的 家 具 設 計 優 美、製 作 精
良”；28 其展出的各類銀器“均表現出精巧與耐
心的工藝製造（技術）”；29“牙雕扇品質優美、
雕工細膩、價格實惠”；30“象牙雕刻工藝品更
是雕工一流、裝飾豐富而精細、形象華麗”。31 
1878 年，Ho A Ching 在巴黎展出的象牙器及
金銀首飾分別榮獲銀獎和優秀獎。32

Ho A Ching 製作的工藝品價格不菲，可
能 是 當 時 廣 州 地 區 售 價 最 高 的 象 牙 店 鋪 之 一。
十 九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定 居 廣 州 的 傳 教 士 格 雷（J. 
H. Gray）曾在遊記中提及：

相較於Ho A Ching出售的牙雕和檀

香木製品，元錫巷裡的牙匠和木匠雕刻的

工藝品的價格低很多。33

多 次 參 與 博 覽 會 的 經 歷 提 高 了 Ho A 
Ching 的 海 外 知 名 度。1876 年，一 位 參 觀 者
在費城博覽會中購買了一把 Ho A Ching 製作
的拆信刀，並把它小心地鑲嵌在一本剪貼簿中，
備 註 道：“Ho A Ching 製 作，但 這 並 非 是 他
最好的作品。”34

2. Yut Shing（粵盛，音譯）

Yut Shing 的 從 業 時 間 約 在 1840 至
1910 年間。據 1902 年粵海關“關於參加河內
展 覽 會 來 往 文 件 ” 記 載， 為 Yut Shing 繳 納
運 輸 展 品 保 險 費 的 人 叫“白 桃”，35 不 知 這 是
Yut Shing 的真實姓名，抑或是其家人或店員。
Yut Shing 於 道 光 中 期（ 約 1830 至 1840 年
間）製 作 的 一 把 貝 雕 骨 象 牙 貼 面 扇，現 藏 於 廣
東省博物館。36

光 緒 年 間，Yut Shing 至 少 參 加 過 五 屆
世 界 博 覽 會，分 別 為 1873 年 維 也 納 博 覽 會、
1876 年 費 城 博 覽 會、1878 年 巴 黎 博 覽 會、
1902 年 河 內 博 覽 會 和 1904 年 聖 路 易 斯 博 覽
會。1873 年 的 維 也 納 博 覽 會 上，Yut Shing
展 出 了 七 個 燈 籠；37 在 費 城 博 覽 會 上，又 展 出
了 128 件（套）展 品（見 表 一）。可 以 看 出，
Yut Shing 擅 長 雕 刻 象 牙、玳 瑁，還 是 一 位 髹
漆 名 家。費 城 博 覽 會 評 委 會 對 其 評 價 很 高，認
為 他“製 作 的 髹 漆 桌 子 和 屏 風 品 味 良 好、設 計
上乘”，38“漆扇風格優雅、工藝精湛、做工完
美”。39 此外，Yut Shing 提供的銅器和陳列櫃
在 1878 年巴黎博覽會中榮獲銀獎和優秀獎。40

表一.　Yut Shing在1876年費城博覽會的展品

參展器物 數量 參展器物 數量

髹漆縫紉桌 6 張 刺繡燈籠 1 對

髹漆桌子 8 張 骨質燈籠 1 對

髹漆棋牌桌 2 張 髹漆扇子 4 把

髹漆小型屏風 1 對 木雕髹漆人物 2 個

髹漆絲織六屏風 1 件 髹漆棋盤 1 張

髹漆刺繡屏風 1 件 髹漆托盤 9 套

髹漆六屏風 1 件 髹漆茶几 3 套

髹漆博古架 1 對 三腳書桌 1 套

髹漆陳列櫃 5 個 髹漆茶葉盒 22 個

髹漆盒子 20 個 鑲螺鈿髹漆茶葉盒 1 個

髹漆書箱 1 個 鑲玳瑁雕象牙盒 1 個

髹漆書寫盒 1 個 象牙雕花船 1 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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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器物 數量 參展器物 數量

髹漆手套盒 1 個 雕象牙針線盒 1 個

髹漆針線盒 7 個 鑲玳瑁雕象牙盒，內含惠斯特牌籌碼 1 個

髹漆棋牌盒 4 個 鑲玳瑁雕象牙手套盒 2 個

髹漆接卡箱 2 個 雕象牙手套盒，鑲玳瑁、螺鈿、寶石 1 個

髹漆首飾盒 5 個 鑲玳瑁雕象牙首飾盒 1 個

髹漆文具盒 3 個 銅質寶塔 1 座

資料來源：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hin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llection	a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Philadelphia,	1876.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76.

圖 4.　廣州街景照，約 1907 年前。（圖片來源：Frederic	
Courtland	Penfield.	Wanderings	East	of	 Suez	 in	Ceylon,	
India,	China	and	 Japan .	George	Bell	 and	Sons;	Century	
co.,	1907,	p.	293.	Public	domain,	via	 Internet	Archive	Book	
Images	<flic.kr/p/ouE1Ao>.）

3. MouChong Gouqua（茂昌郭官，音譯）

1844 年， 奧 斯 蒙 德· 蒂 法 尼 曾 光 顧
MouChong Gouqua 的 店 鋪，他 對 店 裡 的 一

副象牙雕西洋棋讚不絕口：

在美國需要二三十美元才能買到的一

副棋，在中國可能只要 8到 10美元。由
此可知，MouChong Gouqua這副要價

為 150美元的棋子，其品質是多麼傑出。
這些人像一般為紅白兩色，穿着中國古代
服飾，一方擺出進攻姿勢，一方擺出防守

姿勢。最大的棋有一英尺高，每一顆都雕

刻得極為精美；他們的臉上甚至流露出兇

狠和驚訝的表情。Old MouChong對之

感到非常得意，曾希望以 120美元的價
格出售，但沒有成功。41

在 一 幅 拍 攝 於 1907 年 以 前 的 廣 州 街 景 照
中（圖 4），畫 面 的 右 側 可 見“茂 昌 象 牙 店”
的招牌。1948 年的《廣州大觀》介紹了當時廣
州 的 九 家 象 牙 店，其 中 一 家 有 兩 百 餘 年 歷 史 的
“茂 昌 象 牙 老 號”，製 造 並 出 售 各 類 中 外 象 牙
貨 品，地 址 在“廣 州 大 新 路 二 三 二 號”。42 根
據《廣州市象牙商業同業公會會員名冊》可知，
1947 年的茂昌象牙店店主是 75 歲的南海人何
夢如，43 不知二者是否為同一家店鋪。

4. Lee Ching（利昇）

咸 豐、 同 治、 光 緒 三 朝 最 著 名 的 牙 匠 是
Lee Ching。Lee Ching 活躍於十九世紀四十
至 九 十 年 代，先 後 經 營 七 家 店 鋪，其 中 四 家 在
廣 州，分 別 位 於 靖 遠 街 30 號、西 興 街、東 街
和河南的會所街；兩家位於香港皇后大道 2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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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30 號。44 此外，他曾在 1878 年的《上海女
性指南》（Ladies'  Directory or Red Book 
for Shanghai ）中刊登象牙工藝品和金銀製品
廣告，45 店鋪地址位於上海南京路。1888 年 7
月 2 日 的《 字 林 西 報 》（The North-China 
Dai ly News ）報導稱：

利昇正在其南京路的店鋪中展示由

市政府送給志願者的紀念杯……這是長

期以來我們見到的最優秀的廣式銀器之

一。46

可見，直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後期，Lee Ching
製作的廣式銀器在上海仍小有名氣。

Lee Ching 十分擅長象牙雕刻和漆器製作。
1876 年的 費 城 博 覽 會 上，Lee Ching 展 出 了
包括 21 層象牙球、象牙相架、象牙首飾盒在內
的 牙 雕 工 藝 品，以 及 屏 風、縫 紉 桌、陳 列 櫃 等
髹漆家具和三對黃金首飾（均配有象牙盒）。47

後 兩 種 展 品 均 有 獲 獎，評 委 會 認 為“其 家 具 製
作 精 良、設 計 上 乘”，48“與 鳥 喙 雕 刻 相 結 合
的金累絲首飾相當精美，象牙雕刻作品亦值得讚
嘆”。49 1878 年的巴黎博覽會中，Lee Ching

選 送 了 象 牙 器、 漆 器 以 及 銀 器 等 多 種 產 品 參
展，50 其 中 象 牙 器 和 扇 子 均 獲 得 銅 獎，蝴 蝶 標
本則榮獲優秀獎。51 Lee Ching 還擅長核雕，
他曾在一個果核上雕刻出超過 15 隻動物。52

5. Hang Sing（恆成，音譯）

美國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Peabody 
Essex Museum）藏有一款 1850 至 1875 年
間 製 作 的 象 牙 籃 子，出 自 牙 匠 Hang Sing 之
手。據 包 裝 盒 內 的 紅 色 英 文 標 籤 可 知，Hang 
Sing 的店鋪位於同文街 1 號。

6. Leen Shing（連盛，音譯）

牙 匠 Leen Shing 同 樣 參 加 了 1876 年 的
費城博覽會和 1878 年的巴黎博覽會。從 1876
年 費 城 博 覽 會 的 展 品（ 表 二 ） 可 知，Leen 
Shing 也掌握了象牙雕刻和製作金銀器、漆器
等 多 種 技 藝，其 送 展 的 漆 扇 和 象 牙 扇 憑 藉“一
流 的 工 藝、一 流 的 品 味 和 一 流 的 原 創 性”而 得
獎。53 1878 年，Leen Shing 在 巴 黎 展 出 的
陳 列 櫃、 扇 子、 黑 木 屏 風 及 泥 塑 人 偶 亦 有 獲
獎。54

表二.　Leen Shing在1876年費城博覽會的展品

參展器物 數量 參展器物 數量

髹漆棋桌，帶棋子 1 張 髹漆縫紉盒 3 個

髹漆圓桌 1 張 髹漆手套盒 7 個

髹漆棋牌桌 1 張 檀香木盒 1 個

髹漆縫紉桌 1 張 檀香木陳列櫃 2 個

髹漆茶几 2 套（每套 4 個） 髹漆陳列櫃（附縫紉盒） 4 個

髹漆屏風 1 件 象牙首飾盒 2 個

黑木屏風 1 件 象牙花瓶 2 個

黑木四屏風 1 件 鑲雕象牙金手鐲 1 對

小型滿大人椅子 2 張 鑲雕象牙金胸針 1 隻

髹漆棋盤 6 張 鑲雕象牙金耳環 1 對

檀香木棋盤 1 張 漆扇 2 把

髹漆茶葉盒 68 個 雕牙扇 3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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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hun Quan Kee（陳晴記）

在 1878 年 和 1900 年 巴 黎 博 覽 會， 以 及
1902 年河內博覽會的中國展品目錄中，都能看
見 廣 州 牙 匠 Chun Quan Kee 的 名 字。 根 據
粵海關的文件記載，Chun Quan Kee 的中文
名 為“陳 晴 記”。55 陳 晴 記 在 三 次 博 覽 會 中 的
參 展 物 品 均 以 象 牙 雕 刻 為 主。他 於 1878 年 巴
黎 博 覽 會 展 出 的 扇 子、象 牙 器、刺 繡 品 及 珠 寶
首飾均有獲獎。56 在 1902 年的河內博覽會上，
陳晴記展出了 18 種、共 77 件（套）的象牙雕
刻，57 並獲得金獎。58

8. Chun Kwan Kee（陳錕記）

1894 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國的薛福
成 上 奏 提 及 廣 東 陳 錕 記 辦“粵 省 牙 雕、玩 物、
桌椅”參加比利時安法爾斯博覽會。59 1905 年
3 月 24 日的《申報》稱：

向來粵商赴外國賽會者無新發明之工

藝。所陳貨物，茶絲大宗亦不在內，不過

酸枝、顧繡、象牙、花蓆及一切玩器雜

貨，故從未得有頭等獎賞。雖陳錕記和生

華昌等家間以賽會獲利，亦屬幸事。現各

商鑑於去年美國賽會之折閱，而比國銷流

貨物視美較難，故多不願前往云。60

報 導 中 的“去 年 美 國 賽 會”是 指 1904 年 美 國
聖 路 易 斯 博 覽 會。翻 閱 此 次 博 覽 會 的 中 國 展 品
目 錄，其 中 與“陳 錕 記”發 音 相 似 且 來 自 廣 東
的展商只有“Chun Kwan Kee”，其展出的
象牙雕刻品獲得了金獎，61 與《申報》的報導內
容相符。故筆者推斷，Chun Kwan Kee 極可
能是陳錕記的音譯。

陳 錕 記 店 址 在 西 興 街，以 經 營 洋 裝 象 牙 器
為 主，店 主 為 陳 容 舒 和 程 煒 堂。62 1904 年 美
國 聖 路 易 斯 博 覽 會 中，陳 錕 記 展 出 兩 百 多 件 象
牙 器，其 中 包 括 了 整 枝 象 牙 雕、象 牙 同 心 球，
以 及 大 量 的 牙 雕 相 架、象 牙 梳 等。此 外，陳 錕
記 也 選 取 了 一 些 木 雕 和 漆 器，如 雕 黑 木 屏 風、
髹漆描金茶几等，參與博覽會。63

9. Tak Shang（德生）

參 加 1900 年 巴 黎 博 覽 會、1902 年 河 內
博 覽 會 和 1904 年 聖 路 易 斯 博 覽 會 的 牙 匠，還
有 Tak Shang。 根 據 粵 海 關 文 件 記 載，Tak 
Shang 的中文名為“德生”，64 其展品以銀器
為 主，象 牙 製 品 較 少，主 要 為 象 牙 梳、象 牙 手
套撐具、象牙相架等實用器。65

10. 惠安、聯盛和李勝

1910 年 的 南 洋 勸 業 會 上， 廣 州 牙 匠 惠 安
（惠 陽）、聯 盛（聯 興）和 李 勝 的 牙 雕 作 品 均
榮獲一等獎。66 其中，惠安的雕鏤 24 層牙球得
到 了 參 觀 者 一 致 的 讚 賞。曾 經 有 人 在 遊 記 中 讚
道：

（廣東館）雕刻部中有數牙骨空花圓

球，最大者徑約三寸，凡二十四層，層層

相包，轉動自如，花紋各異。67

此 外，還 有 報 刊 謂 其“極 鐵 筆 之 能 事”。 68 聯
盛真名為吳玉雲，69 他得獎的作品為雕鏤牙球、
牙 船。李 勝 是 廣 州 工 藝 學 堂 的 教 習，其 牙 雕 技
藝 必 是 高 人 一 籌， 遺 憾 的 是，《 南 洋 勸 業 會
審 查 得 獎 名 冊》並 未 登 記 其 展 出 的 雕 鏤 牙 器 種
類。

參展器物 數量 參展器物 數量

髹漆盒子 30 個 雕象牙羽扇 11 把

髹漆棋牌盒 5 個 絲織手持面罩（象牙柄） 12 個

資料來源：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hin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llection	a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Philadelphia,	1876.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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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廣州口岸牙匠一覽表

姓名 活躍時間 經營範圍 店鋪地址
Ty Shing
（泰盛，音譯） 十九世紀初 象牙雕刻 廣州，具體不詳

Hu Chong
（胡昌，音譯） 1800—1825 象牙、玳瑁雕刻 廣州，具體不詳

Lun Shing
（麟盛，音譯） 1820—1830 象牙雕刻 同文街

Chong Shing
（昌盛，音譯） 1821—1850

象 牙、玳 瑁、珍 珠 母 雕 刻；
絲綢經銷

同文街 5 號

Ho A Ching
（浩昇∕何亞靜，音譯） 1823—1895

象 牙、玳 瑁、檀 香 木 雕 刻；
金銀器製作；經銷漆器

靖遠街 10 號、河南會所街

Ho Shing
（何盛，音譯） 1830—1840 象牙雕刻 同文街或靖遠街

Wo Shing
（和盛，音譯） 1830—1850 象牙雕刻 香港、廣州，具體不詳

Luen Chun
（聯珍，音譯） 1830—1850

象 牙、玳 瑁、珍 珠 母、檀 香
木雕刻

同文街 6 號

Vo Long
（和隆，音譯） 1830—1850

象 牙、玳 瑁、珍 珠 母、檀 香
木雕刻

廣州，具體不詳

Yut Shing
（粵盛，音譯） 1840—1910

象 牙、玳 瑁、貝 殼 雕 刻；漆
器、燈籠製作

廣州，具體不詳

MouChong Gouqua
（茂昌郭官，音譯） 1840—？ 象牙雕刻 同文街或靖遠街

Lee Ching
（利昇） 1846—1890

象 牙、果 核 雕 刻；金 銀 器、
漆器製作

廣州：靖遠街 30 號、西興街、
東街、河南會所街；
香港：皇后大道 24A、30；
上海：南京路

Hang Sing
（恆成，音譯） 1850—1875 象牙雕刻 同文街 1 號

Leen Shing
（連盛，音譯） 1870—1910 象牙雕刻；漆器製作 廣州，具體不詳

Chun Quan Kee
（陳晴記） 1870—1910 象牙雕刻；漆器製作 廣州，具體不詳

Chun Kwan Kee
（陳錕記） 1890—1910 象牙雕刻；漆器製作 西興街

Tak Shang
（德生） 1900—？ 象牙雕刻；銀器製作 廣州，具體不詳

惠安 1910—？ 象牙雕刻 廣州，具體不詳

聯盛 1910—？ 象牙雕刻 廣州，具體不詳

李勝 1910—？ 象牙雕刻 無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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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牙匠的店鋪地點及其變化

鴉 片 戰 爭 以 前， 來 華 洋 人 不 能 隨 意 離 開
十 三 行 商 館 區，每 月 只 能 到 花 地 遊 玩 三 次，70

且有人數限制。夷館附近的同文街和靖遠街（外
國 人 稱 為 新、舊 中 國 街）成 為 洋 人 消 磨 時 間 和
購買物品最常光顧的地方（圖 5、圖 6）。同文
街 和 靖 遠 街 店 鋪 林 立，“匯 集 了 漆 器 商 人、牙
雕 工 匠、車 工、銀 匠，以 及 一 大 批 藝 術 家 和 水
彩畫家”。71 從表三可知，在 1860 年以前，廣
州牙匠多將店鋪開設在同文街或靖遠街。

鴉 片 戰 爭 後，中 國 沿 海 港 口 陸 續 開 埠，上

海 和 香 港 在 中 外 貿 易 中 的 重 要 性 逐 漸 超 過 廣
州，成 為 西 方 人 新 的 聚 居 地。72 在 這 一 新 形 勢
下，廣 州 口 岸 的 牙 匠 也 開 始 在 香 港 和 上 海 開 設
分店，積極開拓新的銷售市場。如 Wo Shing
的 商 標 上 就 標 註 有 省 港 兩 個 地 址，又 如 在 廣 州
擁 有 四 家 店 鋪 的 Lee Ching， 先 在 香 港 皇 后
大 道 開 設 兩 家 分 店，後 又 在 上 海 最 繁 華 的 商 業
街——南京路開設分店。

隨 着 外 國 人 在 廣 州 口 岸 活 動 區 域 的 擴 大，
特別是 1856 年“火燒十三行”事件後，原本集
中 在 同 文 街 和 靖 遠 街 的 象 牙 店 鋪 開 始 向 廣 州 城
內外多地擴展。十九世紀後半葉，象牙店鋪主要

圖 5.　同文街街景，約 1801 至 1850 年。（圖片來源：Chinese	artist.	Drawings	 in	and	around	Canton,	no.	2,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Drawings_in_and_around_Canton,_no._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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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中 在 西 興 街、大 新 街 及 其 鄰 近 街 巷，也 有 店
鋪 零 星 散 佈 在 東 街 和 河 南 會 所 街。根 據 嘉 約 翰
（John Glasgow Kerr）的《廣州指南》記載：

西興街在沙基大街後面與之平行的街

道。內有大量的漆器店、絲綢店、刺繡

店、銀器店和象牙店……全部都做外國人

生意。73

此外，利昇和陳錕記都有一家店鋪開在西興街。

1856 年“ 火 燒 十 三 行 ” 至 1956 年 完 成
私 營 企 業 社 會 主 義 改 造 的 100 年 間， 大 新 街
及 其 附 近 的 街 巷 一 直 是 廣 州 象 牙 店 鋪 的 聚 集

圖 6.　靖遠街街景，約 1801 至 1850 年。（圖片來源：Chinese	artist.	Drawings	 in	and	around	Canton,	no.	1,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Drawings_in_and_around_Canton,_no._1.jpg>.）

地，廣 州 牙 雕 行 業 的 集 會 場 所——象 牙 會 館 就
設 在 大 新 街 附 近 的 小 新 街。 格 雷（John H.  
Gray）稱：“大新街元錫巷及鄰近的街道都被
雕 刻 象 牙 和 檀 香 木 的 工 匠 佔 據。” 74 嘉 約 翰 也
在書中記載：

象牙器正是在大新街許許多多的店鋪

中生產製作的……大量的象牙、玳瑁、骨

角雕刻活動在玉子巷中進行。75

此外，1947 年《廣州市象牙商業同業公會會員
名冊》登記的 44 家象牙店鋪，均分佈在大新街
內。可見，晚清以來廣州的象牙店鋪逐漸向大新
街聚集，最晚在清末象牙會館設立之時，大新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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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鄰近街道已成為了遠近聞名的“象牙街”。

十 九 世 紀 中 葉，東 街 以 及 河 南 的 會 所 街 中
也零星出現了一些象牙店鋪。1873 年的《維也
納 博 覽 會 中 國 展 品 目 錄》明 確 註 明 了 中 國 的 象
牙器生產地在廣州城內以及河南地區，76 Ho A 
Ching 和 Lee Ching 都 曾 在 商 標 上 備 註 其 位
於河南會所街的店鋪地址，Lee Ching 還有一
家分店開設在廣州城內的東街。

廣 州 象 牙 店 鋪 地 址 的 變 更 反 映 出 十 九 世 紀
後 半 期，隨 着 政 治 形 勢 的 變 化，整 個 中 國 包 括
廣 州 城 都 逐 漸 向 外 國 人 開 放，同 時 廣 州 口 岸 的
地位隨着香港、上海的開埠而日漸下降。

結語

通 過 本 文 的 初 步 整 理，可 大 致 勾 勒 出 清 末
廣 州 口 岸 牙 匠 群 體 的 獨 特 歷 史 面 貌。口 岸 牙 匠
雖 然 社 會 地 位 低 下，卻 具 有 極 強 的 適 應 性，他
們 因 應 廣 州 口 岸 的 政 治、經 濟 環 境 的 變 化，不
斷 調 整 自 己 的 經 營 內 容 和 銷 售 手 段。譬 如，為
迎 合 來 華 洋 人 的 購 物 偏 好，廣 州 口 岸 牙 匠 除 了
雕 刻 象 牙 外，還 從 事 檀 香、玳 瑁、珠 母 等 不 同
材 質 的 雕 刻 工 作，並 涉 獵 金 銀 飾 品 等 行 當，以
廣 開 銷 路。在 廣 州 一 口 通 商 時 期，牙 匠 們 普 遍
將 店 鋪 開 在 十 三 行 附 近 的 同 文 街 和 靖 遠 街，店
內 懸 掛 英 文 招 牌，以 招 攬 西 方 商 客。鴉 片 戰 爭
後，廣 州 口 岸 地 位 一 落 千 丈，部 分 有 財 力 的 牙
匠 將 店 鋪 遷 到 香 港 和 上 海 最 繁 華 的 商 業 街，或
在 兩 地 開 設 分 店。尤 其 令 人 矚 目 的 是，在 廣 開
洋務的十九世紀後半葉，廣州牙匠也不甘示弱，
主 動 地 參 與 到 世 界 博 覽 會 的 浪 潮 之 中，直 面 西
方工業文明帶來的衝擊和挑戰。

蔡鴻 生曾指出：歷 史研究要以 人為本，中外
關 係 史 研 究 要 防 止“見 物 不見 人”。77 一 部 廣 州
貿 易史，便 是由參與 貿 易的 形形 色色 的人——商
人、通事、買辦、引水人等，共同構成的。本文所
探 討 的 廣 州 口 岸 牙 匠，也 是 口 岸 貿 易 的 積 極 參
與 者，他 們 在 中 西 經 濟 和 文 化 交 流 中 曾 發 揮 過
積極的作用，值得研究者投以更多的關注。

附：本 文 是 廣 州 市 哲 學 社 科 規 劃 2021 年 度 課

題“廣 州 與 海 上 絲 綢 之 路 研 究：以 香 藥 的 交 流 史 為

中心”（項目編號：2021GZDD01）階段性成果；
2020 年度廣東省哲學社科規劃嶺南文化項目“宋元

以來嶺南水域社會與文化結構的過程研究”（項目編

號：GD20LN16）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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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文獻中的澳門史

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的地圖（一）：葡萄牙人在亞洲海域的涉足與世界地圖       中島樂章著，沈藝譯

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的地圖（一）：
葡萄牙人在亞洲海域的涉足與世界地圖

中島樂章 * 著　沈藝 ** 譯

* 中島樂章，早稻田大學文學博士，現任九州大學大學院人文科

學研究院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十五至十七世紀東亞海域交流

史、元明清徽州學。主要著作有：《徽州商人と明清中国》《明

代郷郷村の紛争と秩序──徽州文書を史料として》《南蛮蛮·紅毛·
唐人：一六·一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海域》等。
** 沈藝，北京外國語大學文學碩士，現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甲

骨文工作室（分社）副社長，主要從事東亞歷史和海外漢學的翻

譯、編輯和出版工作。

摘   要 本文選譯自中島樂章著《大航海時代の海域アジアと琉球》的第一部第二章。
這部著作曾榮獲第64屆日經·經濟圖書文化獎、第33屆亞洲·太平洋獎
特別獎、第41屆沖繩時報出版文化獎。關於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地圖
的討論是該書第一部的主要內容，對於理解葡萄牙人在立足於澳門之前的
活動與歷史軌跡十分重要。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地圖（約1515年）
是第一份根據當地地理信息描繪東亞海域的歐洲地圖。弗朗西斯科·羅德
里格斯是一名領水員和地圖繪製者，十六世紀初，他活躍在葡萄牙向亞洲
海域擴張的第一線。1511年，阿豐索·德·阿爾布開克佔領馬六甲時，從
一名爪哇領水員那裡獲得了一張大型海圖，並命令羅德里格斯製作它的副
本。現存的羅德里格斯地圖集被收於羅德里格斯手稿群中，其中還包括皮
萊資的《東方志》副本。該地圖集既包括葡萄牙風格的地圖，也包括基於
爪哇海圖的地圖，後者涵蓋了孟加拉灣、爪哇海以及中國南海和東海。

關鍵詞 爪哇人地圖；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世界地圖；亞洲海域；馬六甲；
葡萄牙

引言

從 十 三 世 紀 末 到 十 四 世 紀 中 期，不 少 歐 洲
商 人 和 修 道 士 到 訪 元 朝 統 治 下 的 中 國。然 而，
1368 年明朝建立後，近百年間沒有關於歐洲人
在 東 亞 航 行 的 記 錄 流 傳 下 來。歐 洲 人 真 正 進 入
東 南 亞 並 在 東 亞 航 行，是 在 葡 萄 牙 人 佔 領 馬 六
甲 以 後，即 1510 年 代 以 後。從 十 五 世 紀 末 至
十 六 世 紀 初，葡 萄 牙 已 將 航 行 圈 擴 大 到 西 至 巴

西、東 至 中 國，在 這 一 過 程 中 收 集 地 理 信 息，
並 基 於 這 些 信 息 製 成 最 新 的 海 圖 和 世 界 地 圖。
其結果就是，里斯本取代了意大利的各個城市，
逐漸成為製作世界地圖的中心。

就 這 樣， 基 於 葡 萄 牙 船 隻 收 集 的 實 測 數
據 與 當 地 信 息，最 早 盡 可 能 實 證 性 地 描 繪 從 巴
西 到 印 度 的 廣 大 世 界 的 世 界 地 圖 出 現 了， 它
們就是坎蒂諾球體平面圖 1 和卡維略地圖 2。然
而，亞 洲 海 域 東 部 在 這 些 世 界 地 圖 中 仍 然 晦 暗
不 明， 進 而 就 此 提 供 了 新 的 地 理 信 息 的，便 是
1510 年代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 繪 製 的 地 圖 集， 其 中 包 含 了 從
歐 洲 到 東 亞 的 世 界。羅 德 里 格 斯 的 地 圖 集 被 收
入 法 國 國 民 議 會 圖 書 館 所 藏 的 羅 德 里 格 斯 手 稿
群。 這 一 手 稿 群 由 羅 德 里 格 斯 自 己 繪 製 的 世
界 地 圖、海 圖 和 景 觀 圖，以 及 皮 萊 資（Tomé  
Pires，又 譯 托 梅·皮 列 士）所 著《東 方 志》
（Suma Oriental ）的寫本組成，前者一般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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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稱 為《弗 朗 西 斯 科·羅 德 里 格 斯 之 書》（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下文有時
簡稱《羅德里格斯之書》）。

將 這 一 手 稿 群 的 價 值 向 學 界 廣 泛 介 紹 的 人
是 葡 萄 牙 地 圖 學 研 究 的 第 一 人 阿 曼 多·科 爾 特
桑（Armando Cortesão）。1937 年，他在
法 國 國 民 議 會 圖 書 館（Bibl iothèque de 
l 'Assemblée nationale）發 現 了 曾 經 不 知 所
蹤 的 羅 德 里 格 斯 手 稿 群。1944 年， 科 爾 特 桑
在 哈 克 盧 特 協 會（Hakluyt Society） 出 版 了
《皮 萊 資 的〈東 方 志〉與 弗 朗 西 斯 科·羅 德 里
格 斯 的 地 圖》一 書，該 書 由 英 文 譯 註 及 解 說 與
葡萄牙語原文兩部分組成。3 後來科爾特桑又於
1978 年在哈克盧特協會出版了葡萄牙語版本。4

在《弗 朗 西 斯 科·羅 德 里 格 斯 之 書》中 尤
其 引 起 研 究 者 注 意 的 便 是 其 地 圖 集。雖 然 關 於
其 地 圖 集 的 形 成 過 程 與 描 寫 內 容，科 爾 特 桑 的
見 解 已 基 本 成 為 定 論，但 從 1990 年 代 起，學
界開始重新探討他的觀點。首先是在 1995 年，
索勒韋恩·赫爾普克（Sol lewi jn Gelpke）圍
繞 羅 德 里 格 斯 地 圖 的 形 成 過 程，批 判 了 科 爾 特
桑的觀點，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5 2013 年，
伊 沃·卡 內 羅·德·索 薩（ Ivo Carneiro de 
Sousa）在論述羅德里格斯地圖對東亞的描寫
時，對科爾特桑的觀點進行了部分修正。6

另 外，2002 年 在 馬 尼 拉 市 的 大 都 會 藝
術 博 物 館 舉 辦 了 以 羅 德 里 格 斯 地 圖 為 中 心 的
特 別 展 覽， 若 澤· 曼 努 埃 爾· 加 西 亞（Jóse 
Manuel Garcia）在其圖錄中對該地圖關於東
南亞的描寫進行了綜述。7 進而到了 2008 年，
加西亞整理了《羅德里格斯之書》的完整文本，
將其作為《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之書——最
初的近代世界地圖》一書出版發行。8 該書不僅
複 製 了《羅 德 里 格 斯 之 書》清 晰 的 照 片，而 且
附有詳細的解說和文本全文的復刻，這樣一來，
該書的全面利用成為可能。

除此以外，在日本，生田滋等人於 1966 年
以 科 爾 特 桑 在 哈 克 盧 特 協 會 刊 行 的 版 本 為 底

本，將《東 方 志》譯 為 日 文，作 為“大 航 海 時
代叢書”的一冊出版。9 由此，《東方志》作為
與 大 航 海 時 代 初 期 的 亞 洲 海 域 史 相 關 的 基 本 史
料 而 廣 為 人 知。然 而，該 書 中 並 未 包 含 對《弗
朗 西 斯 科·羅 德 里 格 斯 之 書》的 翻 譯，即 便 在
日 本 的 亞 洲 海 域 史 研 究 中，羅 德 里 格 斯 地 圖 也
幾 乎 沒 有 引 起 人 們 的 注 意。直 到 最 近，合 田 昌
史 在 論 述 十 六 世 紀 上 半 葉 的 葡 萄 牙 世 界 地 圖 與
海 圖 時，才 基 於 加 西 亞 的 描 述，簡 明 準 確 地 介
紹 了《羅 德 里 格 斯 之 書》的 概 要，但 關 於 其 形
成過程和描寫內容，卻只是略有敘述。

即 使 在 大 航 海 時 代 歐 洲 人 繪 製 的 世 界 地
圖 中， 羅 德 里 格 斯 地 圖 也 是 最 早 展 示 東 亞 海
域 的 一 份， 它 並 非 利 用 克 勞 狄 烏 斯· 托 勒 密
（Claudius Ptolemaeus） 10 和 馬 可· 波 羅
（Marco Polo）等人提供的古典知識，而是基
於 在 當 地 搜 集 的 信 息 繪 製 而 成。另 外，作 為 最
早的葡萄牙系東亞地圖，它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因 此，本 文 將 首 先 總 述 葡 萄 牙 人 進 入 亞 洲 海 域
的 通 道，展 示 活 躍 在 一 線 的 弗 朗 西 斯 科·羅 德
里 格 斯 的 事 跡，與 此 同 時，探 討 羅 德 里 格 斯 地
圖的形成過程和整體構成。

一、葡萄牙人進入亞洲海域與
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

（一）印度領地的建立與馬六甲的佔領

弗 朗 西 斯 科·羅 德 里 格 斯 是 十 六 世 紀 初 在
亞 洲 海 域 活 動 的 葡 萄 牙 航 海 士、地 圖 製 作 者，
但 是 並 未 留 下 整 理 好 的 傳 記 性 史 料，因 此，我
們 只 能 通 過 同 時 代 的 零 散 史 料 復 原 他 的 事 跡。
不 過，從 這 些 記 載 中 可 以 確 認 的 是，他 參 加 了
葡萄牙主要的遠征和海航事業，如 1511 年佔領
馬 六 甲，1512 年 遠 征 摩 鹿 加 群 島，1513 年 遠
征紅海，1519 年航行至中國，等等。在葡萄牙
人 從 印 度 洋 進 入 中 國 南 海 和 爪 哇 海 的 過 程 中，
羅 德 里 格 斯 是 活 躍 在 第 一 線 的 航 海 者。本 節 將
概 括 敘 述 葡 萄 牙 人 在 十 六 世 紀 初 進 入 亞 洲 海 域
的 過 程，同 時 論 述 羅 德 里 格 斯 作 為 地 圖 製 作 者
和海航者的事跡（圖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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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斯 科·達·伽 馬 於 1498 年 末 到 達 卡 利
卡 特， 12 1502 年 再 次 抵 達 馬 拉 巴 爾 海 岸，並
在 科 欽 設 立 了 商 館。 翌 年， 他 又 在 科 欽 修 建
了 要 塞。1505 年， 以 科 欽 為 首 府、 統 領 好 望
角 以 東 的 葡 萄 牙 交 易 與 軍 事 據 點 的 印 度 領 地
（Estado da lndia）成立，弗朗西斯科·德·
阿爾梅達（Francisco de Almeida）被任命
為 首 位 印 度 總 督（gavanador）。 葡 萄 牙 人
掌 握 了 馬 拉 巴 爾 海 岸 的 胡 椒 貿 易，同 時，他 們
還 以 在 西 方 與 穆 斯 林 海 商 對 抗、控 制 阿 拉 伯 海
的 海 上 貿 易 為 目 標，進 而 計 劃 在 東 方 插 手 東 南
亞 的 胡 椒 和 香 料 貿 易，以 及 中 國 貿 易。 13 這 些
商 品 的 集 散 地、亞 洲 海 域 最 大 的 貿 易 據 點 就 是
馬 六 甲（ 古 稱 滿 剌 加 ）。1509 年， 迪 奧 戈·
洛 佩 斯· 德· 塞 凱 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的 艦 隊 首 次 駛 入 了 馬 六 甲 港，但
他 們 與 穆 斯 林 海 商 發 生 衝 突，受 到 馬 六 甲 國 王
的攻擊後撤退。 14

1509 年， 阿 豐 索· 德· 阿 爾 布 開 克
（Afonso de Albuquerque）作 為 第 二 代 印

圖 1.　十六世紀初葡萄牙人進入亞洲海域的主要航路

度 總 督 到 任。他 於 翌 年 佔 領 果 阿，強 化 了 葡 萄
牙對阿拉巴爾海岸的統治。1511 年 7 月，阿爾
布 開 克 又 遠 征 馬 六 甲；8 月 放 逐 了 馬 六 甲 國 王
並 佔 領 該 地。他 佔 領 馬 六 甲 後，繼 續 與 華 人、
爪哇人、庫林人（Kl ing，印度南部泰米爾系印
度 教 徒）等 海 商 進 行 貿 易，並 派 遣 使 者 前 往 暹
羅和白古王朝 15 建立通交關係。然而，穆斯林海
商 中 多 有 人 為 了 避 免 受 到 葡 萄 牙 人 的 支 配 而 轉
移 到 附 近 的 伊 斯 蘭 系 港 口 城 市。阿 爾 布 開 克 在
馬 六 甲 修 築 要 塞 和 商 館，建 立 了 軍 事 和 貿 易 據
點，並於 1512 年 2 月返回了科欽。 16 

（二）羅德里格斯的活動——印度洋、爪哇海域

阿爾布開克從馬六甲返回科欽後，於 1512 年
4 月 1 日 寫 信 給 國 王 曼 努 埃 爾 一 世 報 告 馬 六 甲
和 印 度 的 情 況，此 時 羅 德 里 格 斯 的 名 字 首 次 出
現 在 史 料 中。該 書 信 記 載，阿 爾 布 開 克 命 令 羅
德 里 格 斯 複 寫 從 爪 哇 航 海 士 那 裡 得 到 的 地 圖，
並將其獻給國王。17 這封書信的內容將在下一節
進行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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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後，阿 爾 布 開 克 又 在 同 年 8 月 20 日 寫
給 曼 努 埃 爾 一 世 的 書 信 中， 報 告 了 前 一 年 年
底 將 安 東 尼 奧・德・阿 布 雷 烏（António de 
Abreu）的船隊從馬六甲派往摩鹿加群島一事，
其中也提到了羅德里格斯：

司令官安東尼奧・德・阿布雷烏、

副司令官弗朗西斯科・塞朗（Francisco 

Serrão）航向（摩鹿加群島）。……他

們與當地的兩位航海士一起，另有三位葡

萄牙航海士相伴，即貢薩洛・德・奧利韋

拉（Gonçalo de Oliveira）、路易斯・

博蒂姆（Luís Botim）和弗朗西斯科・

羅德里格斯。他［羅德里格斯］是寓居當

地的年輕人，但知識淵博，是製作標準地

圖的好手。18

也就是說，雖然羅德里格斯還很年輕，但作為地
圖繪製者和航海士，他獲得了阿爾布開克很高的
評價，被起用為阿布雷烏艦隊的航海士之一。

阿 布 雷 烏 率 領 三 艘 船，於 1511 年 11 月 從
馬六甲起航，向東經過爪哇海、弗洛勒斯海，到
達班達群島。然而，由於前往摩鹿加群島的季風
已經結束，阿布雷烏便在班達群島裝載香料，於
1512 年底回到馬六甲港口。另外，副司令官塞
朗 的 船 與 船 隊 行 散，漂 流 到 了 安 汶 島 附 近，他
們後來乘坐當地船隻到達了摩鹿加群島。 19

翌 年， 即 1513 年 1 月， 羅 德 里 格 斯 從 馬
六 甲 返 回 科 欽，2 月 參 加 了 阿 爾 布 開 克 的 紅 海
遠 征。阿 爾 布 開 克 響 應 國 王 曼 努 埃 爾 一 世 的 擴
張 政 策，企 圖 消 除 伊 斯 蘭 勢 力 的 影 響 力，掌 握
西 印 度 洋 的 海 上 貿 易。為 了 達 成 這 一 目 的，葡
萄 牙 人 有 必 要 控 制 穆 斯 林 海 商 的 整 條 貿 易 路
線，這 一 路 線 是 從 阿 拉 伯 海 經 由 波 斯 灣 和 紅 海
通 向 地 中 海。因 此，阿 爾 布 開 克 在 就 任 總 督 以
前 的 1507 年 就 曾 遠 征 波 斯 灣 入 口 處 的 霍 爾 木
茲，並 在 那 裡 修 建 了 要 塞 和 商 館。然 後 他 又 在
1513 年實施了遠征亞丁和紅海的軍事行動。20

1513 年 3 月， 阿 爾 布 開 克 的 艦 隊 攻 擊 了

亞 丁，但 由 於 馬 穆 魯 克 王 朝 出 兵 馳 援，他 只 得
放 棄 攻 城，在 4 月 進 入 紅 海，並 在 紅 海 南 部 一
直 滯 留 到 7 月。其 間，羅 德 里 格 斯 加 入 了 對 紅
海 西 南 部 的 達 赫 拉 克 群 島 與 埃 塞 俄 比 亞 馬 薩 瓦
（Massawa，今屬厄立特里亞）的航海探測。
阿爾布開克於同年 12 月向曼努埃爾一世送去了
達 赫 拉 克 群 島 的 彩 色 地 圖 的 寫 本，這 幅 海 圖 很
有可能也是由羅德里格斯繪製的。21 同年 8 月，
羅 德 里 格 斯 隨 阿 爾 布 開 克 的 艦 隊 一 起 返 回 了 印
度。

（三）羅德里格斯的活動——中國南海

從 那 以 後 一 直 到 1519 年 初，流 傳 下 來 的
史 料 裡 沒 有 再 出 現 描 述 羅 德 里 格 斯 動 向 的 內
容，或 許 他 以 印 度 為 據 點 活 動。22 他 謄 寫 皮 萊
資 的《東 方 志》肯 定 也 是 在 這 一 時 期。23 皮 萊
資 根 據 在 馬 六 甲 商 館 收 集 的 信 息，開 始 執 筆 撰
寫《東方志》，並於 1515 年 1 月離開馬六甲，
2 月 返 回 了 科 欽。恐 怕 就 是 在 這 之 後，羅 德 里
格斯本人或者其助手，根據在科欽的《東方志》
作 者 親 筆 原 稿 製 成 了 寫 本，並 將 其 收 入 羅 德 里
格斯手稿群。24

另 外，就 在 這 一 時 期，葡 萄 牙 船 隻 從 馬 六
甲 北 上，經 中 國 南 海，航 行 至 廣 東 近 海，加 入
了 中 國 貿 易。最 初 是 在 1513 年，四 艘 中 國 戎
克 船 來 到 馬 六 甲，馬 六 甲 長 官 藉 此 機 會，命 令
區 華 利（Jorge Á lvares，又 譯 歐 華 利、歐 維
治）跟 隨 這 支 返 航 的 船 隊 前 往 中 國。同 年 夏，
區 華 利 與 中 國 船 隊 一 道 下 錨 停 泊 在 廣 州 近 海 處
的 屯 門。屯 門 在 羅 德 里 格 斯 對 前 往 中 國 航 路 的
記 錄 中 被 稱 為 Timon， 在 其 他 葡 萄 牙 史 料 中
也 被 稱 為 Tumon 等，位 於 從 珠 江 口 東 南 部 和
新 界 到 大 嶼 山 的 海 域 上。25 十 六 世 紀 初，來 自
東 南 亞 的 商 船 在 廣 東 地 方 政 府 的 默 許 下，在 這
片 海 域 裡 從 事 朝 貢 貿 易 框 架 外 的 貿 易。區 華 利
在 屯 門 與 中 國 人 進 行 貿 易，大 獲 其 利，於 翌 年
1514 年春返回了馬六甲。26

受 到 區 華 利 航 海 成 功 的 鼓 舞， 拉 斐 爾·
佩 雷 斯 特 雷 洛（Rafael  Perestrel lo） 也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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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 年率領船隊前往屯門並進行了貿易，翌年
返 回 馬 六 甲。27 這 幾 次 航 海 的 成 功 讓 葡 萄 牙 人
的 區 域 貿 易 走 上 正 軌：他 們 將 東 南 亞 產 的 胡 椒
等 商 品 從 馬 六 甲 運 送 到 廣 東，用 以 交 換 中 國 商
品。

1515 年 9 月，洛波・蘇亞雷斯・德・阿爾
貝 加 利 亞（Lopo Soares de Albergaria）接
替阿爾布開克，成為第三代印度總督。在阿爾貝
加 利 亞 赴 任 之 際，曼 努 埃 爾 一 世 命 令 費 爾 南・
佩 雷 茲・德・安 德 拉 德（Fernão Perez de 
Andrade 或 Fernão Pires de Andrade）的
船 隊 護 送 遣 明 使 節，於 是 阿 爾 貝 加 利 亞 便 任 命
舊 知 皮 萊 資 擔 任 該 使 節。費 爾 南・佩 雷 茲 的 船
隊 於 翌 年 1 月 從 科 欽 出 發，乘 着 1517 年 夏 季
的季風航行至廣州近海處的屯門；10 月護送皮
萊資使團進入廣州港後，又返回屯門進行貿易；
1517 年 9 月返回馬六甲。28

後 來， 在 1518 年 2 月， 費 爾 南· 佩 雷
茲 的 弟 弟 西 芒· 德· 安 德 拉 德（Simão de 
Andrade） 獲 得 了 曼 努 埃 爾 一 世 頒 給 的 航 行
至 中 國 的 特 許 狀， 抵 達 了 印 度。 西 芒 於 翌 月
航 至 帕 賽， 調 配 了 運 往 中 國 的 胡 椒， 又 經 馬
六 甲 航 向 廣 東。29 若 昂・德・巴 羅 斯（João 
de Barros） 在 官 方 編 年 史《 亞 洲 史 》（Da 
Ásia ）第三編中對這支艦隊的中國航行作了如
下 記 載：“（這 支 艦 隊）從 馬 六 甲 出 發，有 三
隻 戎 克 船 同 行。四 艘 船 的 船 長 分 別 是 若 熱・博
特 略（Jorge Botelho）、阿 爾 瓦 羅・富 澤 羅
（Á lvaro Fuzeiro）、區華利和弗朗西斯科・
羅 德 里 格 斯。”30 弗 朗 西 斯 科・羅 德 里 格 斯 與
1513 年最早航行到中國的區華利一起，從馬六
甲開始，跟隨西芒・德・安德拉德的帆船航行，
並擔任了三艘戎克船中的兩艘的船長。

西芒・德・安德拉德的船隊於 1519 年 8 月
駛 入 屯 門 港 口 進 行 交 易。然 而，西 芒・德・安
德 拉 德 或 是 試 圖 在 屯 門 修 築 要 塞 和 炮 台，或 是
販 賣 中 國 人 的 子 女，這 些 行 為 使 其 與 廣 東 當 局
的關係嚴重惡化。31 這支船隊當年在屯門過冬，
於 翌 年 初 秋 起 航 返 回 馬 六 甲，但 此 次 葡 萄 牙 人

在 廣 東 的 行 動 種 下 了 極 大 的 惡 果，深 刻 影 響 了
其後與明朝的通交和貿易。32

另一邊，1520 年 1 月，皮萊資的使團終於
從 廣 州 出 發，年 底 抵 達 北 京。同 年 6 至 7 月，
弗 朗 西 斯 科・羅 德 里 格 斯 和 區 華 利 的 戎 克 船 跟
隨迪奧戈・卡爾沃（Diogo Calvo）的帆船，
再 次 從 馬 六 甲 航 行 到 屯 門，並 在 那 裡 過 冬 和 交
易。同年 6 月，隨着正德帝 33 駕崩，廣東當局
命 令 外 國 船 隻 全 部 離 境。但 是，因 為 葡 萄 牙 船
隊 不 肯 聽 從 命 令，想 要 繼 續 在 屯 門 進 行 交 易，
所 以 廣 東 當 局 出 動 水 軍 發 起 了 攻 擊。雖 然 迪 奧
戈·卡 爾 沃 的 帆 船 突 破 了 明 軍 包 圍 圈，但 其 他
葡 萄 牙 船 隻 被 捕，很 多 葡 萄 牙 人 遭 到 殺 害。而
皮 萊 資 使 團 的 通 交 交 涉 也 告 失 敗，使 團 在 9 月
返 回 廣 州 後 遭 到 拘 禁，據 傳 皮 萊 資 本 人 也 在 監
禁中去世。34

皮 萊 資 使 團 中 有 一 位 叫 作 克 里 斯 托 旺・維
埃 拉（Cristóvão Vieira）的 人，自 1521 年
起 被 囚 禁 在 廣 州，暗 地 裡 送 信 給 1534 年 來 到
廣 東 的 葡 萄 牙 人，講 述 了 屯 門 的 葡 萄 牙 船 隊 受
到明軍攻擊的情況：

五艘戎克船在 1521年停泊於交易的
島嶼［屯門］。其中四艘似乎是馬六甲王

的，一艘是北大年蘇丹國王的，也就是弗

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的那艘和區華利的

那艘，以及另外兩艘［三艘？］船。迪奧

戈・卡爾沃從那裡逃脫之時，眼見着（明
軍）艦隊的船員在自己面前掠奪戰利品。

很多（戰利品）被按察使、布政使、指

揮官及南頭的備倭（都指揮）佔有，還有

一部分歸艦隊所有，大半部分獻給了國王

［皇帝］。他們離開那裡，掠奪了大量財

產，將其當作盜賊的賬物沒收了。戎克船

也被瓜分了，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和

區華利的戎克船歸占族人 35所有，北大年

蘇丹國王的船被分給馬來人，其他船隻被

分給了暹羅人。36

由 此 可 見，弗 朗 西 斯 科・羅 德 里 格 斯 和 區 華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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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人 的 戎 克 船 在 屯 門 被 明 軍 圍 攻，戎 克 船 被 繳
獲 後 分 給 了 占 族 人，船 上 的 貨 物 也 被 搶 走。37

我 認 為，正 是 在 這 次 海 戰 中，羅 德 里 格 斯 和 區
華利要麼戰死，要麼被捕，從此下落不明。38

二、《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之書》的
流傳與構成

（一）葡萄牙的海外活動與世界地圖

在 葡 萄 牙， 隨 着 向 亞 洲 海 域 航 行 的 活 動
逐 步 展 開，基 於 實 測 的 海 圖 和 世 界 地 圖 也 漸 次
積 累 起 來。葡 萄 牙 先 是 在 里 斯 本 設 置 了 印 度 館
（Casa da lndia），用 以 統 管 海 外 的 貿 易 和
行 政；後 又 在 1509 年，成 立 了 幾 內 亞 - 印 度
庫（Armazens da Guiné  e lndia）， 以 控
制 前 往 非 洲 和 亞 洲 的 航 行 業 務。幾 內 亞 - 印 度
庫 的 另 一 个 重 要 職 能 是 根 據 海 外 航 行 的结果，
編 製 葡 王 欽 定 標 準 地 圖（carta padrãode 
el-Rei）。在 艦 隊 被 派 往 亞 洲 之 際，幾 內 亞 -
印 度 庫 向 航 海 士 們 發 放 海 圖；當 艦 隊 返 回 里 斯
本 時，航 海 士 們 根 據 探 索 結 果 對 海 圖 進 行 增 補
和改訂，並將新的海圖提交給幾內亞 - 印度庫，
後者便根據這些海圖製成新的世界地圖。39

然 而， 葡 萄 牙 當 局 對 於 海 外 地 理 資 訊 採
取 的 是 所 謂 的“ 沉 默 政 策 ”（pol í t ica do 
sigi lo），嚴禁將海圖和世界地圖帶往海外，也
不 准 印 刷 海 圖 和 世 界 地 圖。因 此，葡 萄 牙 的 海
圖與世界地圖基本上都只有孤本，且為手繪圖；
而 且 留 存 在 本 國 的 大 部 分 地 圖 都 毀 於 1755 年
里 斯 本 大 地 震 等 災 害 事 件。現 存 的 大 部 分 葡 萄
牙 海 圖 和 世 界 地 圖，或 是 流 出 海 外 的，或 是 由
葡 萄 牙 製 圖 家 在 國 外 繪 製 的。40 像 這 樣 流 向 海
外 的 葡 萄 牙 世 界 地 圖 就 有 坎 蒂 諾 球 體 平 面 圖 和
卡 維 略 地 圖，以 及 後 來 1510 年 代 的 弗 朗 西 斯
科·羅德里格斯地圖。

（二）羅德里格斯地圖的流傳

弗 朗 西 斯 科・羅 德 里 格 斯 的 地 圖 被 包 含 在
法 國 國 民 議 會 圖 書 館 所 藏 的 羅 德 里 格 斯 手 稿 群

中（藏品號 Ms 1248 E/D, 19）。41 完整手稿
共有 178 葉，每葉長 37.7 厘米、寬 26.3 厘米，
集結為一冊。全部 178 葉中，前三分之二（共
計 116 葉）為羅德里格斯自己記錄的航海指南、
航 路 記 錄、地 圖 集、景 觀 圖，即 所 謂 的《弗 朗
西 斯 科·羅 德 里 格 斯 之 書》。餘 下 約 三 分 之 一
（共計 62 葉）為皮萊資《東方志》的現存唯一
全文寫本。42

關 於 羅 德 里 格 斯 手 稿 群 形 成 過 程 的 諸 多 問
題 將 在 後 文 論 述，不 過 可 以 斷 定 它 們 就 是 羅 德
里格斯在 1510 年代製作並送往葡萄牙的。十八
世 紀，羅 德 里 格 斯 手 稿 群 不 知 因 何 流 入 法 國，
到 了 弗 勒 里 厄 伯 爵（comte de Fleur ieu）
夏 爾・ 皮 埃 爾・ 克 拉 雷（Charles Pierre 
Claret）手 上。弗 勒 里 厄 伯 爵 給 它 們 加 上 了 皮
革 封 面，並 將 其 裝 訂 為 現 在 的 形 式。不 過 在 裝
訂 之 際，各 葉 的 順 序 被 打 亂 了，裝 訂 時 在 各 葉
右 上 方 記 錄 的 序 號，與 羅 德 里 格 斯 自 己 在 目 錄
中記錄的原有序號不同。43

在 那 之 後，羅 德 里 格 斯 手 稿 群 被 收 藏 於 法
國 國 民 議 會 圖 書 館。從 這 一 手 稿 群 中 首 次 發 現
並 介 紹 了 羅 德 里 格 斯 地 圖 的 人 是 著 名 的 地 圖 學
家桑塔倫子爵（visconde de Santarém）。
他本是葡萄牙很有權勢的政治家，但由於 1833
年 政 變 而 亡 命 巴 黎，此 後 一 直 從 事 地 理 學 的 研
究。 桑 塔 倫 子 爵 在 各 地 圖 書 館 收 集 古 地 圖，
1841 至 1855 年 依 次 復 刻 了 這 些 古 地 圖， 刊
行 了 一 系 列 地 圖 集。正 是 在 這 一 過 程 中，他 於
法 國 國 民 議 會 圖 書 館 發 現 了 羅 德 里 格 斯 手 稿
群，1853 年將其中的 26 張地圖以石版印刷復
刻。44

羅 德 里 格 斯 手 稿 群 在 此 後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內
蹤跡全無，但正如上文所述，1937 年阿曼多·
科 爾 特 桑 在 法 國 國 民 議 會 圖 書 館 重 新 發 現 了 這
一 手 稿 群，並 於 1944 年 刊 行 了 英 文 譯 註 版。
到 了 2008 年，若 澤・曼 努 埃 爾・加 西 亞 又 刊
行 了《弗 朗 西 斯 科・羅 德 里 格 斯 之 書》的 完 整
文 本。科 爾 特 桑 版 本 的 羅 德 里 格 斯 地 圖 集 中 是
色 彩 不 分 明 的 黑 白 照 片，僅 僅 刊 載 了 巽 他 群 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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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觀 圖 的 一 部 分，並 且 沒 有 翻 刻 地 圖 上 所 有 的
地 名 和 註 記。與 此 相 對，加 西 亞 版 本 是 顏 色 鮮
明的復刻本，45 地圖上的文字也全部得到複印，
這 樣 一 來，我 們 才 終 於 有 可 能 以 完 整 的 形 式 利
用羅德里格斯留下的文本。

（三）羅德里格斯地圖的概要

下 面 我 將 主 要 基 於 加 西 亞 的 解 說 來 介 紹 羅
德 里 格 斯 地 圖 的 整 體 結 構。46 法 國 國 民 議 會 圖
書 館 裡 所 藏 的 羅 德 里 格 斯 手 稿 群 大 體 可 分 為 以
下六個部分：

I 扉頁和目錄（2 葉表至 4 葉表）

I I 航海指南（8 葉裡至 16 葉表、86 葉表至裡）

I I I 航路記錄（5 葉表至 7 葉表、37 葉裡）

IV 地 圖 集（18 葉 表 至 42 葉 表、114 葉 表
至 116 葉表）

V 景 觀 圖（43 葉 表 至 85 葉 表、87 葉 表 至
112 葉表）

VI 皮萊資《東方志》寫本（117 葉表至 118 葉裡）

其 中 I 至 V 的 部 分 總 稱 為《弗 朗 西 斯 科·
羅德里格斯之書》，與 VI《東方志》一起構成
了羅德里格斯手稿群（圖 2）。

首 先 第 I 部 分 是 兩 張 帶 花 體 字 的 裝 飾 性 扉
頁，上 面 寫 有 目 錄。47 其 次，在 II 航 海 指 南 部
分，說 明 了 根 據 太 陽 高 度 測 定 緯 度 的 方 法、根
據 緯 度 計 算 航 海 距 離 的 方 法 等 實 用 的 航 海 技
術。48 接着在 III 航路記錄部分，有羅德里格斯
基於 1513 年參加紅海遠征時的調查詳細描繪的
航路，49 以及從馬六甲前往中國的簡明航路。50

然 後 在 V 景 觀 圖（總 計 69 幅）部 分，有 羅 德
里 格 斯 1512 年 參 加 完 摩 鹿 加 遠 征 歸 來 時 描 繪
的 從 小 巽 他 群 島 到 爪 哇 島 的 各 種 島 嶼 圖，以 及
連續描繪的從船上遠眺各島海岸線的全景圖。51

不過，最後的 24 幅圖僅僅描繪了島嶼的大致輪
廓，保持着未完成的狀態。

最後便是本文介紹的 IV 地圖集部分（總計
26 幅），在實證性地描繪亞洲西部海域的坎蒂
諾 球 體 平 面 圖 之 後，這 是 基 於 實 測 和 當 地 信 息
描 繪 的 亞 洲 東 部 海 域 圖，在 世 界 地 圖 中 實 屬 首
次，具 有 劃 時 代 的 意 義。雖 然 地 圖 集 中 提 供 的
關 於 東 亞 和 東 南 亞 的 地 理 信 息，與《東 方 志》
中 的 詳 細 記 述 相 比，顯 得 十 分 籠 統，但 它 非 常
正 確 地 描 繪 了 東 南 亞 的 島 嶼 部 分，也 提 供 了 關
於 東 南 亞 大 陸 部 分 和 東 亞 的 具 體 地 理 信 息，儘
管 這 些 信 息 是 片 段 性 的。特 別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此地圖集的第 42 葉對 llequeos（指琉球本島
或 台 灣 本 島）進 行 了 明 確 描 寫，這 也 是 歐 洲 世
界地圖中的第一次。

三、羅德里格斯地圖的整體結構

（一）兩大地圖群

弗 朗 西 斯 科・羅 德 里 格 斯 的 地 圖 集 在《羅
德里格斯之書》中佔據了第 18 葉表至 42 葉表
和 第 114 葉 表 至 116 葉 表，總 計 26 幅。整 個
地圖集可大 致 分為兩部分：（ I）已有的 葡 萄 牙海
圖 和 基 於 實 測 繪 製 的 部 分（ 共 16 幅）；（ I I）基
於爪哇 航 海士 的 地 圖 繪 製 的 部分（共 10 幅）。
其中第一 部分又由兩組 地圖組 成：I  a 從西 歐 到
非洲東南部（共 13 幅），以 及 I b 地中海—黑海
地區（共 3 幅）。52 第二部分也可大分為兩部分：
I I  a 從 孟 加 拉 灣 到 摩 鹿 加 群 島（共 5 幅）；I I  b
從 北 部 灣 到 中 國 和 琉 球 地 區（共 5 幅）。其 中
從孟加拉灣到爪哇島北岸的地區重複出現在 I a
的第 29 至 30 葉和 II a 的第 33 至 35 葉。

上述地圖中，第一部分（ I）的地理信息總
體 而 言 是 正 確 且 詳 細 的，但 對 於 印 度 以 西 地 區
的描寫主要基於已有海圖，缺乏獨創性。不過，
I  a 的 第 29 至 30 葉 描 繪 了 從 錫 蘭 到 爪 哇 島 北
岸 的 地 圖，雖 然 只 反 映 了 這 片 海 域 的 一 部 分，
但 這 一 地 區 首 次 得 到 了 基 於 實 測 的 描 繪（圖 3
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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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之書》（圖片來源：法國國民議會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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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地圖 I	a 描繪的海岸線（圖片來源：José	Manuel	Garcia,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imeiro	Atlas	do	Mundo	
Modern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p.	57.）

圖 4.　地圖 I	b 描繪的海岸線（圖片來源：José	Manuel	Garcia,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imeiro	Atlas	do	Mundo	
Modern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p.	57.）

然而，第二部分（II）與其他歐洲人製作的
世界地圖截然不同。其中 II a 第一次描繪了東南
亞島嶼地區的實際情況，特別引人矚目。但 II b
的每幅地圖比例尺都不統一，各圖之間的位置關

係 也 不 明 了，總 體 而 言 描 繪 得 很 粗 略。即 便 如
此，這部分地圖提供了與以前的馬可·波羅系東
亞地圖完全不同的地理信息，仍然具有重要意義
（圖 6、圖 7）。以上地圖組的分類與概要見表一。

表一.　《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地圖集》的整體結構

原型 葉數 各地圖展示的地區 比例尺 表現方式

I 葡萄牙系
世界地圖

I a 第 18 至 30 葉

西歐、非洲西北部、西非、幾內
亞灣、巴西、南非、大西洋、東
非、非洲東北部、阿拉伯海、孟
加拉灣、馬六甲海峽、巽他海峽

13,000,000:1 羅盤圖、緯度、
海里

I b 第 114 至 116 葉 西地中海、東地中海、黑海沿岸 6,000,000:1 無

II 爪哇人
航海圖

II a 第 33 至 37 葉 孟加拉灣、馬六甲海峽、巽他海
峽、小巽他群島、摩鹿加群島 7,000,000:1 羅盤圖

II b 第 38 至 42 葉
北部灣、中國南海、廣州灣、中
國北部沿海地區、台灣島、琉球
群島

不定 羅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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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爪哇人地圖與羅德里格斯地圖

關 於 羅 德 里 格 斯 地 圖 中 第 二 組 的 形 成 過
程，阿 爾 布 開 克 在 1512 年 4 月 1 日 從 科 欽 寫
給 曼 努 埃 爾 一 世 的 書 信 中 有 以 下 內 容，這 或 許
可作為我們的線索。

另外向陛下呈獻一份從爪哇航海士

那裡得到的大地圖的寫本。這幅地圖包

括從好望角到葡萄牙和巴西之地、紅海

和波斯灣乃至香料群島的廣域地區。其

中還記載了中國人（chins）和琉球人

（gores）的航海事宜，包括他們航船採

取的針路和直航路線，還展現了諸國接

壤處的內陸地區。這幅地圖是我迄今為

止所見過的最好的地圖，陛下知道了也

一定會龍顏大悅吧。

因為地圖上是用爪哇文字記錄地名

的，所以我帶來能夠讀寫的爪哇人。然

後我命令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將他

另外謄寫的一部分送呈陛下。陛下據此

可確實地了解以下情況：中國人和琉球

人從何處而來；我們的船隻前往香料群

島的航路如何走、金山在哪裡；爪哇島

和班達群島、肉豆蔻和肉豆蔻乾皮（的

產地）、暹羅王國的土地在哪裡；何處

是中國人航海的最遠端，他們從哪裡返

回，從那裡開始是否就不航海了？等等。

這幅地圖的主要部分在“海花號”（Flor 

de la mar）（的失事中）丟失了。我讓

引水員（羅德里格斯）與佩洛・德・阿

爾波音（Pelo de Alpoim）一起，為了

向陛下說明情況而對這幅地圖（的寫本）

進行解讀。這幅標準圖是他們［爪哇人］

往來航行的依據，因此您應該會看出它

是非常準確、詳實的。53

根 據 上 文 可 知，阿 爾 布 開 克 在 1511 年 7 月 佔
領 馬 六 甲 後，從 當 地 爪 哇 航 海 士 處 得 到 了 一 幅
大 地 圖。據 說 這 幅 地 圖 描 繪 了 從 紅 海 到 摩 鹿 加
群 島，以 及 中 國 人 和 琉 球 人 的 國 度 的 整 個 亞 洲

海 域。“Gores”是 葡 萄 牙 人 佔 領 馬 六 甲 前 後
對 琉 球 人 的 稱 呼。阿 爾 布 開 克 讓 弗 朗 西 斯 科・
羅 德 里 格 斯 翻 譯 地 圖 上 的 爪 哇 語 地 名 並 製 成 寫
本。不 過，這 幅 地 圖 的 原 本 在 海 難 中 丟 失 了，
當 時 阿 爾 布 開 克 的 旗 艦“海 花 號”正 滿 載 着 他
們 在 馬 六 甲 獲 得 的 戰 利 品 和 掠 奪 品 向 印 度 返
航，結 果 在 蘇 門 答 臘 島 附 近 沉 沒 了。因 此，阿
爾布開克獻上的是羅德里格斯製作的寫本。

葡 萄 牙 早 期 史 料 中 提 到 的“ 爪 哇 人 ”
（Jaoas）是 指 出 身 於 爪 哇 島 北 岸 的 穆 斯 林 港
市 之 人，並 且 廣 義 上 也 包 括 他 們 擴 散 到 東 南 亞
各 地 的 子 孫 們。他 們 中 的 很 多 人 在 十 四 世 紀 至
十 五 世 紀 上 半 葉 移 居 到 爪 哇，帶 有 當 地 被 同 化
的 華 人 的 血 統。在 以 馬 六 甲 為 代 表 的 各 個 港 市
中，很 多 爪 哇 人 以 海 商、航 海 者、手 工 藝 人 的
身 份 四 處 活 動，尤 其 是 爪 哇 海 商 在 東 南 亞 海 域
的 活 動 範 圍 廣 泛，其 中 心 業 務 是 將 印 度 生 產 的
棉 布 從 馬 六 甲 運 往 印 度 尼 西 亞 群 島，又 將 摩 鹿
加 群 島、班 達 群 島 的 香 料 和 爪 哇 島 的 大 米 運 往
馬六甲。54

據 傳，1480 年 航 至 爪 哇 島 的 意 大 利 商
人 盧 多 維 科・ 迪・ 瓦 爾 泰 馬（Ludovico di  
Varthema）利 用 了 當 地 船 長 標 有 方 位 線 的 海
圖；55 皮 萊 資 也 記 載 道，“時 不 時 親 眼 可 見”
穆斯林航海者製作的印度尼西亞方面的海圖。56

由 此 可 以 推 測，阿 爾 布 開 克 得 到 的 爪 哇 人 地 圖
或 許 就 是 爪 哇 航 海 士 以 這 些 海 圖 為 基 礎，綜 合
了 從 馬 六 甲 的 華 人 系、印 度 系、阿 拉 伯 系 等 航
海 者 處 得 到 的 信 息 而 製 成 的、囊 括 整 個 亞 洲 海
域的大地圖。57

另 外，根 據 阿 爾 布 開 克 的 書 信，這 幅 爪 哇
人 地 圖 甚 至 描 繪 了“從 好 望 角 到 葡 萄 牙 和 巴 西
之地”。1500 年卡布拉爾到達巴西的消息很快
便 在 伊 斯 蘭 世 界 傳 播 開 來，奧 斯 曼 帝 國 的 海 軍
上 將 皮 里・雷 斯（Pir i  Reis）58 在 1513 年 製
作 的 世 界 地 圖 也 包 含 了 對 巴 西 沿 海 地 區 的 詳 細
描 繪。59 或 許 在 馬 六 甲，關 於 巴 西 等 地 的 地 理
信 息 也 通 過 穆 斯 林 海 商 傳 播 至 此，爪 哇 人 引 水
員便將這些新情報納入了上述地圖。



圖5.　地圖 I	a（第29葉），畫面左側（西）描繪了印度南端和錫蘭，右側（東）描繪了馬六甲海峽。（圖片來源：法國國民議會圖書館藏）



圖 6.　地圖 II	a（第 34 葉），馬六甲海峽。西側標記為蘇門答臘島，東側為暹羅灣。（圖片來源：法國國民議會圖書館藏）



圖7.　地圖II	a（第37葉），摩鹿加群島周邊。東北為摩鹿加群島，東南為班達群島，西南為帝汶島。（圖片來源：法國國民議會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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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然，現 存 的 羅 德 里 格 斯 地 圖 的 第 一 部分
（ I）並 非爪哇 人 地 圖，而 是 基 於 葡 萄 牙 海 圖 繪
製 的。羅 德 里 格 斯 只 是 將 爪 哇 人 地 圖 中 孟 加 拉
灣以東的部分收錄到該地圖集的第二部分（ II）
中。從錫蘭到爪哇島的部分，重複出現在 I 和 II
中，就 說 明 羅 德 里 格 斯 地 圖 是 由 完 全 不 同 的 兩
大系統的地圖複合而成的。

羅德里格斯地圖的第二部分（ I I）是他根據
自己在 1511 年複寫的爪哇人地圖製作的，這一
點 只 要 對 比 阿 爾 布 開 克 書 信 中 記 錄 的 爪 哇 人 地
圖 概 要 便 可 明 了。其 信 中 提 到 的“中 國 人 和 琉
球 人 從 何 處 而 來”對 應 的 是 羅 德 里 格 斯 地 圖 第
40 葉對廣州的描繪和第 42 葉對琉球的描繪；
“爪哇島和班達群島、肉豆蔻和肉豆蔻乾皮（的
產地）”指的是第 35 至 37 葉描繪的巽他群島
和 摩 鹿 加 群 島；“金 山 在 哪 裡”或 許 指 的 是 第
37 葉 標 記 的 塞 蘭 島（Seram，舊 譯 斯 蘭 島）
等 地 的 金 礦；而“暹 羅 王 國 的 土 地”被 繪 製 在
第 34 葉上。60 不過，羅德里格斯地圖並未如信
中 所 說“記 載 了 中 國 人 和 琉 球 人 的 海 航 事 宜，
包 括 他 們 航 船 採 取 的 針 路 和 直 航 路 線，還 展 現
了 諸 國 接 壤 處 的 內 陸 地 區”。私 以 為，羅 德 里
格斯地圖的第二部分（ I I）或許並非對爪哇人地
圖的完整複寫，而是在謄錄時有所取捨和省略。

四、羅德里格斯地圖的形成過程

（一）羅德里格斯地圖的形成——科爾特桑

的觀點

關 於《弗 朗 西 斯 科・羅 德 里 格 斯 之 書》的
形 成 過 程，羅 德 里 格 斯 自 己 並 未 記 錄 下 蛛 絲 馬
跡，由 於 關 於 其 傳 記 的 史 料 也 很 貧 乏，所 以 其
中 不 明 確 的 點 很 多。這 一 書 稿 群 明 顯 是 未 完 成
的 狀 態，在 完 整 成 書 之 前，不 知 因 何 被 送 回 祖
國了。61

《羅 德 里 格 斯 之 書》開 頭 的 第 2 葉 與 第 3
葉 是 裝 飾 性 的 扉 頁，第 4 葉 記 有 目 錄，其 中 列
舉 了 航 海 指 南 的 各 項 目 和 地 圖 I a 的 各 圖（第
30 葉除外）。不過如前所述，此後的裝訂順序

就 亂 了，就 目 前 的 狀 態 來 說，首 先 是 記 錄 紅 海
航路的第 5 至 7 葉，然後是航海指南的第 8 至
16 葉和第 86 葉，最後是地圖 I a 所在的第 18
至 29 葉。恐怕羅德里格斯最初製作的順序為：
首 先 是 目 錄 裡 的 航 海 指 南 和 地 圖 I a；然 後 是
第 30 葉的地圖 I a（蘇門答臘島、爪哇島）、
地圖 I b（地中海、黑海）、地圖 II（東南亞、
東 亞）；最 後 是 通 往 紅 海 和 中 國 的 航 路 記 錄、
巽他群島的景觀圖等。62

那 麼，《羅 德 里 格 斯 之 書》是 在 何 時、經
過 怎 樣 的 過 程，才 集 結 為 現 有 的 形 式 的 呢？關
於 其 形 成 時 期 的 上 限 的 線 索，可 以 在 地 圖 I 的
第 30 葉關於爪哇島北岸的附記裡找到：“若昂·
洛 佩 斯・阿 爾 賓 的 補 水 地。他 發 現了從 這 裡 到
雅 帕 拉（Japara）的 地 區 ”。阿 爾 賓 的 船 隊 於
1513 年 3 至 6 月 航 行 至 爪 哇 島， 皮 萊 資 也 作
為 該 船 隊 的 商 務 員 參 加 了 此 次 航 行。63 現 存 的
《羅德里格斯之書》至少就是在這以後形成的。

阿 曼 多・科 爾 特 桑 根 據 這 些 線 索 對《 羅 德
里格斯之書》的形成過程 進行了如下推斷：1. 羅
德 里格斯 1511 年以後首先完成了目錄中的航海
指 南 和 地 圖 I 的 第 18 至 29 葉；2. 由 於 地 圖 I
第 27 葉未能反映他參加 1513 年紅海遠征的成
果，故而應是在這以前繪製的；3. 地圖 I 第 30
葉 記 錄 了 1513 年 阿 爾 賓 的 爪 哇 航 行 一 事，因
此是那以後製成的；4. 地圖 II 是羅德里格斯基
於 1511 年 複 寫 的 爪 哇 人 航 海 圖 製 成 的，但 附
加了翌年阿布雷烏船隊勘測的成果；5. 整體而
言，《羅 德 里 格 斯 之 書》在 1513 年 前 後 被 集
結 為 現 存 形 式，於 翌 年 即 1514 年，在 葡 萄 牙
政 府 的 緊 急 要 求 下，以 未 完 成 的 形 式 急 速 送 往
祖國。64

（二）羅德里格斯地圖的形成——加西亞的

觀點

相 對 於 科 爾 特 桑 的 觀 點， 若 澤・曼 努 埃
爾・加 西 亞 關 注 到 地 圖 I 第 26 葉 對 馬 達 加
斯 加 島（ 古 稱 聖 勞 倫 斯 島， i lha de Sam 
Louremço） 的 描 繪 遠 比 此 前 的 世 界 地 圖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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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確 和 詳 細，認 為《羅 德 里 格 斯 之 書》形 成 於
1515 年。根 據 加 西 亞 的 說 法，新 印 度 總 督 洛
波・蘇 亞 雷 斯・德・阿 爾 貝 加 利 亞 的 艦 隊 在 從
葡萄牙前往印度的途中，於 1514 年底在莫桑比
克 過 冬，其 間 魯 伊・菲 蓋 拉（Rui Figueira）
對 馬 達 加 斯 加 島 進 行 了 航 海 勘 測。其 後，阿 爾
貝 加 利 亞 的 艦 隊 在 1515 年 9 月 駛 入 果 阿 港，
羅 德 里 格 斯 根 據 這 支 艦 隊 的 勘 測 信 息，描 繪 了
第 26 葉。65

在 此 基 礎 上，加 西 亞 推 斷《羅 德 里 格 斯 之
書》的形成過程如下：1. 羅德里格斯在 1511 年
受阿爾布開克之命，複寫爪哇人航海士的地圖，
並將其副本留在手頭；2.1513 年 1 月，羅德里
格斯從馬六甲返回科欽，參加了紅海遠征，8 月
返回印度；3. 其後，羅德里格斯首先製作了目
錄 裡 的 航 海 指 南 和 地 圖 I 的 第 18 至 29 葉；
4.1515 年 2 月，皮萊資從馬六甲返回科欽，羅
德 里 格 斯 根 據 皮 萊 資 的 親 筆 手 稿 製 作 了《東 方
志》的寫本，並將其收入手稿群；5. 在此前後，
羅 德 里 格 斯 增 補 了 地 圖 I， 還 完 成 了 地 圖 II、
通 往 紅 海 和 中 國 的 航 路 記 錄，以 及 巽 他 群 島 的
景觀圖等部分；6. 最後，羅德里格斯手稿群在
未 完 成 時 就 依 據 葡 萄 牙 政 府 的 要 求 被 送 往 里 斯
本。66

除 此 之 外， 加 西 亞 還 注 意 到，1515 年 9
月 阿 爾 貝 加 利 亞 在 接 替 阿 爾 布 開 克 成 為 印 度 總
督 之 際，派 人 進 行 了 阿 拉 伯 海 的 勘 測 航 行，向
中 國 派 遣 使 節，並 下 令 在 錫 蘭 修 築 要 塞。他 由
此 推 測，為 回 應 國 王 的 指 令，阿 爾 貝 加 利 亞 將
能 夠 提 供 以 紅 海、錫 蘭 和 中 國 為 代 表 的 亞 洲 海
域地理信息的羅德里格斯手稿群送往葡萄牙。67

加 西 亞 進 一 步 推 斷， 羅 德 里 格 斯 手 稿 群 是 在
1516 年 1 月從科欽運出的，被加西亞・德・諾羅
尼 亞（Garisa de Noronha）的 艦 隊 送 往 里 斯
本。

然 而，《羅 德 里 格 斯 之 書》裡 還 收 錄 了 關
於 阿 拉 伯 海、錫 蘭 和 廣 州 的 地 圖，以 及 通 往 紅
海 和 中 國 的 航 路 記 錄，而《東 方 志》也 詳 細 記
載 了 這 些 地 區 的 信 息。68 雖 然 加 西 亞 的 觀 點 歸

根 結 底 並 沒 有 超 出 推 測 的 領 域，但 他 假 設 是 新
總 督 阿 爾 貝 加 利 亞 為 了 向 國 王 提 供 最 新 的 亞 洲
海 域 信 息，而 趕 在 諾 羅 尼 亞 艦 隊 歸 國 之 際，急
忙 將 尚 未 完 成 的 羅 德 里 格 斯 手 稿 群 送 回 祖 國，
私以為這一推論具有一定的蓋然性。69

小結

1498 年 抵 達 印 度 西 海 岸 的 葡 萄 牙 人，以
實 際 勘 測 為 基 礎 製 作 了 阿 拉 伯 海 以 西 地 區 的 海
圖，同 時 也 從 來 到 卡 利 卡 特 的 海 商 之 中 收 集 了
一 定 的 關 於 孟 加 拉 灣 以 東 地 區 的 地 理 信 息。綜
合 這 些 成 果、實 證 性 地 描 繪 了 亞 洲 西 部 海 域 的
世 界 地 圖 就 是 十 六 世 紀 初 的 坎 蒂 諾 球 體 平 面 圖
和卡維略地圖。進而在 1511 年，阿爾布開克在
佔 領 馬 六 甲 以 後，也 不 斷 積 累 關 於 亞 洲 東 部 海
域 的 當 地 信 息 和 實 測 數 據。這 些 信 息 被 集 結 成
冊 後 就 成 為 弗 朗 西 斯 科・羅 德 里 格 斯 手 稿 群 中
的皮萊資《東方志》和羅德里格斯地圖集。

羅 德 里 格 斯 地 圖 雖 說 是 不 完 整 的，但 它 基
於 實 際 勘 測 描 繪 了 爪 哇 島 以 西 海 域，同 時 也 根
據 爪 哇 人 航 海 士 的 地 圖 描 繪 了 從 孟 加 拉 灣 到 中
國 和 琉 球 的 廣 大 海 域。這 是 世 界 上 首 份 不 依 據
克 勞 狄 烏 斯・托 勒 密 和 馬 可・波 羅 等 人 的 古 典
知 識，而 是 根 據 實 際 勘 測 和 當 地 信 息 描 繪 整 個
亞洲海域的世界地圖。

根 據 開 篇 目 錄 中 的 結 構 可 見，羅 德 里 格 斯
手 稿 群 本 應 由 實 用 性 的 航 海 指 南 和 從 葡 萄 牙 到
馬 六 甲 的 實 測 地 圖 I 兩 部 分 組 成，作 者 大 概 是
將 其 作 為 一 部 海 事 書 來 構 想 的。然 而 後 來，羅
德 里 格 斯 擴 大 了 自 己 的 構 想，增 補 了 目 錄 中 並
未 記 錄 的 地 圖。他 不 僅 在 地 圖 I 中 追 加 了 描 繪
蘇門答臘島和爪哇島的第 30 葉，更是從 1511 年
複 製 的 爪 哇 人 地 圖 中 選 取 錫 蘭 以 東 部 分，製 作
了 地 圖 II。在 此 基 礎 上，又 加 上 航 路 記 錄、景
觀 圖 和《東 方 志》寫 本，終 於 成 為 目 前 我 們 所
見的羅德里格斯手稿群。

尤 其 是 在 加 入 描 繪 亞 洲 東 部 海 域 的 地 圖 II
後，羅 德 里 格 斯 地 圖 囊 括 了 1494 年《托 爾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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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利 亞 斯 條 約》劃 分 的 整 個 葡 屬 世 界 的 海 域：
從 巴 西 到 摩 鹿 加 群 島，乃 至 中 國 南 海 和 東 海 地
區。這一系列反映亞洲海域的地圖最後描繪的，
便 是 位 於 葡 屬 世 界 最 東 端 並 與 之 有 貿 易 往 來 的
琉 球。在 下 一 篇 文 章 中，我 將 詳 細 討 論 這 份 包
括 琉 球 在 內 的、最 初 的 葡 萄 牙 系 東 亞 地 圖，檢
驗羅德里格斯地圖第 38 至 42 葉記錄的地理信
息，並論述它對於此後世界地圖的影響。

註釋：

1.	 坎蒂諾球體平面圖（Cantino	Planisphere）又稱“坎蒂諾世
界地圖”（Cantino	World	Map），是現存最早的顯示葡萄
牙在東方和西方的地理發現的地圖，它得名自意大利人阿爾
貝托·坎蒂諾（Alberto	Cantino）。坎蒂諾是為費拉拉公爵
秘密收集葡萄牙在海外和航海上的發現的間諜，1502 年他將
這幅葡萄牙地圖偷帶到意大利。——譯者註

2.	 卡維略地圖（Caveri	Map，又寫作Caverio	Map 或Canerio	
Map），是意大利製圖師尼古拉·德·卡維略（Nicolay	de	
Caveri）參考坎蒂諾球體平面圖在 1506 年前後繪製的，現藏
於法國國家圖書館。——譯者註

3.	 Cortesão,	Armando,	editor	and	 translator.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2	vols.	The	Hakluyt	Society,	1944.

4.	 Cortesão,	Armando.	A	Suma	Oriental	de	Tomé	Pires	e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	Ordem	da	Universidade,	
1978.

5.	 Sollewijn	Gelpke,	J.H.F.	 "Afonso	de	Albuquerque's	Pre-
Portuguese	'Javanese'	Map,	Partially	Reconstructed	from	
Francisco	Rodrigues'	Book."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Southeast	Asia,	vol.	151,	no.	1,	1995,	pp.	76–99.

6.	 Sousa,	 Ivo	Carneiro	de.	 "The	First	Portuguese	Maps	of	
China	 in	Francisco	Rodrigues'	Book	and	Atlas	 (c.1512)."	
Review	of	Culture 	 (International	Edition),	no.	41,	2013,	

	 pp.	6–20.
7.	 Garcia,	José	Manuel.	"Other	Maps,	Other	Images:	Portuguese	

Cartography	of	Southeast	Asia	and	Philippines	 (1512–
1571)."	The	 First	 Portuguese	Maps	 and	Sketch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hilippines,	1512–1571. 	Centro	
Português	de	Estudos	do	Sudeste	Asiático,	2002.

8.	 Garcia,	José	Manuel,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 imeiro	 At las	 do	Mundo	Moderno .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9.		（葡）皮萊資（トメ·ピレス）著，（日）生田滋等譯註：《東
方志》（東方諸国記），“大航海時代叢書”第1期5，東京：
岩波書店，1966 年。該書的底本為哈克盧特協會刊行的葡萄
牙語原文。另外，《東方志》的完整書名為Suma	Oriental	
que	trata	do	Maar	Roxo	ate	aos	Chins（《從紅海到中國的
東洋全志》）。（中文譯稿中的該書書名採取 2005 年何高
濟中譯本的譯法。——譯者註）

10.	 克 勞 狄 烏 斯· 托 勒 密（Claudius	Ptolemaeus， 約 100—
168），羅馬時期的希臘裔學者，同時也是數學家、天文學家、
地理學家、占星家，168 年於埃及亞歷山大港逝世。他最著
名的學說為“地心說”，以地球為中心的宇宙模型也被稱為
“托勒密系統”。——譯者註

11.	 關於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初進入亞洲海域的情況，生田滋的
〈大航海時代的東亞〉有綜合論述，參見（日）生田滋：〈大
航海時代的東亞〉（大航海時代の東アジア），（日）榎一
雄編：《西歐文明與東亞》（西欧文明と東アジア），“東
西文明的交流”5，東京：平凡社，1971 年，頁 83–110。
特別是關於進入摩鹿加群島，可參見生田滋的《大航海時代
與摩鹿加群島》（大航海時代とモルッカ諸島，東京：中央
公論社，1998 年）第 1 章〈追尋“丁子之島”〉（「丁子
の島」を求めて）；關於進入中國的過程，參見 Loureiro,	
Rui	Manuel.	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Por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	XVI .	Fundação	Oriente,	2000,	Parte	II,	
'Primeiros	Encontros	e	Primeiros	Imagens	1509–1517'.

12.	 Calicut，又稱科澤科德（Kozhikode），在中國史料中稱古
里，印度西南部沿海城市，屬於原馬拉巴爾地區，現為喀拉
拉邦第三大城市。——譯者註

13.（日）生田滋：〈大航海時代的東亞〉，（日）榎一雄編：
《西歐文明與東亞》，“東西文明的交流”5，東京：平凡社，
1971年，頁 85–90；（日）齋藤俊輔：《印度領土的建立和
葡萄牙人的定居點——重新審視葡萄牙向亞洲擴張的歷史》
（インディア領の成立とポルトガル人の定住　ポルトガル
のアジア進出史の再検討），東京：大東文化大学東洋研究所，

	 2016 年，頁 14–16。另外，總督如果是由地位高的貴族來
擔 任的話，也被稱 為“副王”（vice-rey）。Disney,	A.	R.	A	
History	of	Portugal	and	the	Portuguese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Vol.	2	of	The	Portuguese	Empire,	

	 p.	159.	不過，本文中基本使用“總督”這一稱號。
14.（日）生田滋：〈大航海時代的東亞〉，（日）榎一雄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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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歐文明與東亞》，“東西文明的交流”5，東京：平凡
社，1971 年，頁 100–105；Loureiro,	Rui	Manuel.	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Por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	XVI .	
Fundação	Oriente,	2000,	pp.	117–126.	

15.	 白古王朝（Pegu，英文又稱 Hanthawaddy	Kingdom，中文
亦作勃固王朝），是緬甸蒲甘王朝瓦解後，孟族在下緬甸地
區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權，建立於 1369 年，滅亡於十六世紀
初。——譯者註

16	 以上記述主要基於（日）生田滋：〈大航海時代的東亞〉，
（日）榎一雄編：《西歐文明與東亞》，“東西文明的交流”5，
東 京： 平 凡 社，1971 年， 頁 100–107；Disney,	A.	R.	A	
History	of	Portugal	and	the	Portuguese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Vol.	2	of	The	Portuguese	Empire,	

	 pp.	129–140.
17.	 Mendonça,	Henrique	Lopes	de,	and	Raimundo	António	de	

Bulhão	Pato,	editors.	Cartas	de	Affonso	de	Albuquerque.	
tomo	 I,	Academia	Real	das	Ciencias	de	Lisboa,	1884,	

	 pp.	64–65.	
18.	 Mendonça,	Henrique	Lopes	de,	and	Raimundo	António	de	

Bulhão	Pato,	editors.	Cartas	de	Affonso	de	Albuquer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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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的地圖（一）：葡萄牙人在亞洲海域的涉足與世界地圖       中島樂章著，沈藝譯

這份寫本參加了翌年的摩鹿加遠征，回航後根據勘察成果製
作了海圖並將其送回祖國；3. 其後，羅德里格斯私自收藏
了根據爪哇人地圖粗略描繪的抄本，後來不知因何而將包含
這份地圖抄本的手稿群送回了祖國（Sollewijn	Gelpke,	J.H.F.	
"Afonso	de	Albuquerque's	Pre-Portuguese	'Javanese'	Map,	
Partially	Reconstructed	from	Francisco	Rodrigues'	Book."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vol,	151,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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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簡略版，但海事相關部分和地圖集部分描繪着相當精緻的
裝飾性元素，這令我很難認同羅德里格斯手稿群整體來說是
他私藏的粗略抄本的說法。或許採信科爾特桑與加西亞之說
更為妥當，即羅德里格斯手稿群的製作目的就是送呈本國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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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生葡人富商非難地伯爵與澳門華商

摘   要 土生葡人富商非難地伯爵是十九世紀澳門社會、政治和經濟領域極具影響
力的人物。他從1857年與華商共同成立“市集守護隊”起，便逐漸與華
人建立密切的關係。隨着澳門開放闈姓、番攤等博彩項目專營，非難地
為承投的華商出任擔保人，雙方之間更成為利益共同體。1871年，澳門
華商籌款集資建立鏡湖醫院，由非難地創辦的公司“三記行”被列於倡
建值事名單首位，開創土生葡人參與華人社團事務之先河。1893年，非
難地獲葡萄牙王室封為伯爵，省港澳共85名華人商紳聯名向其贈送精美
賀幛，其中包括當時剛到澳門行醫的孫中山。其祝頌詞更透露非難地竭
力斡旋1892年澳門“料半酒大罷市”事件，使澳葡當局避過一場管治危
機，亦使華商對非難地的仗義疏財感恩戴德；即使在非難地身故之後，
華商仍集資鑄造銅像來紀念他。

關鍵詞 三記行；非難地；孫中山；華商；盧九

黃文輝 *

* 黃文輝，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歷史學博士候選人。

非 難 地 全 名 為 美 拿 年 奴· 先 拿· 非 難 地
（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 1

是 十 九 世 紀 澳 門 社 會、政 治 和 經 濟 領 域 都 極 具
影 響 力 的 土 生 葡 人。由 其 經 營 的“三 記 行”位
列 1871 年 鏡 湖 醫 院〈倡 建 值 事 芳 名〉碑 記 之
首，這 是 首 度 有 土 生 葡 人 參 與 澳 門 華 人 團 體，
為 澳 門 華 人 社 團 與 澳 葡 當 局“ 合 作 ” 鋪 墊 基
礎。2 過往學界對非難地與華商的關係未有深入
探 討，筆 者 日 前 翻 閱 澳 門 博 物 館 出 版 的《三 城
記：明 清 時 期 的 粵 港 澳 灣 區 與 絲 綢 外 銷》（以
下簡稱《三城記》）圖冊，3 當中有 1893 年澳
門 華 商 集 體 聯 名 送 贈 非 難 地 的 兩 套 大 型 賀 幛，
孫 中 山 亦 名 列 其 中，可 見 非 難 地 與 華 商 交 誼 匪
淺。此 兩 套 賀 幛 係 新 見 文 物，故 草 此 文 略 作 鉤
沉。

一、受爭議的土生富商：非難地伯爵

非難地 1815 年在澳門出生，是該家族在澳
的 第 三 代。其 祖 父 可 能 是 華 人 進 教 者，從 而 成
為 土 生 葡 人，故 從 傳 世 照 片 可 見 非 難 地 的 相 貌

有 明 顯 的 東 方 特 徵；且 其 家 族 成 員 有 多 位 娶 了
華 人 妻 子，包 括 非 難 地 自 己 的 第 二 任 妻 子（其
家族同樣是華人進教者而成為土生葡人）。4 因
此，筆 者 相 信 非 難 地 能 操 粵 語，與 華 商 溝 通 無
礙。

非難地的早年生活經歷不詳。1846 年，澳
督亞馬留（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
成 立 了 一 支 臨 時 性 民 兵 隊 伍“ 澳 門 省 營 ”
（Batalhão Provincial de Macau），5 非難
地 於 翌 年 出 任 該 營 第 一 連 上 士。亞 馬 留 成 立 這
個“澳 門 省 營”有 特 別 用 意，據 土 生 葡 人 研 究
學者阿馬羅（Ana Maria Amaro）解釋：

這位總督［亞馬留］執政期間，除如

何幫助武裝部隊保護好澳門居民的生命

財產這個問題時常令他絞盡腦汁外，使他

揪心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安置本地那

些浪蕩公子、無業人員或遊手好閒人士，

這類人當時數量很大，其中不少或者靠幹

點小活兒得點小收入維生，或者靠不大正

當的手段弄點錢餬口。結果他想出了這一

解決辦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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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 年， 市 集 區（ 即 草 堆 街、 營 地 街、
石 閘 門 等 三 街 為 主 的 商 業 區）的 華、葡 商 人 為
保 護 自 身 利 益， 自 資 成 立 類 似 保 安 隊 性 質 的
“市 集 守 護 隊”；為 免 守 護 隊 不 受 控 制，澳 葡
當局隨即進行干預，於同年 9 月 29 日刊出法令
對 其 活 動 予 以 規 範，但 保 留 由 市 集 區 商 人 出 資
的 做 法。隨 後，非 難 地 及 華 商 歐 陽 炳（Aion-
Pom）和 王 阿 超（Vom Achao）被 澳 督 任 命
為守護隊籌募經費，並由非難地負責指揮。7 據
說 非 難 地 特 意 替 守 護 隊 從 英 國 訂 購 武 器，並 因
此於 1861 年被葡萄牙政府授予榮譽少校軍銜。
此後，非難地在澳門社會扶搖直上，連續多年成為
納公鈔最多的 40 個人之一，並先後出任救火專
員、中 國 移 民 總 監、仁 慈 堂 值 理 等 職 務，兼 任
暹邏（1863 年）和意大利（1886 年）駐澳領事；
又 於 1871 年 發 起 成 立 澳 門 土 生 葡 人 教 育 促 進
會。非難地亦獲得多個榮譽，包括獲頒基督勳章
（1865 年）、暹邏白象勳章（1867 年），獲封
“劍與塔榮譽騎士”（1869 年）、“王室貴族
騎 士”（fidalgo-cavaleiro da Casa Real）
及“才華、博愛及高尚銀質獎章”（1871 年）等。
當 然，其 人 生 榮 譽 的 頂 峰 是 獲 葡 萄 牙 王 室 授 予
爵 位，分 別 是 塞 納 - 費 爾 南 德 斯 男 爵（Barão 
de Senna Fernandes，1888 年 10 月 25 日）、8

塞納 - 費爾南德斯子爵（Visconde de Senna 
Fernandes，1890 年 4 月 19 日 ），9 以 及
塞 納 - 費 爾 南 德 斯 伯 爵（Conde de Senna 
Fernandes，1893 年 3 月 16 日）。10 可惜就
在 非 難 地 最 風 光 得 意 之 時，他 在 加 封 伯 爵 不 久
後的 1893 年 5 月 2 日早上 8 時在家中去世。11

在 十 九 世 紀 下 半 葉 的 澳 門， 非 難 地 不 論
在 社 會、經 濟 以 至 政 治 上，均 是 舉 足 輕 重 的 人
物， 被 稱 為“ 當 時 澳 門 最 有 影 響 力 的 市 民 之
一 ”。 所 謂 譽 之 所 至， 謗 亦 隨 之， 非 難 地 在
世 時 便 是 個 受 爭 議 人 物，他 曾 在 1869 年 印 發
一 本 只 有 24 頁 的 小 冊 子《向 公 正 市 民 呼 籲》
（Um Apelo ao Publ ico Imparcial ）， 歷
數 自 己 為 澳 門 做 過 的 服 務， 替 自 己 辯 護。 不
過，他 的 受 爭 議 即 使 在 身 後 依 然 不 斷。據 說 澳
門史學大家文德泉蒙席（Monsignor Manuel 
Teixeira） 曾 看 過 與 非 難 地 同 時 代 的 一 位 葡

萄 牙 駐 澳 部 隊 上 校 的 手 稿，內 文“將 他 的 巨 額
財 富 和 異 常 的 奢 華 與 海 盜 行 為 聯 繫 起 來”，文
德 泉 因 此 沒 有 將 非 難 地 列 入 其 著 作 的《十 九 世
紀 澳 門 名 人 譜 》（Galer ia de Macaenses 
I lustres do Século XIX ）。 12

二、尤愛華人：非難地與華商

澳門鏡湖醫院由一班華商在 1871 年創辦，
但 是 在 該 院〈倡 建 值 事 芳 名〉碑 記 排 首 位 的，

圖 1.　列有非難地所獲榮譽的賀幛（圖片來源：澳門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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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是非難地經營的公司“三記行”，13 可見非難
地與華商關係匪淺，隱然有華商首領之勢。

非難地與華商早有淵源，這可從前述 1857 年
其與市集區華人商戶合組“市集守護隊”管窺。目
前有檔案可查的闈姓專營開投始於 1869 年，由 何
老 桂（Olo-Quai） 及 亞 彭（Apom） 投 得，
其擔保人便是非難地。14 其後，非難地亦連續多
年為尤勉之、何連勝、何老桂、馮成、何連旺、
盧 九、胡 衮 臣 等 番 攤 承 充 商 人 出 任 擔 保 人，直
至其病逝。15 事實上，非難地受到華商的一致擁
戴，有兩件事可作佐證。

1893 年 3 月非難地獲葡萄牙王室加封伯爵
時，省港澳有 85 名華商聯合向其致送了兩套大

型 絲 繡 賀 幛。第 一 套 賀 幛 把 非 難 地 所 獲 的 榮 銜
及其頒授日期一一列出（圖 1）； 16 第二套共三
幅，其中一幅是祝賀頌詞（圖 2），另有一幅是
致賀華商名單（圖 3）。 17 其祝賀頌詞如下：

昔孟子嘗謂“天下有達尊三：爵一、

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

輔世長民莫如德之。斯三者，人所難具，

今於大西洋欽賜伯爵美那年老・先拿・飛

蘭地仁翁大人見之。溯其籍隸西洋，生長

蠔鏡，功勳卓著，智勇深沈［沉］，匪

僅見知於本國，亦且見重於隣邦。初舉遊
戎，繼升領事，旋蒙欽加御前大臣銜，誥

授男爵，晉授子爵，疊授伯爵，其邀主眷

之深，良有以也。觀於去歲，闔澳滋事，

圖 2.　1893 年華商祝賀非難地榮升伯爵的頌詞賀幛（圖片來源：澳門博物館藏）

圖 3.　祝賀非難地榮升伯爵的 85 名華商名單賀幛，“孫逸僊（仙）”名字在第四列左二（圖片來源：澳門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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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現置於東方基金會會址的非難地伯爵銅像（圖片來源：筆
者攝製提供）

曾蒙竭力解散，轉危為安，商民戴德。且

素行善舉，至老不懈，七十餘年如一日，

即古之大富貴亦壽考無多讓焉。茲者闔澳

眾紳弗忘大德，敬以數語為頌。

頌詞稱讚非難地“功勳卓著”，此係祝頌常語，
理 所 應 當；但 以“智 勇 深 沉”頌 之，當 是 與 後
文 的“去 歲”之 事 有 關（詳 見 下 文）。最 重 要
的 是，上 述 華 商 的 頌 詞 並 非 虛 情 假 意，他 們 的
確 是 對 非 難 地“弗 忘 大 德”。因 為 非 難 地 獲 封
伯 爵 不 久 後 去 世，澳 門 華 商 為 紀 念 他，不 惜 重
金 從 英 國 訂 造 非 難 地 銅 像（ 圖 4）。1893 年
11 月，新加坡《叻報》稱：

昨接澳門來信云，三記洋行西人花南

第士，巨商也，富冠鏡濠［按：原文如

此］、爵列五等。前數月因病溘逝，聞

者惜之。花君生平與人相交，謙恭處己，

和易近人，故其死後，澳中華人想念遺風

者，咸欲鑄金事之。現議集貲［鑄］造銅

像，在鏡江［按：原文如此］擇地安設，

以寄思慕而垂久遠。聞其銅像將在英國定

造云。18

銅像底座正面有葡文碑文列出非難地所獲的
榮譽，背面則為中文紀念碑（圖 5），其銘文云：

絲繡平原，19扇畫放翁。20蓋德澤入

人之深而人乃繡之、畫之，以誌不忘也。

西洋伯爵美那年奴・先那・非難地士，性

慷慨，重義氣，尤愛華人，所求必應，為

謀必忠。凡華人之旅遊而貿易於澳門者，

無不得所庇蔭。今其人往矣而遺澤猶留，

思慕之深，無所寄托。爰仿越人鑄范之

義，特萃精銅鑄成斯像，庶音容宛在，如

覩生平；儀範常存，時伸愛慕，不僅為山
榛隰苓之寄慨云爾。

光緒　年　月　日 21

陳厚賢、22盧焯之、何連旺等敬鑄并題

碑 文 以“性 慷 慨，重 義 氣”“所 求 必 應，為 謀
必 忠”來 讚 揚 非 難 地，塑 造 出 一 個 俠 義 的 英 雄
形 象；又 說 其“尤 愛 華 人”，可 見 非 難 地 與 華
商 相 知 相 交 之 深。澳 門 當 然 有 許 多 土 生 商 人，
但 得 華 商 如 此 隆 重 紀 念 且 交 口 稱 讚 的，首 推 非
難地。

三、智勇深沉：非難地與料半酒事件

澳 門 華 商 高 度 讚 揚 非 難 地 對 華 人 的 貢 獻，
固 然 有 因 長 期 相 互 之 間 利 益 共 存 而 積 累 下 來 的
交 情，亦 有 非 難 地 個 人 性 格 因 素 在 內。最 讓 盧
九（盧 焯 之）、何 連 旺 等 華 商 念 茲 在 茲，即 使
在 非 難 地 身 故 後 仍 費 詞 揄 揚 的，應 該 就 是 上 述
祝賀 頌 詞 中 提 到 的“去 歲 闔 澳 滋 事”事 件，即
澳 門 史 上 著 名 的“料 半 酒 事 件”。此 事 受 矚 目
程 度 之 高，連 當 年 拱 北 關 的 年 報 亦 作 了 詳 細 記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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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春，澳門官府為執行里斯本
要求增加歲入的命令，經葡國政府准許，

對一種稱為“料半”的商品實行包稅。料

半是一種廉價的米酒，多為工人及窮人飲

食。有個香港華人繳費七千八百元，承包

料半稅之後，按官府規定的條件，從 5月
1日起每斤徵稅約五分錢，致使酒價平均
增加百分之十六。此舉引起普遍不滿，議

論紛紛，盛傳從此之後，所有生活必需品

均需一一徵稅。華人向澳門議事會請願，

請求取消包稅。該會詳細調查事情原委

後，在 5月 11日呈報澳督，建議同意華
人請求。總督未予答覆。20日，澳門商
鋪幾乎全部關門罷市，無從購物，無人工

作，船舶也都停航。據稱，如此大罷市為

澳門開埠三百年來所未有。官方致電香港

購米，僱傭犯人卸船，開倉售予貧窮葡

人。21日，罷市持續進行。因察覺商鋪
存貨搬走一空，兼聞三合會歹徒大批湧入

澳門，官府出動水陸士卒強迫商鋪開市。

這一愚蠢的舉措激起民眾更大的騷動。據

說當晚三合會將火燒澳門，威脅要取華商

巨富的性命。次日，官府被迫退卻，各商

鋪才重新開市。促使官府改變態度的是一

顯要葡人，他願負責此項包稅，為期六個

月，以便得到里斯本的完全許可。28日，
前包稅商獲得八千元，放棄包稅權。23

澳 門 底 層 華 人 生 活 艱 苦，許 多 人 喜 歡 喝 料 半 酒
消 遣，尤 其 是 工 人 階 層，每 天 不 吃 飯 也 要 花 錢
買 來 喝，提 振 精 神，24 但 澳 葡 當 局 為 求 通 過 專
營 承 包 來 提 高 稅 收，竟 允 許 專 營 商 提 價，大 大
增 加 底 層 華 人 的 負 擔，自 然 引 起 不 滿。更 重 要
的 是，澳 門 每 年 大 量 進 口 料 半 酒，同 時 出 口 香
港，獨 家 專 營 後，相 關 華 人 商 號 的 生 意 也 會 受
影 響。事 實 上，此 事 不 僅 華 人 社 會 上 下 一 致 反
對，連 葡 人 內 部 也 有 意 見 分 歧。然 而 澳 葡 當 局
非 但 沒 有 順 應 民 情，更 是 火 上 澆 油：先 是 引 入
香 港 華 商 陳 耀 山 來 承 投，更 在 明 知 華 人 謀 劃 罷
市 的 情 況 下， 澳 督 布 渣（Custódio Miguel 
de Borja，1890 年 10 月 16 日 至 1894 年 3
月 24 日在任）竟發佈中文告示，警告“所有澳

內 各 行 生 意 及 手 藝 人 等，如 無 端 閉 門，顯 有 抗
違 地 方 律 例 之 心，即 為 倡 亂 之 階，立 將 該 行 店
生意牌繳銷，並將其人交衙門，從嚴懲辦”。25

在 此 情 況 下，何 連 旺、盧 九 等 八 十 多 名 華 商 具
名 簽 署、1,023 家 商 號 蓋 章，共 同 發 信 向 澳 督
陳 情，力 勸 撤 回。然 而 布 渣 不 予 理 會，甚 至 禁
止華人集會，逼得華人要轉移到灣仔（Lapa）
秘 密 會 議。華 人 後 於 4 月 20 日 起 開 始 罷 市、
罷 工，雖 然 番 攤、闈 姓、白 鴿 票 館 還 開 門，但
沒 有 顧 客，全 城 處 於 癱 瘓 狀 態；而 且謠言 滿 天
飛， 人 心 惶 惶。 然 而 澳 督 態 度 強 硬， 不 肯 退
讓，更以武力脅逼華人開鋪。4 月 21 日下午，
盧 九 等 五 十 多 名 華 商，連 同 華 政 衙 門 理 事 官、
翻 譯 以及《澳門人報》（O Macaense）東 主 齊
集 鏡 湖 醫 院 商 討 局 勢。醫 院 外 聚 集 了 大 批 聞 訊
趕 至 的 群 眾，由 於 遲 遲 未 有 結 果，群 眾 開 始 鼓
譟，院 內 會 議 被 逼 轉 入 內 室。一 些 商 人 為 平 息
群 眾 憤 懣，出 來 安 撫，未 料 群 情 更 為 洶 湧，高
喊 取 消 新 稅；進 而 有 人 投 擲 石 頭、瓦 片，院 內

圖 5.　銅像背面中文銘文（圖片來源：筆者攝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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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玻 璃 窗 也 被 打 破，澳 葡 官 員 只 得 從 後 門 倉 惶
離 去。正 是 在 此 局 勢 一 發 不 可 收 拾 之 時，非 難
地 出 來 斡 旋，慨 然 提 出 由 其 出 資 承 擔 半 年 承 充
費，付 給 澳 葡 當 局，條 件 是 澳 督 要 向 里 斯 本 報
告 情 況，取 消 現 時 陳 耀 山 的 專 營 權，料 半 酒 不
再加價。非難地便是上述拱北關年報所記的“顯
要 葡 人 ”。 澳 督 在 當 晚 9 時 俯 首 退 讓， 翌 日
（4 月 22 日 ） 早 上 華 人 商 鋪 乃 重 開。26 此 一
“澳 門 開 埠 三 百 年 來 所 未 有”的 華 人 罷 市、罷
工 行 動，在 非 難 地 與 華 商 出 面 協 調 下，在 兩 日
內 化 解 干 戈，消 弭 了 澳 葡 管 治 的 一 場 危 機，這
正 是 華 商 祝 賀 頌 詞 中 所 說 的“竭 力 解 散，轉 危
為 安”。此 事 可 見 非 難 地 的 確 有 豪 氣、俠 氣，
仗義疏財，難怪華商對其感恩戴德。

四、非難地與孫中山

1893 年 祝 賀 非 難 地 榮 升 伯 爵 的 85 名 紳
商，幾 乎 囊 括 其 時 最 有 頭 面 的 華 商，大 部 分 是
曾 任 或 後 任 鏡 湖 醫 院 值 理 的 人 物，27 其 他 如 陳
國 芬（陳 芳）、林 含 蓮、何 連 勝 等 都 是 著 名 富
商。 除 澳 門 本 地 外， 還 有 香 港 的 李 玉 衡（ 李
陞）、馮 華 川、潘 榮 川、馮 子 英、蔡 炳 垣、韋
寶 珊、何 啟，廣 東 的 劉 學 詢，上 海 的 徐 潤，可
見 非 難 地 交 遊 之 廣 闊，亦 可 見 當 年 中 國 主 要 對
外 通 商 口 岸 商 人 之 間 的 密 切 社 交 網。最 叫 人 感
到 意 外 的，是 孫 逸 僊（仙）名 列 其 中，28 而 且
在 五 列 名 單 中 排 在 第 四 列。這 是 近 年 與 孫 中 山
有 關 文 物 的 新 發 現。說 感 到 意 外，係 因 為 據 霍
啟昌教授考證，孫中山大約是 1892 年 11 月才
從 香 港 來 澳 行 醫 的。29 一 個 初 出 茅 蘆 的 年 輕 醫
生，在 澳 短 短 幾 個 月 後 就 能 與 眾 多 頭 面 人 物 聯
名 向 非 難 地 致 賀，成 功 進 入 澳 門 商 紳 的 社 交 圈
子，有值得深究之處。

孫 中 山 應 該 是 認 識 非 難 地 的。 眾 所 周
知， 孫 中 山 有 一 位 澳 門 土 生 葡 人 好 友 飛 南 第
（Francisco Hermenegildo Fernandes）。30

這位飛南第是非難地伯爵弟弟的第二個兒子，31

因 此 孫 中 山 通 過 飛 南 第 認 識 他 的 伯 父 非 難 地 伯
爵，就 一 點 也 不 奇 怪。值 得 思 考 的 是，孫 中 山
為 非 難 地 伯 爵 府 中 座 上 賓 這 件 事，與 他 在 澳 門
行 醫 的 活 動 有 否 關 連？比 如，孫 中 山 並 沒 有 葡
萄 牙 的 醫 生 執 照，其 能 在 澳 門 行 醫，是 否 與 飛
南第甚至非難地伯爵施加影響有關？ 32 又比如，
孫 中 山 抵 澳 不 久，就 在 同 年（1892 年）12 月
19 日 由 吳 節 薇 做 擔 保， 獲 鏡 湖 醫 院 借 出 一 筆
“巨 款”；33 甚 或，鏡 湖 醫 院 容 許 孫 中 山“自
籌 經 費 開 創 西 醫 局”，34 會 否 都 是 華 商 看 在 非
難 地 家 族 面 子 上 而 作 出 的 呢？ 此 處 先 大 膽 假
設，須待小心求證。

五、非難地相關文物日期辨析

1.  在《三 城 記》展 覽 圖 冊 中，以 葡 文 列 有
非 難 地 榮 譽 的 賀 幛 的 製 作 日 期 被 標 為 1893 年
（第 117 頁），是 正 確 的；但 另 外 三 幅 包 括 賀
詞 及 人 名 的 賀 幛 製 作 日 期 卻 被 標 為“十 九 世 紀
末”（第 115 頁）。其 實 這 批 絲 織 品 應 該 是 同
一 群 華 商 特 地 為 祝 賀 其 榮 升 伯 爵 而 訂 製 的，製
作 日 期 都 應 該 是 1893 年。這 從 賀 詞 中 提 到 的
“去歲”料半酒事件可以確定。

2. 非 難 地 獲 封 爵 位 的 日 期， 現 時 有 三 個
版 本 的 記 載： 一 是 圖 1 的 賀 幛， 二 是《 澳 門
土 生 家 族 》（Famil ias Macaenses ）， 三
是 筆 者 從 葡 萄 牙《 政 府 公 報 》（Diá r io do 
Governo ） 查 找 到 的。 三 個 版 本 日 期 各 有 出
入，列為表一，原因待考。

表一.　非難地獲封爵位日期記述差異

爵位
         出處 賀幛 《澳門土生家族》 葡萄牙《政府公報》

男爵 1889-01-31 1889-01-31 1888-10-25

子爵 1890-10-10 1890-04-17 1890-04-19

伯爵 1893-03-18 1893-03-31 1893-03-16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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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Senna	Fernandes 今通譯塞納·費爾南德斯，澳門又稱“飛
氏”，見李長森：《明清時期澳門土生族群的形成、發展
與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附錄一，頁 449。
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 的中譯名字，當年被《澳
門憲報》譯為“味嗱年呶·非難哋”或“味哪年呶·先拿·
非難地”；澳門華商的賀幛稱“美那年老·先拿·飛蘭地”，
銅像碑則稱“美那年奴·先那·非難地士”。為方便敘述，
本文統一以“非難地”稱之。

2.	 關於鴉片戰爭後澳門華商的社會地位變化，及其與澳葡當局
的關係，參見林廣志：《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
會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 年，頁 319–337。

3.	 盧可茵主編：《三城記：明清時期的粵港澳灣區與絲綢外
銷》，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22 年。

4.	 關於非難地及其妻子的家族淵源詳情，可參閱李長森：〈盧
九父子與土生葡人飛南第家族〉，林廣志、呂志鵬主編：《盧
九家族與華人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民政總署文
化康體部，2010 年，頁 142–163。另見李長森：〈孫中山
與澳門土生葡人飛南第〉，李向玉主編：《“辛亥革命與澳
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2 年，
頁 248–252。

5.	 “澳門省營”（Batalhão	Provincial	de	Macau）由澳督亞
馬留於 1846 年 10 月 17 日創建，後獲 1847 年 3 月 12 日
訓令和同年 12 月的王室敕令確認批准，參見 Silva,	Beatriz.	
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	Vol.	3,	Livros	do	Oriente,	
2015,	p.	108；	湯開建：〈明清時期澳門葡萄牙軍事及警察制
度考述〉，《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2017），
頁 11–12。湯文稱該營做“國民營”。土生葡人圈子中傳言，
1849 年亞馬留遭華人沈志亮等刺殺，係由非難地帶隊去找
尋亞馬留首級，見 www.macaneselibrary.org/pub/english/

3. 有關非難地銅像的製作年份，筆者見到
的葡文材料都記為 1871 年，35 然而只要看過銅
像 背 後 的 中 文 銘 文，當 知 此 係 非 難 地 伯 爵 死 後
才鑄造的；從前述 1893 年 11 月《叻報》的記
述 來 看，其 時 華 商 才 開 始 集 資 去 英 國 訂 造，則
此 像 之 落 成 最 快 也 得 至 1895 年。其 實，銅 像
正 面 的 葡 文 碑 文 已 將 非 難 地 所 獲 的 榮 譽 一 一 列
出，包 括 男、子、伯 三 個 爵 位，故 絕 不 可 能 是
1871 年之物。36

g0/p26.htm，2023 年 6 月 15 日讀取。
6.　（葡）阿馬羅：〈十九世紀一位土生葡人迄今未發表的日記〉，

《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40、41 期合刊（2000），頁 188–
189，註釋 15。阿馬羅進一步指出：“可是他的這一措施引
起了當地有錢有勢家庭的不滿，因為他們日復一日地看到自
己的孩子變成了劣等預備軍人，被人們瞧不起。集中進去的
人，並非所有的都能成為正式職員，至於能被選上當個小官
的就更是微乎其微；大多數沒有選中的顯然就都感到自尊心
受到傷害，感到沒有出路，因為即使沒當上個官或者沒成一
個船長或富商，但弄到一份自由職業，就會有社會地位，就
有尊嚴。澳門土生葡人一向醉心於繼承他們歐洲先輩們的貴
族頭銜，儘管他們的祖先常常只是些冒險家或富商，只不過
後來才憑自己的資本換來個城市新貴族的稱號。直到今天都
還有些西方旅行家指責土生葡人寧可乞討度日，也不願從事
低賤的職業，總愛在華人面前擺闊氣，不願讓他們感到自己
貧窮。這種心態和觀念其實早在歐洲中世紀時期就產生了，
可能是葡萄牙人將它帶到了澳門。”

7.	 參 見 Veloso	e	Matos,	Eduardo	A.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VHD,	1999,	p.	41；湯開建：〈明清時期澳門葡萄牙
軍事及警察制度考述〉，《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2 期（2017），頁 17–18。

8.	 Diário	do	Governo,	n.º	249,	30	de	outubro	1888,	p.	2403.	非
難地祖父名 António	Vicente	Fernandes	dos	Remédios，父
親名 Vicente	José	Fernandes，母親名 Ricarda	Constantina	
de	Senna，故其爵號 Senna	Fernandes 應是合父母之姓以
作紀念，遂以此為姓，其後人包括澳門著名土生作家飛歷奇
（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1923–2010）。

9.	 Diário	do	Governo,	n.º	87,	19	de	abril	1890,	p.	837.	據若爾
熱·福爾加斯（Jorge	Forjaz）的《澳門土生家族》（Familias	
Macaenses）載，非難地獲封子爵當天，澳門的《澳門人報》
（O	Macaense）稱：“我們不會因此祝賀我們的朋友非難地
先生，我們請他不要犯糊塗，花幾百個雷亞爾（Reis，葡萄
牙帝制時期貨幣）來擔任他剛從王室獲得的地位。”這似乎
暗示非難地的爵位是花錢買來的。見 Forjaz,	Jorge.	Familias	
Macaenses.	Vol.	3,	Fundação	Orient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996,	p.	543,	nota	5.

10.	 Diário	do	Governo,	n.º	86,	18	de	abril	1893,	p.	959.
11.	 	Boletim	do	O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íncia	de	Macau	

e	Timor,	n.º	18,	6	de	maio	1893,	p.	197.	 關於非難地的生
平，主要參考：Forjaz,	Jorge.	Familias	Macaenses.	Vol.	3,	
Fundação	Orient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996,	pp.	543–545；吳志良、湯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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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四），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頁 2019–2022；nenotavaiconta.wordpress.com/
tag/bernardino-de-senna-fernandes/，2023 年 6 月 15 日
讀取。

12.	 Araújo,	Amadeu	Gomes	de.	Diálogos	em	bronze:	Memórias	
de	Macau.	Livros	do	Oriente,	2001,	pp.	81–82.

13.	 廖澤雲主編：《鏡湖碑林：碑匾集》，澳門：澳門鏡湖醫院
慈善會，2011 年，頁 12–13。“三記行”的葡文名稱即創辦
人 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 的名字，“三記行”是
其對應的華文商號名。見Directorio	de	Macau	para	o	anno	
de	1879.	Tipografia	Mercantil,	1879,	p.	34.

14.	 趙利峰：《尷尬圖存：澳門博彩業的建立、興起與發展（1847—
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81–82。

15.	 張廷茂：《晚清澳門番攤賭博專營研究》，廣州：暨南大學
出版社，2011 年，附錄 1–4，頁 224–233。

16.	 盧可茵主編：《三城記：明清時期的粵港澳灣區與絲綢外銷》，
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22 年，頁 116。

17.	 盧可茵主編：《三城記：明清時期的粵港澳灣區與絲綢外銷》，
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22 年，頁 114。

18.〈擬設銅像〉，《叻報》，1893 年 11 月 8 日，版 5。
19.	 唐李賀〈浩歌〉：“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唯澆趙州土。”
20.	 宋陸游〈六月二十四日夜分，夢范致能、李知幾、尤延之同

集江亭，諸公請予賦詩，記江湖之樂，詩成而覺，忘數字而
已〉：“吳中近事君知否，團扇家家畫放翁。”

21.	 原碑年月日處為空白。
22.	 據《澳門憲報》資料，陳厚賢等從 1886 年起成為澳門鴉片

煙及煙膏承充商，後生意擴及至路、氹，直至 1902 年。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
1911）》，澳門：澳門基金會，2002 年，頁 142、165、
214、373。

23.	 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
（一八八七—一九四六）》，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 年，
頁40–41。不過，此處記述的月份有誤，不是5月，應是4月。

24.	 時至今日，澳門勞動工人歇息、吃飯時仍然喜歡“飲番杯”
（喝一杯）消遣，不過大多已喝啤酒代替米酒。

25.	 Boletim	do	O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íncia	de	Macau	e	
Timor,	Supplemento	,	n.º	13,	6	de	abril	1892,	pp.	94–95.

26.	 關於此次料半酒事件，葡文報紙《今日澳門》（Hoje	Macau）
作者何塞·西蒙斯·莫賴斯（José	Simões	Morais）依據當
年葡語報刊《澳門人報》（O	Macaense）、《獨立報》（O	
Independente）的記述以及《澳門憲報》的官方文件，於
2022 年 7 月 4 日起連續刊載 14 篇文章作介紹，其大量引

用報章原文，詳列葡中雙方觀點及批評意見，梳理出整件
事件的來龍去脈。本文此段對事件的簡述便來源於此，詳
見 hojemacau.com.mo/autor/jose-sm/，2023 年 6 月 15
日讀取。14 篇文章題目及刊出日期如下：“Vinho	de	arroz	
em	Macau”（4	Jul	2022）、“Arrematação	do	vinho	Liu	
pun”（13	Jul）、“O	vinho	Liu	Pun	 fecha	 lojas”（19	
Jul）、“Greve	e	lojas	fechadas”（25	Jul）、“Liberalização	
da	venda	de	Liu	pun”（2	Ago）、“Liu	pun	e	a	versão	d’	
O	Macaense”（8	Ago）、“Greve	ou	fim	do	comércio	em	
Macau”（16	Ago）、“Só	o	Rei	pode	abolir	o	exclusivo”
（22	Ago）、“Petição	dos	negociantes	chineses”（30	
Ago）、“Para	terminar	com	a	greve”（6	Set）、“Causas	
da	greve”（13	Set）、“Licenças	para	o	Liu	pun”（19	
Set）、“Espécies	de	vinho	liu-pun”（27	Set）、“Estudos	
de	Macau	–	Fábricas	de	vinho	liu-pun”（12	Out）。關於
4 月 21 日鏡湖醫院會議華人群眾鼓譟及非難地出面斡旋的內
容，見於“Para	terminar	com	a	greve”（6	Set）。

27.	 就筆者初步統計，名單中曾任或後任鏡湖醫院值理的有：陳
嘉善、盧九、何連旺、鄭鳳亭、何配江、沈靄雲、宋紳、曹
渭泉、梁福田、鮑煜堂、李公弼、崔凌雲、張家蔭、盧合、
曹善業、吳汝清、林鶴朋、盧應龍、何堯階、林梅修、蕭登、
黎若彭、潘如川、覃福田、陳詠南、王歧卿、梁耀偲、楊福初、
黃普堂、李裕堂、陳應泉、葉侶珊、李鏡泉（荃）、吳節薇、
關蕙田等。鏡湖醫院值理名單見《鏡湖醫院徵信錄（歲次壬
戌）》，澳門：鏡湖醫院，1923 年，何東圖書館藏本。

28.	 值得注意的是，名單中沒有鄭觀應或其父鄭啟華（鏡湖醫院
倡建值事）。

29.	 霍啟昌：《孫中山在澳門：檔案中的孫中山先生澳門經歷》，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年，頁 5。

30.	 關於孫中山與飛南第的關係，參見李長森：〈孫中山與澳門土
生葡人飛南第〉，李向玉主編：《“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2 年，頁 248–252；
金國平：〈《鏡海叢報》之主筆考——孫中山先生隱瞞與鏡
湖醫院華人之衝突試析〉，載李向玉主編：《“辛亥革命與
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1年，頁231–243；霍啟昌：
《孫中山在澳門：檔案中的孫中山先生澳門經歷》，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頁 49–63。“飛南第”這一中文
名是精通粵語和官話的 Francisco	Hermenegildo	Fernandes
本人所起的，見飛南第 1912 年致孫中山親筆函，載張磊、
盛永華、霍啟昌：《澳門：孫中山的外向門戶和社會舞台》，
澳門：澳門大學，1996 年，頁 206–210。參閱金國平：〈孫
中山與澳門二題〉，《澳門研究》，第62期（2011），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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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飛 南 第 的 父 親 尼 閣 老· 飛 南 第（Nicolau	Tolentino	
Fernandes,	1823–1898）是非難地伯爵的親弟弟，在 1851
至 1858 年間曾承充澳門番攤，其後開辦澳門當年最具規模
的印刷廠商務印字館（Tipografia	Mercantil），並從 1879 年

	 2 月 開 始 承 印《 澳 門 憲 報 》（Boletim	da	Província	de	
Macau	e	Timor）。飛南第在家中排行第二。

32.	 關於此事，可參閱金國平〈《鏡海叢報》之主筆考——孫
中山先生隱瞞與鏡湖醫院華人之衝突試析〉，載李向玉主
編：《“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1 年，

	 頁 231–243。金文中引述巴斯托律師回憶說：“肯定是因為
飛南第的影響力，政府才批准了孫中山醫生在鏡湖醫院中行
醫。”見頁 239。

33.	 此處日期以1896 年《鏡湖醫院誌事錄簿》為據。此日期與“巨
款”之說，均見黃天：〈考析現存孫中山向澳門鏡湖醫院揭銀
借據實為吳節薇之《備忘副本》——兼與譚世寶教授商榷〉，

	 《 文化雜 誌》（中文 版 ），第 96 期（2015），頁 73–102。
該 文分析孫中山前 後向鏡 湖醫院 借去兩筆 款項合共
三千一百六十八兩，這金額為當年醫院半年經費。

34.	〈照譯西論〉，《鏡海叢報》，1893 年 12 月 10 日，版 1，
參見《鏡海叢報》（影印本），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 年，頁 11。孫中山一到澳門
就向鏡湖醫院借錢，會否是與該報提及的“自籌經費開創西
醫局”有關？其於 1893 年 4 月 22 日借的第二筆款，才是用
於開辦中西藥局的？此處待考。

35.	 Forjaz,	Jorge.	Familias	Macaenses.	Vol.	3,	Fundação	Orient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996,	p.	544;	Araújo,	Amadeu	Gomes	de.	Diálogos	em	
bronze:	Memórias	de	Macau.	Livros	do	Oriente,	2001,	p.	81.

36.	 該銅像最早置於今得勝花園附近，後移去非難地家族在民
國大馬路的大宅，最後被送予澳葡政府，今置於白鴿巢前
地東方基金會會址前庭花園內，見 Forjaz,	Jorge.	Familias	
Macaenses.	Vol.	3,	Fundação	Orient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996,	p.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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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年間澳門港口圖”的發現及其價值       盧嘉諾

“清同治年間澳門港口圖”的發現及其價值

摘   要 2018年12月香港海事博物館“花旗飄洋：1784至1900年遠航來華的
美國商人”展覽曾展出一幅名為Guangzhou School: A Bird's-eye 
View of Macao 的澳門港口畫作，該畫作在2022年6月被澳門歐氏家
族於美國拍賣行投得。其描繪的是清同治年間澳門半島及周邊地區的景
象，清晰地展現出澳門半島和周邊地區的地理、地形以及澳門多處重要
建築，其中多個地標、地名以及圖像均為學術界首次發現，畫作較符合
1866至1874年間的澳門整體城市風貌，反映出甲戌風災之前澳葡當局
對澳門半島殖民擴張的影響。若該圖確為上述時間段所作，將成為十九
世紀六十年代中至七十年代初的澳門城市圖像補充史料，有助澳門城市
史、澳門社會經濟史研究者對十九世紀中葉澳門城市肌理及脈絡進行更
為深入的判斷、互證及分析，是一幅不可多得的、極其重要的澳門畫作。

關鍵詞 澳門；同治；地圖；畫作

盧嘉諾 *

* 盧嘉諾，澳門大學“濠江學者”（歷史系研究助理教授），澳

門科技大學歷史學博士。研究領域：澳門社會經濟史、人口史、
地圖史及香山地區史等。

引言

2018 年 12 月 14 日至 2019 年 4 月 14 日，
香港海事博物館“花旗飄洋：1784 至 1900 年
遠 航 來 華 的 美 國 商 人”展 覽 曾 經 展 出 一 幅 長 達
1.7 米的澳門港口畫作，畫作名為 Guangzhou 
School :  A B i rd 's-eye View of  Macao 。
《 南 華 早 報 》 記 者 斯 圖 亞 特・希 佛（Stuart 
Heaver） 在 2018 年 12 月 17 日 論 述 中 美 問
題 的 報 導 上 曾 提 及 該 展 覽，並 附 上 了 該 地 圖 的
相片； 1 其後，該畫作由香港收藏家售出，並由
澳 門 歐 氏 於 2022 年 6 月 在 美 國 洛 杉 磯 邦 瀚 斯
（Bonhams）拍 賣 行 投 得。2022 年 11 月 12
日，筆 者 留 意 到 澳 門 城 市 史 研 究 者 林 翊 捷 先 生
在 文 化 講 堂“鄉 關 何 處：澳 門 早 期 聚 落”講 座
中 提 及 該 畫，他 推 測 該 畫 大 致 為 十 九 世 紀 五 十
年代之作；2023 年 6 月 16 日至 7 月 2 日，畫
作 在 澳 門 紐 曼 樞 機 藝 文 館“紀 念 葡 荷 澳 門 戰 役
四百零一週年歐氏家族收藏展”上展出。2

鑑 於 該 畫 基 本 反 映 出 十 九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中
期 至 七 十 年 代 初 的 澳 門 城 市 肌 理 及 整 體 風 貌，
筆者建議稱其為“清同治年間澳門港口圖”（下
文 以“同 治 畫”代 稱），如 該 畫 確 係 百 餘 年 前
所 作 的 真 跡，將 豐 富 澳 門 地 圖 及 港 口 畫 在 該 時
段 的 圖 像 史 料，並 能 夠 與 同 時 代 的 西 方 地 圖 作
相 互 對 照。 在 獲 得 現 收 藏 者 授 權 的 前 提 下，3

本 文 將 對 該 畫 進 行 首 度 且 系 統 的 學 術 研 究，試
圖 解 讀 圖 像 中 的 重 要 歷 史 信 息 及 發 掘 其 重 要 價
值。

一、圖像呈現的香山縣及周邊海島地理信息

“同 治 畫”為 傳 統 水 粉 設 色，目 前 的 品 相
整 體 良 好。該 畫 經 過 重 新 裝 裱，邊 緣 處 有 零 星
破損，圖像有零星霉點，“西夷大炮台”與“龍
田 村”的“田”之 間 有 破 損，中 間 部 分 有 重 新
修復裝裱痕跡。

圖 像 左 上 角 為 地 理 位 置 的 西 北 方，在“關
閘 舊 址”（明 清 關 閘 城 樓）處 繪 有 關 閘 汛 牆 及
數 間 房 屋，屋 間 空 地 豎 有 象 徵 中 方 勢 力 的 中 式
官 方“黃 旗 旗 杆”（底 部 一 般 為 旗 杆 礎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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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清同治年間澳門港口圖”（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城 樓 北 部（圖 像 之 左 方）標 有“高 沙”並 在 沙
堤 旁 繪 有 樹 林、房 屋；高 沙 北 邊、蓮 花 莖 的 盡
頭 標 有“三 練 團”並 繪 有 樹 林、房 屋；往 東 向
吉 大 村 方 向 繪 有 樹 林，並 標 有“吉 大 村 由 此 進
距 澳 十 五 里”，向 讀 者 說 明 吉 大 村 的 方 位；再
往東即至珠江口海面，繪有九個島嶼並標有“九
洲 洋”，又 在 上 方 標 註“由 此 洋 進 省”。此 處
細節暗示了作者與讀者“對話”的語境——“進
省”即 表 往“省 城”廣 州 之 意，即 意 味 着 其 採
用 中 式 傳 統 的 習 慣 話 語，故 此 圖 應 當 於 華 人 間
流通，其目標群並非“夷人”。

“九 洲 洋”再 往 東（圖 像 之 右 上 方）繪 有
山形圖案並標有“沙壢”字樣；“沙壢”山右側
為海面，海面往南（沙壢之右方）為只繪有岸邊
的“大葡萄”島，再右側為“小蒲萄”島；繼續
往南是一座更大型的島嶼，其岸邊繪有灘塗地，
上方標有“沙瀝”標識，並附有“來往夷船多在
此處寄泊”字樣，此處應為常見於葡文文獻中的
Rada 或 Rada da Macau（澳門錨地）。

“沙瀝”位於“雞頸山”（即大氹仔島）的
東北部，與圖中“氹仔”（即小氹仔島）所在的
海島之間隔着“乾門”。氹仔處繪有中式民房及
“菓欄山汛”，在“夷炮台”處標有“此炮台道

光二十七年新建”，右側標有“十字門”。與“十
字門”隔海相望的應屬小橫琴島，島的兩側標有
“瑪瑙洲”及“橫琴山”兩處地名。按照實際地
理方位，小橫琴島對岸應為灣仔的馬騮洲，在圖
中的對應位置可見標有“馬騮洲”，又附有“由
此海直通香山新會”的標識，其對岸為“媽閣炮
台”。

按 照 繪 圖 者 的 構 圖，高 沙 向 西（圖 像 的 左
側部分）則進入北山嶺一帶，若向西北方向“前
行 ” 將 經 過 大 片“ 圍 田 ”， 至“ 拉 塔 炮 台 舊
址”，4 該炮台為石製，繪有中式官方黃旗；炮
台 山 腳 下 近 岸 處 繪 有 七 塊 礁 石，標 有“七 姐 妹
石”；炮台左側繪有位於林中的“北山嶺”村，
其 中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村 口 的“文 閣 塔”，雖 然 沒
有 文 字 標 識，但 亦 被 作 為 地 標 繪 出；北 山 嶺 村
往 西 為“白 石 村”，繪 有 林 中 村 落 及 更 多 的 房
屋，且 村 前 有“田”；再 往 西 為“廈 村”“星
橋”，過 橋 為“前 山 寨”，寨 城 位 處 山 下，設
有城牆，圖中繪有“南”“西”二門，城內外繪
有 房 屋、黃 旗 及 樹 林，城 外 為“田”，田 往 河
邊繪有“北山渡頭”，應為往來南屏（時稱“沙
尾”）、北山二村的渡船所用；在“北山渡頭”
與“七 姐 妹 石”之 間 為“亞 婆 石”，位 於 現 珠
海“婆石”村，再往西為“牛塘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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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沙瀝周邊海島（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圖 2.　吉大至沙壢一帶（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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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馬騮洲一帶（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圖 4.　氹仔炮台及“菓欄山汛”（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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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沙尾村及北山村一帶（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圖 6.　前山寨周邊一帶（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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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山 渡 頭”對 岸（即 圖 像 的 下 方）應 為
現 南 屏、灣 仔 一 帶，該 側 所 有 房 屋 建 築 幾 乎 均
建 於 高 山 山 腳，且 大 多 沿 着 河 流 岸 邊 分 佈。從
左 至 右 來 看，最 左 側 標 有“沙 尾 村 由 此 進”，
周 邊 繪 有 渡 頭、房 屋，標 有“囊 涌”；往 南 為
“北 山 村”，林 中 繪 有 房 屋、高 塔；再 往 南 為
“九窑頭汛地”，5 繪有小炮台及黃旗；汛地往
南繪有“土地庙（廟）”，廟前有巨石及渡頭，
標有“石角嘴”，廟後往南上山有標註“客家”
的房屋群；再往南繪有“華光庙（廟）”，6 山
上又有“海門右庙（廟）”；再往南經過“沙”
及另一處大渡口，即為“灣仔村”；繼續往南，
在 山 間 隱 約 繪 有 一 行 房 屋，但 無 文 字 標 註；盡
頭 繪 有 數 間 蓬 寮，標 有“銀 坑 蛋 戶 蓬藔”，意
指 銀 坑 附 近 的 疍 民 聚 居 點；最 後 在 圖 像 的 右 下
角 標 有“西”字，這 也 是 全 圖 唯 一 一 處 方 位 標
識——從現代較精確的地圖來看，南屏、灣仔一
帶 位 處 濠 江 水 道 西 側，此 處 的“西”應 該 是 作
者 希 望 藉 此 告 知 讀 者 大 致 的 方 向，是 因 應 其 繪
畫方式而定，而非精確的地理方向。

作 者 採 用 了 特 殊 的 繪 畫 佈 局，並 未 採 用 精
準 的“上 北 下 南”或“左 北 右 南”模 式，這 顯
示 出 其 核 心 在 於“示 意”，與 現 代 西 方 精 準 繪
製 的 航 海 圖、地 形 圖 有 所 區 別。其 繪 製 方 式 與
道 光《香 山 縣 志》中 的〈濠 鏡 澳 全 圖〉〈澳 門
東 環 圖〉〈澳 門 西 環 圖〉均 有 相 似 之 處，然 而
在 細 節 上，包 括 房 屋 繪 製 以 及 地 名 等，又 有 眾
多不同。7“同治畫”的重點在於描述澳門半島
的 細 節，並 藉 此 顯 示 其 與 周 邊 地 區 的 大 致 方 位
關 係，作 者 在 繪 製 澳 門 半 島 周 邊 地 區 時，往 往
呈 現 出 東 南 西 北 無 法 完 全 對 應 的 情 況，故 採 用
“由 此 洋 進 省”“由 此 海 直 通 香 山 新 會”等 標
識，向 讀 者 說 明 周 邊 各 島 的 通 航 情 況。這 種 看
似“漫 不 經 心”的 不 準 確，既 表 達 了 精 確 的 方
向 並 非 此 圖 所 求，又 暗 示 了 更 深 層 次 的 含 義，
即 作 者 似 乎 認 為 讀 者“有 能 力”辨 別 周 邊 地 區
方 位，了 解 這 些 航 路 的 基 本 知 識。換 言 之，讀
者與作者應存在一定的地理知識“對話基礎”。
筆 者 由 此 推 定，該 畫 作 並 非 一 般 商 品、工 藝 品
（因 為 商 品 完 全 沒 有 必 要 清 晰 標 註 地 理 名 詞 尤
其 是 漢 文 地 名），而 是 具 有 特 殊 功 能（甚 至 政

治、軍 事 用 途）的 地 理 示 意 圖，其 重 點 在 於 描
述澳門及氹仔的政治及地理現狀。

 
二、圖像呈現的澳門半島地理信息

澳 門 半 島 的 細 節 描 述，乃“同 治 圖”最 為
重 要 的 部 分，且 對 於 澳 門 城 市 史 而 言 具 有 重 要
的意義。若將“同治圖”對比 1865 至 1866 年
由 法 國 人 繪 製 的 澳 門 地 圖，可 發 現 兩 者 所 呈 現
的 地 理 信 息 高 度 吻 合：關 閘 以 南 一 帶，靠 近 蓮
花 莖 南 段 處 有 座 依 山 而 建 的“新 廟”，此 處 的
“新”並 非 表 該 廟 為 近 期 所 建，譚 世 寶 曾 提 出
“因 為 蓮 峰 廟 與 馬 角 的 天 妃 廟 具 有 同 是 官、商
共 建，同 把 媽 祖 與 觀 音 共 處 一 廟 而 分 置 於 前 後
兩 間 殿 閣 的 特 點，又 因 其 建 於 馬 角 廟 之 後，故
又俗稱‘娘媽新廟’，略稱‘新廟’”，8 已釐
清“蓮峰廟”又稱“新廟”之來歷，且蓮峰廟“係
合澳奉祀香火，又為各大憲按臨駐節公所”，9

具有“官廟”的性質。

蓮 峰 廟 上 方 繪 有“蓮 峯 山 炮 台”，炮 台 上
豎有葡萄牙“藍白旗”，象徵此處為葡人所建，
並示意此處已歸入葡人勢力範圍（前述的 1865
至 1866 年 澳 門 地 圖 尚 未 繪 出， 因 該 炮 台 為
1866 年建成）；炮台上方的淺灣分別標有“湯
狗 灣”及“馬 鮫 石”，即 現“劏 狗 環”及“馬
交石”；山以南繪有澳門華人村落“望廈村”，
村 內 東 側 繪 有 一 間 三 進 建 築， 應 為“ 普 濟 禪
院”；村 西 有“望 廈 汛 舊 址”，立 有 黃 旗，表
示 此 處 曾 為 清 兵 駐 紮 之 處，望 廈 汛 西 側 繪 有 碼
頭，雖未有文字標註，但應為“望廈汛口碼頭”；
望 廈 汛 向 南 則 繪 有 樹 林 並 標 有“沙 崗”，西 側
為“新 橋 村”，房 屋 設 於 橋 樑 兩 側；沙 崗 向 南
為“蓮溪廟”，廟背靠小山丘，山上繪有巨石；
廟 向 南 則 有“新 開 馬 路”，路 兩 側 有“田”，
沿“新開馬路”行進，則直達“三吧門”入“澳
門城”。

望 廈 村 東 亦 有“馬 路”，應 為 亞 馬 留 時 代
所 修；沿 田 而 行 則 繪 有“西 夷 花 地”——畫 中
這 座 建 築 群 的 形 態 與 1865 至 1866 年 澳 門 地
圖 所 繪 較 為 吻 合，應 為 亞 美 打 神 父（Vitor 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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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1865 至 1866 年澳門地圖中關閘以南至城牆以北一帶（圖片來源：W.	A.	Read.	China,	Costa	de	Leste.	Macau	com	as	ilhas	e	
costas	adjacentes	Feita .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Cartes	et	plans,	GE	C-9481,	Public	domain<catalogue.bnf.
fr/ark:/12148/cb406445100>.	筆者後製提供）

圖 9.　關閘以南至城牆以北一帶（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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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青洲、新橋及沙梨頭一帶（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圖 10.　關閘至蓮峰廟一帶（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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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望廈村至水坑尾門一帶（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圖 13.　1865 至 1866 年 澳 門 地 圖 中 的 望 廈、 龍 田、 龍 環 等 村 範 圍（ 圖 片 來 源：W.	A.	Read.	China,	Costa	de	Leste. 	Macau	
com	as	 ilhas	e	costas	adjacentes	Feita .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Cartes	et	plans,	GE	C-9481,	Public	
domain<catalogue.bnf.fr/ark:/12148/cb406445100>.	筆者後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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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é  de Sousa e Almeida）所興建的園林
式別墅。王文達曾記：

當時由亞美打神甫（Fr. Almeida），

用廉價承購龍泉附近一帶坑谷田畝，經過

一番填築修建，遂成為一所園林式之別

墅，栽花植樹，稱之為花苑（Flora）焉。10

1865 至 1866 年 的 澳 門 地 圖 則 在 此 處 標 註 有
“Almada Fonte”， 表 示 該 地“ 屬 於 亞 美
打 ”。 文 德 泉 在《 澳 門 地 名 》（Toponímia 
de Macau ）中的“Jardim da Flora”一節稱：

以這個名字命名的花園位於東望洋

山下的西北方向，延伸到士多紐拜斯

大 馬 路（Avenida de Sidónio Pais）

上建築物的後面，在山洞巷（Travessa 

do Túnel）的兩側。花園所處的土地

為 亞 美 打（Vitorino José de Sousa e 

Almeida）神父所有……1848年，神父
在 Flora建造了一座優雅的宮殿，是澳

門建築師 José Tomás de Aquino的作

品。11 1872至 1873年，在蘇沙（António 

Sérgio de Sousa）執政期間，這座宮殿

被賣給了政府，這樣總督們就可以在那裡

避暑了。12

文 德 泉 又引述 1857 年 10 月 21 日《香 港公報》
（T h e  Fr i e n d  o f  C h i n a  &  H o n g  K o n g 
Gazet te）13 對該花園的描述：

……這塊地產在澳門很有名，它的主

人投資超過 1萬元（$10,000）。它的面
積為 140,325英呎，（整體）呈正方形，
分為兩個四邊形，一個用於種植觀賞性植

物，另一個大約 6英呎多，用於種植蔬
菜和果樹。它收集了豐富的幾乎所有種類

和國家的美麗和罕見的花卉，且用建築和

欄杆進行裝飾，在下層平行四邊形的中

心，矗立着一座帶圓頂的小建築，由 16
根柱子支撐，裡面有一個噴泉，其水來自

兩條溪流，上游和連續的（superiores e 

contínuas），其中一條專門屬於花園。

在上面的四邊形中，有一座宏偉的建築，

被花園所包圍，周圍有欄杆和柱廊；這座

建築包含 8個房間和 2個起居室，在夏
季，它非常舒適，從那裡可以看到內港

和鄰近的大部分地區的壯麗景色。這處

房產的唯一抵押品是每年向政府支付的 8
元的小額租金；這處房產不能轉讓給中國

人……14

結合《香港公報》中的描述，“同治畫”中的“西
夷 花 地”基 本 符 合 當 時 亞 美 打 神 父 的“花 苑”
建 築 的 基 本 佈 局，且 其 正 前 方 繪 有“龍 田 村”
和“龍環村”，符合當時地圖呈現的地理佈局。

沿着“馬路”向南前行，路過一些房屋（應
當 為 望 德 堂 坊 一 帶 建 築）則 至“水 坑 門”，沿
山而上繪有城牆，即為澳門城牆；城牆自東向西
途徑“西夷大炮台”（即大炮台）至與“新開馬
路”相連的“三吧門”；繼續向西則為“沙梨頭”
聚落群，止於“沙梨頭閘門”，其中繪有小山、
樹林及“橙頂建築”，未標記處應為“賈梅士花
園”（現白鴿巢公園）及“俾利喇別墅”（現東
方基金會會址）；山下繪有“土地庙（廟）”，
當 為 今 沙 梨 頭 土 地 廟，周 邊 建 築 多 為“灰 頂 建
築”，意 指 此 處 房 屋 多 為 中 式 建 築，即 華 人 社
區；在“沙 梨 頭 閘 門”至“三 吧 門”之 間 標 有
“沙欄仔”字樣；沿“三吧門”向南繪有“花王
庙（廟）”（現聖安多尼堂）及“大三把”（現
聖保祿教堂遺址），15 此處的“大三把”已呈現
大火焚毀後的教堂前壁遺址狀態，周邊建築多為
“橙頂”——作者在表示，向南進入三巴門後即
為“澳門城”，故大多數建築為“橙頂”，即“西
式 建 築”。沿“三 吧 街”向 東 則 與“水 坑 尾 直
街”的分支“近西街”匯流（1865 至 1866 年
地圖分別用“R. de S. Paulo”“Rua do Campo”
和“R. Formosa”表示）。“近西街”（Rua 
Formosa） 一 名 在 文 獻 中 見 於《1874 年 澳
門 街 道 名 冊 》16 及《1905 年 澳 門 街 道 名 冊 》
（“近 西 街，Kan Sai Kae”）17，《1925 年
澳門街道名冊》亦有記載（“近西街，Can Sai 
Cai”）。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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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沙梨頭至三吧街一帶（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沿“水 坑 尾 直 街”南 行，東 側 繪 有 依 山 而
建的建築群，包括：“妮姑廟”“咖 口思 口蘭廟”“咖
口思 口蘭前地”及“咖 口思 口蘭炮台”；炮台之下沿岸繪
有 礁 石 及 岸 堤，再 往 南 即 為“南 灣 炮 台”，旁
邊 繪 有“兵 頭 住 所”；繼 續 沿 南 灣 南 行 至“燒
灰爐炮台”，標有“燒灰爐街”，山上繪有“西
望洋”教堂及建築群；沿“燒灰爐街”向西南行，
可至“人頭井”，此處甚至繪有如今“亞婆井”
的井口圖像，19 旁邊的山上繪有零星小房；繼續
往南經過長樓梯向山下行進，則至“媽閣廟”，
廟 後 山 上 繪 有“海 鏡”石。圖 中 清 晰 可 見 媽 閣
廟 的 大 殿、弘 仁 殿、觀 音 閣 等 建 築，廟 右 側 還
繪 有“子 口 舊 址”和 一 些 灰 頂 房 屋，以 及 葡 人
所建之“媽閣炮台”作為澳門半島最南端建築。

從“水 坑 門”沿“近 西 街”向 南 行，“近
西 街”與“三 吧 街”匯 流 之 處 為“賣 草 地”，
周 邊 均 為 橙 頂 建 築；沿“賣 草 地”南 行 進 入 澳
門 城 的 中 心 地 帶，繪 有“大 庙（廟）”（即 主

教座堂）、“板帳廟”（即玫瑰堂，或俗稱“板
樟 堂”）、“野 仔 廟”（即 仁 慈 堂）、“議 事
亭”（即 今 市 政 署 大 樓）。議 事 亭 廣 場 中 心 繪
有“井”，“議事亭”左後方為“西夷死牢”，
右後方為“龍嵩”教堂，教堂旁有“龍崧庙（廟）
街”；經“紅 窓（窗）門”南 行，有“小 三 吧
庙（廟）”（即聖若瑟修院教堂）、“三層樓”
與“風信庙（廟）”（即聖老楞佐堂，或俗稱“風
順堂”），“風信庙（廟）”以東有“呂宋館”
並 立 有 旗 幟；向 西 往 內 港 方 向 繪 有 大 量 沿 岸 建
築，包 括：“吔 呣 行”“呞咑”20“下 環 街 馬
頭”，以及立有旗幟的“花旗館”。

在圖像的正中心位置，繪畫的是“市集區”
（Bazar）。這 個 街 區 從 議 事 亭 前 地 向 南 一 直
延 伸 到 內 港 沿 岸，街 區 上 方（東 側）繪 有“米
糙街”及“墟亭”（即營地市集），北側繪有“大
關舊址”（即原“關部行台”，1849 年被亞馬
留下令拆毀），並標記有“大街”“小新街”“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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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西望洋至人頭井（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圖 15.　加思欄至南灣炮台一帶（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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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媽閣廟至媽閣炮台（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圖 18.　議事亭前地至市集區一帶（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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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等 地 名。這 裡 的 核 心 街 區 為 扁 平 化 的 圍、
里，這個區域的周邊一般又俗稱為“十八間”，
包 含 了“十 八 間”“吉 慶 里”“趙 家 圍”“桔
仔 圍”“蘆 石 塘”等 沿 用 至 今 的 街 道 名；在 內
港 一 側，從 左 至 右 繪 有 多 個 渡 口 碼 頭，如“四
艋碼頭”“大馬頭”“船澳口”“新埗頭”“植
槐里渡頭”“柴船尾”等，與道光《香山縣志》
所繪的“步頭”及“水口”基本一一對應。在“新
埗頭”與“船澳口”之間，還有一所標有“左署”
字 樣 的 灰 頂 建 築，應 為 道 光《香 山 縣 志》卷 四
〈濠 鏡 澳 全 圖〉所 標 記 的“左 堂 署”，即 駐 澳
香 山 佐 堂 在 草 堆 街 附 近 的 住 所。駐 澳 香 山 佐 堂
因 1849 年亞馬留遇刺而逃回前山，21 自此佐堂
署應已形同虛設。

三、“同治畫”的意義與價值

“同 治 畫”的 重 要 價 值 在 於 呈 現 了 十 九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中 期 澳 葡 殖 民 擴 張 為 澳 門 帶 來 的 一
系 列 城 市 變 化。我 們 從 十 九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末、

七十年代初約翰・湯姆遜（John Thomson）
在 澳 門 拍 攝 的 相 片 可 知，22 此 時 的 澳 門 城 區 房
屋 極 為 密 集，這 也 說 明 繪 圖 者 在 繪 製 的 過 程 中
有 所 取 捨。如 果 這 幅 地 圖 的 繪 製 年 代 當 真 為 清
同 治 年 間，則 具 有 重 要 的 史 料 價 值，其 中 多 處
內容較為罕見，甚至應屬史學界首次發現：

（一）全 圖 以 漢 文 作 為 註 釋，是 該 畫 作 最
為 珍 貴 之 處，這 在 現 存 的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澳 門 地
圖 類 畫 作 中 較 為 罕 見。該 畫 或 許 是 學 術 界 迄 今
為 止 發 現 的 現 存 最 早 精 確 到 街 道 單 位 並 以 漢 文
進行標示的傳世設色澳門港口畫。23

（二）該 圖 或 許 為 現 存 最 早 載 有 東 望 洋 燈
塔（松 山 燈 塔）、蓮 峰 山 炮 台（望 廈 炮 台）、
加 思 欄 草 地（加 思 欄 花 園）、西 夷 花 地、氹 仔
炮 台 等 澳 葡 地 標 建 築 圖 像 及 圖 註 的 中 式 畫 作 及
地圖。

（三）該 圖 或 許 為 現 存 最 早 一 批 清 晰 繪 製

圖 19.　風順堂至內港一帶（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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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標記“新橋村”“龍田村”“龍環村”等華人
聚落場景和“人頭井”“菓欄山汛”等漢文地名
的中式畫作之一。24 

（四）該 圖 用 中 文 分 別 標 註 出“沙 瀝”及
“沙壢”兩處，為目前學界首見。

（五）該 圖 標 記 出 大 量 諸 如“大 關”（關
部行台）、“拉塔炮台”（北山嶺拉塔石炮台）、
“子 口”（媽 閣 稅 口）、“望 廈 汛”等 的“舊

址”，凸 顯 了 澳 葡 的 殖 民 擴 張 與 香 山 縣 對 澳 門
管治的旁落。

（六）該 圖 標 記 了 多 條 澳 葡 因 殖 民 擴 張、
城市發展修建的“馬路”及“新開馬路”。

（七）該 圖 載 有 多 個 圍、里 地 名，深 刻 地
說 明 圍、里 是 澳 門 中 式 傳 統 城 市 肌 理 的 重 要 組
成 部 分，是 華 人 扎 根 澳 門、形 塑 澳 門 中 華 文 化
的體現，而非由葡人命名而得。

圖 20.　約翰·湯姆遜所攝之澳門半島相片（圖片來源：John	Thomson.	Macao,	China .	Wellcome	Collection,	18839i,	Public	
domain	<wellcomecollection.org/works/jbrm9a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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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圖 像 來 看，“同 治 畫”向 讀 者 呈 現 出 一
個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因 澳 葡 殖 民 擴 張 和 人 口 增 加 導
致“澳 門 城”外 華 人 村 落 日 益 繁 盛 的 澳 門“城
市 想 象”。十 九 世 紀 上 半 葉，華 人 人 口 是 澳 門
總 人 口 的 大 多 數，奠 定 了 以 華 人 為 主 導 的 社 會
形態。龍思泰在《早期澳門史》指出，1830 年
澳門的葡人人口為 4,628 人，而華人人口為葡
人 的 六 倍。25 1836 年，澳 門 居 民 近 三 萬，其
中葡萄牙子民僅四五千，其他大部分為華人；26

據澳門議事會調查，1837 年澳門華人人口達兩
萬人，而葡人人口僅四千餘人；1839 年林則徐
視 察 澳 門，檄 令 各 級 官 吏 查 明 澳 門 其 時 有“西
洋夷人七百二十戶，男女五千六百一十二丁口，
英 吉 利 國 僦 居 夷 人 五 十 七 戶，澳 門 華 人 則 七 千
餘 人（未 計 水 上 人 口）”；27 1847 年 澳 門 居
民 總 數 為 68,086 人，葡 人 僅 佔 4,476 人；28 
1867 年 3 月 澳 葡 當 局 的 報 告 指 出：“澳 門 的
華 人 人 口 多 年 來 緩 慢 地 增 長，但 自 1864 年 年
底 起 開 始 了 快 速 增 長，據 較 謹 慎 估 算，已 經 增
長 一 倍 有 餘。”人 口 增 長 導 致 澳 葡 大 量 填 海 造
地 並 利 用 包 括 墓 地 等 的 荒 地。29 由 此 可 見，華
人 的 大 量 遷 入 已 經 對 澳 葡 當 局 造 成 一 定 壓 力，
而 人 口 增 加 必 定 牽 涉 到 生 活 用 地 及 城 市 規 劃 等
現代城市管理問題。

十 九 世 紀 下 半 葉，由 於 澳 葡 逐 步 推 行 殖 民
擴張，將澳門半島各村乃至氹仔、路環等離島納
入管轄範圍，同時自 1867 年起相繼在上述地區
進行人口普查，30 將原“澳門城”、澳門半島華
人各村以及離島各村納入人口普查的範圍（普查
的地理範圍和區域與“同治畫”所繪的澳門區域
基本一致），在此過程中不斷推進華人各村的近
代城市化，使得居住在“天朝鄉村”的華民逐步
從“保甲之民”或主動或被動地轉變為“城市居
民”。31 根據 1892 年香山知縣楊文駿的記載，
澳 葡 當 局 已“將 青 洲 至 銀 坑 一 帶 全 行 佔 去”，
同 治 二 年 佔 塔 石、新 橋、沙 崗、石 牆 街 和 沙 梨
頭 五 村“添 設 馬 路、門 牌”；光 緒 五 年 佔 龍 田
村並“將村左、村後兩處改造馬路，光緒九年，
編 入 西 洋 戶 籍，設 立 門 牌”，光 緒 九 年 佔 去 望
廈 村，並“添 設 綠 衣 館、馬 路、門 牌”；咸 豐
年 間 佔 去 氹 仔，並“設 立 門 牌，建 造 綠 衣 館 一

間，兵房一間”。32 可見，澳門半島華人村落在
十九世紀下半葉基本全數被澳葡實際佔領——澳
葡 已 經 在 客 觀 上 實 現 對 澳 門 半 島 的 全 面 掌 控，
並迫使各村傳統居民逐步向城市居民過渡。

“ 同 治 畫 ” 所 描 繪 的 澳 門 城 市 狀 況 基 本
與 澳 葡 當 局 在 1867 至 1868 年 進 行 的“ 華 人
人 口 普 查”報 告 相 吻 合。人 口 普 查 是 政 權 體 現
其 對 該 地 區“擁 有 主 權”的 象 徵，澳 葡 當 局 在
未 獲 得 清 政 府 承 認 下 於 1867 年 首 次 對 澳 門 半
島 華 人 人 口 進 行 非 法 的 普 查。在 1867 年 的 陸
上 華 人 人 口 普 查 報 告 中，直 接 以“基 督 教 城”
（Cidade Christa， 即“ 澳 門 城 ”）、 市 集
區（Bazar）、 沙 梨 頭（Patane）、 望 廈 村
（Mong-ha）、聖拉匝祿區（S. Lazaro）、
西 望 洋 山 和 洗 衣 塘（Penha e Tanque 
Mainato）以 及 媽 閣 村（Barra）對 澳 門 半 島
的陸地進行區域劃分，共普查了 526 條街道及
8,819 戶（Fogos）華 人。33 從 此 次 人 口 普 查
的 範 圍 來 看，澳 葡 毫 無 疑 問 是 以 普 查 的 形 式 宣
示 其 對 望 廈、市 集 區、沙 梨 頭 以 及 媽 閣 村 一 帶
的 傳 統 華 人 村 落 的“實 際 管 治”。自 亞 馬 留 推
行 殖 民 擴 張 舉 措 之 後，澳 葡 當 局 持 續 在 澳 門 城
內 收 取 公 鈔、業 鈔，並 逐 步 將 澳 門 城 牆 以 北 的
華人村落視為其管治區域——“同治畫”中澳門
半島北部的“蓮峯山炮台”，以及“關閘”和“拉
塔 炮 台”被 標 註 為“舊 址”等 信 息，已 向 讀 者
說 明，此 時 關 閘 以 南 一 帶 的 管 治 權 已 經 盡 數 落
入葡人囊中。

另 一 方 面，為 何 市 集 區 會 被“同 治 畫”置
於 中 心 位 置？顯 然，其 意 義 是 凸 顯 出 該 區 重 要
的商貿地位。1867 年澳門華人人口普查報告顯
示，澳 門 半 島 華 民 有 71,482 人，其 中 陸 上 華
民 56,252 人，水上華民 15,590 人，34 相較之
下華人人口已為葡人的 16 倍之多。市集區人口
也 越 來 越 多，但 基 督 教 城 面 積 較 廣，街 道 狀 況
也 不 相 同，城 內 居 民 幾 乎 都 是 華 人，有 很 多 專
門供華人租住的小街道。在基督教城 180 條公
共 街 道 中，僅 16 條 沒 有 華 人 居 住，35 可 見 此
時 華 人 已 經 佔 據 基 督 教 城 絕 大 多 數 住 房。這 也
深 刻 地 反 映 出，十 九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末，華 人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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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佔 澳 門 人 口 的 絕 大 多 數，而 市 集 區 作 為 基 督
教城外最大的華人聚集區（1867 年普查顯示市
集 區 有 14,573 名 華 人， 佔 總 人 口 25.91%，
僅 次 於 有 20,177 名 華 人、佔 比 為 35.87% 的
“基 督 教 城”），36 同 時 亦 是 十 八 世 紀 以 來 澳
門 內 港 最 重 要 的 商 貿 區 域，其 碼 頭 具 有 重 要 的
對外貿易作用，這也是作者希望強調的。

從 畫 面 的 佈 局 上 來 看，“ 同 治 畫 ” 與 另
外 兩 幅 創 作 於 十 九 世 紀 且 具 有 軍 事 目 的 的 漢 文
畫 作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其 一 是 現 藏 於 中 國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的〈澳 門 形 勢 圖〉。該 圖 是 在 嘉 慶
十 三 年（1808 年）英 軍 攻 下 澳 門 後 製 作 的 圖
像，被 附 在 嘉 慶 十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兩 廣 總 督
吳 熊 光 的 奏 摺 之 後。37 嘉 慶 十 三 年〈澳 門 形 勢
圖〉的 軍 事 意 味 甚 濃，重 點 在 於 關 注 前 山 寨 與
澳 門 周 邊 的 軍 事 及 地 理 信 息，包 括 現 灣 仔、橫
琴 以 及 周 邊 海 島；其 佈 局 與“同 治 畫”基 本 一
致，採 用 了“左 北 右 南”的 佈 局，以 蓮 花 莖 為

中 心 將 關 閘 以 北 的 區 域 繪 在 地 圖 的 左 側，將 澳
門 半 島 放 置 在 右 側，並 將 氹 仔、橫 琴 等 海 島 放
在澳門半島的上方——這種做法會讓讀者誤以為
氹 仔 和 橫 琴 在 澳 門 半 島 的 東 側，可 見 這 些 島 嶼
的 準 確 地 理 方 位 並 不 是 該 圖 的 重 點。其 二 是 繪
製於嘉慶十六年後、現收藏於大英圖書館的〈前
山寨與澳門形勢圖〉。38 該圖以前山寨為中心，
在 圖 像 右 側 繪 出 澳 門 半 島 部 分 重 要 的 軍 事、政
治 及 宗 教 建 築，並 同 樣 繪 有 灣 仔 一 帶。然 而 不
同 的 是，該 圖 是 用 紅 紙 貼 在 圖 像 上，再 用 漢 文
加 以 標 註，且 該 圖 的 重 點 在 於 強 調 關 閘 以 北 一
側 的 防 務，應 與 其 繪 圖 目 的（防 守 關 閘 以 北 的
前山寨及香山縣周邊地區）有關。

在對比上述兩圖之後，我們不難發現從“同
治 畫”圖 像 呈 現 的 信 息 來 看，作 者 顯 然 是 一 位
熟 悉 澳 門 及 周 邊 地 區 地 理 情 況 的 中 方 繪 圖 師，
且 繪 圖 的 原 因 也 可 能 是 以 軍 事、政 治 目 的 為 導
向，展 現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以 來，在 澳 葡 殖 民 擴 張

圖 21.　〈前山寨與澳門形勢圖〉（General	Map	of	Qianshan	Fort	and	Macao）（圖片來源：The	British	Library	Board,	Or.	12242	(7).	
筆者複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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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背 景 下，澳 門 因 政 治 變 動 所 經 歷 的 城 市 變 化
之結果——1849 年澳門半島的清廷駐澳官員被
驅 逐 後，澳 門 半 島 城 牆 以 北、關 閘 以 南 一 帶 悉
數 被 澳 葡 佔 領，昔 日 鉗 制 葡 人 的 關 閘 城 樓、拉
塔石炮台、望廈汛地，連同象徵清廷主權的“大
關”（關 部 行 台）已 成“舊 址”。其 相 關 的 背
景 是：關 閘 城 樓、界 牆 及 周 邊 炮 台 早 於 1840
年 8 月“中 英 關 閘 之 戰”被 佔 領 並 損 毀；39 關
部 行 台 於 1849 年 被 亞 馬 留 下 令 拆 毀；關 閘 與
拉 塔 石 炮 台 又 於 1849 年 8 月“ 中 葡 北 山 嶺
之 戰”一 度 被 葡 軍 佔 領 並 損 毀。40 一 方 面，該
圖 反 映 出 十 九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的 新 變 化：葡 人 已
佔 領 望 廈 一 帶，並 在 蓮 峰 山 上 修 建 了 新 的 炮 台
（1864 年興建，1866 年建成）以控制關閘至
澳 門 城 牆 之 間 的 土 地，這 也 意 味 着 關 閘 以 南 一
帶 的 土 地 已 盡 收 於 葡 人 手 中，香 山 縣 失 去 了 對
這個區域的控制權，再結合東望洋炮台上的“燈
塔”圖像，意味着這幅畫作應不早於 1866 年；
另 一 方 面，圖 像 還 透 露 出 此 時 的 氹 仔 似 乎 並 未
完 全 被 佔 領：圖 中 氹 仔 處 象 徵 中 方 軍 事 勢 力 範
圍 的“菓 欄 山 汛”並 未 以“舊 址”標 誌，與 葡
人“道 光 二 十 七 年 新 建”於“十 字 門”的“夷
炮台”形成互相牽制之勢。41 按照此邏輯推理，
原 則 上 該 圖 的 繪 製 年 代 應 不 晚 於 十 九 世 紀 七 十
年代末。

在 建 築 描 繪 的 細 節 中，作 者 用“中 式 黃 旗
旗 杆”表 明“中 方 勢 力 範 圍”（稅 口、軍 事 據
點），用“葡 萄 牙 藍 白 旗”表 示 表 明“葡 方 勢
力 範 圍”；在 各 個 重 要 的 地 標 建 築 上 以 中 文 標
註 地 名，並 在 個 別 處 輔 以 補 充 說 明 文 字；在 部
分 外 國 領 事 府 邸 中，除 了 標 明“呂 宋 館”“花
旗 館”之 外，還 在 一 側 繪 有 代 表 其 國 籍 的“國
旗”，示 意 該 建 築 的 所 屬 與 用 途。在 絕 大 多 數
的 房 屋 刻 畫 上，作 者 用 橙 色 屋 頂 表 示“西 式 建
築”，用 灰 色 屋 頂 表 示“中 式 建 築”，以 此 區
分 中 西 建 築 用 途；在 教 堂 的 刻 畫 上，則 一 律 採
用“西 式 正 立 面”的 描 繪 方 法，輔 以 灰 白 色 的
正立面塗色，突出建築物的西洋風格；而在“媽
閣 廟”、“新 廟”（即 蓮 峰 廟）、“蓮 溪 廟”
等 重 要 的 中 式 建 築 上，則 突 出 其 中 式 建 築 構 件
特徵。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此 圖 標 識 的“ 沙 瀝 ” 及
其 一 側 的“來 往 夷 船 多 在 此 處 寄 泊”，在 中 文
地 圖 類 畫 作 中 較 為 罕 見，證 實 了 金 國 平 教 授 在
〈西 方 近 代 水 文 資 料 譯 文 對 澳 門 方 志 的 影 響〉
一文中關於“沙瀝”的判斷——過往外文澳門地
圖 中 常 見 有“Rada”或“Porto da Rada”
的 標 示，金 國 平 教 授 曾 援 引 1861 年 由 金 約 翰
（John W. King）所著的《海道圖說》（The 
China Pi lot ），以及衛三畏（Samuel Wel ls 
Wi l l iams）的《中國通商指南》（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 並 結 合 光 緒《 香 山
縣志》，認為沙瀝應為外文文獻中的“Macao 
Road”（ 葡 語 Rada 與 英 語 Road 均 有“ 錨
地 ” 之 意 ）。 衛 三 畏 在 1856 年 出 版 的《 中
國 通 商 指 南 》42 中 曾 提 及“Macao Roads, 
cal led Sha-lek 沙瀝 are whol ly open and 
undefended”（ 澳 門 錨 地， 沙 瀝 為 完 全 開
放 且 不 設 防），但 上 述 推 論 似 乎 未 能 完 全 證 實
“Rada”或 者“Macao Road”對 應 的 位 置
及 中 文 地 名 即 為“沙 瀝”，而《香 山 縣 志》只
有 對“沙 瀝”的 地 理 位 置 描 述，並 未 有 具 體 的
圖 像 顯 示 其 地 理 方 位。換 言 之，“同 治 畫”所
描 繪 的 情 形，說 明“沙 瀝”一 帶 具 有 錨 地 的 用
途，應 可 佐 證 金 國 平 教 授 的 觀 點，與 現 存 的 史
料相互印證。

從 作 者 想 呈 現 給 觀 者 的 內 容 不 難 推 斷，作
者（至 少 是 其 中 的 參 與 創 作 者）掌 握 了 大 量 且
細 緻 的 關 於 澳 門 半 島 及 周 邊 地 區 的 地 理 信 息，
尤 其 是 澳 門 本 地 的 古 老 地 名， 基 本 可 以 排 除
作 者 是 商 旅 或 赴 澳 旅 居 的 藝 術 家——因 為 在 用
於 商 業 銷 售 的 地 圖 畫 作 中 標 記 這 類 信 息 既 無 意
義，也 不 現 實，且 圖 中 如“咖 口思 口蘭廟”“小 三
吧 庙（廟）”等 處 都 有 用 白 色 顏 料 覆 蓋 塗 改、
重 寫 的 痕 跡，說 明 作 者 曾 經 對 該 圖 的 地 理 信 息
進 行 修 正，這 也 意 味 着 地 名 的 正 確 性 是 該 圖 作
者 所 關 注 的 重 點，同 時 也 說 明 其 最 初 下 筆 之 時
並 未 百 分 百 將 所 有 的 地 理 信 息 與 圖 中 建 築 對 上
號。此 外，圖 中 澳 門 半 島 房 屋 所 採 用 的 西 式 透
視 畫 法，與 澳 門 半 島 周 邊 香 山 縣 屬 地 房 屋 所 採
用 的 中 式 畫 法 明 顯 有 所 區 別，也 就 是 說，參 與
繪 圖 者 可 能 不 止 一 人。更 重 要 的 是，繪 圖 者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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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 關 注 並 呈 現 出 澳 門 當 時 重 要 的 城 市 地 標，更
花 了 不 少 筆 墨 在 華 人 聚 居 點 的 重 要 建 築 和 大 量
政 治、軍 事 建 築 的 刻 畫 上，又 在 特 定 的 位 置 刻
意 用“舊 址”強 調 此 處 發 生 的 變 化。以 上 均 說
明 繪 圖 者 可 能 被 委 派 查 明 澳 門 形 勢 尤 其 是 澳 門
的 軍 事、政 治 問 題，其 服 務 對 象 或 目 標 讀 者 應
為 地 方 官 員 尤 其 是 需 要 參 與 澳 門 問 題 決 策 的 人
士，甚 至 是 省 級 官 員，圖 像 中 的 地 理 信 息 對 上
述 人 物 判 斷 澳 門 現 狀 具 有 重 要 的 參 考 作 用。作
者（們）熟 悉 澳 門 本 地 情 況，甚 至 可 能 見 證 過
十 九 世 紀 六 十 至 七 十 年 代 發 生 在 澳 門 的 地 理 及
建 築 變 化，故 該 圖 如 非 仿 古 造 偽，那 麼 大 體 上
作圖時間應不晚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

從該圖所反映的澳門及周邊地理信息而言，
它 將 學 術 界 尤 其 是 現 當 代 研 究 者 不 少 懸 而 未 決
的 地 名 考 據“迷 霧”一 下 子 撥 開，圖 中 還 出 現
了不少既有文獻中鮮有甚至從未出現過的地名。
這 也 意 味 着，這 幅 圖“造 假”的 難 度 相 當 大：
要 想 造 假，那 麼 參 與“造 假”的 製 造 者 顯 然 是
一 名 極 為 專 業 的 澳 門 史 研 究 者，具 備 極 高 的 澳
門 及 香 山 城 市 史 的 專 業 知 識，對 澳 門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的 土 名、地 名 以 及 當 時 的 社 會 細 節 相 當 熟
悉（甚 至 連 當 時 所 用 的 葡 屬 藍 白 旗 都 繪 上），
並 將 一 些 目 前 學 者“尚 存 在 疑 惑”“仍 在 商 榷
中”的 一 些 懸 而 未 決 的 地 名 用 自 己 的 詮 釋 演 繹
在 畫 布 之 上。這 樣 做 的 風 險 非 常 大，倘 若 這 張
地 圖 實 為“贗 品”卻 被 認 定 為 真 跡，那 麼 將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阻 礙 學 界 對 於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澳 門 城
市 肌 理 的 探 索； 倘 若 這 幅 地 圖 確 係 十 九 世 紀
六 十 至 七 十 年 代 所 作，那 麼 將 對 澳 門 城 市 史，
尤 其 學 界 關 於 十 九 世 紀 六 十 至 七 十 年 代 的 澳 門
城 市 肌 理 及 當 下 現 狀 的 判 斷 產 生 深 刻 的 影 響。
它 不 僅 能 夠 幫 助 我 們 窺 探 十 九 世 紀 中 期 華 人 對
澳 門 城 市 空 間 發 展 的 感 知，還 為 我 們 呈 現 出 在
澳 葡 殖 民 擴 張 的 背 景 下，澳 門 及 周 邊 地 區 的 城
市、政治、軍事變化，具有極為重要的歷史意義。

結語

顯 然，隱 藏 在 地 圖 背 後 的 歷 史，向 我 們 訴
說着人類千年來的共同願望——繪圖者希望將現

實的三維世界濃縮到二維空間的平面中。然而，
由 於 客 觀 條 件 的 限 制，往 往 無 法 將 所 有 的 細 節
內 容 於 圖 像 上 一 一 呈 現；同 時 也 由 於 主 觀 意 識
的“選 擇”與 某 種 程 度 上 的“干 擾”，使 得 地
圖 只 能 成 為 人 類 理 解 現 實 世 界 的 一 項 工 具，而
無 法 真 正“完 美 重 現”。地 圖 並 非 單 純 解 答 諸
如“我 們 如 何 從 一 個 地 方 前 往 另 一 個 地 方”一
類 的 問 題，它 還 隱 藏 了 人 類 通 過 對 空 間 信 息 的
處理，理解自身與現實物質世界之間的關聯。

“ 同 治 畫 ” 所 反 映 的 時 代 背 景， 無 疑 是
建 立 在 澳 葡 殖 民 擴 張 之 後 的 基 礎 上。1864 年
5 月， 澳 門 總 督 阿 穆 恩（José  Rodrigues 
Coelho do Amaral） 赴 天 津 換 約， 中 葡 雙
方 就 清 廷 在 澳“ 仍 設 立 官 員 ” 的 問 題 產 生 重
大 分 歧， 葡 方 堅 稱 清 廷 派 駐 官 員 僅 為 負 責 貿
易 的“ 領 事 ”， 而 非 行 使 管 轄 權 的 官 員。43

因 涉 主 權 問 題 而 被 中 方 拒 絕 的 阿 穆 恩 無 功 而
返， 澳 葡 遂 放 棄 以 締 約 方 式 從 清 政 府 方 面 獲
取 澳 門 主 權 的 路 徑，44 並 開 始 在 澳 門 成 立 管 治
華 人 的 機 構。1865 年 7 月 5 日， 葡 萄 牙 政
府 頒 佈 針 對 華 政 衙 門 的 敕 令，45 象 徵 着 澳 葡 管
理 華 人 的 專 門 機 構——華 政 衙 門 及 澳 葡 管 治 華
人 的 格 局 基 本 形 成。46 1866 年 10 月 26 日，
柯 打（José Maria da Ponte e Horta， 又 譯
“ 柯 邦 迪 ”） 就 任 澳 門 總 督， 深 知 談 判 無 效
的 他 另 闢 蹊 徑， 在 與 里 斯 本 外 交 部 確 認 後，
採 取“ 放 棄 談 判 並 維 持 澳 門 現 狀 直 至 時 機 成
熟 ” 的 執 政 理 念。47 對 比 同 治 四 年（1866 年）
1 月 19 日郭嵩燾命人赴澳查明各項事宜的報告
不難發現，“同治畫”所反映的城市風貌基本與
報告中的文字描述相符。48

值 得 關 注 的 是，經 過 亞 馬 留 殖 民 擴 張 後 的
十 餘 年 經 營，澳 門 半 島 關 閘 以 南 一 帶 早 已 成 為
澳 葡 當 局 實 際 管 轄 的 土 地——這 也 是 香 山 地 方
政 府 官 員 不 敢 向 清 廷 承 認 而 又 不 得 不 承 認 的 情
狀。我 們 要 思 考 的 是，為 何 繪 圖 者 要 呈 現 這 個
狀 況？我 們 能 夠 從 圖 像 中 感 知 到 其 希 望 反 映 出
澳 葡 殖 民 擴 張 的 結 果。蓮 峰 山 炮 台 以 及 東 望 洋
炮 台 上 的 燈 塔，都 深 刻 地 反 映 出 作 者 希 望“呈
現”的 年 代 特 徵，這 也 說 明 這 幅 地 圖 的 繪 製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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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應 不 早 於 1866 年；而 內 港 一 帶 海 岸 線 及 其
碼 頭 的 狀 態，乃 至 圖 像 中 所 呈 現 的 個 別 建 築 形
態（如仍有雙塔頂的“大廟”以及擁有“華麗”
正 立 面 的“議 事 亭”），似 乎 在 說 明 這 個 場 景
不晚於甲戌風災發生的 1874 年。

值 得 說 明 的 是， 該 畫 作 的“ 真 偽 ” 並 非
本 文 旨 在 討 論 的 問 題——因 為 這 幅 畫 本 身 就 是
“真 實 存 在”的，但 到 底 是 不 是 一 百 多 年 之 前
所 作，仍 是 筆 者 心 中 的 一 個 疑 惑。事 實 上，每
個 贗 品 或 仿 製 品 創 作 的 背 後 都 隱 藏 着 其 真 實 的
一 面，造 假 者∕臨 摹 者 在 仿 製 他 人 的 作 品 時，
經 常 會 因 為 無 法 抗 拒 誘 惑 而 在 作 品 中 加 進 自 己
的 痕 跡，這 些 痕 跡 往 往 是 平 淡 瑣 碎 的 細 節，從
一 個 不 經 意 的 筆 觸 就 會 流 露 出 造 假 者∕臨 摹 者
的 真 情 實 感，使 得 造 假 者 無 可 避 免 地“出 賣”
自 己。作 為 進 行 後 續 研 究 的 學 者（包 括 筆 者 在
內），顯 然 我 們 需 要 深 刻 反 思 這 幅 地 圖 是 否 就
是 在 清 同 治 年 間 繪 製，還 是 後 人 根 據 歷 史 事 實
而 臨 摹 創 作？因 為 當 中 涉 及 很 多 現 在 已 鮮 有 人
知 的 古 地 名，例 如 時 人 用 以 稱 呼 亞 婆 井 的“人
頭 井”，又 如 始 建 於 十 八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的“墟
亭”，尤 其 是“呂 宋 館”和“花 旗 館”，這 兩
處 的 位 置 及 其 豎 立 旗 幟 的 位 置 都 讓 我 們 感 受 到
作 者 對 於 這 些 地 名 的“篤 定”。這 些 信 息 讓 筆
者 感 到 既 興 奮 又 擔 憂：興 奮 的 是 澳 門 城 市 史 研
究 或 許 自 此 增 添 了 一 份 重 要 史 料，擔 憂 的 無 疑
是 該 畫 作 的“真 偽”問 題。如 果“同 治 畫”是
真 跡 的 話，將 成 為 澳 門 城 市 史 研 究 中 十 九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中 期 至 七 十 年 代 初 期 的 圖 像 補 充 史
料，這 幅 畫 深 刻 反 映 出 甲 戌 風 災 之 前 澳 葡 當 局
對 澳 門 半 島 殖 民 擴 張 的 影 響，是 一 幅 不 可 多 得
的、極 其 重 要 的 澳 門 畫 作，有 助 澳 門 城 市 史、
澳 門 社 會 經 濟 史 研 究 者 對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澳 門 城
市 肌 理 及 脈 絡 進 行 更 為 深 入 的 判 斷、互 證、討
論及分析。

當 然，尚 有 一 些 圖 像 信 息 是 筆 者 目 前 未 能
解 讀 的，如 圖 中 繪 有 多 個“白 色 塔 狀”物 體，
其 在“ 龍 田 村 ” 至“ 龍 環 村 ” 之 間 有 兩 座，
沙 梨 頭 一 帶 岸 邊 有 一 座， 其 含 義 是 否 為“ 路
燈”？ 49 留待日後學者進一步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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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澳門大學圖書館於2018年購入了一冊1668年出版的拉丁語版《荷使初
訪中國記》，作者約翰·尼霍夫是荷蘭首次訪華使節團的成員。該書約
四百四十多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使團1655至1657年間訪問中
國的旅程日誌，第二部分為對中國的一般描述。此外，作者創作了許多
描繪中國風物的水彩圖稿，為書中的150幅銅版畫提供了製作基礎。該
書是歐洲最早嘗試準確描述中國風貌及語言文化的文獻之一，此前西方
對中國的描述大多依賴奇幻故事和傳說，其中許多源自古代和中世紀的
文本或道聽途說，因此該書當時在歐洲非常受歡迎，對十八世紀歐洲藝
術中的“中國風”的引入和擴散產生了重要影響。本文透過展現書中的
版畫圖像及對相關文本進行梳理，藉此第一手資料探析當時使團對中國
的觀感及東西文化差異。

關鍵詞 中國風；約翰·尼霍夫；荷使訪華；順治皇帝

潘雅茵 *

* 潘雅茵，任職澳門大學圖書館，澳門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國際圖聯環境可持續及圖書館專業組主任。

明 清 時 期 的 中 國 曾 多 次 實 行 海 禁，如 明 代
晚 期 為 防 止 海 盜 的 騷 擾，及 清 初 為 避 免 反 清 勢
力 的 延 續 等。1602 年， 荷 蘭 政 府 特 許 成 立 荷
蘭 東 印 度 公 司（Dutch Vereenigde Oost-
Indische Compagnie， 簡 稱 VOC）， 賦 予
其 多 種 國 家 權 力（如 金 融、戰 爭、外 交 和 殖 民
等），致 力 於 開 拓 亞 洲 貿 易 市 場。荷 蘭 東 印 度
公 司 在 十 七 至 十 八 世 紀 蓬 勃 發 展，它 在 遠 東 的
貿 易 帶 來 了 豐 厚 的 利 潤，使 荷 蘭 超 越 當 時 的 葡
萄牙及西班牙，成為強大的海上貿易帝國。 1 該
公 司 在 十 七 世 紀 前 期 曾 試 圖 攻 入 澳 門，結 束 葡
萄 牙 以 澳 門 為 據 點 的 海 上 貿 易 壟 斷 地 位，但 以
失敗告終。2 此後，荷方曾多次派遣使團前往中
國，希望說服中國開放南部港口作自由貿易。

清 順 治 十 二 年（1655 年 ）， 巴 達 維 亞 總
督 馬 特 索 科 爾（Joan Maetsuyker） 派 出 彼
得· 高 雅（Peter de Goyer） 及 雅 各 布· 凱
瑟爾（Jacob de Keyzer）組成 16 人的官方
使節團，以荷蘭政府及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名義，

圖 1.　旅行家約翰·尼霍夫肖像（圖片來源：Johan	Nieuhof.		
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æ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æ	 Imperatorem .	Translated	by	Georg	Horn,	
Jacobum	Meursium,	1668,	frontispi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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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東 印 度 群 島 的 巴 達 維 亞 港（Batavia，今 雅
加達）出發，經廣州出使北京。3 這次訪華使團
規 模 較 大，是 明 清 易 代 後，荷 蘭 首 次 正 式 派 遣
使團進京覲見清朝皇帝。約翰·尼霍夫（Johan 
Nieuhoff）當時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巴達維亞
港的僱員，他作為使團的管家於 1655 至 1657
年間隨團訪華，主要負責禮儀事務及住宿安排，
同 時 被 委 派 描 繪 使 團 沿 途 的 所 見 所 聞。是 次 訪
華 使 團 以 恭 順 的 態 度 遵 從 了“中 國 禮 儀”，可
惜仍沒能說服當時的清政府開放貿易。4

約 翰·尼 霍 夫 在 1658 年 返 回 荷 蘭 後，把

相 關 的 訪 華 筆 記 及 圖 稿 等 託 付 給 他 的 兄 弟 亨 德
里 克· 尼 霍 夫（Hendrik Nieuhoff）。 亨 德
里 克·尼 霍 夫 對 這 些 豐 富 的 中 國 資 料 作 出 了 詳
細 的 研 究 及 註 釋，其 後 由 阿 姆 斯 特 丹 的 著 名 出
版 商 及 銅 版 畫 家 雅 各 布·凡·梅 爾 斯（Jacob 
van Meurs）於 1665 年以荷蘭語首次出版。
該 書 當 時 在 歐 洲 非 常 受 歡 迎， 是 歐 洲 最 早 嘗
試 描 述 中 國 風 貌 及 語 言 文 化 的 文 獻 之 一， 對
後 來 整 個 十 八 世 紀 歐 洲 藝 術 中 的“ 中 國 風 ”
（Chinoiser ie）的 引 入 和 擴 散 產 生 了 重 要 影
響。  5 1665 年 荷 蘭 語 初 版 的《荷 使 初 訪 中 國
記》6 出版後，同年又出版了法語版，該書隨後

圖 2.　圖像上方以拉丁語寫有“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遣享有特權使
團朝覲現代中國韃靼皇帝紀行”。（圖片來源：Johan	Nieuhof.		
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æ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æ	 Imperatorem.	Translated	by	Georg	Horn,	
Jacobum	Meursium,	1668,	frontispiece.）

圖 3.　1668 年拉丁語版《荷使初訪中國記》書名頁（圖片來源：
Johan	Nieuhof.	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æ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æ	 Imperatorem .	
Translated	by	Georg	Horn,	Jacobum	Meursium,	1668,	 title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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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巴達維亞城鎮（上）及巴達維亞堡壘（下）。（圖片來
源：Johan	Nieuhof.	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æ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æ	 Imperatorem .	
Translated	 by	 Georg	Horn,	 Jacobum	Meursium,	 1668,	
between	pp.	30–31.）

圖 5.　澳門（圖片來源：Johan	Nieuhof.	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æ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æ	
Imperatorem.	Translated	by	Georg	Horn,	Jacobum	Meursium,	
1668,	part	I,	between	pp.	34–35.）

又出版了德語（1666 年）、拉丁語（1668 年）
及英語（1669 年）等版本，各版本其後均有再
版，書中所用的圖像亦有更替調整。

澳 門 大 學 圖 書 館 於 2018 年 購 入 了 一 冊
1668 年 出 版 的 拉 丁 語 版《荷 使 初 訪 中 國 記》
（32×21.5 厘米），全書一冊，約四百四十多
頁，分 為 兩 部 分：第 一 部 分 為 使 團 在 1655 至
1657 年間覲見順治帝的旅程日誌，第二部分為
對 中 國 的 一 般 描 述。此 外，作 者 創 作 了 許 多 描

圖 6.　遠離廣州城的皇家盛宴或大使招待會（圖片來源：Johan	
Nieuhof.	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æ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æ	Imperatorem.	Translated	by	Georg	
Horn,	Jacobum	Meursium,	1668,	part	I,	between	pp.	44–45.）

圖 7.　鎮守廣州的藩王尚可喜（圖片來源：Johan	Nieuhof.
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æ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æ	 Imperatorem.	Translated	by	Georg	Horn,	
Jacobum	Meursium,	1668,	part	I,	p.	50.）

繪中國風物的水彩圖稿，為書中的 150 幅銅版
畫 提 供 了 製 作 基 礎。本 文 透 過 展 現 澳 門 大 學 圖
書 館 館 藏 的 1668 年 拉 丁 語 本 的 版 畫 圖 像，以
及 對 相 關 文 本 進 行 梳 理，探 析 當 時 訪 華 使 團 對
中 國 的 印 象 及 細 節 描 寫，呈 現 當 時 使 團 對 中 國
的認識及東西文化差異。

一、從巴達維亞出發訪華

1655 年 7 月 中 旬，荷 蘭 東 印 度 公 司 正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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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團 從 巴 達 維 亞 港 啟 程 出 使 中 國；同 年 8 月 中
旬到達中國南海一帶，8 月 16 日經十字門外洋
繞 過“最 著 名 及 富 裕 的 城 市 澳 門”。圖 5 呈 現
了 使 團 從 海 上 眺 望 澳 門 的 景 象，圖 像 右 側 繪 有
城 堡，圖 像 中 心 是 兩 艘 荷 蘭 船 隻 和 一 些 較 小 的
船 隻，其 中 一 艘 荷 蘭 船 鳴 放 禮 炮，左 側 遠 處 山
頂上的方塔則以槍聲回應。7 使團在 8 月 18 日
到達珠江口，並沿水路北上前往廣州。9 月初，
使 團 抵 達 廣 州，清 政 府 在 廣 州 城 外 安 排 了 一 場
皇 家 盛 宴（圖 6），兩 位 大 使 帶 着 隨 行 的 樂 師
會 見 中 國 官 員，場 面 十 分 熱 鬧。荷 使 受 到 鎮 守

圖 8.　 荷 蘭 使 團 下 榻 的 驛 館（ 圖 片 來 源：Johan	Nieuhof.
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æ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æ	 Imperatorem.	Translated	by	Georg	Horn,	
Jacobum	Meursium,	1668,	part	I,	p.	47.）

廣 州 的 藩 王 尚 可 喜（圖 7）的 款 待，雙 方 也 初
步 同 意 在 廣 州 貿 易 的 想 法。隨 後，使 團 下 榻 驛
館（圖 8），為進京做準備。

二、從廣州入水路進京

荷 蘭 使 團 自 1655 年 9 月 起 逗 留 在 廣 州 近
半 年，至 1656 年 3 月 才 由 清 政 府 官 員 護 送 進
京。其 間，約 翰·尼 霍 夫 描 繪 了 不 少 有 關 廣 州
的 圖 畫，例 如 圖 9 呈 現 的 廣 州 城 全 景 圖。在 約
翰·尼 霍 夫 筆 下，當 時 的 廣 州 城 被 一 道 城 牆 包
圍 起 來，北 面 城 牆 有 一 座 塔 樓、一 座 炮 台 和 一
座 城 門；南 面 城 牆 有 兩 座 水 閘，面 向 河 流。他
以 平 面 圖 的 形 式 記 錄 了 城 內 的 各 式 建 築，包 括
新舊“宮殿”（Palat ium），以及位於城外的
大使驛館和炮樓。8 圖 10 則從另一角度描繪了
停泊着外國商船的珠江繁華景象。

清 朝 沿 襲 了 明 朝 的 朝 貢 制 度，有 一 條 專 為
外 國 使 者 開 設 的 貢 道，從 廣 州 至 北 京，幾 乎 都
能 沿 河 乘 坐 拖 船 北 上。1656 年 3 月， 荷 蘭 使
團 由 中 國 官 員 陪 同 上 京，他 們 先“從 廣 州 到 三
水，然 後 溯 北 江 而 上，到 南 雄 下 船，再 由 地 方
官 徵 集 夫 役，把 所 帶 禮 物 背 過 大 瘐 嶺，到 達 江

圖 9.　 廣 州 城 全 景 圖（ 圖 片 來 源：Johan	Nieuhof.	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æ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æ	 Imperatorem .	Translated	by	Georg	Horn,	 Jacobum	
Meursium,	1668,	part	I,	between	pp.	40–41.）

圖 10.　廣州（圖片來源：Johan	Nieuhof.	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æ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æ	
Imperatorem.	Translated	by	Georg	Horn,	Jacobum	Meursium,	
1668,	part	I,	between	pp.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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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境；然後在南安府上船，沿贛江順流而下，
經吳城鎮入鄱陽湖，再由鄱陽湖入長江，經長江
北岸的儀徵縣到達揚州”。9 使團於 5 月 20 日
進 入 京 杭 大 運 河，運 河 所 經 之 處 是 明 清 時 期 溝
通 中 國 南 北 的 交 通 和 商 品 經 濟 最 繁 盛 的 區 域，
他 們“途 經 揚 州、高 郵、寶 應、淮 安、宿 遷、
濟寧、南旺、張秋、東昌、臨清、武城、故城、
德州、東光、滄州、青縣、靜海、天津、河西務、
通州等眾多運河城鎮，7 月 12 日在張家灣下船，

然後由陸路到達北京”。10 約翰·尼霍夫對途經
的 城 鎮 風 貌 都 有 詳 盡 的 記 錄 及 描 繪，其 中 包 括
繁 華 熱 鬧 的 城 鎮 及 因 戰 禍 被 毁 的 城 堡 及 民 房。
圖 11 為約翰·尼霍夫繪製的中國地理航海圖，
圖 上 清 楚 記 載 了 荷 蘭 使 團 的 進 京 路 線：經 十 字
門 外 洋 繞 過 澳 門，從 珠 江 口 進 入 廣 州，經 過 南
京，再進入京杭大運河。有別於一般的航海圖，
約翰·尼霍夫還描繪了一些沿途所見的動植物，
以 及 北 方 的 萬 里 長 城 等，可 見 其 有 意 對 中 國 的

圖 11.　中國地理航海圖，47.5×53.5 厘米。（圖片來源：
Johan	Nieuhof.	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æ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æ	 Imperatorem .	
Translated	 by	 Georg	Horn,	 Jacobum	Meursium,	 1668,	
accompanied	map.）

圖 12.　南京（圖片來源：Johan	Nieuhof.	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æ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æ	
Imperatorem.	Translated	by	Georg	Horn,	Jacobum	Meursium,	
1668,	part	I,	between	pp.	80–81.）

圖 13.　 南 京 的 街 景（ 圖 片 來 源：Johan	Nieuhof.	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æ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æ	 Imperatorem .	Translated	by	Georg	Horn,	 Jacobum	
Meursium,	1668,	part	I,	p.	94.）

圖 14.　大報恩寺琉璃塔及周邊建築（圖片來源：Johan	Nieuhof.
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æ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æ	 Imperatorem .	Translated	by	Georg	Horn,	
Jacobum	Meursium,	1668,	part	I,	between	pp.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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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土 人 情 作 重 點 描 述，當 中 又 以 其 筆 下 的 南 京
大報恩寺琉璃塔圖像尤為著名。

1656 年 4 月 下 旬， 使 團 到 達 南 京 城（ 圖
12、圖 13），約翰·尼霍夫在逗留的兩星期間
觀 察 到 不 少 南 京 城 的 傳 統 建 築 及 生 活 風 貌。圖
14 及 圖 15 描 繪 了 當 時 的 大 報 恩 寺 的 外 觀 及 周
邊 如 同 皇 家 宮 殿 的 建 築 規 劃，圖 中 的 琉 璃 塔 建
於 明 永 樂 年 間，惜 在 太 平 天 國 運 動 時 被 炸 毁。
近 年，南 京 市 政 府 在 遺 址 上 重 建 了 大 報 恩 寺 遺
址公園。

三、抵京覲見順治帝

使 團 經 京 杭 大 運 河 到 達 北 京 附 近 的 天 津 衛
（圖 16）、通州等運河城鎮，上岸後由陸路進
入北京（圖 17），接受禮部官員的接待及禮儀
培訓。1656 年 10 月 2 日，使團在紫禁城覲見
順治帝。圖 18 為荷蘭使團在北京紫禁城午門準
備 覲 見 順 治 帝 的 場 景：畫 面 從 高 處 俯 瞰 北 京 皇
宮 內 廷，前 景 中 央 分 別 有 跪 着 及 站 着 的 大 使，
他們由傳令官監督；後方有牽着 12 匹白馬的人
員，他 們 分 成 兩 排 面 對 面 站 着，宮 廷 護 衛 在 建
築物前的三側排開。11 荷使在禮儀上採取了與清
廷 合 作 的 態 度，以 取 悅 清 政 府 允 許 開 放 廣 州 或
其 他 口 岸 通 商，作 者 在 書 中 記 載：“我 們 在 那
裡必須下跪三次，並低頭在地上叩頭三次。” 12

然 而，此 次 荷 使 訪 華 只 獲 得 順 治 帝 批 准 荷 蘭 每
八 年 可 來 華 進 行 朝 貢 貿 易，這 與 荷 方 要 求 的 自
由貿易相去甚遠。使團其後於 1657 年 1 月 28
日返回廣州，3 月 31 日回到巴達維亞。

四、中國社會文化及自然風貌的記述

明 代 中 國 與 西 方 交 流 不 暢， 歐 洲 對 中 國
的 描 述 主 要 依 賴 奇 幻 故 事 和 傳 說，其 中 許 多 源
自 古 代 和 中 世 紀 的 文 本 或 道 聽 途 說。此 書 是 歐
洲 最 早 嘗 試 準 確 並 客 觀 地 描 述 中 國 城 市 建 築、

圖 15. 大報恩寺琉璃塔（圖片來源：Johan	Nieuhof.	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 iæ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æ	 Imperatorem.	Translated	by	Georg	Horn,	
Jacobum	Meursium,	1668,	part	I,	between	pp.	96–97.）

圖 16.　天津衛（圖片來源：Johan	Nieuhof.	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æ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æ	
Imperatorem.	Translated	by	Georg	Horn,	Jacobum	Meursium,	
1668,	part	I,	between	pp.	96-97.）

圖 17.　北京（圖片來源：Johan	Nieuhof.	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æ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æ	
Imperatorem.	Translated	by	Georg	Horn,	Jacobum	Meursium,	
1668,	part	I,	between	pp.	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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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經 濟、文 化 及 自 然 動 植 物 的 文 獻 之 一，
也 是 當 時 少 有 的 非 耶 穌 會 士 寫 成 的 作 品。該 書
滿 足 了 歐 洲 人 其 時 對 東 方 的 神 秘 帝 國 的 獵 奇 心
理，因 此 大 受 歡 迎。作 者 詳 細 的 文 字 記 述 及 真
實 生 動 的 圖 像，為 十 八 世 紀 歐 洲 的 藝 術 家 及 建
築 設 計 師 提 供 了 第 一 手 的 中 國 風 格 創 作 靈 感。
約 翰·尼 霍 夫 對 沿 途 所 見 人 物 的 描 繪 亦 豐 富 多
樣，其中包括：中國普通服裝打扮的旗人男女、
牧 師 和 僧 侶、中 國 傳 統 戲 曲 演 員、清 朝 官 員、
配 帶 武 器 的 中 國 武 士、旗 人 官 兵，以 及 其 他 外
國 使 者 等。讀 者 閱 讀 書 上 的 插 圖 及 文 字，仿 如
跟着使團親歷了當時的中國風情。

圖 19 為一艘中國的龍舟。荷蘭使團經水道
入 京 時，正 值 端 午 時 節，約 翰·尼 霍 夫 便 繪 畫
了 此 圖。此 圖 在 書 中 的 題 名 意 為“一 艘 像 蛇 一
樣 的 船”，顯 示 出 當 時 西 方 對 中 國 傳 統 龍 文 化
及其表徵較為陌生。

圖 20 展示了中國雜耍文化：畫面右側有一
男子單腳站在高杆上，左側有數隻老鼠在跳舞，
畫面詼諧有趣。圖 21 以山丘和樹木作背景，描
繪 了 四 個 中 國 乞 丐：右 起 第 一 人 坐 着，第 二 人
站着並用手高舉石頭，第三人跪着且頭部冒煙，
第 四 人 躺 在 地 上 且 脖 子 上 掛 着 大 木 塊。此 圖 在

圖 18.　北京皇宮內廷前景（圖片來源：Johan	Nieuhof.	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æ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æ	 Imperatorem .	Translated	by	Georg	Horn,	 Jacobum	
Meursium,	1668,	part	I,	between	pp.	172–173.）

圖 19.　一艘像蛇一樣的船（圖片來源：Johan	Nieuhof.	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æ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æ	 Imperatorem .	Translated	by	Georg	Horn,	 Jacobum	
Meursium,	1668,	part	I,	p.	103.）

圖 20.　中國雜耍（圖片來源：Johan	Nieuhof.	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æ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æ	
Imperatorem.	Translated	by	Georg	Horn,	Jacobum	Meursium,	
1668,	part	II,	p.	23.）

圖 21.　“ 曼 達 安 人 ”（ 圖 片 來 源：Johan	Nieuhof.	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æ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æ	 Imperatorem .	Translated	by	Georg	Horn,	 Jacobum	
Meursium,	1668,	part	II,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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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荷蘭語及拉丁語版本無題，英語版（1669 年）
則 標 有“ 曼 達 安 人 ”（MENDIANS） 作 為 題
名。全 書 關 於“中 國 乞 丐”的 插 圖 內 容 詭 異，
這 一 群 體 在 約 翰·尼 霍 夫 的 筆 下 似 乎 與 化 緣 僧
侶 等 宗 教 題 材 聯 繫 起 來，還 有 着 某 種“宗 教 懲
罰”的 意 味，這 些 形 象 在 十 七 至 十 八 世 紀 的 歐
洲被視同中國的雜耍把戲，被娛樂化了。 13

圖 22 繪 有 三 個 中 國 寺 廟 中 的 神 像：左 邊
是 一 個 盤 腿 而 坐 的 大 肚 子 神 像，是“不 朽 的 象
徵 ”（ Idolum Immor tal i tat is）； 中 間 頭

圖 22.　三個中國神像，原文無題。（圖片來源：Johan	Nieuhof.	
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æ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æ	 Imperatorem.	Translated	by	Georg	Horn,	
Jacobum	Meursium,	1668,	part	II,	p.	57.）

圖 23.　中國文字，原文無題。（圖片來源：Johan	Nieuhof.
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æ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æ	 Imperatorem.	Translated	by	Georg	Horn,	
Jacobum	Meursium,	1668,	part	II,	p.	10.）

戴 王 冠、半 蹲 着 身 子 的 神 像，被 稱 作“金 剛”
（Kingang）；右 邊 袒 露 大 肚 子 一 腿 立 着 一 腿
盤着的神像，叫“彌勒佛”（Nini fo），是“享
樂 的 象 徵 ”（ Idolum Voluptat is）。 在 神 像
的 前 方，有 幾 個 細 小 的 人 物 在 膜 拜；背 景 中 有
鸛、鹿 和 人。 14 這 些 神 像 代 表 了 東 方 的 宗 教 崇
拜，他 們 迥 異 的 形 象 在 歐 洲 人 眼 中 充 滿 東 方 的
神秘色彩。

對 於 中 國 的 語 言 文 字，約 翰·尼 霍 夫 在 書
中亦有提及（圖 23）。他表示中國語言文字複
雜，有 着 同 字 多 音 多 義 的 特 徵，其 他 語 言 都 不
能與之相比。15 這次荷使訪華，雖然有耶穌會士
湯 若 望（Johann Adam Schal l  von Bel l）
作 為 翻 譯 人 員，但 不 懂 中 國 語 言 及 傳 統 文 化 的
荷 蘭 使 者 與 順 治 帝 及 清 政 府 官 員 的 交 流 有 所 限
制 或 被 誤 解，相 信 亦 是 使 團 未 竟 全 功 的 原 因 之
一。

約 翰·尼 霍 夫 亦 對 訪 華 旅 程 所 見 的 動 植 物
有 所 記 述 及 描 繪，為 十 七 世 紀 中 國 的 自 然 生 態
面 貌 留 下 了 第 一 手 圖 文 資 料。圖 24 描 繪 了 海
面上的飛魚，書中記載使團在返程離開珠江口，
即 將 到 達 巴 達 維 亞 時，曾 在 海 面 上 遇 到 一 群 飛
魚。圖 25 展 現 了 使 團 在 海 南 島 看 到 一 條 側 卧
在 海 灘 上 的 鯨 魚，附 近 岸 邊 亦 有 各 種 大 小 不 同

圖 24.　 飛 魚， 原 文 無 題。（ 圖 片 來 源：Johan	Nieuhof.
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æ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æ	 Imperatorem.	Translated	by	Georg	Horn,	
Jacobum	Meursium,	1668,	part	I,	p.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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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魚，且 有 不 少 人 圍 着 鯨 魚 交 談。作 者 對 其 他
沿 途 遇 到 的 陸 上 及 兩 棲 類 動 物 的 刻 畫 亦 非 常 生
動，包括老虎（圖 26）、犀牛、山羊、大象、
駝 駱、鹿、鱷 魚 及 龜 等，其 中 有 不 少 在 當 時 的
歐洲人眼中是奇異的動物。

該 書 對 亞 洲 植 物 及 自 然 景 致 的 描 寫 亦 相 當
豐 富，書 中 所 載 的 植 物 種 類 多 樣，有 薑 樹、茶
樹（ 圖 27）、 棉 花 樹、 甘 蔗、 竹（ 圖 28）、
肉桂樹、豆蔻樹、胡椒樹、無花果樹、椰子樹、
榴 槤 樹 及 菠 蘿 樹 等。圖 27 繪 畫 了 兩 棵 茶 樹，

畫 面 後 方 有 在 茶 園 裡 採 摘 茶 葉 的 人。此 書 可 能
是 歐 洲 對 中 國 茶 葉 種 植 最 早 的 記 述 之 一，書 中
亦 闡 述 了 茶 葉 售 價 的 增 長 及 其 在 東 亞 社 會 的 需
求。有 關 的 描 述 可 能 引 起 了 英 國 東 印 度 公 司 的
關 注，促 使 其 直 接 參 與 到 茶 葉 貿 易 中。英 國 在
遠 東 的 茶 葉 貿 易 最 初 是 通 過 巴 達 維 亞 的 荷 蘭 商
人 進 行 的，後 來 由 英 國 東 印 度 公 司 把 茶 葉 種 植
引入到其印度屬土。 16

此 書 的 出 版 為 歐 洲 人 提 供 了 窺 探“神 秘 東
方”的 第 一 手 圖 文 資 料。此 後，歐 洲 的 皇 室 貴

圖 26.　老虎（圖片來源：Johan	Nieuhof.	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æ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æ	
Imperatorem.	Translated	by	Georg	Horn,	Jacobum	Meursium,	
1668,	p.	112.）

圖 27.　茶樹（圖片來源：Johan	Nieuhof.	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æ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æ	
Imperatorem.	Translated	by	Georg	Horn,	Jacobum	Meursium,	
1668,	part	II,	p.	85.）

圖 28.　竹（圖片來源：Johan	Nieuhof.	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æ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æ	
Imperatorem.	Translated	by	Georg	Horn,	Jacobum	Meursium,	
1668,	part	II,	p.	90.）

圖 25.　 岸 邊 的 鯨 魚（ 圖 片 來 源：Johan	Nieuhof.	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æ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æ	 Imperatorem.	Translated	by	Georg	Horn,	
Jacobum	Meursium,	1668,	part	II,	p.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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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紛 紛 仿 照 書 中 描 繪 的 圖 飾 及 形 象，將 其 運 用
到 日 常 生 活 的 衣 飾、器 具、瓷 器、紡 織 品、繪
畫 及 建 築 等，為 十 八 世 紀 歐 洲 的“中 國 風”拉
開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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